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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7 June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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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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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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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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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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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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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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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書，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請響鐘通知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開始會議。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文件 

 

第 97 號 ─ 製衣業訓練局 

  二零零六年度年報 

 

第 98 號 ─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06-2007 年度年報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長者貧窮的報告》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Papers  
 

No. 97 ─ Clothing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6 

   
No. 98 ─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2006-2007 
   
Report on Elderly in Poverty by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Subject of 
Combating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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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06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sing Sha Control Area Bill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香港特區的民主政制發展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or HKSAR 
 

1. 湯家驊議員：主席，鑒於《基本法》第四十五及六十八條分別訂明行

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 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有沒有設立任何常設機

制 ， 就 特 區 民 主 政 制 發 展 的 實 際 情 況 ， 定 期 向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中央政府”）匯報落實上述目標的進展；如果有，詳情是甚

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特區政府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綠皮書’”）諮詢市民

前，會不會先就“綠皮書”內關於落實《基本法》第四十五及六

十八條的方案諮詢中央政府；如果會，會於何時諮詢中央政府及

要求中央政府何時回覆；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特區政府會如何處理就“綠皮書”諮詢公眾期間接獲的意見，以

及按甚麼準則和方式制訂政制發展的 終方向？在這過程中，會

否考慮中央政府的意見；如果會考慮，所佔的比重是多少；如果

不考慮，會如何處理中央政府的意見？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就香港的民主發展，我們一向有與中央溝通。中央當然理解香港

的民情。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下就香港的政制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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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是有 終決定權。我們一貫的立場是不會公開詳細評論特區政

府與中央的溝通。 

 

(二) 就普選這項議題，目前是集中在香港社會內部討論。我們希望透

過發表“綠皮書”及進行公眾諮詢，社會能夠凝聚共識及形成主

流意見。在現階段，我們着重聽取香港社會的意見，而中央當然

會關心香港社會內部就“綠皮書”的討論。 

 

(三) 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已清楚表明希望香港社會 終可就普選這

議題形成主流意見，有關主流意見必須符合《基本法》，不應涉

及修改《基本法》的主體條文，並且有可能得到香港大多數市民

支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和獲中央審慎考慮。行政長官已

承諾會把在公眾諮詢期形成的主流意見及其他各種意見，如實向

中央反映及提交報告。 

 

 

湯家驊議員：主席，局長未能回答主體質詢的任何部分。主席，我只可以追

問其中一點，其他則留待其他同事追問。 

 

 主席， 重要的是主體質詢第(三)部分，我是問如何處理在諮詢期間所

接獲的意見，以及按甚麼準則就意見制訂 終方向，但局長卻完全沒有說出

如何處理那些意見。大家也希望政府會尊重香港的主流意見，但在接獲意見

後，政府將如何處理呢？如何訂出方向呢？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其實有很客觀的準則，用作評估不同黨派、

團體和個人所提出的意見，看看成事的機會是否很大。例如第一，我們會很

留意不同的大學和民調機構對某方案的支持度，看看結果是否有超過 60%市

民支持，並會看看立法會內不同黨派和議員對某方案的支持程度為何，能否

達致有三分之二議員同意，並會通過某個方案。 

 

 

湯家驊議員：我是問如何處理意見？例如政府在接獲意見後，如何確定那些

意見真的受到廣大市民支持？政府會否進行民調，又或就那些意見進行其他

諮詢呢？主席，局長可否說得清楚一些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特區政府當然並非首次處理公眾諮詢，而我們

每次亦會非常公開地行事。不論是市民、黨派或其他界別和團體所提供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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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們均會詳盡地把意見納歸，然後作出交代。我剛才更說，從各方面民

調所收集到的意見，以及立法會內不同黨派和議員的傾向等，都是客觀事

實，大家是有目同睹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正因為過去案底纍纍，所以我們今次才會事先提問。 

 

 主席，光明磊落的政府一定會事先公開其處理手法及所作的比重，例如

會否進行民調，以及以甚麼作為依歸等。其實，無論是就《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或進行其他諮詢，很多學者均已提出意見，說政府的處理手法不正

確，應要事先公開。政府會不會事先就如何處理意見作出清晰的交代，而並

非待事件發生後，才說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然後突然提出五大策，讓市民

自己看呢？政府是否應以國際標準，處理所接獲的意見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第一，我們的公眾諮詢過程其實是很公開的。

我們發表了“綠皮書”後，立法會、社會各界、區議會和市民是完全有機會

省覽和提出意見，而那些場合是可讓大家和傳媒觀察、監察的。我們完成 3

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後，便會為大家總結和交代所接獲的意見，大家是完全

可以評定的。此外，在過去數年，香港的學術機構、大學及民調機構也經常

進行民調測試。我記得在上一兩個星期，我們亦在這個議會內討論過他們的

測試準則及客觀標準，那些是很清楚的。例如，民調往往 少要有 1  000 名

市民回應，方便大家進行分析，令市民對結果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吳靄儀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並非問他如何收集意見，而是問他如何處理？

我並非問別人如何評估，而是問政府的評估方法是甚麼？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其實已向大家解釋過及清楚表達過政府評估

的整體原則，以及 重要的 4 個方面。根據《基本法》本身的規定，如果要

修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要取得 3 方面共識：第一，須獲得這

個議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通過方案；第二，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第三，

須得到人大常委會認可。此外，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亦清楚表明，他非常看

重香港市民的意見。所以，我們認為 後的一個主流方案，我們提出來的建

議方案，是希望能得到 60%以上市民支持。我們希望這 4 個方面均能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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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第三行說“社會能夠凝聚共識及形

成主流意見”。我想問局長，如果有情況是只有主流意見，但卻沒有共識，

那麼，政府會如何就這項只有主流意見，但卻沒有共識的方案推動民主改革

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感到梁家傑議員的補充質詢比較抽象，讓我

嘗試較着實地回答。 

 

 到了某一程度，共識和主流意見應是二而一的。如果我們社會上有 60%

市民支持某一個方案，而立法會內不同黨派也有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某方案，

便代表了有肯定程度的共識，我們亦可視之為主流意見。如果這兩方面均未

能形成，即表示我們要進一步探討和討論。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其實一點也不抽象，因為主體答覆的

字眼是“及”，即兩者均會成立。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如果只有一者成

立，即只有主流意見，但卻沒有主體答覆所描述的社會共識，那麼，政府會

如何處理？我的補充質詢就是如此簡單。 

 

 

主席：你即是覺得局長尚未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梁家傑議員：我覺得他尚未回答。如果情況是這樣，政府會怎樣做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們未能從市民方面和在議會內取得肯定

程度的支持，即表示未有共識，那些意見也就不代表主流意見。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說一向有與中央溝通，

而且中央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有 終決定權。我現在想問，這是否包括“綠皮

書”的內容呢？即是否要就“綠皮書”的內容諮詢中央後，才會“拍板”和

印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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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說的 終決定權是指憲制上和《基本法》內

的安排，因為根據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特區是由中央決定成立，而根

據《憲法》第六十二條，特區的制度是由人大制訂的，包括制定《基本法》

及訂立《基本法》內的政治體制，中央也是有 後決定權的。 

 

 至於香港社會內部的討論，以及將會向公眾開展數個月的諮詢，這是屬

於香港內部討論的階段，亦是我們就有關政制發展的問題，希望能在香港社

會內凝聚共識的一個階段。所以，這個階段的工作，我們是會在香港特區之

內處理的。 

 

 

李柱銘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得很具體的，是有

關“綠皮書”的內容。據我合理理解，我們“綠皮書”的內容是否無須問准

中央政府，便可以自行印製出來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過去 20 個月，我們在策略發展委員會（“策

發會”）的討論，以及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討論，均是在非常公開的

場合進行，而我們亦有把相關文件上網，所以，不論是香港的機構和個人或

中央部門，均能從網上看到所有 重要的討論和文件。我可以告訴李柱銘議

員，“綠皮書”的 後定稿，是會由特區政府決定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剛才的補充質詢。如果“綠皮書”無須中央“拍

板”才可“出爐”，為何還要等那麼久呢？政府一直以來也把這個波交給策

發會，說會在策發會討論後才諮詢公眾。可是，策發會 18 個月的會議已全

部結束，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連出“綠皮書”的日子也未有，是否要等那麼

久呢？沒有“出爐”的日期，是否因為政府要等待中央批准“綠皮書”的內

容，然後才可將日期告訴我們呢？否則，局長可否現在告訴我們，究竟我們

要在哪一天才會看到“綠皮書”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很多謝余若薇議員如此關心“綠皮書”的工

作，大家也很想開展這項工作的下一階段。雖然我們在過去 20 個月在策發

會和立法會進行了多輪討論，但我們要爭取至 後一刻，拉近各方的距離。

所以，我們在 6 月 21 日，即上星期四早上，在這裏召開政制事務委員會會

議後，下午繼續召開策發會會議，討論這些議題。我們是充分利用策發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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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6 月 30 日的任期內，聽取多方意見及拉近分歧。到了 7 月 1 日，第三

任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就位後，我們便會在內部再次商量和討論“綠皮書”

的印製事宜。在我們有定稿後，便會盡快開展下一階段的工作。所以，多等

一小段時間，待我們在 7 月 1 日就職，我並不覺得這是太久。 

 

 

余若薇議員：我不覺得局長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後一部分，即會在哪個日子

發表“綠皮書”？局長是否說在 7 月 1 日就職時，便會告訴我是哪一個日子

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在就職當天，政府高層是不能開會討論

這件事的，但我們相信我們無須等待太久，因為社會整體的期望是充分利用

未來數年，以及在第三任政府就職後不久，便開展這項工作，因為行政長官

在參選期間清楚表明了要在第三任任期內處理普選的議題，並為香港尋找一

套答案。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篇幅很短的主體答覆中說，有關香港的民主發展，

中央是理解香港的民情，亦說希望日後有主流意見。主流意見其實已出現了

很久。多年來，所有民意調查的結果均顯示主流意見是希望盡快普選行政長

官和立法關機。主席， 近有人說回歸 10 年，人心卻並未回歸，原因是沒

有普選；有人說中央說不准普選，是因為人心未回歸。當局是否明白這件事？

應該如何處理呢？ 

 

 

主席：“人心回歸”跟這項主體質詢有甚麼關係？ 

 

 

劉慧卿議員：因為主體答覆說中央理解民情，而民情就是這樣了。那麼，中

央是否理解如果沒有普選，人心是不會回歸的？可是，中央透過其發言人，

包括坐在這個會議廳內的人說如果人心不回歸，便不准許我們進行普選。那

麼，主席，我們如何處理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雖然劉慧卿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的角度較闊，

但我亦嘗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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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過去數年，當然一直有留意香港社會的民情和意

見，而大家亦會記得，我們就政制發展發表第一號至第五號報告期間，曾多

次提及 60%以上香港市民期望可早日達致普選。可是，如果我們要落實普選，

除了市民的意見外，我們依然要在這個議會內爭取一個可落實的方案，要獲

得三分之二議員支持，然後我們才能按照《基本法》的憲制程序通過有關方

案和成事。所以，我們現正爭取的，便是建基於第一，香港市民的期待；第

二，各位議員對政制發展的關心；及第三，過去 20 個月的討論基礎，希望

在未來 5 年的第三任政府任期內，可令這個問題得以落實。 

 

 至於民心的問題，在過去一兩個星期，我其實也有機會回應各位議員。

主席女士，第一，我認為香港市民非常支持香港回歸，按照“一國兩制”的

方針和政策，落實《基本法》。第二，大家可從各大報章看到 近的民調，

結果顯示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比例，一直在提升。第

三，在市民較為關心的其他事情上，例如在 2000 年和 2004 年，當國家奧運

隊金牌運動員到香港時，大家也非常支持他們。在楊利偉返回地球後，到香

港來訪問時，亦令大家非常雀躍。這些不論大小的事情，均反映出香港的民

心是有歸向的。 

 

 

劉慧卿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當局是否明白如果沒有普選，民心是不會回

歸的？可是，中央卻說如果民心不回歸，便不准許我們進行普選。主席，局

長是否明白這一點，以及如何向中央解釋？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完全明白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我亦希望

她明白，不論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均完全有決心按照《基本法》達致 終

普選的目標。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現在進入第二項質詢。 

 

 

主席：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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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資格 

Qualification for Candidacy of Chief Executive to be S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2. 李卓人議員：關於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資格，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 否 知 悉 中 央 當 局 現 時 是 否認 同 由 已 故 總 理 主 理 的 《 新 華 日

報》，在 1944 年 2 月 2 日發表的社論的下述觀點：選舉權能否

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沒有不合理的限制

和剝奪，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

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

等”......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

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

的工具罷了； 

 

(二) 鑒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須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

普選的候選人，政府有沒有研究是否應按“普及”和“平等”的

原則制訂有關的被提名資格，而且不應基於任何人的出身、貧

富、政治或其他信念，而對其被提名的資格作出差別對待或施加

不合理的限制；及 

 

(三) 鑒於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一些成員建議，提名委員會

應按照中央當局的意願篩選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政府有沒有

評估這做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訂，須以民主程序

提名候選人的規定？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就質詢的第(一)部分，特區政治體制的憲制基礎，是建基於《憲

法》及《基本法》。中央當然會按照《基本法》所訂明的有關原

則處理香港的政制發展。 

 

(二)及(三) 

 

 就質詢的第(二)及第(三)部分，行政長官普選的模式，必須符合

《基本法》就特區政治體制的原則，以及相關條文規定。我們不

會在《基本法》以外附加任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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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提名方式如何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關於“民主程序”

的規定，包括提名門檻的水平及提名委員會應如何運作，這些正

是在特區政府於今年年中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綠皮

書’”）後，香港社會須積極討論及達成共識的議題。 

 

 

李卓人議員：主席，今次質詢的 主要關鍵其實是，究竟候選人的資格應否

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很可惜，局長以他一貫的作風來回答問

題，答了等於沒答。有關現時普選的討論，策發會一些委員提議要先由中央

篩選，然後才讓市民投票，這樣其實便限制了被選舉權。主席，我想問局長，

他是否知道這根本違反了已故總理周恩來在 1944 年的社論所說的話？當

時，他其實已預料到今天會出現這樣的討論，所以明言被選舉權一定要普及

和平等，當年他所用的字眼是“普通”及“平等”，我相信現時我們的新名

詞應該是“普及”和“平等”。我相信局長也知道，中央人民政府本身是由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在 1944 年的立場是如此，他現在會否認同要

以中國共產黨 1944 年的立場來看普選權和被選舉權的問題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在 1944 年，不論是李

卓人議員和我皆尚未出生，當然，在 1949 年以前的數十年，國家所發生的

事情，到今天依然有影響，因為 1949 年的革命讓我們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成立。根據國家的《憲法》，我們亦訂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

所以，香港特區的《基本法》已清楚訂明有 終普選的目標。 

 

 此外，李卓人議員和李永達議員均有分參與我們過去 20 個月在策發會

的討論。大家也知道，自去年以來，大家在策發會上亦已確立，在達致普選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時候，我們應當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大家對於這兩

點是清楚的。至於普選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候選人須年滿 40

歲，並在香港居住滿 20 年，而且任何候選人均須跨越 3 個欄：第一，須獲

得提名委員會內不同界別和不同階層的提名；第二，經提名後，須獲得市民、

登記選民一人一票的支持；第三，須獲得中央任命。所以，符合《基本法》

所訂明年屆 40 周歲及 20 年居港期條件的候選人須爭取提名委員會的支持，

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憲制安排的。 

 

 

李卓人議員：其實，我一直在問局長......雖然我們當時均尚未出生，但他

也承認，四十年代對中國歷史和對現時也有影響。我現在問的，是當年的立

場是否適用於我們現時就普選進行的討論，即被選舉權不應受到削奪和限制

這一點？局長沒有回答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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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回答李卓人議員，因為作為一位候選人，

他當然要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一方面須年滿 40 歲和有居港 20 年的年期，

另一方面是先要爭取提名委員會的支持，從而成為一位合法的候選人，然後

進入下一階段，參與普選。這是完全合法、合憲的安排。 

 

 

李永達議員：主席，質詢第(二)部分提到候選人時提及“民主程序”這 4 個

字，我相信局長也知道策發會胡漢清委員所提出的方案，即要由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透過諮詢後，投票選出兩名候選人，他亦曾撰文表示，除了

這種方式外，其他由個別委員（不管是 50 個、100 個，還是 200 個）選出候

選人的這種做法，均不符合民主程序。我想局長談談，胡漢清委員那種方式

究竟是否解釋民主程序的唯一結論呢？ 

 

 

主席：局長，是有關民主程序。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李永達議員及其他議員也會同意，我們

要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便要依照《基本法》的規定來辦事，因此，成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以及經民主程序來提名候選人，完全是按照《基本

法》應當要做的事情。在此階段，我們在公眾諮詢、討論期間， 重要的是

聚焦於數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如何成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人

數應該是多少，那些委員應該如何選出來，是代表甚麼界別、階層呢？第二，

我們應該經過怎樣的民主程序來提名候選人呢？ 

 

 李永達議員有分參與過去 20 個月的討論，他知道在策發會和此議事堂

上，曾有很多種提名方式被提出來。如果談到提名門檻的問題，有人會建議

維持現時為選委會 1%委員的提名門檻；也有人會建議低一點，例如 22 位立

法會議員所建議的，在 1  200 人的提名委員會中，有 50 個委員提名便足夠；

亦有人建議，由於我們是第一次開展普選行政長官的安排，所以提名門檻可

以先稍為提高，例如達到四分之一。談到提名門檻，這些是屬於一類的建議

和方案。至於李永達議員特別提到胡漢清大律師所建議的，由提名委員會本

身來運作和提出數名候選人，這是另外一類的建議。 

 

 可是，在上星期四的策發會討論中，陳弘毅教授亦曾表達他的意見。他

認為不論是以提名門檻作為提名的安排，抑或是由整體的提名委員會來提名

候選人，均符合民主程序的規定。所以，在此階段，我們有需要着實進行討

論，就訂立怎樣的民主程序，爭取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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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他的答覆很長，不過，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

詢很簡單，胡漢清先生曾說要採用委員會提名的方式，他在策發會和撰文時

均表示，這是民主程序的唯一方法。我是問局長 ─ 不是引述陳弘毅教授

的說話 ─ 局長作為政府的代表，對於胡先生指這是民主程序的唯一做法

的那種說法，他是否同意？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其實很尊重李永達議員的提問，所以我回答

得比較詳盡，並且有層有次。他應該清楚知道，不論是胡漢清大律師或其他

各位議員，甚或其他學者或與會人士，均是代表他們的意見，而並非代表我

們官方的意見。在此階段，我們要廣納不同的意見，大家認真討論、分析和

研究。至於 後何時拍板，便是我們提出方案由議會表決的時候。如果有三

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某一個方案，大家屆時便有機會作出決定。今天是在討論

階段，為何我會提到陳弘毅教授的意見呢？因為他是一位法律專家，對於他

的分析，我認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張超雄議員：李卓人議員的質詢清楚說明周總理當天的言論，便是選舉權要

普及和平等，被選舉權也要普及和平等。我只是想問，局長是否同意周總理

這番說話？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同意在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時，

我們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可是，在香港這個特區，我們如何落實這兩

套選舉制度，要符合本地的情況。 

 

 

張超雄議員：我想他澄清一下，符合本地的情況，是否即是不能達到普及和

平等呢？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如果議員提出跟進質詢，那必須是他剛才補充質

詢的一部分。 

 

 

張超雄議員：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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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是，你現在卻是要求政府官員澄清，對於你這項要求，《議事規則》

是不容許的。你可以按鈕輪候，希望有機會再讓你提問。 

 

 

張超雄議員：主席，或許我以另一種方式提問。 

 

 

主席：好的。 

 

 

張超雄議員：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是，他的答案提到在本地的情況下，可

是，他沒有清楚回答究竟在這種限制的情況下，其實他是否同意我們的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仍然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主席：局長已經回答了你。你在剛才的補充質詢中並沒有提問後面的那個部

分，你只是在聽了局長的答覆後，希望他補充多一點資料罷了，對嗎？ 

 

 

張超雄議員：主席，他的答覆並沒有正面回答他是否完全同意周總理這番說

話。 

 

 

主席：你即是要知道他是否完全同意，完全沒有附加條件，是否這樣？ 

 

 

張超雄議員：沒錯。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是這樣看的，周總理這篇文章是在四十年代

立國前發表的，它當然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至今也影響着我們國家的發

展。但是，我們要在香港落實普選，是要按照今天《基本法》的規定來落實

的，所以，我才特別提到，我們要因應本地的情況和條件來落實普選制度。

為何我要這樣說呢？因為我們不能單是抽空地討論原則，要落實《基本法》

所訂立的 終普選目標，我們便要按照議會內的實際情況來進行 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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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爭取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便要看我們提出甚麼方案，大家是否願意

求同存異來建立這一套共識。如果我不提 後這一點，我的答覆便不夠全面

了。 

 

 

主席： 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俊仁議員：局長剛才一方面強調《基本法》有提到民主程序，他表面上是

支持要符合平等和普及的原則，可是，當再具體一點說時，便談到香港要符

合本地的情況，而 後制訂的方案也要基於社會的共識。我想問局長，他的

意思是否表示，符合本地情況和 後有共識的方案，也有可能無須符合平等

和普及的原則？換言之，本地情況的考慮是否凌駕於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何俊仁議員是律師，議會內也有好幾位律師，

回答律師的補充質詢時，是要分外小心的，因為有一次，有議員抽空了情況

來提問，並沒有把問題放於現實世界來提問，所以，會有一些風險。 

 

 有關本地的情況，其實是《基本法》本身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要達致 終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它清楚界定我們

要循序漸進，並且符合實際的情況。所以，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本身是

有一個憲制的基礎和《基本法》的規定的。我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裏，我

們會討論不同的方案，大家也會本着《基本法》的規定來進行討論，希望大

家 終也能就不同的方案達成共識。屆時，只要我們按照《基本法》辦事，

當然可以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何俊仁議員：局長沒有回答，如果要符合本地的情況，“綠皮書”的諮詢結

果是否有可能會接受 ─ 低限度暫時是這樣 ─ 不符合平等和普及

的原則？我只是想要這個具體答案，是否可以不符合平等和普及的原則？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大家也尊重普選 終目標的方向。至於

我們如何可以達致一套大家也可接受的方案，即我一開始時所說的有 60%的

市民支持，以及有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通過，這便是一個由大家按照《基本

法》辦事而獲得通過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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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再簡單的問 後一次，如果獲得通過的方案是有三分

之二的議員支持，而香港所謂的主流意見也支持，是否便可以違反普及和平

等的原則？我只是問他是或不是，他可否直接回答我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關心普選的市民、團體、黨派和議員，

大家也希望真正落實普選，亦希望香港在達致普選時，能夠符合普及和平等

的原則。 

 

 

主席：第三項質詢。 

 

 

普選方案 

Option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梁家傑議員：主席，關於政制事務局局長於本年 4 月 12 日，在出席策略發

展委員會（“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後發表的談話，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局長當天提及有不少策發會委員認同應先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然後才處理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稍後公布的“政制發展綠

皮書”（“‘綠皮書’”）會不會包含同時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方案； 

 

(二) 鑒於局長當天表示策發會委員們的分歧在於應即時全部取消，還

是逐步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這是否意味“綠皮書”不會包

含任何 終仍保留若干功能界別議席的方案；及 

 

(三) 既 然 局 長 當 天 表 示 期 望 當 局提 出 的 方 案 在 市 民 當 中 有 廣 泛 支

持，但在市民尚未知悉及討論各個方案的情況下，當局將如何評

估個別方案是否會得到市民廣泛支持，以決定是否把它納入“綠

皮書”內；當局又會用甚麼方法評估市民對“綠皮書”內的各個

方案的支持程度；請說明有關的評估方法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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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我們會以策發會及社會過去 20 個月就普選的討論為基礎，發表

“綠皮書”。“綠皮書”會就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分別開

列 3 類方案，方便公眾理解和討論。除了不符《基本法》的方案，

我們現階段不會剔除任何方案，即是 22 位立法會議員所提出的

方案，連同其他方案，都會全數載列於“綠皮書”內。 

 

(二) 策發會委員目前確實就立法會普選的模式，特別是如何處理功能

界別議席，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不過，我們在發表“綠皮書”時，

除了那些與《基本法》不符的方案外，其他所有我們收到有關立

法會普選模式的建議，都會載列於“綠皮書”內。 

 

(三) 要真正能達至普選，任何普選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不應

涉及修改《基本法》主體條文。我們亦希望有關方案有可能： 

 

(1) 得到香港大多數市民支持； 

 

(2) 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及 

 

(3) 獲中央審慎考慮。 

 

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未就“綠皮書”將羅列哪 3 類方案有定案。

不過，“綠皮書”必定會全面載列所有不同黨派、團體和人士向

策發會提供的建議。 

 

至於在發表“綠皮書”後如何評估市民對不同方案的支持度，我

們可考慮的客觀準則包括： 

 

(i) 根據不同學術及民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量度方案是否有

超過六成市民支持；及 

 

(ii) 方案是否能爭取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 

 

 

梁家傑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的問題均很簡單，是

問“會否”，但該兩部分都沒有得到答覆。我想我只能二擇其一，我選擇跟

進第(二)部分。我想請問局長，我在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提到“ 終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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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功能界別議席的方案”，根據局長的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究竟這類

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雖然梁家傑議員只是跟進主體質詢的第(二)部

分，但如果你容許的話，我亦想就第(一)部分作出澄清。有關第(一)部分，

我已經說過，由 22 位立法會議員所提出的方案，連同其他方案，都會載列

於“綠皮書”內，這亦表明了議員建議在 2012 年實行雙普選的方案，會有

機會讓大家討論，而我們亦會忠於各方面向我們提出的方案。 

 

 就這種做法，主席女士，由於我們在策發會或其他場合討論時，仍然就

如何達致 終普選立法會有所分歧，所以，在現階段，我們都會羅列不同的

方案以供大家討論。有意見認為，我們應該盡快將這 30 個功能界別議席取

消，以地區直選取代。對於這種方案，大家是可以討論的。亦有意見認為，

我們可以由功能團體提名，由登記選民選出界別代表。對於這種方案，大家

亦可以討論。不過，在這個階段，確實未有定案，大家可以認真討論及研究

這個問題。 

 

 

主席：共有 12 位議員輪候，想提出補充質詢，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簡

短。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中指出，在評估市民對不同

方案的支持度時，會考慮一些客觀準則，包括兩點： (i)“根據不同學術及民

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看看是否有超過六成市民支持；及 (ii)“方案是否

能爭取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我想請問局長，如果調查中沒有一個

方案能夠得到超過六成市民支持的話，他將會怎樣做？他如何能夠確定能爭

取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有甚麼客觀準則得知能爭取三分之二的議員支

持？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你希望局長回答哪一項？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是跟進有關客觀準則方面，他如何交代那兩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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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相信，在未來一段日子裏，不同的大學、

智庫及研究機構都會繼續進行這些民意調查。現時在香港學術機構進行的民

意調查，其實均已經非常確立、很專業，我們參考這些民意調查，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掌握民意。 

 

 另一方面，在立法會內的意見，在立法會會議及委員會中，不同黨派及

議員會不斷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所以，要掌握大家的立場，我相信並不困

難。再者，我相信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我們會發表“綠皮書”，在未來數

個月中，我相信不同黨派除了提出其方案外，他們亦會提出進一步意見。在

這個互動和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可以掌握到，究竟是否有機會爭取到三

分之二議員支持某個方案。不過，既然這是一個互動過程，未到表決 後一

刻，是不會知道 後結果的。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局長未回應我，如果學術機構作出的調查指出，任何一個方案

均未能有超過六成以上市民支持的話，他將會怎樣做？他沒有回應這項補充

質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便要繼續努力，不論立法會不同黨派或政

府，都要盡量努力，找出一套確實是得到香港市民支持的方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其實，我只是跟進質詢中沒有被回應的部分。政府經常

也不回答質詢。梁家傑議員的質詢第(三)部分詢問：“當局將如何評估個別

方案是否會得到市民廣泛支持，以決定是否把它納入‘綠皮書’內”？政府

的答覆只說，各黨各派的不同方案都會載列在內。現在的問題是，政府說會

有 3 個方案，那如何在各黨各派的各個方案之中找出那 3 個方案，而說它們

是得到市民廣泛支持的呢？有甚麼客觀的基礎和根據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涂謹申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將兩個層次

和階段的安排混淆了。在這個階段，我們正擬備“綠皮書”，我們的涵蓋面

要盡量闊。在過去的 20 個月中，不同黨派、團體、議員和其他人士，都提

出了不同形式而 終達致普選目標的方案。所以，我們的涵蓋面要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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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方案分為 3 類，是方便市民理解和討論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我

們往後數個月內的討論，是盡量有層次和有邏輯的。 

 

 不過，至於評估公眾及議會的支持度，這是在我們發出“綠皮書”後要

繼續跟進的工作，亦有客觀的事實容許我們作出這方面的跟進。所以，就這

兩個層次的工作和階段，大家不要混淆。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沒有混淆，因為是在發

出“綠皮書”之後便評估市民的支持度。我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是，局長將那 3 個方案放在“綠皮書”中，是否表示即使那 3 個方案都沒有

市民支持，但仍可以放在“綠皮書”之中的？局長如何決定把某方案放在

“綠皮書”中呢？ 

 

 

主席：涂謹申議員，局長說的是 3 類方案。 

 

 

涂謹申議員：對，是 3 類方案。當局如何把那 3 類方案放進去呢？我沒有混

淆，那是將 3 類方案放在“綠皮書”之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如何歸納

為 3 類方案，是否得到市民支持的或沒有市民支持的，均可以放入那 3 類方

案之中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這種混淆並非始於涂謹申議員，因為主體質詢

本身已經對這兩個階段有點兒混淆。但是，不要緊，因為這套問題確實複雜，

亦較難理解。我們在這個階段歸納所收到的意見為 3 類方案，是因為第一，

涵蓋面要盡量闊；第二，是要方便市民理解和討論...... 

 

（吳靄儀議員舉手示意）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在辯論時，可以要求發言者作出澄清，請問在

質詢階段，能否有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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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按照《議事規則》，在質詢過程中，是沒有類似安排的。政制事務局

局長，請你繼續作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繼續。我們在訂出這 3 類方案時，是有數方

面的考慮的：第一，涵蓋面要闊；第二，我們分為 3 類方案，是要方便市民

認識、討論和理解這些議題；第三，希望開列了這 3 類方案，有助大家理解

和討論， 終可以有助達成共識。 

 

 我們在處理這一套問題方面，在這個階段，由於準備發表“綠皮書”，

所以政府是不會預先有一套立場的，我們希望盡量廣納不同方面的意見。在

這個階段，除了那些不符合《基本法》規定的方案外，我們將會盡量全數羅

列。 

 

 

張文光議員：主席，“綠皮書”的 3 類方案和政府提交立法會表決的終極方

案是相關的。根據過往的經驗，政府的終極方案提交立法會表決之前，是不

容許立法會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政府會否在發表“綠皮書”之後，在揉合

終方案之前，透過跟黨派之間的互動和協商而尋求 大的共識，確保這個方

案提交立法會表決時，不會一拍兩散，而是有機會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

員支持，令這件事可以達成呢？ 

 

 

主席：張文光議員，如果你不介意，我建議你用以下方式提問你的補充質詢：

局長在主體答覆說，這項方案是要評估能否爭取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

持，那麼，這項評估會否包括諮詢各黨派？ 

 

 

張文光議員：多謝主席，我也希望是這樣，但我恐怕會佔去很多時間。多謝。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亦很珍惜這些時間，但既然還有第四項質詢，

大家一定有機會可以提問。 

 

 我們很着重不同黨派和各位議員的意見，所以當然是一直都有留意大家

提出甚麼方案，大家支持應怎樣處理，和落實普選的 終目標。我相信我們

在發出“綠皮書”之後，會繼續爭取大家的討論和互相之間的理解。在完成

“綠皮書”的 3 個月公眾諮詢後，我相信各位議員不會這麼快便小休，一定

會繼續在秋季以至年底也跟我們討論這個課題的。所以，我相信完全有機會

可以掌握到大家的立場，在議會內如是，在議會外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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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指出兩個客觀準則時，用

“及”字連接，“ (i)根據不同學術及民間機構進行的民間調查......有超過

六成市民支持；及 (ii)方案是否能爭取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我想請

問局長，如果有些方案是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但不能取得超過

六成市民支持，政府會怎樣做？ 

 

 

主席：蔡素玉議員，你這項補充質詢是假設了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你便

問政府。不過，按照《議事規則》，議員是不能提出假設性的問題的。不如

你這樣提問：兩項客觀條件之中，哪一項較要緊？這是否便能夠表達你的意

思？ 

 

 

蔡素玉議員：是的，或是否非一定兩項條件均能符合不可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多謝主席女士的引導。（眾笑）這兩方面的條件都是重要

的。其實，除了這兩方面的條件外，按照《基本法》，任何方案都當然要獲

得行政長官的同意和中央的認可。 

 

 

主席：第四項質詢。 

 

 

調整資助院校教職員的薪酬 

Pay Adjustments for Staff of Subvented Institutions 
 

4. 張文光議員：政府已決定把大部分職系的公務員的入職薪酬上調 1 至 5

個支薪點，以及調高全體公務員在本年度的薪酬約 5%。關於受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及職業訓練局（“職訓局”）轄下各院校

（下稱“資助院校”）調整教職員薪酬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不會向各資助院校提供額外撥款，以便它們調高教職員的薪

酬；如果會，各資助院校將會因上述兩項調整而分別獲發多少額

外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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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知悉各資助院校調整教職員薪酬的幅度會不會與公務員的

一致；如果不一致，原因是甚麼；及 

 

(三) 如何確保各資助院校把額外撥款全數用於調整教職員的薪酬？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有些受資助機構的資助金額會按既定方程式，因應價格變動而獲

得調整。根據過往的做法，當公務員薪酬作出調整時，政府亦會

調整這些機構的資助金額。如果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當局建議

的 2007-2008 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政府會根據過往調整薪

酬時所採用的方程式，調整給予教資會資助院校及職訓局有關員

工薪酬部分的經常性資助金額。我們估計在 2007-2008 年度及往

後，每年給予教資會資助院校及職訓局（包括其轄下技能中心）

的額外經常性撥款分別約為 4.23 億元及 7,400 萬元。 

 

 教資會資助院校及職訓局員工的薪酬架構，已分別由 2003 年及

2004 年起與公務員薪級表脫。因此，2006 年公務員入職薪酬

調查中有關入職薪酬調整的建議及應用於受影響的公務員的一

般換算安排，並不直接適用於該等院校。不過，有院校曾因應

2000 年 4 月公務員入職薪酬下調（下稱“2000 年入職薪酬調整”）

而被調低資助金額，所以政府亦會適當地從 2007-2008 年度起調整

給予該等院校的資助金額。在作出這項調整時，政府會考慮它與

個別院校簽訂的資助協議條款，以及因應 2000 年入職薪酬調整

而扣減的資助金額等因素。由於政府並沒有就 2000 年入職薪酬

調整扣減給予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撥款，因此無須因應是次調查調

整教資會界別的資助金額。我們現正就過去數年因應 2000 年入

職薪酬調整而減少的資助金額，與職訓局商討向該局提供額外資

助金額的需要。 

 

(二)及(三) 

 

 招聘及薪酬事宜屬教資會資助院校及職訓局的自主範疇，而這些

機構的薪酬架構亦已與公務員薪級表脫。雖然政府會因應薪酬

調整，按既定的方程式增加給予教資會資助院校及職訓局的資助

金額，但個別院校實際上如何調整員工的薪酬，應由院校自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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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程序決定，政府不宜參與個別院校的薪酬調整事宜，亦不宜

就如何使用額外的資助向院校作出指示。 

 

 

張文光議員：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日前曾在立法會公開向醫護

界保證，所有因薪酬而額外增加的撥款是一定、一定會用在員工的薪酬上。 

 

 教統局局長可否作出相同的保證，便是確保教資會資助院校 4.23 億元

及職訓局 7,400 萬元的撥款 ― 這些撥款是因為加薪而增加 ― 同樣一

定會用在員工的薪酬上，而不會被院校在中間剝削或作其他非薪酬的用途

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可以確保所說的數目，即張文光議員剛才

所說的四億二千多萬元及七千四百多萬元這兩個數目，一定會撥給教資會和

職訓局。但是，款項撥給它們後，便應由它們自行決定，因為它們有自主權。

所以，它們要如何分配，這是由它們自行決定的。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文光議員：這是否意味着，政府不能確保大專院校會把這些加薪撥款全部

用在教職員的加薪用途上，而 終可能會被院校調用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們確保一定把這些款項撥給院校，確保一定會給予院

校。但是，院校是有其自主權，而且大家對於有關院校的自主權都很敏感，

所以政府一定不會干預。 

 

 

梁君彥議員：我申報我是職訓局的主席。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這次加薪是有兩個範疇，第一，是根據薪酬趨勢

調查，以及第二，是根據入職薪酬調查結果來進行。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

部分表示會額外給予職訓局 7,400 萬元的撥款，但其實這只是薪酬趨勢方面

的加薪。對於那些跟公務員已脫鈎的員工，便暫時沒有答案表示他們的入職

薪酬會如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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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部分機構均是因為政府數年前削減公共資源而脫鈎，它們聘請

了一些入息較低、薪酬條件較低的員工。在職訓局裏，便有 1  800 名這類員

工。如果這次他們的薪酬不能獲得調整，便會有大量員工流失，令機構難以

經營，從而令它們無法賺錢來支付員工的薪酬。這方面，單是職訓局便牽涉

6,500 萬元，但局長在他的答覆中並沒有提到這 6,500 萬元。局長在主體答

覆的第(二)部分表示會跟我們商討，而政府現在又大力倡議社會公平和諧，

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迅速回應民情，額外撥出資助給受資助的公營機構，讓它

們作出相應的薪酬調整，循 SSS（“入職薪酬調查”）方向解決這個問題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職訓局的情況跟教資會的情況不同，因

為在 2000 年入職薪酬調整的時候，我們有扣減職訓局的撥款。所以，這方

面我們必須作出調整，而我們正在跟職訓局商討，大家應如何處理這方面的

問題。 

 

 

楊森議員：我本人很關心院校自主的問題。不過，我想詢問局長，如果在

7 月份，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政府就公務員加薪的撥款申請後，便會對

院校作出額外的撥款，即撥出 4.23 億元及 7,400 萬元的款項，而這些都是

公帑。在我們審批撥出這些公帑的時候，局長應否有責任確保這些公帑真的

用在教職員的薪酬條件方面呢？ 

 

 

主席：楊森議員，你是否要申報甚麼呢？ 

 

 

楊森議員：是的，我本人是大學教職員。主席，多謝你提醒。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公務員的薪級表跟大學教職員已在 2003 年脫

鈎。雖然他們已經脫鈎，但政府對他們作出的撥款，仍是依照未脫鈎時的增

薪點，所以會有四億多元撥給院校。 

 

 但是，當撥款給予院校後，因為已經脫鈎，所以我們不方便干預院校的

運作，要求它們一定要如何增加員工的薪酬的。就這方面，大學本身也有程

序可跟進，要如何增加員工薪酬等各方面，我們會尊重大學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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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我剛才的補充質詢主要是問，這些是公帑，而是由我們財務委員

會通過撥出這筆公帑，在這名義之下，局長是否要確保款項獲得善用，達到

申請的目的，即用在它們的教職員身上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所有撥給大學的錢均是公帑，我們任何時候都要我們的院

校善用公帑。 

 
 

陳婉嫻議員：我們都歡迎公務員獲加薪，但這卻引發了大學及 VTC ― 主

席，我也要作出申報，我是 VTC Board 的成員 ― 我們昨天開會的時候也

討論到有關撥款的問題，而會上亦有人提到應如何處理員工的入職薪酬。如

果當局不給予我們這筆撥款，員工便會很慘，這是牽涉到員工士氣的問題。 

 

 正如張文光議員剛才所說，在福利界及醫生方面都存在這個問題，當

然，這方面不是由局長負責處理。不過，我們始終擔心，好像現時 VTC 般，

當局因應薪酬趨勢而給予它們額外的撥款。我們董事局昨天討論時，認為應

該全數作加薪用途，但如果有些機構不是這樣做的話，又怎麼樣呢？我們現

在是有這方面的擔心。我完全明白，特別是近來也談到大學自主的重要性，

但我覺得這始終是政府的公帑，是市民所支付出來，是說明應用在薪酬方面

的。我想請問局長，在現有的制度上，有沒有甚麼辦法可以在行政上處理這

問題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相信教資會 ― “嫻姐”也是成員之一 ― 均是負

責任的。我相信我們的校董會及各方面等，均是一羣很熱誠及負責任的人，

他們一定會處理得很好。在這方面，我認為政府無須干預或指示院校應如何

做。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很明確表示這兩筆撥款是用來補償差額的，但當局

不能指示院校如何運用。我想請問局長，你對院校作出一筆撥款的時候，不

應只是撥出款項，而是一定會有一些文字上的記載，甚至是文件上的記載。

我想請問局長，有沒有一些文字上的記載，指明這筆撥款其實是用來彌補薪

酬差額，否則，這筆撥款究竟是作甚麼用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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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一定會解釋為何突然會撥一筆款項予院校

及職訓局，說明這是關於薪酬方面的。但是，作出撥款後，我們是不會強迫

院校一定要如何做的。 

 

 

劉江華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當然，局長可以說出原因，但他

有沒有指明是差額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們不會指明院校一定要把這筆款項全數撥入員工的薪酬

方面。因為它們已經脫鈎，有些職員的加薪幅度可能會多於百分之四點幾，

而有些人的加薪幅度可能較多或較少，這是應該由院校自行決定的。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是否規程問題？ 

 

 

張文光議員：不是，我想提問。 

 

 

主席：那麼你便要輪候了。 

 

 

譚香文議員：在資助院校方面，不少院校均是以合約形式聘請職員，我想就

着以合約制所聘用的老師作出提問。 

 

 在政府提供額外的薪酬調整撥款，以作為調整教員薪酬之用的時候，有

關的撥款是否包括調整院校合約教職員的薪酬？如果合約員工也可以獲得

加薪的話，那麼是否有需要修改合約；如果不獲加薪的話，又會否引起分化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沒有干預院校如何聘

請其員工，是以合約形式或非合約形式等。這些細節上的問題，應該由院校

自行決定。 

 

 

主席：涂謹申議員。 

 

（譚香文議員舉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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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議員，等一等。譚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譚香文議員：是的。 

 

 

主席：那麼你先站起來。 

 

 

譚香文議員：是的，所以我先舉手詢問你，然後才提問。 

 

 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局長，在調整薪酬方面，是否包括合約制的老師

呢？局長剛才沒有清楚說明有否包括。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們是包括所有教職員的。 

 

 

涂謹申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很清楚，所以我想詢問比較深入的問題。 

 

 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及第(三)部分表示因為有些機構已經脫鈎，所

以可能有個別職員的加薪幅度會較多或較少，院校在這方面是有自主權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似乎是，因為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政府是因應薪酬調整

而撥款，所以這是一項專項撥款，是按個別院校跟它簽署的協議中提及的專

項撥款。但是，為何政府不可告訴院校，這是按薪酬調整的專項撥款？當然，

個別職員加薪多少，是按表現或其他情況來釐定加薪幅度，例如是合約或非

合約等，這均是院校方面的事宜。但是，既然這是專項撥款，為何政府不確

保它們會把撥款只用於薪酬調整方面，而不會用於其他方面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院校會把這筆撥款用於薪酬方面。但是，

彈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把彈性交回院校方面。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文光議員：主席，這次撥款是指明因為加薪而增加的撥款，當然是可以指

定用在加薪的用途之上，這便是專款專用。為何專款專用可以被局長詮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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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院校自主呢？局長是否因為對干擾院校自主這個問題或這個指控仍然

感到不開心，因此迴避了監察這筆撥款要如何使用的責任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一向很尊重院校的自主權，我不知道張文

光議員是否想在這方面干預院校的自主權。因為我們對院校非常有信心，知

道它們做事公開、公道和公平，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無須指示院校應如

何使用撥款。很多時候，如果我們對院校的財政作出指示，便可能有人說我

們“陰乾”或甚麼等。在這方面，我們一向、以往都沒有這樣做，將來也不

會這樣做。所以，我們是不會指定院校要如何做的。 

 

 

主席：第五項質詢。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講話 

Remarks of NPCSC Chairman  
 

5. 涂謹申議員：主席，在本月 6 日舉行的《基本法》實施 10 周年座談會

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發表講話時表

示，我引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由中央

授 予 的 ......中 央 授 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多 少 權 ， 特 別 行 政 區 就 有 多 少

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引述完畢）。此外，一位內地法律

學者則指出，引述：“我們在討論政制發展的時候，仍然要以均衡參與為重

要的考慮因素，無論富人、中產階級或者窮人都有參與的機會”（引述完

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尋求中央當局澄清，委員長的講話是否表示中央當局可以

隨時收回已給予特區的權力；如果有尋求澄清，所得回應是甚麼； 

 

(二) 有沒有評估委員長的講話會否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如果有

評估，結果為何？有甚麼補救措施；如果評估結果為不會影響香

港自治，原因為何；及 

 

(三) 有沒有評估現行政制給予富人的參政議政機會，是否比給予中產

階級和窮人的為多，因而尚未落實均衡參與的原則；如果有評估

而結果屬實，有甚麼改善措施；如果評估結果屬否，理據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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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已在《基本法》中充分反映。

事實上，在“一國兩制”下，特區的“高度自治”是來自中央授權。

例如，《基本法》第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

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

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二) 人大委員長所發表的有關講話，是反映《基本法》的原則和規定。

中央就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

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已透過《基本法》落實，不會改變。對於有

評論指委員長的講話會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那是毫無根據

的。 

 

(三) 特區的政制發展，必須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以及在

《基本法》下的政制發展原則，包括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在發展香港的民主政制向普選邁進時，特區政府會確保能符合

《基本法》的有關原則。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基本法》說明特區

的權力來自中央。我的補充質詢是，這是否意味着中央可以收回已授予的權

力呢？抑或如果政府的理解是不可以收回，有關的基礎是甚麼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自八十年代起，中央政府已經清楚表明，會將

香港定立為一個特區，以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

一系列的基本方針政策，這是國策，不會改變，而這一套基本方針政策，在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均有訂明。我們的國家是泱泱大國，中央

政府所作出的承諾是會兌現的。如果大家看看，香港自回歸以來，我們在很

多方面的制度也得以延續。例如在法治方面，我們成立了終審法院；在金融

方面，香港本身有金融體制，可以抵禦金融風暴；在國際方面，我們可以繼

續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可以舉辦國際會議。近年，在香港須處理經濟

低迷的日子期間，中央也在符合《基本法》的條件下，為香港特區作出了一

些新措施，例如簽訂 CEPA、處理自遊行的安排，以及剛剛在昨天公布，在

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措施。所以，不論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對於普選的

終目標，是一定會落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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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我只問中央已授予的權力是否不會收回呢？我不是問中央可否

賦予更多權力。局長應回答“是”還是“不是”。是否不可以收回的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中央為香港特區訂定要實行“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涂謹申議員：我的跟進質詢是問中央會否收回，不是問會否改變。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說不會改變，而有關的基礎是我們在八十年

代已經有《中英聯合聲明》，在 1990 年已經有《基本法》。 

 

 

譚耀宗議員：有關特區的政制發展，在討論普選特首時， 近有民調顯示，

相當大比例的受訪對象支持預先篩選和溝通的機制。關於這一點，局長曾否

瞭解過該項民調，以及會否將之作為今後參考的資料呢？ 

 

 

主席：譚耀宗議員，你可否將你的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及局長的答覆拉上關

係？ 

 

 

譚耀宗議員：因為局長剛才提到特區的政制發展，而特區的政制發展跟普選

特首......有關的發展其實有提及普選特首。對於普選特首， 近也有這些

資料顯示了出來，所以我便問局長有否看到或考慮到這些資料？ 

 

 

主席：譚耀宗議員，我認為這項補充質詢應較適合在之前數項質詢中提出

來。我認為局長無須回答這項補充質詢了。 

 

 

單仲偕議員：主席，吳邦國委員長的說法是權在中央。我想跟進，因為局長

剛才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跟進質詢時說政策不會改變。可是，如果中央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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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已經授予特區政府的權力，是否須更改《基本法》？根據《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必須獲得特區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因此，我想問，如

果中央真要收回已經授予特區政府的權力，是否須修改《基本法》？ 

 

 

主席：你可否設法更改你的補充質詢？因為你一說“如果”，這便成為了一

項假設性的問題，我很難容許你這樣提問。 

 

 

單仲偕議員：OK。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如果中央真要收回已經授予特區的

權力，是否須修改《基本法》？ 

 

 

主席：你仍是說“如果”。主體質詢是問“委員長的講話是否表示中央當局

可以隨時收回已給予特區的權力”，你可以就此提問在收回的過程中，有否

包括修改《基本法》？ 

 

 

單仲偕議員：好的，多謝主席協助。在收回的過程中，是否有需要修改《基

本法》？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清楚訂明：“本法

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

觸”。所以，這些基本方針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單仲偕議員：我現在是問收回的過程。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改，但委員長的說

法卻是權在中央，中央隨時可以收回。如果是那樣，是否代表中央無須理會

《基本法》？因為中央收回權力時，可能會觸動《基本法》已經授予特區政

府的權力。那麼，中央是否即是更改了《基本法》？如果是，它是否要根據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程序行事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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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中央非常着重依法治國，而在香港特區，我們

作為特區政府，也是依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既然基本方針政策

不能修訂，如何會出現這個過程呢？ 

 

 

馮檢基議員：委員長說權力在中央，換句話說，中央可以授權給我們。如果

我以另一角度來說，我們是否可以藉游說、提供意見或爭取，讓中央賦予我

們更多權力呢？如果意思是這樣，有甚麼渠道？是否透過人大、國務院，還

是透過甚麼方式，讓我們可以爭取多一點權力呢？  

 

 

主席：馮檢基議員，也許我今天真的是不太聰明，我不明白你想問甚麼。你

可否簡單地告訴我？ 

 

 

馮檢基議員：因為委員長說授予多少權力給特區政府，權力在於中央。當然，

現時按《基本法》，中央已賦予我們某部分權力，但譬如我們想取得多一點、

要多一點，又有甚麼渠道呢？ 

 

 

主席：局長，請你嘗試作答，因為我也很難決定這是否屬於主體質詢的範圍。

不過，既然我不大清楚，我便把存疑利益歸於馮議員。請局長嘗試作答。

（眾笑）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尊重你的決定。既然你容許我作答，我便嘗

試回答。《基本法》第二十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所

以，《基本法》本身是有規定的。不過，大家今天集中討論的是基本方針政

策，以及根據《基本法》已經授予香港特區的權力。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馮檢基議員：局長回答得比較婉轉。我的意思是，他其實是否暗示透過《基

本法》第二十條的渠道，特區政府可以爭取多一點權力、擴大權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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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在提問跟進質詢時，你只能問補充

質詢中未獲答覆的部分。  

 

 

郭家麒議員：主席，吳邦國委員長的說話相當重要，但我聽到局長的答覆，

他似乎是說委員長的說話並沒有甚麼意思，這裏有兩種可能：一是吳委員長

在“發空炮”，否則便一定是有所指的。我想問，吳委員長這樣說，是否因

應特區曾蔭權先生 近對於普選的態度  ─  例如他曾經聲稱要“玩鋪

勁”，要徹底解決？委員長是否因而作出一個“下馬威”，要求他不可以在

普選方面私下作決定？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第一，中央政府非常支持曾蔭權先生出任第三

任行政長官，並且已作出委任。第二，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不會私下處理普

選的議題，我們會完全按照《基本法》處理政制發展的事宜，爭取市民認同，

以及爭取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以便容許有一個方案得以落實。 

 

 

郭家麒議員：他不是私下的，我的補充質詢問得很清楚，即這是否一個“下

馬威”，要求特首在決定普選方案時，必須先得到中央完全認同？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完全看不到這是一個甚麼“下馬威”。中央

政府非常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何俊仁議員：局長可否告知本會，在吳邦國委員長發言後，人大常委會是否

會透過行使釋法權，重新界定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定義，從而收回授予

香港的部分權力？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不論任何一個中央機構，包括人大常委會，也

會完全按照《基本法》辦事。中央自八十年代起為香港所訂定的一系列長遠

方針政策，以及授予香港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

以及維繫香港內部各方面的制度等安排，均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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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局長直接的答案是否便是“不會”？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已經過幾次對話，我已經重申了這個基本

方針政策是不會改變的。至於人大常委會如何行使它的權力，那是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但在特區政府方面，我們亦已經在過去清楚表明，我們會很慎重

處理釋法機制，不會輕率啟動。此外，我們現正處理有關政制發展的事宜，

確實 重要的是在香港社會內部 ─ 不論在民間或議會內 ─ 盡量爭

取達致共識。一旦香港內部有了共識，我們跟中央商量、爭取按照《基本法》

通過一套方案時，便會有較大機會。 

 

 

劉慧卿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三)部分是問：“有沒有評估現行政制給予

富人的參政議政機會，是否比給予中產階級和窮人的為多，因而尚未落實均

衡參與的原則”，但局長卻說現在的政制發展是符合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

以及《基本法》的原則。 

 

 主席，大家都知道，現時的政制設計是富有的人有多一票。選舉行政長

官的是 800 人的小圈子，即約有 20 萬人有分投票，但香港卻有三百多萬名

登記選民，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如此作答，他是否在張開眼睛說謊

呢？如何會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呢，主席？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認為漠視了其中某些事實的人，可能是劉慧

卿議員本人，因為不論是選舉委員會或功能界別的議席，均涵蓋了很多不同

階層和界別，當中固然有商會的代表，但工會及很多專業團體也有代表。除

了香港“發三師”的那些專業團體外，還有教師、護士、其他社區代表，各

位議員、區議會代表和鄉議局代表可以參與選舉委員會。所以，不論各行各

業和各階層，在選舉委員會及議會內也有代表、有一把聲音。因此，均衡參

與的原則是可以體現的。 

 

 

劉慧卿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香港有 320 萬名登記選民，但一小撮人卻有

另外的投票權利，即他們較這三百多萬人有多一票，這又怎會是均衡參與

呢，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便是這麼簡單及基本了。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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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現階段，香港的選舉制度有多種形式：有地

區直選，亦有功能界別選舉，這是大家一起參與及運作的制度。可是，我們

不希望在這方面原地踏步，我們其實期望香港的選舉制度和民主進程可以有

進步，否則，我們不會在 2005 年提出 2007 年及 2008 年的政改方案，也不

會啟動關於落實普選的一套討論。香港不應該裹足不前，香港的選舉制度和

民主進程應當有進步。在這個議會裏，不同的議員代表着各行各業，不論是

來自商界、工會或專業，也是有進步的，既然如此，選舉的制度也應當有進

步。不過，如果要爭取這方面的進步，大家便要求同存異，放下成見。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口頭質詢。 

 

 

環保園 

EcoPark  
 

6. 譚耀宗議員：位於屯門的環保園原定於去年年底啟用第一期，但環境保

護署（“環保署”）直至今年 5 月才批出 3 份租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上述租戶將會經營甚麼種類的業務、將會僱用多少人，以及預計

有關業務何時開始運作； 

 

(二) 預計環保園第一期及第二期的土地何時會全部租出並且投入使

用、 終的出租面積佔總面積的百分比、租戶 終的數目，以及

將會僱用多少人；及 

 

(三) 會不會採取措施以增加環保園創造的職位數目，包括提供較小面

積的地段，以便較小型的回收商可以進場經營，並引入“將會提

供的職位數目”作為批出租約的條件之一；如果會，詳情是甚

麼；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發展位於屯門第 38 區的環保園，是政府推動循環

經濟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的目標是以可負擔的租金，為循環再造及環保業

提供長期土地，並鼓勵業界引入先進的技術，將本地產生的回收物料循環再

造成增值產品。這些產品重投消費鏈後，能推動本地循環經濟的發展。現就

質詢 3 個部分分別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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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保園第一期首批 3 幅土地已按 2006-2007 年度施政綱領所載列

的目標於 2006 年年底招租，租約亦已於今年 4 月批出。中標商

戶將分別在環保園內把本地收集的廢塑膠（例如聚對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 PET）及高密度聚乙烯（HDPE）等）、廢輪胎及廢木

材循環再造成為增值產品。有關租戶預計將於未來 1 年陸續投

產，並會聘請共超過 100 名技術及非技術員工。 

 

(二) 環保園第一期餘下的 3 幅土地，將會在未來兩個月內公開招標，

並會在本年內批出。有關租戶預計將於 2008 年年底至 2009 年

年初開始營運。環保園第二期可在 2008 年內動工興建，預計於

2009 年內招租，租戶可望於 2010 年起陸續開始營運。整個環保

園完成後，共可提供 14 公頃的可租用土地，佔環保園總面積

70%，容納約 20 個租戶，並可提供約 750 個新職位。 

 

(三) 正如剛才所述，發展環保園的目的是鼓勵循環再造及環保業引入

先進的技術，將本地產生的回收物料循環再造，推動循環經濟。

因此，我們必須確保環保園提供大小適中的土地，令租戶的運作

合乎成本效益。就這方面，我們在去年徵求意向書的回應中得

悉，大部分計劃在環保園開業的循環再造商所需的土地面積均介

乎 5  000 至 1 萬平方米之間。考慮過上述因素後，在環保園第一

期首批土地招租時，我們提供了一幅 9  500 平方米的土地和兩幅

5  000 平方米的土地以配合不同類型和規模的經營者的需要。 

 

由於設立環保園的目的是推動香港的循環經濟，在甄選租戶時，

我們會考慮投標者的經驗、產品的增值成分和出路、引入的技術

等因素，以確保租戶能達致我們訂下的廢物管理目標。我們在每

幅土地的使用上都訂定了 低基建投資額及 低物料處理量等

條件，以確保園內的循環再造及環保工業會達到一定的規模。我

們因此認為沒有需要將“提供的就業機會數目”訂為評審標書

的其中一項條件。 

 

事實上，循環再造和環保工業與廢物回收行業是相輔相成的。隨

着環保園內的循環再造工業陸續建立，將會為本地所收集的回收

物料提供可靠而穩定的出路。這會為本港的廢物回收行業帶來商

機，並會鼓勵經營者增聘人手，以應付回收物料與日俱增的需求。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多謝廖局長過去對香港（特別是在環保工作方面）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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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正如局長在主體答覆所說，建立環保園的目的，是希望出現高增

值、高技術的循環再造工業，而不是簡單工序的環保工業，這個原意是好的。

但是，現時的進展似乎較為緩慢，會否由於香港一直沒有大規模的環保工

業，特別是技術要求高的有關工業的技術人員亦不大足夠，這些會否也是一

些影響因素，政府有甚麼考慮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建立環保園，其實是都市固體廢物管理

的政策大綱的其中一個關鍵部分。至於譚議員在主體質詢提及環保園應該在

2006 年年底開始營運，但那是很久以前，在還未撥出土地時所訂定的目標。

我相信不是因為人才的問題，主要是土地分配的問題。 

 

 當我們知道有環保園之後，按在制訂政策大綱時所定下的時間表，其實

是沒有延遲的。我們希望引進一些較高科技的增值工作程序，令有增值的產

品......我們亦看過很多不同工業，例如電子行業的投資額十分大，而它們

要回收的廢物，例如廢電腦、舊的電子儀器等數量均十分大。這不單是技術

的問題，而是要數量很多才可以投資於該技術，如果香港的數量不足，電子廢

物的進出口便會形成大問題，我們亦不想這些廢物能夠無阻礙地運來香港。 

 

 所以，考慮到這些問題，這次的首 3 個項目是較為簡單的，至於較先進

的科技，我們會分兩期進行，在第二期的時候，由於經驗較多，可以就這些

問題考慮得較細緻，加上有實質操作經驗，我們在第二期時可能會吸引一些

更高的科技來處理一些現代產品。此外，當廢物的數量不足時，我們如何與

內地配合，這些是將來要處理的。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鑒於政府承諾會加強環保力度，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就屯門環保園計劃延後啟用的情況，有關當局有何補救措施，以促進和加強

該項設施的使用，並加快本港環保事業的發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想劉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希望我們再加快工

作。 

 

 其實，我們現已全速向前，在環保園完成後，便可以讓租客進入和興建

廠房。我們規定他們必須在 1 年內開始生產，即接受廢料再造工序，所以，

我們已把他們迫得很緊。他們的租約其實只是在 5 月左右才開始，我們給予

他們 1 年時間，他們還要提交申請、興建廠房，不是那麼簡單的 ─ 雖然

他們興建的建築物可能也不是太複雜。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45

 我想劉議員可以放心，我的同事會全速向前，推動循環經濟，一方面保

護越來越稀有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亦可減低污染。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也十分高興，並多謝局長能夠爭取發展對於循環廢物

如此重要的環保園。 

 

 我想就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問得更清楚，當中提到把廢塑膠、廢

輪胎及廢木材循環再造成為增值產品，我想問那是甚麼產品，以及能否即時

使用，即在日常生活中立即用得到？我想問那是些甚麼產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首先關於輪胎，因為輪胎是一個十分難處理

的問題。在生產過程中......如果根據傳統的做法，是把輪胎磨成粉末後再

造成輪胎，這個工序所造成的污染十分嚴重，從那些廠房走出來的人，整個

人也是黑色的。 

 

 現在的做法便不一樣，是把輪胎溶掉後用作地墊，現在很多小朋友到公

園溜滑梯和打鞦韆，公園地下那塊很軟的地墊便是由輪胎造成的。這間輪胎

公司目前不止在香港做生意，甚至還有足夠的貨物出口。不過，由於它現時

簽的是短期租約，在香港的規模並不是很大，因此現在希望擴大香港的製作

工廠，再多聘請人手，把產品從香港直接出口至馬來西亞、東南亞，甚至國

內 ─ 它在國內亦設有廠房。 

 

 第二種是塑膠料，我剛才說的 PET 和 HDPE，便是我們日常看到的膠水

樽、盛載洗衣粉等各類膠盒。在分類後，首先把這些物料溶掉，再拉成長條

狀切粒，這些是已經分類的膠粒，部分會留在香港處理，有部分則會被當作

原材料運送至其他地方。 

 

 後一種便是廢木板，我想劉議員也很清楚香港的地盤，現在已沒有人

肯再用卡板，現時的材料用完後便會棄置，因為貯藏費用太昂貴。所以，他

們在收集了這些地盤的板 ─ 我們亦有分類篩選的廢料處理中心（ sorting 

plant），這是我們自收取建造廢料費後收費較便宜的地方，所以大家也會把

那些板送到那裏，為數也很多。如果要把這些廢料運送到其他地方，單是運

輸費已不合乎成本效益。所以，現在便在香港以特別方法將它變成 chips，

即細小的木粒，然後壓縮成可用的建材，這便是第三項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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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我也十分感謝局長過往對改善香港環境所作出的貢獻，

亦期望廖女士日後在政府以外，繼續為香港的環保事業作出貢獻。 

 

 我想透過主席問局長，現時環保園處理 3 類廢料，即廢塑膠、廢輪胎及

廢木材，但香港的廢料並不止這 3 類，環保園的未來發展會否涵蓋更多類別

呢？例如電池、電腦、廚餘、廢金屬 ─ 廢金屬有很多種類 ─ 我想透

過主席問局長會否增加類別，令涵蓋範圍更齊全，從而減少香港堆填區的耗

用 ─ 令其壽命增加？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多謝王議員的提問。我剛才已經略為提及，現時第

一期揀選了這 3 類物品，並不等於我們規限了環保園將來只是處理這 3 類物

品。 

 

 我剛才已經說過，如果電子廢料的規模足夠時 ─ 當然那個行業現時

是有大量需求的。不過，香港目前的情況是，即使有投資者有意發展，規模

也是不足夠的。此外，電池也是一樣的，處理電池的工序是要將當中有用的

金屬取出，然後將有毒、有害的物質處理，這是較為高科技的操作。 

 

 目前，香港在收回蓄電池後，便須送往韓國處理，我們也曾招 tender，

日本和韓國均有這些廠房，規模十分大。由於我們看到香港收到的電池規模

是不足夠的，我們是否容許入口呢？這便要先經大家討論，即得到社會的接

受，以及我們有甚麼規管方法。至於其他金屬，例如鋁的器材或有色金屬，

也是我們的考慮之一。 

 

 此外，目前也有很多不同行業短期租用土地，即正如王議員剛才提及的

那些人，如果我們想他們製成高增值產品，我們希望他們也會利用我們的環

保園。我們將來絕對會開放給更多行業。 

 

 

王國興議員：我剛才問及“廚餘”，即廚房的廚餘，希望局長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這亦是我們環保署感到十分頭痛的問題，因為導致

現時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增長的，其實便是廚餘。因為經濟好轉，大家到餐

廳進餐可能也會多點菜，吃不完便倒掉。所以，我亦在此向大家呼籲，吃不

完的， 好便帶回家吃。如果要處理廚餘，便須有一個較為遠離民居地方，

因為會有臭味發出的問題，而且也要考慮收集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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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如果要求別人儲起廚餘，收集時有多頻密呢？我們正在與飲食界商

討，可否先在餐館密集的地方試驗。這絕對是我們環保署下一個須作出的考慮。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對局長剛才的說話很熟悉，我立刻想起我們曾與她討

論有關廢物......當時與政府討論的土地問題，局長十分敏感，所以王國興

一提及廚餘，她便立刻明白，所以是很熟悉。對於局長的專業，我們十分喜

歡...... 

 

 

王國興議員：你未戴上咪高峰。 

 

 

陳婉嫻議員：主席，不好意思。對於局長的專業，我十分欣賞，因為我多次

為環保問題找她討論，她的敏感度十分高，希望她繼續為香港多做點事。 

 

 局長剛才談的有關方面，其實也是工聯會一直十分希望政府能夠做到

的，因為回收十分重要。對於當局在屯門發展環保園，我們是歡迎的，我一

直跟局長說，如果有一個園來收集廢物，我們覺得十分不錯，問題只是在於

中途是否有地方讓他們送過去。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快要提出補充質詢的了。（眾笑） 

 

 談到廚餘，我同意技術上是有問題的，包括有些做豆腐的有豆腐渣，而

現在又沒有人養豬，這也是一個問題，便一如局長剛才所說般。局長剛才表

示環保署正準備考慮，我想問要準備多久呢？對於民間的濕垃圾，即廚餘或

豆腐渣等問題，政府準備的時間表是怎樣的呢？中途回收時的土地又怎樣

呢？主席，多謝你容忍我這麼“長氣”。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也知道陳議員一定會提問時間表的。我們

現在開始在九龍灣的廢物轉運站進行實驗，在那裏回收廚餘，收集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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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然後研究如何利用取得的肥料和沼氣。但是，現時仍未有時間表，因

為我們首先要尋找可以長期這樣做的地方。 

 

 我們有一種想法，把我們將來所有的廢物轉運站 ─ 如果組織得較

好，會有很多剩餘地方，可以多做一點事，例如收集廢料後在哪裏進行部分

處理，由於有躉船，通常也會有碼頭，便可以把廢料送往屯門的環保園。我

們現時仍在計劃當中，不過，很可惜，我沒法回答陳議員的時間表問題，但

我相信環保署的同事一定會十分努力地繼續做的。 

 

 在此，我也想多謝數位議員，多謝譚議員、王議員和陳議員對我的鼓勵。

環保的工作，不止是我可以做，每一個人也須在生活上、工作上考慮環保的

問題，我不是要求大家當清教徒，甚麼也不吃、不做，不過，我相信如果得

到市民的支持，我們在環境的改善方面便會做得更好。 

 

 在此，我亦向立法會表示謝意。在主席的領導下，我們可以很有秩序地

發表意見，並且理性地進行討論，各位立法會議員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

意見。在質詢的時間，我們亦可以更瞭解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意見、不滿的地

方或有需要解釋的地方，也可以藉着這個議會進行很多這方面的溝通，並作

出政策的釐定。對我來說，這 5 年是一個十分寶貴的經驗，我對所有立法會

議員表示衷心感謝。 

 

 

主席：多謝廖局長參與立法會會議，以及跟立法會議員坦誠交流。 

 

 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透過互聯網使用政府服務 

Acces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on Internet 
 

7.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September 2006, the Government soft 
launched a new Internet portal, GovHK (website address: <www.gov.hk>),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one-stop acces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as one of the 
aims.  However, it is noted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wish to renew their 
driving licences through the Electronic Service Delivery life (ESDlife) websi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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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portal offers convenient access, may do so only if they are holders of a 
digital certificate (such as the e-Certs issued by the Hongkong Post), and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forms are unavailable on the ESDlife website for 
downloadi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tention rate to date for the e-Certs embedded in the Smart 
Identity Cards upon the expiry of the relevant free usage periods; 

 
(b)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by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e-Tax Password 

system adopted by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permitt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se identity have been authenticated by a 
password of their choice, to access various government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and 

 
(c)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providing on the ESDlife website the 

relevant forms for downloading to giv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e 
choice of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through the post, thus 
saving the payment for and the trouble of using the digital 
certificates?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President, since March 2007,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D) has been sending 
reminder notices, together with application forms, to holders of driving licences 
that would soon expire.  Licence holders could renew their licences by 
completing the application forms received and returning them with the required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licence fee to the TD by post or through the drop 
boxes located at four licensing offices and selected post offices.  Those who 
wish to renew their licences in person at the licensing offices could use the online 
service on GovHK to book an appointment.  Holders of valid digital certificates 
issued by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may also submit their applications 
online.  Besides, the TD is planning to allow licence holders to use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its online service for driving licence renewal.   
 
 In response to Dr David LI's specific question: 
 

(a) Since July 2003, the Hongkong Pos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HKPCA) has issued a total of 1.26 million personal e-C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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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in Smart Identity Cards with a three-year free usage 
period.  Between July 2006 and May 2007, about 340 000 of these 
e-Certs for Smart Identity Cards have expired, out of which 946 
have been renewed by Smart Identity Card holders.  The retention 
rate during this period is about 0.3%. 

 
The Government reviewed its approach to providing the e-Cert 
services in 2005, culminating in the award of a contract by the 
HKPCA in 2006.  On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ntractor, 
which has started to operate the e-Cert services for the coming four 
years until 31 March 2011, is to address the barriers to e-Cert 
adoption and develop new value-added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of e-Certs.   

 
(b) Authentication of identity by one government department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the online services of other departments.  To help 
departments conduct the necessary risk assessment and choose an 
appropriate authentication method for their online services,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issued a Risk 
Assessment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in 
October 2004 for their reference.  The levels of security afforded 
by a password system and the use of a digital certificate are different.  
Departments may permit Internet users to access their services over 
the Internet through a password system if that meets their security, 
operation, legal and business requirements.   

 
(c) The ESDlife portal currently provides a hyperlink to the TD website, 

where application forms for driving licence renewal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Because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SDlife operator will expire in January 2008,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to link the Driving Licences and Tests sub-section 
of the Transport and Motoring section on GovHK, the new one-stop 
government portal, to the TD website to facilitate downloading of 
the relevan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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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疾病 

Cardiac Diseases 
 

8. 楊森議員：主席，據報，近年越來越多人接受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俗

稱“通波仔”）手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近年被診斷患上冠心病及其他心臟病的人士數目有否上升和患

者是否有年輕化的趨勢；若然，詳情為何；當局會否進行大型的

調查，以瞭解本港人口的心臟健康情況； 

 

(二) 過去 3 年，公共醫療體系每年分別用於預防、檢驗及醫治各種心

臟病的開支；及 

 

(三) 當局會否考慮仿效其他國家，推行大型的全民運動及相應措施，

以改善市民的心臟健康情況，例如就有關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制訂目標、投入資源為市民檢驗、及早診斷和治療有關疾病，以

及加強推行健康教育及推廣活動，以免市民攝取過量低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從而減少患上有關疾病的機會？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 2001 年至 2005 年按年齡劃分心臟科疾病的死亡率所顯示，

20 至 44 歲人士的心臟科疾病死亡率並沒有上升的趨勢。為瞭解

本港人口的健康情況，衞生署進行人口健康調查。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進行的人口住戶健康調查中，計算出本港 15 歲及以上人

士的冠心病患病率為 1.6%。衞生署亦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心

臟健康調查，以便瞭解有關心血管疾病及有關風險因素的情況。 

 

(二) 衞生署透過推廣健康生活模式及控煙工作，以預防心血管及其他

慢 性 疾 病 。 有 關 活 動 在 2004-2005 年 度 、 2005-2006 年 度 及

2006-2007 年度的開支分別為 6,040 萬元、7,240 萬元及 7,370

萬元。此外，衞生署其他以兒童、青少年、成年人和長者為對象

的各個衞生服務單位，亦有舉辦各類預防慢性疾病及促進健康的

活動。 

 

 醫院管理局方面，由於心血管病的醫治、檢查和預防通常都是一

併處理，所以在這幾方面的開支並不能分拆。過去 3 年，用於心

血管病的主要開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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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開支（百萬元） 

 2004-2005 年 2005-2006 年 2006-2007 年

1. 住院病人 

 (i) 冠心病護理組

 (ii) 心胸外科 

 (iii) 普通內科病房

 (iv) 其他專科 

1,038 969 951 

2. 手術介入 

經皮冠狀血管介入

手術 

包括於住院成本內 

（手術的擴張膜屬病人自費購買項目）

3. 預防缺血性心臟病

的降血脂藥物 

（他汀類） 

87 82 41（註） 

註︰ 支出減少主要因為降血脂藥物（他汀類）轉為非專利藥物，

導致成本下降。 

 

(三) 衞生署會透過進行調查及監察香港人口的心血管病發病率、死亡

率，以便制訂預防及控制心血管病的工作策略。 

 

 預防心血管疾病 重要的一環，是要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根據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估計，超過七成冠心病的新症個案與

吸煙、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及缺乏運動有關。因此，世衞建議透過

基本健康方法預防心血管疾病，例如不吸煙、每天做適量運動、

養成健康飲食習慣和保持適當體重。有見及此，衞生署會繼續向

市民灌輸健康生活的信息。 

 

 現時，心血管疾病的普查並不全面，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出現假陰性和假陽性的誤診。假陰性指檢查方法未能正確檢查出

疾病，因而導致病情延誤。假陽性指在健康人士中顯示出不正常

的檢驗結果，引起不必要的憂慮及覆檢。非必要的檢查，不僅浪

費金錢和時間，甚至會對身體造成傷害，因此，我們目前沒有計

劃進行全面的心血管病普查。 

 

 由於普查有上述的局限性，不少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和新加坡

等，都主要以預防及監測的政策以減少冠心病的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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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生署一直積極透過各種渠道，例如巡迴展覽、中央健康教育組

網頁及各式刊物，向市民提供預防心血管疾病及健康生活的資

訊。在控煙工作方面，《2006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

擴大了法訂禁煙區至所有室內工作間及公眾地方，以及很多的室

外地方包括公眾泳灘、自動梯、醫院、學校以及香港濕地公園。

衞生署亦有向市民提供戒煙輔導服務。為提倡健康飲食習慣，衞

生署推行了“健康飲食在校園”及“每日二加三”運動 1。此

外，亦正進行“運動處方計劃”，透過與醫學團體及社區機構合

作，向大眾推廣體能活動。 

 
1 為促進健康，衞生署正推行“每日二加三”運動。運動提倡均衡飲食，鼓勵每人每天

應進食 少兩份水果及 3 份蔬菜。  

 

 

在領匯公司轄下商場舉辦活動 

Conducting Activities in Shopping Malls Under The Link Management  
 

9. 劉皇發議員：主席，不少在其選區內有公共屋的區議會議員（“區議

員”）及慈善團體指出，他們多年來慣常在公共屋商場舉行會見市民計劃

的活動（包括派發區議員的工作匯報及收集簽名）和慈善義賣，但領匯管理

有限公司（“領匯公司”）在接管公共屋的商場後，便禁止他們在該等商

場舉辦上述活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現時哪些領匯公司轄下的公共屋商場仍容許有關的

活動在其商場範圍內舉行，並按活動性質（會見市民計劃或慈善

義賣）列出該等商場名稱；及 

 

(二) 政府把公共屋商場的管理權移交領匯公司前，如何確保該公司

在管理該等商場時（特別是在處理有關上述兩類慣常在公共屋

商場內舉行的活動的申請時）會履行企業責任及促進社區和諧？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下稱“領匯”）

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上市後，已成為私營機構，其經營方針和日常運作，

完全獨立於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只要領匯的運作符合相關法例、

土地契約條文和領匯與房委會訂立的契諾或協議，政府或房委會不會干預領

匯的日常管理和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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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會與領匯訂立的契諾中訂明，指定商場內的若干樓面面積須繼續以

優惠租金租予營辦社會福利或教育設施的非牟利的機構。至於領匯與區議員

或慈善團體在其轄下商場舉辦活動的安排，則由領匯自行決定。根據領匯在

2007 年 4 月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領匯不時為社區團體提供

免費場地，在其轄下商場內舉辦慈善籌款、公民教育、文化推廣、健康和環

保教育等社區活動，亦有與社會服務團體及環保組織合作舉辦公益活動，並

把活動收益撥捐慈善機構。政府並沒有領匯在哪些商場容許有關活動舉行的

具體資料。不過，根據領匯提供的資料，在 2006 年，領匯曾為 2  237 個由非

政府機構舉辦的活動提供免費場地。 

 

 區議員和慈善團體如有意在公共屋舉行社區或慈善活動，除了在領匯

轄下的商場舉行外，亦可向房屋署申請，在屋內的公眾地方或房委會轄下

的商場舉行。在環境及其他情況許可下，房屋署會盡量配合，協助活動順利

進行。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 

Private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Disabled 
 

10. 張超雄議員：主席，關於全港現有的 37 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管理，

以及院友及人手情況的資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該等院舍的院友按下列特徵分類的人數。 

 

院舍類別

 

院友人數 

5 間成功參加政

府的殘疾人士院

舍自願登記計劃

的院舍 

10 間正進行改善

工程的院舍 

22 間撤銷申請或

沒有參加自願登

記計劃的院舍

性別︰    

男  

女  

   

年齡組別︰    

18 歲以下 

18 至 44 歲  

45 歲至 60 歲  

60 歲以上 

   

殘疾類別︰    

輕度弱智 

中度弱智 

嚴重弱智 

患有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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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類別

 

院友人數 

5 間成功參加政

府的殘疾人士院

舍自願登記計劃

的院舍 

10 間正進行改善

工程的院舍 

22 間撤銷申請或

沒有參加自願登

記計劃的院舍

肢體殘障 

視障 

聽障 

其他 

接受服務種類︰    

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日間社區康復服務 

庇護工場服務 

展能中心服務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 

技能訓練 

其他 

   

 

(二) 政府如何監察上述院舍的藥物管理情況；以及過去 3 個月，該等

院舍有否錯派藥物的紀錄；若有，有關詳情及補救措施； 

 

(三) 政府有否監察上述院舍的膳食安排；若有，請提供上述 5 間成功

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院舍一天的餐單及有關的營養資料；該等院

舍有否吞嚥困難或有需要協助進食的院友；若有，涉及的人數，

以及院舍如何協助他們進食； 

 

(四) 現時上述成功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院舍每間的職員人數（包括全

職和兼職），以及社工、護士和其他護理人員對院友的人手比例；

及 

 

(五) 按上文第(一)部分的院舍類別劃分，過去 5 年，上述 37 間院舍

員工的工傷數字，以及院友住院和使用急症室服務的人次？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就張超雄議員關於社會福利署（“社署”）

現正推行的殘疾人士院舍自願登記計劃（“自願登記計劃”）的質詢，謹回

覆如下： 

 

(一) 本港私營的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人數分布情況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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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類別

 

 

院友人數 

 

5 間已成功參加

自願登記計劃的

院舍 

（下列數字截至

2007 年 6 月 20 日）

10 間正進行改善

工程的院舍 

（下列數字根據有

關院舍遞交自願登

記計劃申請表內提

供的資料） 

22 間撤銷申請或

沒有參加自願登

記計劃的院舍 

性別︰    

男  

女  

184 

145 

511 

（只能提供總數）

沒 有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年齡組別︰    

18 歲以下 

18 至 44 歲  

45 歲至 60 歲  

60 歲以上 

2 

124 

191 

12 

沒 有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沒 有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殘疾類別︰ 

輕度智障 

中度智障 

嚴重智障 

患有精神病 

肢體殘障 

視障 

聽障 

其他 

 

14 

18 

10 

259 

4 

1 

1 

22 

智障人士總數：

183 

智 障 兼 患 精 神 病

總數： 70 

224 

21 

視 障 、 聽 障 及 其

他： 13 

沒 有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接受服務種類︰    

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日間社區康復服務 

庇護工場服務 

展能中心服務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 

技能訓練 

其他 

16 

11 

42 

46 

11 

11 

0 

89 

0 

97 

37 

2 

46 

56 

沒 有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二) 社署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登記辦事處（“辦事處”）職員（當中包

括註冊護士）會定期（ 少每 3 個月一次）到已成功登記的院舍

進行巡查，視察有關院舍的藥物管理情況，包括檢查院舍是否按

照適當的程序處理及派發藥品，並備有相關的紀錄，從而將出錯

的機會減至 低；辦事處職員亦會提供專業意見，以完善有關院

舍的藥物管理制度。 

 

至於正在進行改善計劃的院舍，辦事處職員亦會繼續跟進其工程

進度及進行探訪，同時亦會由註冊護士視察有關院舍的藥物管理

情況，藉此協助及提升這些院舍在這方面的服務質素。 

 

在未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私營院舍方面，社署各區的策劃及統籌

小組和辦事處的職員亦會主動定期探訪，並向院舍提供在管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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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方面的建議；而辦事處亦會定期舉辦藥物管理的訓練及工作坊

予私院的所有相關員工，以提升其藥物管理技巧。 

 

過去 3 個月內，社署並未收到報告或投訴，涉及該等院舍有派錯

藥的情況。 

 

(三) 對於 5 間已成功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院舍，辦事處的職員於每次

巡查時，均會由其巡查隊伍的註冊護士檢查院舍的餐單，評估有

關院舍提供的膳食能否做到均衡飲食，以及有否經常使用醃製食

物或罐頭食物作膳食材料；職員亦會就餐單提出建議。各登記院

舍的一天的餐單見附件一。 

 

至於其餘的院舍，辦事處的註冊護士和各區的策劃及統籌小組職

員均會在探訪時瞭解其提供的膳食，並即時給予意見，令住院的

院友享有均衡飲食。 

 

在 5 間已登記的院舍中報稱共有 3 位院友有吞嚥困難或有需要協

助進食，而院舍已為有關院友提供碎餐，並每餐均由職員協助餵

食。 

 

(四) 現時已成功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 5 間院舍，根據殘疾人士院舍實

務守則的人手編制，已符合有關院舍 基本的人手要求（見附件

二）。 

 

(五) 已成功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 5 間院舍並沒有過去 5 年工傷的詳細

紀錄，而過去 1 年則有 3 宗工傷個案；至於其餘的 32 間院舍的

工傷數字，社署並無紀錄。就已成功參加自願登記計劃的 5 間院

舍的院友入住醫院的人次，在過去 1 年報稱數字是 182，使用急

症室人次為 71，而其餘院舍的有關數字，社署並無紀錄。 

 

附件一 

 

溫馨復康中心 

 

早餐 午餐 晚餐 宵夜 

麥皮 + 蛋 

眉豆鱆魚雞腳湯 

1. 梅菜蒸肉絲 

2. 西芹腰果炒肉片

生果 

1. 番茄洋葱豬扒 

2. 蒜蓉炒時菜 
豆漿 + 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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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恆扶康院餐單 

 

星期六 

 

早餐： 豆漿 

  叉燒／蓮蓉包 

 

午餐： 花生眉豆雞腳湯 

  梅菜蒸肉餅 

  時菜 

 

晚餐： 花生眉豆雞腳湯 

  咖喱豬扒 

  瓜菜 

 

明芯扶智之家（復康宿舍） 

 

營養餐單 

 

早餐： 皮蛋瘦肉粥 

  果醬方包 

 

午餐： 茄汁斑塊 

  時瓜雞腳 

  番茄薯仔排骨湯 

  白飯／白粥 

  生果 

 

下午茶： 蛋糕／餅乾 

  茶水 

  每星期日有糖水或涼茶 

 

晚餐： 肉鬆蒸蛋 

  菜心炒肉片 

  白飯／白粥 

 

備註： 如院友有需要可向職員取適量餅乾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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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樂居 

 

餐單（第四個星期） 

 

日期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晚餐 

一 皮蛋肉碎粥 

燒賣 

蒜頭豆鼓排骨 

灼生菜 

花生眉豆木瓜 

豬骨湯 

紅綠豆沙 薑葱蒸鮮魚 

灼小唐菜 

時果 

二 火腿肉絲通心粉 雲耳蒸雞 

灼時菜 

南瓜甘筍豬骨湯 

清茶 

餅乾 

咸魚雞粒豆腐 

灼生菜 

時果 

三 菜乾咸豬骨粥 

叉燒包 

味菜炆腩肉 

灼時菜 

八寶齋湯 

腐竹雞蛋 魚滑粉絲煮豆卜

灼小唐菜 

時果 

四 菜肉絲湯麪  豉汁鳳爪 

灼時菜 

節瓜柴魚豬骨湯 

清涼茶 薯仔炆排骨 

灼時菜 

時果 

五 花生眉豆粥 肉碎蒸水蛋 

灼菜心 

雪耳粟米甘筍豬骨湯

清茶 

方包 

番茄豬扒 

灼時菜 

時果 

六 肉絲蟹柳湯麪  炸菜肉碎 

灼菠菜 

番茄薯仔魚湯 

椰汁西米糖水

 

鮮茄斑腩 

灼時菜 

時果 

日 雞蛋牛奶麥片 

煉奶花生醬方包 

豉油雞 

灼油菜 

清補涼蜜棗豬骨湯 

清茶 

餅乾 

雲耳肉片炒翠玉

灼青菜 

時果 

 
* 中午與晚餐的湯相同 
* 如有更改餐單，當天廚房（白板）通知 

 

東方復康中心 

 

餐單（第三個星期） 

 

日期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晚餐 

一 肉碎粥 

饅頭 

梅子排骨 

灼青菜 

菜乾甘筍豬骨湯

西米露 蒸時魚 

灼時菜 

時果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60 

日期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晚餐 

二 肉絲蟹柳湯麪  咸魚肉餅 

灼菠菜 

雪耳甘筍豬骨湯

清茶 

方包 

紅燒豆腐 

清灼青菜 

時果 

三 大頭菜肉碎粥 

叉燒包 

雲耳蒸雞 

清灼菜心 

八寶齋湯 

清涼茶 魚香茄子 

灼生菜 

時果 

四 火腿肉絲通心粉 豉汁鳳爪 

炒小唐菜 

蓮藕豬骨湯 

清茶 

餅乾 

苦瓜炆排骨 

炒青瓜 

時果 

五 咸豬骨粥 

菜肉包 

洋葱青椒炒雞球

灼白菜仔 

青紅蘿蔔湯 

消茶 

方包 

時瓜炆魚菘 

灼菜心 

時果 

六 雪菜肉絲麪  梅菜腩肉 

灼生菜 

發菜花生眉豆雞

腳湯 

木瓜雪耳紅棗糖水 粟米斑腩 

灼時菜 

時果 

日 雞蛋牛奶麥片 

叉燒包 

白切雞 

灼時菜 

清補涼蜜棗豬骨

湯 

清茶 

餅乾 

豆卜粉絲魚菘炆

節瓜 

灼青菜 

時果 

 
* 中午與晚餐的湯相同 
* 如有更改餐單，當天廚房（白板）通知 

 

附件二 

 

員工類別 半獨立式生活 輔助宿舍 

院舍主管 宿舍主管一名 

 

助理員 (i) 由早上 7 時至 10 時，以及由下午 4 時至晚

上 10 時，須為每 30 名住客提供 1 名助理

／護理員，不足 30 人亦作 30 人計。 

 

助理員 (ii) *  由早上 10 時至下午 4 時，須為每 60 名

住客提供 1 名助理／護理員，不足 60 人

亦作 60 人計。 
* 如果整天有超過 30 名住客逗留在宿舍

內，則不適用，須採用 (i)項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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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類別 半獨立式生活 輔助宿舍 

護理員 (iii) 由晚上 10 時至早上 7 時，須為每 60 名住

客提供 1 名助理╱護理員，不足 60 人亦作

60 人計。 

 

護士 無須有護士 

 

保健員 無須有保健員 

 

 

 

為適齡學童提供足夠小學學位 

Providing Sufficient Primary School Places for School-aged Children 
 

11.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a baby 
boom is anticipated in the current Year of the Pig (that is, from mid-February 
2007 to early February 2008),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re will be a sharp ri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reaching the minimal age for studying at Primary One 
level in 2013.  Given that more primary schools will continue to be closed down 
under the consolidation policy,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measures it will adopt to provide sufficient primary school places for school-aged 
children from 2013 onward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al birth figures so far avail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sign of a sharp rise in the number of babies born in the current Year of the Pig.  
The number of babies born in Hong Kong during February to April 2007 was 
about 14 000, slightly less than the figure of 14 164 fo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Excluding those babies who were born to mainland women and whose fathers are 
not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their ultimate stay in/return to Hong Kong 
is therefore uncertain), the birth figure for February to April 2007 was about 
10 400, around 600 babies less than that fo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 wish to point out that we should not rely solely on the birth figure of a 
particular year to projec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future years, such as using 
the birth figure for 2007 to project the number of Primary One student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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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school year.  This is because population movements, including those 
of new arrivals from the Mainland and of babies born to mainland women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intervening years would affect the size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in future years.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will release 
an updated set of population projections later this year, taking account of the 
latest trends of births, deaths and population movemen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new set of population projections and the school sector's views 
and concerns,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will review the arrangements 
for operation of Primary One classes in the coming years. 
 

 

非法入境者進行的捕獵活動 

Poaching Activities by Illegal Entrants 
 

12. 余若薇議員：主席，關於非法入境者進行的捕獵活動，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自去年至今，政府有否發現非法入境者闖入米埔自然保護區捕獵

魚類或候鳥；若有，政府採取何種措施應付； 

 

(二) 有關的政府部門有否派員到米埔自然保護區的泥灘區就上述活

動進行巡查；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過去 3 年，非法入境者因在米埔自然保護區捕獵魚類或候鳥而被

檢控的個案數目？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自去年至今，政府並沒有發現非法入境者闖入米埔自然保護區內

捕獵魚類或候鳥，但我們發現有漁民越境闖入內后海灣的泥灘

（即鄰近米埔自然保護區的地方）捕獵魚類。 

 

 香港警務處（“香港警方”）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一直有派員巡邏上述地區及採取聯合行動，打擊非法過境的捕魚

活動，以保護濕地生境及雀鳥。當發現或接獲投訴有漁民越境非

法在泥灘設網捕魚或撿拾貝類海產，便會採取適當行動，包括驅

逐或拘捕在泥灘進行捕獵的越境漁民以及清除他們所設置的捕

魚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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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警方除了每天都會派員在邊界地區包括米埔自然保護區巡

邏，並於整個邊界圍網區裝設閉路電視、熱能探測器等保安系

統，以遏止非法入境活動，而泥灘海域，則由水警負責巡視。漁

護署亦有每天派員巡邏米埔自然保護區及定期派員用氣墊船巡

邏內后海灣泥灘。 

 

(三) 過去 3 年，在米埔自然保護區並沒有因非法入境並撈捕魚類和候

鳥的檢控個案，但香港警方在這段期間曾在內后海灣泥灘拘捕了

37 名進行捕魚或撿拾海產的非法過境漁民。 

 

 

大型基建設施的安全 

Safety of Major Infrastructures 
 
13. 梁耀忠議員：主席，昂平 360 纜車系統於本月 11 日發生車廂從高處墮

下的嚴重事故，令本人關注到本港其他大型基建設施（例如各行車隧道、大

型橋梁，以及集體運輸工具）的安全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定期檢驗上述基建設施的安全；若有，以何標準進行檢驗及

檢驗哪些設施； 

 

(二) 有否定期按 新的國際標準更新上述基建設施所採用的安全標

準；若有，詳情為何；及 

 

(三) 有否定期或不定期就上述基建設施進行風險評估，並因應有關的

評估結果制訂應變措施；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一向非常關注行車隧道、大型橋梁等運

輸基建以及集體運輸工具的安全。有關部門除了會進行定期檢查和維修外，

亦會不時更新檢查維修的標準，相關的詳情如下： 

 

大型橋梁 

 

 大型橋梁的定期檢查和維修工作，主要可分為以下 3 項： 

 

(1) 每 6 個月的檢查 

 

 檢查主要採用目測的方式對橋面設施、主結構及附屬構造物的狀況進行

檢查，以確定橋梁有否因損壞而引致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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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兩年的檢查 

 

 除了進行近距離目測外，檢查內容還包括一些非破壞性的測試，如混凝

土的炭酸化作用、氯化物含量、鋼筋保護層是否足夠等，以評定橋梁的

使用功能，制訂管理養護計劃所需提供的基本數據，對橋梁主體結構及

附屬構造物的狀況進行全面的檢查。 

 

(3) 特殊檢查 

 

 政府部門會為橋梁在交通意外和天然災害（例如地震和颱風）後進行特

殊檢查，以確定橋梁的承載能力及健康狀況。 

 

 在橋梁檢查方面，國際發展的趨勢是在大跨度的大橋上安裝橋梁結構健

康監測系統，該系統包括多種感應器，如風速儀、溫度儀、加速儀、應變儀

和位移儀等，以提供大橋荷載（例如風力、溫度、地震和交通）及結構反應

（例如位移和應力）的實時數據，從而進行大橋結構健康評估工作。有關部

門在現有或興建中的大跨度大橋均已／會安裝這套系統，並會不斷提升該系

統的功能，例如採用全球衞星定位儀取代舊款的水平儀，用以監測大橋的變

形情況等。此外，政府部門亦積極參與一些國際性橋梁會議，以確保本港在

橋梁檢查及維修的技術能保持於國際水平，並能有所更新及提高。 

 

 檢查大型橋梁的工作，一直由政府部門工程師連同合約承辦商共同負

責。他們在檢查時會就大橋的狀況進行分析及評估，從而制訂適當的維修策

略及措施，以避免出現結構問題及有關風險。 

 

大型隧道 

 

 本港的大型隧道主要分為政府隧道及“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的隧

道。關於政府隧道，定期檢查及維修工作由多個政府部門及隧道營辦商共同

負責。政府部門會根據有關指引，為負責維修的隧道組件進行定期檢查，並

因應不同組件的維修需要，訂立不同的檢查要求。 

 

 至於“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隧道的檢查及維修工作，則由隧道專營

公司負責，各有關政府部門亦會根據有關法例，監察隧道專營公司的檢查及

維修工作。 

 

 此外，各有關政府部門每年都會定期舉行會議，檢討負責的檢查及維修

工作，並適當地參考國際的標準，制訂及修改相關的標準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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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政府部門及隧道專營公司亦會就隧道可能出現的風險，包括隧道

設施發生故障、嚴重交通意外、火警和水浸等，作出評估及制訂不同的應變

措施。 

 

集體運輸工具 

 

 集體運輸方面，兩間鐵路公司，包括九廣鐵路公司及地鐵有限公司，均

有一套參考供應商的維修指引而制訂的維修保養管理制度，以維持各鐵路系

統的安全及可靠性。鐵路系統內每一個單元或組件均會訂下檢查及維修時間

表，範圍包括鐵路車輛、路軌、電纜、信號系統、通訊系統及車站設施等，

盡可能確保所有設備在老化或損壞前已更換，以及在安全、可靠性、出車率、

耐用性及生產力方面，均達至 高水平。以列車為例，每列列車每 3 至 4 年

都會進行大型維修。維修人員會定期檢驗、更換或更新列車系統的設備和配

件組合，以保持列車系統和設備的功能。 

 

 除了參考供應商的維修指引外，兩間公司亦設立 ISO 核證的品質管理系

統，確保鐵路服務的安全程度及可靠性維持於高水平。公司亦會因應業界的

佳做法，定期檢討及優化其維修檢驗及管理制度，以提升鐵路系統的可靠

性及安全。 

 

 兩間鐵路公司均採用安全管理系統，在鐵路設計及建造時已全面考慮鐵

路安全的問題，有系統地進行風險評估，並在合理的切實可行範圍內，盡量

將風險消減。在營運階段，公司亦會為各鐵路進行定期的品質審核及風險評

估，積極及有系統地管理資產、系統、員工及環境的安全。 

 

 此外，兩間鐵路公司會經常檢討世界各地鐵路和相關意外和事故以作借

鑒，藉以控制及減低本港鐵路相關風險。兩間公司亦會 少每 3 年邀請獨立

專家，檢討安全管理系統 1 次。 

 
 
北大嶼山的醫療服務 

Medical Services in North Lantau 
 
14. 李永達議員：主席，關於北大嶼山的公營醫療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在 2005 年 11 月 23 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答覆本會議員

質詢時表示，北大嶼山醫院 快可於 2011-2012 年度分期投入服

務，興建和規劃該醫院的 新進展和時間表，以及該醫院能否如

期於 2011-2012 年度分期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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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 5 年，經救護車由東涌送往其他地區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傷病

者人次，並按分流類別列出分項數字； 

 

(三) 在東涌健康中心開設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非緊急醫療服務將

需要多少額外人手及每年的撥款；以及在北大嶼山醫院投入服務

前，政府會否考慮延長該中心的服務時間；若會，有關的詳情和

推行時間表；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過去 5 年，東涌健康中心向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的牙科服務的人

次；以及會否檢討是否有需要在該中心為公眾人士提供牙科服

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已在東涌預留一幅約 49  000 平方米的土地用作興建北大嶼

山醫院。一間醫院由設計、興建至啟用，一般需時 4 至 5 年。政

府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在規劃及興建北大嶼山醫院時，

會在符合有關的法律及行政程序下盡量加快工作進度。我們現正

進行醫院的規劃工作，包括醫院的醫療服務範圍、醫院的運作模

式等。我們會研究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及將醫院分期啟用的可行

性。我們現正因應上述情況檢視興建北大嶼山醫院的時間表。 

 

(二) 過去 5 年，經救護車送往公立醫院接受治療的東涌居民人次，載

於附件一。 

 

(三) 東涌健康中心現時一周提供 6 天普通科門診服務，診症時間與醫

管局轄下其他提供較長時間服務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相若（即逢星

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下午 6 時至下午 10 時及逢星期

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根據醫管局按現時門診服務模式的初

步估計，在東涌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

門診服務須涉及每年約 42 名前線醫護及支援人員的額外人手和

約 1,400 萬元的額外資源。 

 

 根據醫管局數字顯示，東涌普通科門診診所現時服務的人次與服

務區域人口的比例，較全港平均數字為高。東涌區內的公營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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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門診的主要服務對象（包括低收入家庭、長期病患者和貧困長

者等弱勢社羣）比例則低於全港平均數字。 

 

 東涌區內現時已有多間私人執業醫生診所提供直至深夜時段的

門診服務。鑒於普通科門診亦並非為提供緊急服務而設，確實有

緊急需要的急症病人仍須利用醫院急症室服務，而普通科門診

於深夜或通宵時段的用量一般會較低。因此，考慮到須有效運用

普通科門診資源，當局現時並無計劃在東涌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普通科門診服務。 

 

 然而，考慮到東涌居民可能因為區內特殊因素對夜間門診服務需

求較為殷切，為深入評估區內居民使用夜間門診服務的情況及夜

診服務的成本效益，醫管局正計劃於本年暑假開始，再次試行

“特別夜診服務”，於星期一至五晚上 10 時至 11 時 45 分為區

內因突發性身體不適而有需要接受及早治療的居民提供服務，試

行計劃為期 6 個月。醫管局會於試辦期滿後檢討該服務應否繼續

推行。 

 

(四) 東涌健康中心內的政府牙科診所過去 5 年的使用人次，載於附件

二。由於該政府牙科診所平均使用率超過 97%，以及已預約的人

士的缺席率亦偏低，所以政府暫時並沒有計劃開放診所的部分牙

科服務給公眾使用。 

 

附件一 

 

過去 5 年經救護車送往公立醫院 

接受治療的東涌居民人次 

 

分流類別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第一級（危殆） 26 32 35 55 49 

第二級（危急） 37 51 58 84 126 

第三級（緊急） 878 889 1 237 1 909 2 270 

第四級（半緊急） 658 711 953 1 423 1 386 

第五級（非緊急） 6 4 12 14 10 

未能分類 3 3 9 10 10 

總數 1 608 1 690 2 304 3 495 3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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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過去 5 年東涌政府牙科診所的使用人次 

 

年度 使用人次 

2002 4 904 

2003 5 050 

2004 6 760 

2005 7 917 

2006 8 051 

 

 
抗藥性細菌的監察機制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Drug-resistant Bacteria 
 

15. 李華明議員：主席，據報，一項由香港大學（“港大＂）微生物學系於

2004 年在本港社區進行的研究發現，在社區感染大腸桿菌尿道炎的婦女當

中，7%的患者所感染的病菌呈抗藥性。該學系在 2002 年與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聯合進行的研究的結果顯示，在一些食用動物發現的大腸桿

菌的抗藥性極強。由於上述兩項研究發現的大腸桿菌的基因排序完全相同，

故此該種病菌可能是透過食物鏈感染人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食環署與港大在 2002 年進行的上述研究的詳情；食環署在該項

研究完成後有否採取任何跟進行動；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

因為何； 

 

(二) 是否知悉有一些國家（例如美國）已設立機制監察食用動物含抗

藥性細菌的問題及有關機制的詳情；及 

 

(三) 會否考慮在本港設立類似的監察機制；若會，詳情為何；若否，

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港大在 2002 年進行的研究題目為“香港食用動物產生抗藥性

（CTX-Mβ）的大腸桿菌”，食環署主要負責在本地屠房內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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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牛隻和豬隻的樣本以供研究之用，並無實際參與化驗和分析

結果的工作。 

 

 該研究的課題在同類型研究調查中是極少數，而該研究亦指出，

透過食物鏈傳播抗藥性細菌的可能性，目前還不是很清晰。如果

將來有更多的研究和更可靠的結論，食環署會在這方面作出跟進

行動。目前，食環署已有恆常機制在本地屠房監測食用動物體內

的獸醫藥物殘留，以監察食用動物飼養者在農場是否正確使用獸

醫藥物，以及防止濫用抗生素。 

 

(二) 我們從公開的資料得悉若干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已

經設立食用動物的抗藥性細菌監察系統，有關詳情可參考下列機

構的網頁： 

 

美國 

<http://www.fda.gov/cvm/narms_pg.html> 
 

加拿大 

<http://www.phac-aspc.gc.ca/cipars-picra/index.html> 
 

澳洲 

<http://www.daff.gov.au/agriculture-food/food/regulation-safet

y/antimicrobial-resistance> 
 

(三) 就監察本地食用動物中存有抗藥性細菌的工作，漁農自然護理署

（漁護署）已定期在本地禽畜農場進行衞生及疾病巡查，如果發

現動物有異常死亡，工作人員會將病畜送交獸醫化驗所化驗、分

離病原及針對發現的細菌進行抗生素敏感實驗，包括大腸桿菌。

漁護署迄今沒有發現無法以抗生素處理的由大腸桿菌引致的動

物疾病。故此，我們並無計劃在現行安排外另設監察機制。 

 

 

公立醫院的急症科病房 

Emergency Medicine Wards at Public Hospitals 
 

16. 李國英議員：主席，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伊利沙伯醫

院、屯門醫院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設立的急症科病房，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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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醫院的急症科病房現時的平均入住率，以及有否計劃增加病

床的數目；若有計劃，何時實施；若否，原因為何； 

 

(二) 有關醫院有否為設立這些病房而增加醫護人員的數目；若有，每

間醫院增加了多少人手；若否，原因為何； 

 

(三) 上述醫院急症室的病人現時的平均輪候時間，與急症科病房設立

之前的情況比較如何；及 

 

(四) 有 關 醫 院 向 在 這 些 病 房 工 作的 醫 護 人 員 提 供 了 甚 麼 培 訓 及 指

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急症科病房是醫管局新設立的病房類別，其

性質屬住院服務，目的是為已確定有需要留院的急症病人，提供綜合跨部門

療理模式治療。有關病房的服務由急症科醫生主理，醫生以更積極的“治療

和檢討”模式，除了提供快速的檢驗和測試外，亦會為有需要的病人作急性

治療及作較長遠的治療計劃。醫生一般會在 24 小時內就病人的情況作出繼

續留院或出院的決定。確實有需要繼續留院的病人，一般會被轉送到合適的

專科病房。伊利沙伯醫院及屯門醫院已於本年 1 月率先開設急症科病房，而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亦於同年 5 月開設該類病房。醫管局計劃在未來 1

至兩年，陸續在所有轄下的急症醫院開設該類病房。 

 

(一) 醫管局現有急症科病房的病床使用率表列如下： 

 

伊利沙伯醫院（2007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 109.7% 

屯門醫院（2007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 104.8%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2007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 

100.2% 

 

 由於上述急症科病房剛投入服務時間尚短，醫院方面有需要觀察

一段較長時間，才能充分掌握有關服務需求的實際情況，所以暫

時未有計劃增加病床數目。 

 

(二) 伊利沙伯醫院、屯門醫院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已因應開設

急症科病房調配所需醫護人員，詳情載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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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 該院為開設急症科病房，增加了 5 名護士、5 名

健康服務助理、3 名支援服務助理（臨床護理）

及 1 名支援服務助理（文書）。 

屯門醫院 該院的急症科病房是由現有病房改組而成，並沒

有需要額外增加人手。 

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 

該院為開設急症科病房，增加了 1 名副顧問醫

生、4 名護士、2 名健康服務助理及 2 名病房文員。

 

(三) 急症室的主要功能是為傷病者提供緊急的救治服務。急症室的醫

護人員會按照病人的病情或傷勢的緊急程度作出分流，以决定傷

病者接受診治的優先次序。急症科病房的性質則屬住院服務，其

服務對象為經由急症室醫護人員判斷須留院接受診治的急症病

人。由於急症室與急症科病房的功能有別，加上急症科病房的運

作並不會影響急症室的分流程序，因此急症科病房的設立與急症

室的輪候時間沒有直接關係。 

 

 伊利沙伯醫院和屯門醫院急症室於本年 2 月至 5 月期間的平均輪

候時間，與去年同期數據的比較，載於下表： 

 

 2006 年 2 月 至 5 月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 分 鐘 ）  

 第
一
類
：
危
殆 

第
二
類
：
危
急 

第
三
類
：
緊
急 

第
四

q

類
：
次
緊
急 

第
五
類
：
非
緊
急 

未
能
分
類 

總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0 6 18 61 96 54 43 

屯 門 醫 院  0 4 31 87 86 69 70 

 

 2006 年 2 月 至 5 月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 分 鐘 ）  

 第
一
類
：
危
殆 

第
二
類
：
危
急 

第
三
類
：
緊
急 

第
四
類
：
次
緊
急 

第
五
類
：
非
緊
急 

未
能
分
類 

總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0 6 17 57 85 54 40 

屯 門 醫 院  0 5 15 107 106 6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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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急症科病房於 2007 年 5 月 10 日才

開始運作，因此未有足夠數據可供比較。 

 

(四) 有關醫院已為急症科病房的醫護人員提供一連串的培訓課程，以

助前線員工掌握病房的運作及病人護理的模式，課程的內容包括

臨床管理系統、病人運送、膳食安排及管理系統等。此外，醫院

亦已備有相關的臨床指引，就急症科病房的運作及護理模式，為

醫護人員提供清晰的指示。 

 

 

打擊的士非法經營手法 

Crackdown on Illegal Taxi Practice 
 

17.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的士司機同時接載互不相識的乘客並向他們

個別收取車費（俗稱“釣泥”）的經營手法十分普遍，而且這些司機的超

速駕駛問題嚴重，罔顧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過去 24 個月，每月分別有多少名的士司機因以上述手法經營而

被檢控（請提供分區數字）和被定罪，以及法庭一般向他們施加

甚麼懲罰； 

 

(二) 過去 24 個月，涉及釣泥的士的超速駕駛和交通意外的個案數

字；及 

 

(三) 會否加強執法，打擊該等經營手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

374D 章）第 37(e)條規定，的士司機如無合理辯解，不得在其的士被租用時，

未經租用人同意，允許租用人以外的任何人登上的士。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一) 由於警方並沒有就有關檢控個案以月份及地區的分項數字，我們

只能提供過去 24 個月，涉及違反上述規例而被警方提出檢控的

個案共有 214 宗，而全部個案均獲成功檢控，判罰款由 500 元至

1,100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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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警方並沒有涉及以上述手法經營的士服務的超速駕駛和其他交

通意外的分項數字。在過去 24 個月，檢控的士的超速駕駛數字

和交通意外數字總共分別有 52  426 宗和 6  673 宗。 

 

(三) 在過去 24 個月，警方已進行了超過 400 個執法行動，打擊所有

涉及車輛的違法行為。警方會繼續採取適當的措施及執法行動，

以確保公共車輛合法營運並保障乘客安全。 

 

 

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Urban Design Study 
 

18. 郭家麒議員：主席，規劃署現正進行“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當

中包括公眾參與的活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的預算開支為何； 

 

(二) 為宣傳是次研究印刷了多少份宣傳品，以及透過哪些途徑分發； 

 

(三) 有沒有在報章雜誌刊登廣告、在電子媒體播放宣傳短片、設置廣

告燈箱及張貼海報宣傳是次研究；若有，請詳細列出宣傳的詳

情，包括有關的日期和刊物名稱，以及設置燈箱和張貼海報的地

點； 

 

(四) 鑒於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包括已於 5 月上半月舉行的“專題小組

工作坊”及“公眾參與論壇”，當局當時透過哪些途徑邀請市民

參與該兩項活動，分別有多少名市民、公職人員及顧問公司的人

員出席活動，以及當局將如何處理公職人員及顧問公司的人員所

發表的意見；及 

 

(五) 會否就是次研究舉行巡迴展覽以收集市民意見；若會，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中環新海濱位於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

大綱核准圖和中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的範圍內。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

會”）經考慮數項改劃用途申請，確定了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所載的土地

規劃，並提出要優化目前的城市設計大綱，為中環新海濱的詳細設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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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按照城規會的要求，規劃署委託顧問於 2007 年 3 月底開展中環新海

濱城市設計研究。 

 

 我就質詢 5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整項公眾參與計劃的顧問費用為 110 萬

元，會分不同階段進行。 

 

(二) 規劃署就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印製了約

共 5 萬份中英文小冊子，擺放於各民政事務處、大會堂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

流動展覽場等，供市民取閱。此外，該小冊子亦有派發給有關地

區的區議會、專業團體及其他有關組織，並在下文第(四)部分提

及的專題小組工作坊及公眾參與論壇中派發。 

  

(三) 為介紹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規劃署於 5 月 3 日舉行了新聞

簡報會及發出新聞公報，並設立網頁。為宣傳下文第(四)部分提

及的專題小組工作坊及公眾參與論壇，規劃署印製了海報，在舉

辦工作坊及公眾參與論壇前張貼於場地附近，同時在 5 月 8 日及

9 日連續兩天，於《明報》、《東方日報》及《南華早報》刊登

廣告，邀請公眾人士參與。 

 

(四) 在 5 月 5 日舉行的專題小組工作坊，主要為專業及學術團體而

設。除上文第(三)部分提及的宣傳活動外，規劃署亦發出邀請信

及電郵，邀請 16 個有關的專業及學術團體出席該活動。出席該

活動有 66 位公眾人士、11 位有分參與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

的政府部門代表及 13 位研究顧問公司成員。 

 

 至於在 5 月 12 日舉行的公眾參與論壇，對象是廣大市民及相關

的諮詢團體及關注組織。除上文第(三)部分提及的宣傳外，規劃

署透過發出邀請信及電郵，邀請約 70 個團體參與，其中包括立

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城市規劃委員會、共建維港委

員會、古物諮詢委員會、區議會、專業、學術及各關注團體等。

出席這次論壇有 134 位公眾人士、4 位有分參與該研究的政府部

門代表及 12 位顧問公司成員。 

 

 參與上述兩項活動的政府部門代表及顧問公司人員的工作是協

助討論、提供補充資料及聆聽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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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 5 月初起，規劃署於天星碼頭設置流動展覽，展出中環新海濱

城市設計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資料。我們亦於展覽場地設置

意見收集箱，以便收集公眾意見。規劃署正在籌備進一步推展廵

廻展覽的細節安排。 

 

 

上載政府表格 

Uploading Government Forms  
 

19.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現時有不少政府部

門沒有把其提供的表格上載到其網站供市民下載，對市民帶來不便。就此，

政府可否： 

 

(一) 按政府部門列出每份現時沒有上載於有關網站的表格的名稱和

編號、沒有上載的原因和預計上載有關網站的日期（如會上載的

話）；及 

 

(二) 告知本會，會否制訂措施，鼓勵各政府部門加快把所有表格上載

到其網站供市民下載；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現在約有 2  600 款表格，大多數可經互聯網下載或透過網上

服務取用，其中只有 79 款仍未在網上提供。 

 

 政府會繼續鼓勵有關部門在可行的情況下於網上提供這 79 款表

格，其中 28 款（列於附件甲）將於數月內在網上提供。 

 

 餘下的 51 款表格（列於附件乙），主要包括一些因運作需要由

部門發給特定申請者或公司的表格（大多數已預先印上個人或公

司資料），非一般市民常用的出售表格（如工業貿易署給商人使

用的出售表格），以及有關部門現正或將會研究可否在網上提供

的表格。 

 

(二) 為便利市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聯絡有關政策局和部

門，瞭解他們是否在網上提供表格方面遇到困難，並在切合他們

的業務和運作的需求下，就研究網上提供表格是否可行給予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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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 

 

將會供下載的政府表格 

 

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Planned t imetable 

for providing 

download option

計劃可供市民下

載的時間  

CR 

公司註冊處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a Limited Partnership 

申請註冊為有限責任合夥  

1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Notice of Change in the 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責任合夥更改事項通知書

2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Application by an Individual for 

a Licence for Himself or for a 

Partnership 

個別人士為其本人或合夥領取

牌照申請書  

2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Application by a Company for a 

Licence 

公司申領牌照申請書  

3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an 

Application by an Individual for 

a Licence for Himself or for a 

Partnership 

支持個別人士為其本人或合夥

而申請牌照的陳述書  

4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an 

Application by a Company for a 

Licence 

支持公司申請牌照的陳述書  

5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Application by an Individual for 

Renewal of a Licence for 

Himself or for a Partnership 

個別人士為其本人或合夥將牌

照續期的申請書  

6 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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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Planned t imetable 

for providing 

download option

計劃可供市民下

載的時間  

CR 

公司註冊處  

Application by a Company for 

Renewal of a Licence 

公司牌照續期申請書  

7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an 

Application by an Individual for 

Renewal of a Licence for 

Himself or for a Partnership 

支持個別人士為本人或合夥而

申請牌照續期的陳述書  

8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an 

Application by a Company for 

Renewal of a Licence 

支持公司申請牌照續期的陳述

書  

9 7／2007 

CR 

公司註冊處  

Application by a person to be 

Exempted from Specified 

Provisions of the Money 

Lenders 

豁免受《放債人條例》的指明

條文限制的申請書  

11 7／2007 

DH 

衞生署  

Child Health Service ― First 

Registrat ion 

兒童健康服務 ─  首次登記

填報資料  

FHS 11 9／2007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 Replacement of 

Immunization Record 

申請補領免疫注射紀錄  

FHS 12 7／2007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 Medical Report

申請健康狀況報告  

FHS 19A 

and 19B 

7／2007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申請索取個人資料  

FHS 39A 

and 39B 

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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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Planned t imetable 

for providing 

download option

計劃可供市民下

載的時間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m for Practising 

Certif icate 
執業證明書申請表格  

不適用 6／2007 

DH 
衞生署  

Change of Particulars of 

Accredited Insti tutions 
認可機構更改資料表格   

不適用 6／2007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m for 

Certif icate verifying 

Registration as Register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 t ioner 

or Certif ied Copy of an Entry in 

the Register of Chinese 

Medicine Practi t ioners 
申領“中醫註冊核實證明書”

或“中醫註冊名冊內的記項的

核證副本”申請表格  

不適用 6／2007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m for Certif ied 

Copy of Notification to List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 t ioner 

表列中醫通知書核證副本申請

表格  

不適用 6／2007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m for Certif ied 

Copy of Practising Certificate 
註冊中醫執業證明書核證副本

申請表格  

不適用 6／2007 

DH 

衞生署  

Family Planning 

Service/Postnatal Service  ―
First Registrat ion 
家庭計劃服務／產後服務 ─

首次登記填報資料  

FHS 50 7／2007 

DH 

衞生署  

Antenatal Service  ―  First 

Registrat ion 
產前檢查服務 ─  首次登記

填報資料  

FHS 51 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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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Planned t imetable 

for providing 

download option

計劃可供市民下

載的時間  

DH 
衞生署  

Notificat ion of termination of a 

pregnancy 
終止妊娠後申報通知書  

DH 1700(S) 

(Rev.96) 

7／2007 

FEHD 
食物環境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 Certif icate of 

Cremation 
申請火葬證明書  

FEHB 143 7／2007 

FEHD 
食物環境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 Burial 

Application for Burial 
安葬申請書  

FEHB 144 7／2007 

FEHD 
食物環境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 Recovery of 

Cremated Ashes 
申請移除靈灰甕  

FEHB 151 7／2007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before a 

Commissioner for Oaths)  
聲明書（於監誓員面前作出的

聲明）  

ROP21(c) 8／2007 

IMMD 
入境事務處  

Notif ication of Death and 

Return of Identi ty Card of 

Deceased Persons 
死亡通知書及退回已故人士身

份證  

ROP35a 8／2007 

 

註：斜體文字是作參考說明之用，而非表格名稱的一部分。  

 

附件乙 

 

未在網上提供的政府表格 

 

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因運作需要由部門發給特定申請者或公司的表格： 

DH 
衞生署  

Application Form for Renewal of 

Practising Certif icate of Register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 t ioner 
註冊中醫續領執業證明書申請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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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IRD 
稅務局  

Profi ts Tax Return  ―  Corporations  
利得稅報稅表 ─ 法團   

BIR51 

IRD 
稅務局  

Profi ts Tax Return  ―  Persons other than 

corporations 
利得稅報稅表 ─ 法團以外的人士   

BIR52 

IRD 
稅務局  

Profi ts Tax Returns  ―  Non-resident 

persons 
利得稅報稅表 ─ 有關非居住於香港

的人士   

BIR54 

IRD 
稅務局  

Property Tax Return  ―  Corporations and 

Bodies of Persons 
物業稅報稅表 ─ 由法團或團體擁有

的物業   

BIR58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Application for Assessment of Eligibil i ty 

(Form B) 
資格評估申請表格 B 

SFAA106B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Undertaking 

and Deed of Indemnity (for undertaking)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承諾書及彌償

契據（用作承諾書）  

SFAA 153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Undertaking 

and Deed of Indemnity (for 2005-2006 

application)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承諾書及彌償

契據（用作處理於 2005 年至 2006 年申

請的承諾書）  

SFAA 158 

(Rev. 2006)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Undertaking 

and Deed of Indemnity ( for Deed of 

Indemnity)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承諾書及彌償

契據（用作彌償契據）  

SFAA 154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Indemnifier 

Details Input form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彌償人資料表

格  

SFAA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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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Indemnifier 

Details Input form (for 2005-2006 

application)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彌償人資料表

格（用作處理於 2005 年至 2006 年申請）

SFAA 159 

(Rev. 2006)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Notice of 

Offer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提供資助通知

書  

SFAA 152 

(Rev.2006)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Non-acceptance of Grant/Loan offered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不接受助學金

／貸款通知書  

SFAA 156 

(Rev. 2006) 

TELA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理處  

Surrender of Special Effects Operator 

Licence 

交回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  

13 

非一般市民常用的出售表格： 

TID 

工業貿易署  

Combined Form for Export and Import of 

Goods Under Outward Processing 

Arrangement (OPA) 

外地加工措施貨品出入口合併表格  

TRA577 

TID 

工業貿易署  

Import Licence (Texti les) 

進口許可證（紡織品）  

TID23 

TID 

工業貿易署  

Export Licence (Texti les) 

出口許可證（紡織品）  

TID353 

TID 

工業貿易署  

Application Form for Form A 

產地來源證（表格甲）  

TIC 185B 

TID 

工業貿易署  

Import Licence Form 3 

進口許可證表格三  

FORM-TID187 

TID 

工業貿易署  

Export Licence Form 6 

出口許可證表格六  

FORM-TID394 

TID 

工業貿易署  

Kimberley Process Certif icate (Import) 

金伯利證書（進口）  

TID 503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82 

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TID 

工業貿易署  

Kimberley Process Certif icate (Export)

金伯利證書（出口）  

TID 504 

TID 

工業貿易署  

Import Licence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進口證（耗蝕臭氧層物質）  

不適用 

TID 

工業貿易署  

Export Licence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出口證（耗蝕臭氧層物質）  

不適用 

TID 

工業貿易署  

Import and Export Licence Form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進出口證（耗蝕臭氧層物質）  

不適用 

TID 

工業貿易署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Quota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配額轉讓申請書（耗蝕臭氧層物質）  

不適用 

其他表格（因程序上要求，用量少，以及有關部門現正或將會研究讓市民下載是

否可行）：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by either party 

concerning marriage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ary ri tes and 

ceremonies/modern marriage ceremony)

聲明書（內容關於其中一方依照中國傳

統習俗及儀式／現代婚姻儀式締結婚姻

作出的聲明）  

MR31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by witness 

concerning marriage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ary ri tes and 

ceremonies/modern marriage ceremony)

聲明書（內容關於見證人依照中國傳統

習俗及儀式／現代婚姻儀式締結婚姻作

出的聲明）  

MR32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by both parties 

concerning marriage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ary marriage) 

聲明書（內容關於雙方依照中國傳統儀

式締結婚姻作出的聲明）  

MR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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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IMMD 

入境事務處  

Interpreter's Declaration 

傳譯員的聲明  

MR46 

IMMD 

入境事務處  

Declaration of name of child 

子女取名聲明書   

BDR6(s) 

IMMD 

入境事務處  

Declaration for correction of error in

register 

登記紀錄內更正事項聲明書  

BDR 11(s) 

IMMD 

入境事務處  

Declaration for al tering or adding to the 

name of a child 

子女改名或加名聲明書  

BDR47(s)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by parent 

concerning details of marriage)  

聲明書（內容關於家長就婚姻詳情作出

的聲明）  

BDR88 

IMMD 

入境事務處  

Notice of Marriage 

擬結婚通知書  

MR1(s) 

IMMD 

入境事務處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 ion of 

Customary Marriage (by both parties) 

(form 1) 

舊式婚姻登記申請書  

MR23(s) 

IMMD 

入境事務處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 ion of Validated 

Marriage (by both part ies) (form 2) 

認可婚姻登記申請書   

MR24(s) 

IMMD 

入境事務處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 ion of 

Customary Marriage (by either party) 

(form 3) 

舊式婚姻登記申請書   

MR25(s) 

IMMD 

入境事務處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 ion of Validated 

Marriage (by either party) (form 4) 

認可婚姻登記申請書  

MR26(s)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concerning 

Chinese modern marriage) 

聲明書（內容關於中國現代婚姻儀式締

結的婚姻）  

MR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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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concerning single 

status) 

聲明書（有關單身的聲明）  

MR39 

IMMD 

入境事務處  

Statutory Declaration (concerning 

cohabitation) 

聲明書（有關同居的聲明）  

MR40 

IMMD 

入境事務處  

Declaration form (In accordance with 

sec t ion  21  o f  Marr iage  Ord inance

(Cap. 181)) 

聲明書（根據《婚姻條例》（第 181 章）

第 21 條作出的聲明）  

MR65 

IMMD 

入境事務處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registrat ion of 

birth/re-registration of birth 

出生登記／重新辦理出生登記所需的資

料   

BDR93 

IMMD 

入境事務處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entry of 

adoption order 

領養登記所需資料的詳情  

BDR 94 

ISD 

政府新聞處  

Order Form (for photographs) 

圖片訂購表  

不適用 

LD 

勞工處  

Labour Relat ions Division Claim Form

勞資關係科申索表   

LD 15 

LD 

勞工處  

Form 1  ―  Application and Declaration 

for ex gratia paymen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表格一：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

款項的聲明及申請表  

LD 391(b), 

LD 391(a) 

LD 

勞工處  

Application for Ex gratia Paymen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  Notes to Applicants and 

Checklist  of Documents Required 

關於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

─ 申請人須知及所需呈交文件清單  

LD 442(a)(e), 

LD 4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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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部門名稱  

Form Tit le 
表格名稱  

Form No. 
表格編號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Application 

Form G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申請表格 G 

FASP/GB (2006) 

SFAA 

學生資助辦事處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or 

Post-secondary Students ―  Applicat ion 

Form S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申請表格 S  

FASP/SB (2006) 

 

註：斜體文字是作參考說明之用，而非表格名稱的一部分。  

 

 

入境事務處的全新資訊系統策略 

Updated Information Systems Strategy of Immigration Department 
 

20. 單仲偕議員：主席，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自 1999-2000 年度起，

分期推行包含 30 個不同但互相關連的項目的全新資訊系統策略。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上述策略中，是否有任何項目旨在減輕前線人員的工作量及應

付過境旅客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二) 推行上述策略的進展，包括各項目是否已完成、有否延誤，以及

延誤的原因（如有的話）； 

 

(三) 曾否對上述策略進行中期檢討，包括已完成的項目能否達到原訂

的目標；若有，以何準則進行檢討及檢討的結果；若否，原因為

何；及 

 

(四) 鑒於有入境處職員工會向本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反映，前線人員的

工作量相當繁重，當局有否針對這情況更新上述策略；若有，有

關的詳情及時間表；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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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入境處推行全新資訊系統策略，主要是透過應用和研發先進資訊

技術來進一步提升部門的工作效率及服務水平，為市民提供更適

切的服務。30 個項目當中，其中針對減輕前線人員工作量，以及

減低因旅客數目不斷增長所帶來的影響的項目有﹕ 

 

(i) 電子化申請入境許可證系統  

 
─ 以電子傳遞方式處理台灣旅客入境許可證的申請及發

證工作  

 
(ii) 智能身份證系統  

 
─ 引進數碼拍照及套取指模系統，並簡化工作程序  

 
(iii) 口岸管理系統  

 
─ 引 進 新 的 證 件 影 像 光 學 字 元 閱 讀 器 及 個 人 數 碼 助 理

等，加強輸入旅客資料的能力  

 
(iv) 公共服務電子化的支援  

 
─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基本設施，為市民提供更廣

泛的網上資訊和服務，例如網上預約婚姻登記服務  

 
(v) 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及車輛（司機）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

（下稱“ e-道”）  

 
─ 利用智能身份證及生物特徵識別科技，讓旅客和司機可

通過 e-道進行可靠的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 

 

(二) 有關的資訊系統策略進展良好。詳見附件。 

 

(三) 入境處經常徵詢用家意見並檢討全新資訊系統策略的指標及成

效，以確定有關項目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益。通過定期的工作進

度匯報與討論，入境處全面跟進有關項目，不斷探討整體計劃的

協同效益，以及謀求進一步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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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推展的項目而言，檢討結果顯示原訂的目標均已達到。就第

(一)部分所提及的 5 個項目而言，它們取得的成效如下： 

 

(i) 通過利用資訊科技，提供一站式服務或電子遞交及預約服

務；  

 
(ii) 改善了服務水平；  

 
(iii) 有效地減少前線員工與市民之間，因不必要的輪候或因額滿

而未能使用服務而產生的摩擦；及  

 
(iv) 為前線人員提供更佳的支援及工作環境。  

 

(四) 入境處不時檢討資訊系統策略，以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優化各

項公共服務的處理程序，並協助前線員工處理繁複的工作。入境

處將從改善現有資訊科技系統的功能及探討新技術方面着手，

致力充分運用資訊科技以進一步減輕前線人員的工作壓力。例如

現階段入境處正研究引進更佳性能的指模掃描器，進一步提高

e-道的運作性能。入境處亦打算研究推出特快 e-道的可行性，以

及積極考慮擴大 e-道服務至經常來港的旅客。在所有現有項目於

明年完成後，入境處計劃就各項服務及運作需要，研究及確定資

訊系統策略的發展路向。入境處在制訂有關策略時，會考慮市民

和員工對現有資訊系統的意見，務求繼續利用科技提升部門的工

作效率及服務水平，為市民提供更高質素的服務。 

 

附件 

 

全新資訊系統策略進展 

 

以下各項目已經如期落實： 

 

─ 智能身份證系統 

 

─ 業務工序重組 

 

─ 電子化申請入境許可證系統及旅客預檢試驗計劃 

 

─ 提升資訊科技基本建設計劃（包括 4 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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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出入境管理自動化系統計劃（即口岸管理系統）（包括兩個項目） 

 

─ 資訊系統部架構重整計劃 

 

─ 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及車輛（司機）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共兩個

項目） 

 

─ 提高處理能力的計劃（包括 3 個項目） 

 

─ 轉變管理 

 

─ 傳達信息 

 

─ 內聯網的推行 

 

─ 公共服務電子化的支援 

 

─ 業務資訊 

 

─ 中文語言支援 

 

─ 人事支援 

 

─ 其他長期策略性研究 

 

以下各項目正在推展中： 

 

─ 申請及調查簡易系統計劃（前名為改進處理申請電腦化系統計劃）（包

括兩個項目） 

 

項目包括 10 個不同但互相關連的分系統，支援超過 10 項業務的運作。

因涉及的範圍廣泛和複雜，為確保系統推出時可穩定運作，前期系統的

設計和開發期需時較長。第一期的管制支援分系統已於 2007 年 1 月推

出，比預期的 2006 年年中推出的時間表相差約半年；項目將於 2008 年

完成。入境處會繼續密切關注此項目的推展情況，並已加強力度防止不

必要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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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記錄計劃（包括 4 個項目） 

 

檔案轉換工程正全面進行。計劃須與申請及調查簡易系統的時間表互相

配合，以達預期的協同效應。計劃將於 2008 年完成。 

 

─ 數據倉（管理資訊系統） 

 

系統正分階段以逐項組合形式進行，並預期於 2008 年完成。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07 年扣押入息令（適用於特區政府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ATTACHMENT OF INCOME ORDER (APPLICATION TO 
GOVERNMENT AND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7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BILL 
2007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秘書： 《2007 年扣押入息令（適用於特區政府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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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2007 年扣押入息令（適用於特區政府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ATTACHMENT OF INCOME ORDER (APPLICATION TO 
GOVERNMENT AND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7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7 年扣押入息令（適用於特

區政府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政府於 1997 年制定扣押入息令法例，授權法院發出扣押入息令，規定

贍養費支付人的入息來源，例如其僱主，從支付人的入息中扣除指定的款

額，然後把有關款項直接付予贍養費受款人。條例的目的，是讓贍養費受款

人可準時獲得贍養令訂明的贍養費。 

 

  扣押入息令法例的政策原意，是無論贍養費支付人的入息來源是否政

府，支付人的入息來源可憑扣押入息令扣押其入息，以支付其須承擔的全部

或部分贍養費。可是，現行扣押入息令法例並無明文規定有關條文適用於作

為入息來源的政府。另一方面，《官方法律程序條例》（第 300 章）第 23(1)

條但書 (a)則清楚訂明，禁止扣押政府支付的工資或薪金。過去，家事法庭的

法官對有關扣押入息令的條文作出了不同的詮釋。部分法官以《官方法律程

序條例》禁止扣押政府人員的工資為由，拒絕接納有關就政府支付的工資發

出扣押入息令的申請，但有些法官則就政府僱員的工資發出扣押入息令。政

府作為贍養費支付人的入息來源，在收到法院的扣押入息令後，均會遵行命

令。 

 

  上訴法庭在去年 12 月在審理一宗贍養費的上訴個案時，明確裁定，鑒於

《官方法律程序條例》第 23(1)條但書的規定，法院不得就政府支付的工資

或薪金發出扣押入息令。由於上訴法庭的判定對家事法庭具有約束力，家事

法庭自此以後不可再就政府支付的工資發出扣押入息令。因此，實在有迫切

需要修訂現行扣押入息令法例，以確保法例亦適用於作為入息來源的政府。 

 

  條例草案將會修訂現行扣押入息令法例，明確訂明儘管《官方法律程序

條例》第 23(1)條但書 (a)另有規定，法院可就政府須支付予贍養費支付人的

工資或薪金發出扣押入息令。此外，條例草案會確認所有已就政府支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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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或薪金發出的扣押入息令為有效，以確保過往支付予贍養費受款人的款項

不會受到任何質疑。 

 

  我們已通過相關的諮詢渠道諮詢受修訂建議影響的主要人士，包括公務

員、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政府僱員、法官、司法人員、廉政公署人員和

香港金融管理局職員。他們沒有反對修訂建議。我們亦在 2007 年 4 月 13 日

諮詢了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而該事務委員會也支持修訂建議。 

 

  條例草案旨在落實扣押入息令的政策原意。須根據贍養令支付贍養費的

人士，不會因為這項修訂建議而須承擔新的責任。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及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確保贍養費受款人的利

益。 

 

  多謝各位議員，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扣押入息令（適用於特區

政府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BILL 
200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提出多項有助完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的法

例修訂，以進一步提升制度運作的效率和效益。有關的修訂建議是由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因應運作經驗提出的，積金局已諮詢強積金

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及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該兩個委員會的成員

包括僱主和僱員代表，以及相關界別的人士。我們亦已於 2007 年 4 月 12 日

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該委員會大體上對政府

提出的有關修訂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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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是取消不把房屋津貼及利益包括在“有

關入息”的定義範圍內的安排。根據這項修訂，房屋津貼和房屋利益將會跟

其他薪酬項目一樣，被包括在計算強制性供款的有關入息內。 

 

  據積金局近年接獲的投訴顯示，一些無良僱主為了逃避或減輕強制性供

款的責任，蓄意把僱員的部分薪金轉為他們所聲稱的房屋津貼或利益，而這

些個案大部分均涉及低收入僱員，所以嚴重影響了他們的退休保障。條例草

案中的建議修訂能有效地杜絕這些不當行為。 

 

  條例草案另一項主要建議，是改善追討強積金欠款的機制。有意見關注

到，現行的追討欠款程序過於繁複，因而影響積金局及時向僱主追討拖欠供

款的能力，特別是涉及僱主破產或清盤的個案。我們建議修訂法例，精簡追

討拖欠供款的程序，以及澄清有關法例不明確的部分，使僱員的權益得到更

佳保障。 

 

  近日，社會對強積金的收費水平十分關注。我們認為，精簡強積金制度

的行政程序可減低計劃的營運成本，長遠來說，可有助降低強積金的收費。

就此，積金局不時聯同業界檢討現行制度的運作安排，並提出修訂建議。多

項有助提升強積金行政效率的建議已被納入條例草案內，當中包括清楚訂明

積金局就受託人提交的強積金計劃重組申請所給予的批准具法定效力；容許

受託人除了以掛號形式外，還可以普通郵遞方式送遞成員證明書及參與證明

書；豁免就投資在單一投資基金或單一緊貼指數投資計劃的強積金成分基金

委任投資經理，以及精簡處理無人申索權益的程序等。 

 

  積金局一直致力提高強積金的基金收費的透明度，以及教導計劃成員認

識收費對投資決定的重要性，以促進市場力量在收費水平的釐定上發揮 大

作用。積金局將於 2007 年 7 月（即下個月），推出以互聯網為界面的比較

平台，為計劃成員提供各類基金的 高、平均和 低開支資料。條例草案建

議容許積金局披露更多有關基金收費的資料。有關建議獲通過後，積金局將

可推出比較平台的第二階段，清楚列出每個計劃的詳細收費資料，幫助計劃

成員掌握信息，作出投資決定。 

 

  條例草案的其他立法建議旨在加強強積金制度的執法工作，以及改善強

積金計劃的行政和規管。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有助完善強積金制度，對於現時二百多萬名強積金

成員、二十多萬名僱主和業界均會帶來裨益。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

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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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根據現行的《家庭暴力條例》（“《條例》”），婚姻其中一方或同居

男女的其中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令，禁制另一方騷擾她或他，或與她或

他同住的兒童。 

 

 我建議修訂《條例》，以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障。涉及實質政策

內容的修訂建議，可以歸納為 4 個主要範疇。 

 

 首先，我建議大幅擴大《條例》的適用範圍，以包括下列的家庭關係： 

 

─ 受害人與其前夫、前妻或異性同居關係中的前伴侶； 

 

─ 受害人與其其他直系親屬（包括受害人或其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和

外祖父母；以及其子女、孫、外孫、孫女和外孫女）和這些直系親

屬的配偶；及 

 

─ 受害人與其其他延伸家庭關係的親屬（包括受害人或其配偶的兄弟

姊妹、叔伯、舅父、姑母、姨母、甥姪、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

和這些延伸親屬的配偶。 

 

 《條例》經修訂後的適用範圍將會相當全面，包括直系和延伸的親屬關

係，而且在新例實施後，所有受保障人士無論是否與施虐者同住，均同樣受

到保障。 

 

 第二，條例草案將大大加強對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的保護。在現行《條

例》下，未成年人只能由同住的父或母代為申請強制令，禁制其父或母騷擾

他或她。通過條例草案，我們建議受家庭暴力影響的未成年人，日後可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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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監護人”代為向法院申請強制令，免受其父、母或其他指明親屬的騷

擾，而且，不論未成年人是否與施虐者同住，均同樣受到保障。 

 

 條例草案亦建議，法院在發出禁止施虐者進入某些地方的強制令時，可

以更改或暫停執行關乎該名未成年人的管養令或探視令，為受虐的未成年人

提供更大的保護。 

 

 第三方面的主要修訂，是要加強對所有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護。條例草

案建議，日後法院如果合理地相信施虐者相當可能會導致申請人或有關未成

年人的身體受到傷害，可以在發出強制令時附上逮捕授權書。目前，法院只

可以在施虐者曾經導致申請人或未成年人的身體受到傷害的情況下，才可以

附上逮捕授權書。 

 

 此外，根據現行的《條例》，法院在首次發出強制令或附上逮捕授權書

時，有效期不得超過 3 個月，而法院亦只能延長有關的有效期 1 次， 長 3

個月。條例草案將會刪除這些限制，令法院日後可以視乎需要，不限次數地

延長強制令或逮捕授權書的有效期，而整體 長的限期將由現時的 6 個月增

至兩年，以顧及一般與離婚或撫養權相關的法律程序所需的時間。 

 

 第四，為了協助施虐者改過，以及更有效預防家庭暴力，我們參考了海

外的經驗，建議法院將來可在發出“禁制騷擾令”時，規定施虐者參與獲社

會福利署署長核准的反暴力計劃。建議的反暴力計劃屬於教育性質，適用於

不同類別的施虐者，目的是要改變導致施虐者遭發出強制令的態度和行為，

內容將會包括“情緒控制”、“婚姻／家庭關係的處理”、“管教子女的方

法”等一般主題。 

 

 主席女士，以上的修訂建議是政府經過全面的檢討，廣泛諮詢並採納了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各個諮詢委員會，以及有關團體的意見後而提出，

相信能大大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障。 

 

 接着，我想就兩個相關議題申明政府的立場。 

 

 首先，是有關“騷擾”一詞的定義。在《條例》下，如果法院信納施虐

者曾經“騷擾”受害人，便可以發出強制令，《條例》並沒有為“騷擾”一

詞訂下定義。有團體認為，應在《條例》中界定“騷擾”或“暴力”一詞，

以確定《條例》適用於身體、精神或性虐待等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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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方面，我想強調，政府一向的政策，是致力打擊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

包括身體、精神或性虐待。這項政策已在《條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和落實。

雖然《條例》沒有界定“騷擾”一詞，但香港法院在過去根據《條例》的判

例中，已清楚確立“騷擾”一詞有廣泛的含義，除較常見的身體毆打外，亦

可引申至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令受害人身心健康嚴重受創的身體虐待、性

虐待或精神騷擾或侵擾。這個概念亦包括這類騷擾或侵擾的任何形式的威

脅。事實上，根據司法機構的資料，法院曾因上述 3 種不同形式的虐待行為，

以及一些令受害人精神受到困擾的纏擾行為，根據《條例》發出強制令。這

些案例足以證明，《條例》除適用於身體和性虐待外，亦同樣適用於精神虐

待和纏擾行為。 

 

 此外，《條例》是以英國相關法令為藍本而制定的。在英國，有關的法

令亦沒有界定“騷擾”一詞，而英國法院過去的判案亦同樣確立了“騷擾”

一詞可引申至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精神虐待及纏擾行為等。事實上，英國

過去在考慮有關法令的修訂時，亦曾經詳細研究應否在法令中界定“騷擾”

一詞。不過，研究結論認為，由於“騷擾”一詞的涵義廣泛，而且有大量

案例支持，可以為受害人提供更佳的保障。相反來說，要在法例中明確界定

“騷擾”或“精神虐待”並詳盡列舉有關行為，不但極為困難，更有可能收

窄了法例涵蓋的範圍。更甚的是，法院就過去涉及“騷擾”一詞的釋義所累

積的大量案例，將可能因為新定義而不再適用，這樣反而會削弱了對受害人

的保障。因此，英國維持了不在法令中界定“騷擾”一詞的做法。 

 

 主席女士，過去的案例清楚證明現行的《條例》已適用於身體、精神及

性虐待。我們認為，從盡可能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角度而言，應保持現狀，

繼續在《條例》中不作界定“騷擾”一詞。但是，與此同時，在法例以外，

政府會繼續通過不同的渠道，例如藉着在立法會的討論、公眾教育和宣傳活

動、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和前線專業人員制訂的資料套、前線專業人員的培訓

課程等，讓受害人、施虐者、前線人員和公眾明白，家庭暴力包括身體、精

神或性虐待等不同形式的虐待行為，受這些行為影響的受害人均會得到《條

例》的保障。 

 

 另一方面，亦有意見認為有需要把家庭暴力刑事化。主席女士，《條例》

是處理家庭暴力的法律框架中的其中一項條例，為受害人提供民事補救方

法。至於涉及刑事罪行的暴力行為，本港現行的刑事法律框架，包括《侵害

人身罪條例》和《刑事罪行條例》，已可以對施虐者作出制裁。我想強調，

本港的刑事法例是建基於刑事行為本身，不論施虐者和受害人有何關係，以及

暴力行為在何處發生，任何干犯暴力罪行的人均會受到法律制裁，因此，政

府並不建議在《條例》中重複加入處理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行為的刑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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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家庭暴力是一項複雜的問題，有需要以多方面、多範疇的策

略來處理。政府致力打擊家庭暴力，我們為受害人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

專門服務。在過去數年，我們不斷投放額外資源，加強對受害人和有需要家

庭的支援。今年，有關撥款總額便有 14 億港元。我們亦加強推廣家庭教育、

推動建立社區互助，並主動接觸亟需援助的家庭，以便及早介入，協助他們

處理問題。今次，作為我們打擊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一環，我們建議修訂《條

例》，以加強對受害人的法律保障。 

 

 我希望議員能支持和早日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06 
 
恢復辯論經於 2006 年 3 月 2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9 March 
2006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單仲偕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單仲偕議員：我謹以《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

會”）主席身份提交報告。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共舉行了 24 次會議，以

審議《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亦考慮了 9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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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擁有人及使用者的組織，以及專業團體的意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及各方意見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版權條例》，以加強對版權的保護，同時

改善版權豁免制度。委員充分察悉，由於版權擁有人及使用者有不同的利益

考慮，所以對條例草案中的多項建議持分歧意見。法案委員會認為，相關的

立法建議須在兩者的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此點至為重要。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建議，業務 終使用者管有侵權複製品的刑

責，仍只適用於電腦程式、電影、電視劇或電視電影，以及音樂紀錄的 4 類

版權作品。當局的建議獲得銀行界、零售管理及一些商會支持。但是，印刷

作品的版權擁有人則強烈反對，並認為給予某類版權作品較少保護並不公

平。法案委員會理解，基於印刷作品的本質，如果把該管有作為列為刑事罪

行，或會過分嚴苛。 

 

 基於大量的侵權材料及經常、頻密的侵權作為會令有關的版權擁有人蒙

受經濟損失，當局建議引入業務 終使用者複製或分發罪行，把複製 4 類印

刷版權作品和分發這些複製品的作為，列為刑事罪行。該 4 類作品是報章、

雜誌、期刊及書籍。多個商業機構均反對此建議，認為擬議罪行會妨礙資訊

發布及業務的正常運作。法案委員會察悉，當局建議豁免某些教育機構在這

方面的刑責，以及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提供免責辯護。然而，版權擁有人反對

無條件地為教育機構提出豁免。 

 

 此外，當局建議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後，日後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可訂立規例，藉此制訂“安全港”條文的數字界線，而在界線內的作為

不會招致刑責。在規例訂立前，有關業務 終使用者複製或分發罪行的條文

不會開始生效。法案委員會察悉，部分版權擁有人認為擬議的“安全港”界

線過於寬鬆，而商會及專業團體則認為有關界線未必可完全照顧到大型機構

或高用量使用者的需要。出版商認為，當局應提交詳細的“安全港”界線，

讓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一併考慮，而不是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才處

理。當局向委員承諾，會與持份者保持溝通，以期達致某些共識。該項附屬

法例日後須經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所以，議員仍有機會就此

進行討論。法案委員會亦討論賦權局長訂立規例的擬議條文是否過於廣泛，

當局其後同意提出修正案，更清楚列明局長須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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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機構的問責性和企業管治，當局建議公司的董事或合夥人亦須為

機構的侵權作為負上法律責任，除非有證據證明他們沒有授權任何人進行有

關作為。雖然當局解釋這只是一項援引證據責任，但鑒於中小型企業的關

注，委員促請當局考慮以明確及盡列的方式，在法例中訂明更具體的指引，

以便有關人士履行責任。經考慮團體及法案委員會的關注，當局會提出修正

案，在條文中更具體列明可視為舉出足夠證據證明的情況。法案委員會亦曾

討論當局建議為僱員引入的免責辯護條文。 

 

 為配合數碼科技的發展，當局建議引入民事和刑事條文，打擊規避用以

保護版權作品的科技措施的活動。法案委員會察悉，多個代表音樂紀錄、廣

播、電影及軟件業界的機構均反對在確立民事法律責任前，必須證明規避者

“對侵犯版權知情”的規定，並認為“知情規定”會阻礙科技措施提供有效

的保護，亦會造成執法漏洞。經與業界進一步討論後，當局同意刪除新訂條

文下的“知情規定”。 

 

 條例草案其中一項具爭議性的建議，是把《版權條例》有關平行進口條

文下的刑責期限，由現時的 18 個月縮短至 9 個月。教育界、消費者委員會

及商界均十分贊成建議，認為此舉有助貨品的自由流通，但版權擁有人，尤

其電影、音樂及出版業界，則強烈反對，認為此舉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的保

護，並扼殺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法案委員會理解版權擁有人與使用者的意

見截然不同，所以須平衡兩者的利益。當局表示，其長遠目標是完全放寬對

平行進口的限制，但同意以漸進方式進行，所以提出修正案，把刑責期訂為

15 個月。 

 

 法案委員會於 6 月 8 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後，接獲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對“合法地製作”一詞所提出的進一步書面意見，以及當局

的回應。此外，律師會認為有需要在《版權條例》第 121 條加入一項“誓章

條文”，以進一步保障香港版權擁有人的權利。但是，當局認為目前並沒有

運作上的困難，所以無須加入該條文，而當局亦曾就草擬方面與律師會交換

意見。就此，吳靄儀議員會動議一項修正案，加入該項“誓章條文”。 

 

 就改善版權豁免，當局引入了“公平處理”的原則，並為教育用途增訂

一項較概括的豁免條文。法案委員會察悉，音樂、電影、影碟及出版業界均

擔心在數碼環境下，該豁免會令學校變為網上盜版活動的天堂。經考慮後，

當局會提出修正案，訂明教育機構在指定的情況下必須採用限制取用的科技

措施，有關的“公平處理”條文才可適用。法案委員會不反對上述安排，但

部分委員認為有關措施必須切實可行，不會對教育界造成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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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亦建議為政府、行政會議、立法會、司法機構及區議會增訂一項公

平處理條文。鑒於《版權條例》現行的允許作為條文已涵蓋立法會程序及司

法程序，委員質疑把立法會及司法機構納入建議中的理據。當局其後應法案

委員會的要求，就建議徵詢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意

見。司法機構表示歡迎擬議條文。經與當局討論後，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同意當局提出的修正案，其效力是令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或代表他們的人士），在為立法會根據《基本法》及其他適用法例行使職

權時，獲得版權豁免。 

 

 為回應版權擁有人的關注，政府當局建議為影片及漫畫書引入租賃權規

定。版權擁有人將來可就未獲授權的租賃活動提出民事訴訟。此外，當局亦

同意提出一項修正案，就漫畫書而言，把“租賃”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向顧客

收取直接或間接費用，以提供該作品的複製品作即場參考之用。 

 

 鑒於條例草案如獲通過，不同的條文將有不同的生效日期，所以法案委

員會已促請當局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把已制定的條文分 1 個或兩個階段實

施，以免產生混淆。 

 

 當局因應法案委員會及團體的關注，並為改善條文的草擬，會提出多項

修正案。法案委員會不會以其名義動議任何修正案。 

 

 代理主席，以下，我希望代表民主黨就條例草案作簡短的發言。 

 

 民主黨今天會支持政府提出的議案，亦會支持政府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這項條例草案其實在 2001 年......應該是在 2000 年就《版

權條例》作出修訂，並於 2001 年 4 月 1 日生效後，引起了社會哄動，接着，

政府在當年的 5 月作出“凍法”，再經過約 6 年的討論及諮詢，然後才提出

這項條例草案，事實上，確已耽擱了很長時間。如果我沒有記錯，政府亦曾

三度把“凍法”的限期延展，這是很長的時間。 

 

 這項條例草案在 2006 年提出時，其實也有不少意見，業界代表和政府

對初時提出的條例草案確實存有很大分歧。正如我在剛才的發言所說，政府

已成功把團體的意見 ─ 當中有些是代表使用者，有些是代表版權人這兩

方的意見 ─ 作出較恰當的平衡。 

 

 代理主席，我在此一定要讚揚工商及科技局的兩位同事，包括黃國彬副

秘書長和杜小姐，他們在這項條例草案上作出很大貢獻，並聆聽了很多人的

意見，然後才作出修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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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可惜的 ─ 我想一提的是 ─ 吳靄儀的修正案。我覺得整體的

修正案其實已處理了大部分的意見，應該說已符合了大部分人的意見，即使

未能完全符合也好，各方大體上也是接受的。唯一的是，律師會在完成法案

委員會的會議後，才提出修正案，如果我們能早些就修正案進行審議，我相

信事情獲更圓滿解決的機會會更大。 

 

 不過，我參考過政府的回應和律師會的要求後 ─ 據我理解，今天，

吳靄儀也是代表律師會提出修正案的 ─ 我參考過雙方的意見後，我自

己......應說是民主黨認為，我們是會支持吳靄儀的修正案的。當然，雙方

也有其道理，但我認為在這情況下，支持吳靄儀的修正案可多一重法律保

障，我看不出有任何壞影響，所以民主黨會支持吳靄儀的修正案，也會支持

政府的所有修正案。 

 

 我希望今天會有一個大團圓結局。我謹此陳辭。 

 

 

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保護知識產權不單是國際義務，亦不單是提升國際

形象的標誌，而是在知識型經濟環境下創造財富的重要支柱。因此，我們應

重視和保護知識產權。以微軟為例，它創造的財富，在 2006 年第二季度，

毛利已高達 95.98 億美元。但是，我們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必須有效維

護公眾利益，以及盡量避免擾民，尤其並非以謀利為目的的日常活動。因此，

我們在保護知識產權之餘，亦應在保護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之間取得一個平

衡點，為本地社會制訂一個既良好又切合本地情況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在此情況下，我們特別關注到在《版權條例》下的豁免制度問題。首先，

我們同意，為免對教育活動帶來不良影響，應豁免教育機構的刑事責任。

民建聯認為有關措施是必要的，否則，教育只能在提心吊膽的心情下進行，

所造成的損失是難以想像的。《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亦建議了另一個安全網，以減少對教育造成的沖擊。當局採用“公平

處理”的方式引入豁免制度，以非盡列形式來考慮有關豁免的因素。由於

“公平處理”並非以詳盡方式列明，可以想像，在實施初期可能會出現某些

爭議。民建聯建議當局舉行定期會議，加強為教育團體及版權擁有人的溝

通，把可能出現的版權問題在萌芽階段及早處理。 

 

 同時，有顧慮認為學校可能會成為網上盜版的避難所，我們也關注到電

腦的普及與科技的先進可讓網上盜版活動在短時間內，把侵權物品發布至世

界各地。因此，為消除此顧慮，我們應該考慮在侵犯版權的源頭上下工夫，

加入保護版權技術，防止抄錄及發布，讓同學在學校的環境便已開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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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知識產權。雖然有關措施有需要資源上的配合，我們認為，為保護版權，

版權擁有人應認真考慮開發有關技術。 

 

 除上述特定的“公平處理”外，條例草案亦提供了一般性的“安全港”

條文。當局建議藉附屬法例指明的數字，規定於該數字內的複製及分發不會

構成刑事罪行。事實上，要為複製品設立一個合理的數字界限並不容易，很

多各界人士亦有各自的意見和訴求，為了條例能順利推行，希望當局在正式

確認“安全港”條文之前，能夠廣泛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並必須在保障版

權擁有人和用家權益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民建聯期望有關方面可以盡快達

成共識，實施相關措施。 

 

 另一方面，社會上有部分行業如法律界人士，在運作的過程中，由於工

作的需要，少不免會管有版權複製品。在就侵權物品提供法律意見的問題

上，民建聯歡迎當局提出修正案以豁免其刑責，但如果法律界人士把法律書

本的有關部分製作成數量頗多的複製品供內部參考、傳閱的話，政府當局則

無意提出豁免，政府當局只提出可考慮制訂特許計劃。我們期望，在制訂特

許計劃時，出版商要充分考慮和區分“複製作分發用”及“複製作參考用”

的分別。前者的主要目的是用作分發，而後者可能只因書本攜帶不便，或在

多於 1 人同時參考不同部分時，作折衷之用。兩者的重要分別在於“複製作

分發用”會侵犯版權，“複製作參考用”只會在名義上，短暫地侵犯版權，

而對版權擁有人實在並無造成實質的損害。 

 

 相對於僱員的豁免條文，民建聯亦關注董事及合夥人的刑責問題。當局

建議除非法人團體或合夥人證明負責內部管理的人並沒授權作出侵犯版權

行為，否則，他們須負上法律責任。就此，不少中小型企業均對擬議的援引

證據責任表示憂慮，他們並表示未必擁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術，以確定僱員有

否使用或安裝某些侵權作品。經考慮有關關注後，當局建議如果法院接納被

告人已撥出財務資源，以取得“足夠”的有關版權作品，則有關被告人須視

為已舉出足夠的證據。但是，業界仍然有所顧慮。民建聯建議，除舉辦宣傳

和公眾教育外，應考慮制訂指引以判斷何謂“足夠”。 

 

 此外，我想就隱含版權轉移問題發表一下意見。在條例草案討論期間，

民建聯關注到在版權法例下的一般權利保障，特別是隱含版權的轉移問題。

版權是自然產生的權利，無須經過任何註冊程序，因此，普羅大眾未必意識

到無論是委託他人製作作品，還是作品是由他人饋贈的，其版權均是屬於作

者這原則。即是說，在法律上，即使作品是受人委託而製成，而委託人亦以

金錢作為委託他人製作的酬勞，但如果雙方沒有訂立協議說明版權誰屬的

話，作品的版權仍屬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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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作品的版權問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會遇到，同時亦是較少人

關注和被忽略的問題。 具體的例子是往照相館拍攝證件相片，即使我們是

付錢予照相館拍照的，但這並不代表該相片的版權可以透過一般的金錢交易

而間接轉移予顧客，因為如果雙方沒有訂立有關版權誰屬的協議，該相片的

版權始終是屬於照相館所有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市民到另一照相館再沖晒該相片，而未經拍攝該

相片的照相館的同意的話，在法律上已經是侵犯了該照相館的版權。民建聯

曾就此委託作品的問題去信當局查詢，但得到的答覆只是有關問題須“視乎

個案的具體情況，可能涉及個人資料，並且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

保障”。明顯地，當局的答案未有觸及民建聯所憂慮的核心，也沒有考慮普

通市民根本沒有有關知識向照相館要求取得版權。民建聯建議當局認真考慮

修訂法例，規定顧客領取相片時，如果照相館連同相片底片交付顧客，則視

作版權的轉移。 

 

 總的來說，保護知識產權與本港形象及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科技的迅速

發展亦為版權保護帶來更多挑戰。然而，希望當局在作出任何修訂之前，能

夠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另一方面，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亦要好好

向公眾解釋清楚版權的合法使用情況，令版權擁有人的利益得到保障之餘，

公眾也可安心使用版權作品，繼續推動社會的發展和創意，這才是真正推行

版權政策之道。 

 

 後，吳靄儀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加入以誓章證實某些複製品為

“合法地製作”的機制，以及相關的修正。該項條文規定，如果版權擁有人

在誓章述明版權擁有人的名稱、附於誓章的證物是真確複製品，以及某些證

物為侵權複製品，則該複製品須推定為非合法地製作。 

 

 由於有關建議涉及第三者，即聲稱為侵權複製品的擁有人，而該項條文

並沒有為該第三者提出反證的機制，因此，在單方申請的情況下推定該複製

品為非合法地製作，並不理想。同時，由於條文亦規定在無須進一步證明的

情況下可接納為證據，有關規定會容易被濫用。此外，政府當局向不同行業

的版權擁有人就“合法地製作”的定義查詢意見時，他們對政府當局的擬議

條文並無任何異議。由於用家目前並沒有如此要求，所以無須在現階段加入

該項條文。 

 

 代理主席，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並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

案，以及反對吳靄儀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103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曾接到一名市民的查詢，如果有一些已經絕版

的書籍，只在圖書館才可以借到，要付費購買也無從入手，那麼，如果他影

印使用，是否容許呢？他會否犯法呢？當然，要解答這個問題，可能須有很

多背景資料和假設，然而，這個例子亦清楚說明版權並非只是黑與白的問

題，當中可能有很多灰色地帶。 

 

 當電腦科技越來越普及，要複製版權物品便來得更容易，我們應該如何

釐定版權持有人的權益，讓他們的創作能獲得合理的回報呢？同時，我們又

如何能讓普羅市民合理地使用版權物品呢？我們如何既可保障版權，又可確

保資訊自由流通呢？ 

 

 我要表明，民主黨支持版權持有人獲得他們應得的利潤，否則，創作人

便不能糊口，或付出的與回報不相稱，這樣便沒有人會願意繼續創作，香港

也難以在知識型經濟中生存了。可是，我也想指出，不論我們怎樣為侵犯版

權劃界，也難免有一些個案，是既合理使用，但又是侵犯版權的。 

 

 今次《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既提升了法

例對 4 種印刷品，包括報章、雜誌、書本和期刊的版權保護，將嚴重侵權行

為列為刑事罪行之餘，又為一般人士間中使用版權物品，而同時不傷害版權

擁有人的經濟利益，例如在“安全港”範圍內，能合理地使用版權物品。即

使大家對條例草案尚有一些意見分歧，但大致上這也是公平的方案，所以民

主黨會支持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也解決了大部分津貼及由公帑資助的學校和老師的擔憂，例如

在教學時運用報章、雜誌等印刷品時遇到的版權問題，即使私營獨立教育機

構在不違反“公平使用”的原則，也能在教學時，按需要使用這些版權產

品，可說是保障了教學的需要。所有學校在使用法例列出的 4 類印刷品以外

的版權作品時，在符合“公平處理”的原則下，也可以使用作品。唯一的問

題是，我仍然覺得如果法例在定義甚麼是“公平處理”時，能更清晰地以盡

列的方式列出甚麼是可以接受的作為，將更能解決現時使用非盡列方式為教

育界所帶來的不明朗及不確定的因素。 

 

 民主黨認為今次政府在法案委員會上，接納了委員提出的很多意見，例

如學校在複製版權作品至內聯網時，只可以在有限的時間，以及確保物品只

給予有限制的人士在教學活動內使用，平衡了版權持有人的利益與教學活動

之間的需要。至於在表演方面的活動，將家長及親友列為可參與活動的觀

眾，也體現了現時教育界要求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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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哈利波特》這本小說 後一集將於下月出版，我相信香港

很多年輕人也密切期待新書的來臨。小說的作者表示花了 10 年時間來構思

小說，而小說在各地亦極受歡迎，令作者因此致富，也讓作者獲得應有的尊

重。很可惜，香港很多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和散文，在內地均被嚴重侵犯版

權，一些電影、音樂和電視劇集，在內地和香港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如果

創作者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那麼，我們用甚麼來鼓勵香港的創意工業

繼續發展呢？我們又憑甚麼要求市民發揮他們應有的創意呢？ 

 

 近，有報章報道，一個徵文比賽揭發參賽作品原來是抄襲其他作品所

得的，令人感到非常惋惜。徵文比賽的原意，必定是透過比賽鼓勵學生發揮

創意。我希望這些個案只是個別事件，只是因為青少年對抄襲的概念仍未夠

清晰，而非蓄意透過侵犯版權而為自己帶來好處。其實，身為教育工作者，

我和同事很多時候也會面對學生的功課可能來自非個人的創作或研究，或是

沒有標明來源的情況。此外，唱片業和電影業亦非常關注網上大量非法上、

下載的問題。這種種均是青少年知識產權觀念薄弱的警號。 

 

 民主黨認為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有需要繼續強化市民的教育，尤其

是讓青少年人、商業機構和教育機構瞭解有關法例，避免誤墮法網，這樣亦

有助營造尊重知識產權的文化。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君彥議員：代理主席，《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修訂過程非常

複雜，所牽涉的部分多而廣泛，在立法會內雖然經過超過 1 年的討論，聆聽

了不同團體的聲音及意見，亦在法案委員會中就如何修訂進行了多次反覆討

論，但部分條文仍未能取得社會上一致共識。例如就當中的董事或合夥人的

刑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刑責期，以及“安全港”等問題上，香港工業總會

（“工總”）均不能夠完全同意政府所建議的修正案。然而，正如我剛才所

說，由於條例草案所牽涉的層面很廣泛，工總亦不會對整項條例草案表示反

對。 

 

 正如在 後一次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工商及科技局向我們表示，在完

成正式立法工作後，他們會隨即開展有關的附屬法例的工作，處理“安全

港”等相關附屬法例。我及工總期望，在隨後附屬法例草擬及討論時，政府

有關部門可以更全面地諮詢及聆聽不同團體的意見，平衡社會上各階層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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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多的修正案之中，有關董事或合夥人的刑責是工總以至整個工商界

關心的一點。政府原建議引入新的條文，訂明若發現公司內有員工使用盜

版，則董事或合夥人便須負上刑事責任，而並非如現時大部分的盜版個案

中，公司被定罪，則處以罰款。董事或合夥人如欲免責，便須負責舉證以證

明自己清白。雖然政府多次強調這項建議只須辯方“援引證據”，而舉證責

任仍在控方，並非要董事或合夥人負上全部舉證責任，但我及工總都關注，

所謂援引證據，就是將部分舉證責任推往公司董事或合夥人身上，這與普通法

中由控方百分之一百負責舉證的原則不一致。這點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應。 

 

 正如我在法案委員會中所說，新修訂對大企業、大集團基本上不會構成

任何問題，但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而言，就可能令這羣董事或合夥人

誤墮法網。我在立法會內多次強調，在本地企業中，中小企所佔的比例極高，

超過九成，當中懂得閱讀法律條文、很懂得使用電腦、辨別軟件是否正版的

老闆不多。正因為他們一般都缺乏資源及相關知識，根本很難要求他們確定

轄下僱員是否有使用或安裝盜版軟件，或使用其他版權作品的侵權複製品。 

 

 由於工商界反響很大，政府隨後為了回應業界憂慮，作出了進一步的修

改，容許董事或合夥人可以用已撥出財務資源或招致開支，以取得足夠數量

有關版權作品的複製品，或取得適當特許以製作或分發有版權作品的複製

品，以供該公司使用，應付需要。對於這項修改，工商界表示一定程度上的

歡迎，認為當局正面回應了業界的顧慮，亦有更清晰、易明的字眼，釋除公

司董事或合夥人的不安。但是，對於條文上的“足夠”、“適當”兩個字眼，

則認為比較籠統，我及工總仍然存有憂慮，希望當局可以藉此機會作出更清

晰的解釋。 

 

 對於設立“安全港”，我及工總都曾經提出很多意見。現時資訊流通極

之簡便，不少公司為了緊跟社會潮流，很多時候都會就一些新資訊開腦震盪

會，人人手上一份影印文件，這已成為很多公司的習慣，很多時候，為了簡

便或開會時文件可以輕巧一點，也會影印報章、雜誌、期刊等，或以電郵形

式傳閱文件。因此，“安全港”界線將決定企業會否被控侵權，必須做到足

以照顧中小企的需要，也不會令大企業因要奉公守法而在購買“特許計劃”

時被版權擁有人來一個“獅子大開口”。 

 

 平行進口版權作品，即俗稱“水貨”的刑責期，亦是工商界非常關注。

現時法律列明刑責期為 18 個月， 初政府建議修訂為 9 個月，但經過一年

多的商討後， 後將界定為 15 個月。工總認為這項修訂對知識流通全球化

只是邁出一小步，根本不能回應現時全球交流日趨頻密、簡易的大趨勢。

我及工總一直倡議將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刑責期取消，箇中原因並不是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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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專用特許持有人的生意更難做，相反，這種做法能更有效打擊盜版。再

者，“水貨”一詞多少帶有貶義，平行進口版權作品並非盜版貨品，只不過

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生產，而生產過程是合格，並且已交足版權費，我們絕

不能因有關的版權作品購自外地，便在刑責內，輸入這些已付足金錢購買版

權的貨品，並視之為作奸犯科，然後“要拉要鎖”。正如當局在會議上所說，

香港是全球 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而政府又把完全放寬在香港使用平行進

口版權作品限制視為長遠目標，現時的修正案只是寸步，不免令人有裹足不

前的感覺。我們期望在可見的未來，當局會就我以上所說的話，作出正面及

積極的回應。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及當局的修正案。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為我帶來了一些回憶。 

 

 我記得在我加入立法會不久，《2000 年版權（修訂）條例》便實施。當

時引起軒然大波，原因是上一屆立法會在面臨換屆時，在短短數星期內，討

論及通過了當時的《2000 年版權（修訂）條例》（“條例”）。可是，到了

條例實施當天才發現會造成很大很大的問題，有些根本上是荒謬的情況。 

 

 後，有關官員須到立法會公開向公眾道歉後，接着便“凍法”。在凍

法期間，條例只適用於特別指明的 4 類版權作品，即電腦程式、電影、電視

劇和電視電影，而其他部分則一直維持凍法，而且每當期限快將屆滿時，便

要再次延展凍法的限期，讓政府有足夠時間跟各界商討。直至今天，我們討

論的條例草案，其實便是當年（即 2000 年）的條例的修補行為。 

 

 我們從整個歷史可見，不論是立法會，還是政府，也應汲取教訓。立法

過程應非常嚴謹，如非經深思熟慮和透徹諮詢，而只是倉卒和粗製的立法，

事實上，大家 終也要承擔後果。 

 

 即使我們今天恢復二讀條例草案，但也不代表我們解決了所有問題。一

方面，版權法例是非常非常複雜的，我記得我當年就 2000 年的修訂條例發

言時，也曾提及馬克吐溫的言論，即對法律界而言，版權也是非常非常艱深

的，就是律師也不一定瞭解版權法，雖然說起來很簡單，但本身的內容其實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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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數個原因亦加深其複雜性，一方面是科技日新月異，很多時候

法律要與時並進，而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媒體，很多時候也會牽涉很多考慮

因素。另一方面，為了保障版權擁有人的權益，我們要保障版權，但同一時

間，如果法例過於嚴苛，便會窒礙資訊流通。因此，就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

事實上，政府已跟各個不同方面的人討論了問題，並希望在今次的條例草案

訂出一個平衡。 

 

 印刷媒體是今次修訂的其中一個重點，根據現行法例，如果在經營業務

時有任何印刷作品的影印本，例如書本和報章等，雖沒有刑事責任，但卻有

民事責任。法案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第 24 條中新訂的第 119B 條，討論在經

營業務時複製作品分發是否須負上刑事責任。如果影印和分發的報章、雜誌

文章內容，只供內部傳閱、討論或參考，這究竟是蓄意還是非蓄意損害版權

擁有人的利益呢？由於這類影印本只供內部討論或傳閱，亦沒有直接影響經

營收益，那是否應獲豁免呢？當然，如果是定期、頻密、大量的複製和分發

報章或雜誌的文章，即使只是供內部傳閱，在某程度而言，仍可能會構成嚴

重侵權。因此，如果完全免於刑責，又說不過去。 

 

 解決的方法便可能是要透過市場力量來處理。不同的行業如果有需要定

期、頻密或大量複製報章、雜誌文章供內部傳閱，亦應向版權擁有人取得許

可。可是，有關許可的規定又應如何呢？會否過於側重版權擁有人呢？各個

行業之間有何不同的考慮呢？因此，這亦非容易解決的問題。 

 

 究竟應如何界定“頻密”呢？政府建議設立一個所謂“安全港”的標

準，嘗試找尋量化的方法，界定何謂“定期或頻密地大量複製”，並盡量平

衡不同的媒介或不同行業間等各方面的利益，釐清界線。因此，到目前為止，

政府認為仍然要繼續討論，待通過主體法例後，再訂附屬法例來處理。 

 

 就這方面，跟單仲偕議員一樣，我也要多謝工商及科技局的所有官員，

他們都非常盡力地跟很多不同界別的人溝通。舉例來說，我便跟他們反映了

大律師行業的情況，我們的工作很多時候也牽涉很大量的影印，如果跟其他

行業看齊，也會出現一些跟現有做法不同而引起不便或不公平的現象，而這

些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不過，在主體法例通過後，我們將來會繼續討論。由此可見，今次即使

通過了主體法例，仍然會存在很多灰色地帶或空白的空間，這些都是有需要

盡快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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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政府建議一方面可推動開發特許計劃，另一方面則盡快討論和制

定附屬法例，但我相信兩個方向均不可在短期內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政府

除了要跟業界保持緊密溝通外，也須加強市民方面的公民教育，以便作出配

合，與時並進，並配合世界水準的版權保障。 

 

 此外，代理主席，我希望回應李國英議員剛才的發言，他特別指出吳靄

儀議員將會提出的修正案，是以誓章形式來證明一個可推翻的假設，他認為

這做法屬於單方面，並很容易出現濫用或漏洞，所以民建聯不支持。 

 

 代理主席，我聽罷他的發言後，感到有點驚訝，因為李國英議員本身也

是法律界人士，我相信他很熟悉這方面的情況。很多時候，在作出一項申請

時，在第一個階段，可能真的要由申請一方遞交一份誓章提供證據，如果沒

其他證據提出的話，這便構成一個初步的推論，但這個推論絕對可以在對方

提出一些反證下被推翻。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做法，完全不構成不公平或出現

漏洞的情況。因為每次訴訟時，也一定是這樣的。訴訟一定牽涉雙方，在第

一方提出證據後，法庭在審視證據後便會假設某事是真實的，但如果對方提

出反證，便會推翻有關證據。這些情況很多時候也有點像雙方傳球般，有來

有往。 

 

 律師會提出的解決辦法，絕不會影響平行進口的問題，有關辦法只是在

提出證據方面更清楚地容許版權擁有人有一個清晰的程序，以保障版權擁有

人。不過，如果是平行進口，有關辦法亦容許另一方提出證據以證明那些是

平行進口或合法製造的產品。 

 

 因此，律師會提供的方法或有關的修正案，絕對不會引起任何不公義或

不公平的情況。我很希望李國英議員和民建聯的同事能更深入瞭解有關修正

案。由於他現時不在席，我希望他稍後可以回來，聽聽吳靄儀議員在提出修

正案時的解釋，希望這能幫助他和民建聯消除上述的疑慮，並希望其他立法

會同事支持有關的修正案。我相信律師會提出這項修正案，絕對不是為個人

或某個界別提出，而是依循公眾利益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多謝代理主席。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商界一向認為，要營造更佳的營商環境和搞好香港

的經濟，保護知識產權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提交的《2006 年版權（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中，有多項建議，包括將進口水貨的刑期減至

15 個月、為影片及漫畫引入“租賃權”，以及界定複製的侵權刑事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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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進一步保護版權作品。香港總商會對此條例草案原則上是支持的，因為

這會加強維護知識產權和杜絕盜版。 

 

 可是，對條例草案中有關“董事／合夥人刑責”的部分，商界是有保留

的。政府在條例草案中的原本建議是，如果法人團體或合夥人的行為引致業

務 終使用者刑責，董事或合夥人除非有證據證明他們沒有授權任何人作出

有關的侵權行為，否則亦須負上責任。 

 

 這項建議不免令人覺得，董事或合夥人除非能證明他們無罪，否則將被

視作有罪，令舉證責任轉移至董事和合夥人身上。代理主席，我覺得，這建

議不符合普通法中假定被告無罪的精神。雖然政府強調這僅是援引證據的責

任而已，提出證據以證明有關罪行的舉證責任仍在控方，但我認為此舉無可

避免會增加被告舉證的負擔。因此，我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已反映了

我們的憂慮，而 終政府亦作出了讓步，提出新的修正案，簡化舉證責任，

容許被告提供財務紀錄和工作指引以證明自己無罪，令被告比較容易舉證。 

 

 這項修正案雖然有助減輕董事的舉證責任，惟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經營者資源有限，對侵權行為的專業知識亦可能不足，很多時董事／合夥人

難以確定其職員有否使用或安裝擬侵權的複製品，在法律上容易誤踩地雷，

而有時候是一時的疏忽多於刻意侵權。建議的“援引證據責任”將為中小企

經營者帶來一定壓力，故此，我及香港總商會原則上是不同意這個“援引證

據責任”的。我們始終認為舉證責任應 100%在控方，不應將責任轉移至董事

和合夥人身上。 

 

 我要重申，商界絕對同意尊重知識產權是良好業務管治的重要部分，但

希望當局在作出有關決策時，仍能考慮中小企所關注的事項。我們相信當局

如果要加強企業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並鼓勵負責任的業務管治，較為徹底

的做法是把舉證及“援引證據責任”歸於控方，在打擊侵權行為之時，亦能

保障被告人以至中小企的基本權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有關版權的條例草案的修正，當中有很多具體

和細節的問題，單仲偕議員和余若薇議員在發言中已詳細討論，所以，我不

打算重複。我只是覺得，由回歸前開始，我們一直在進行就知識產權的立法，

以至今天，路途仍然很漫長，已有 12 年......即使沒有 12 年，也有 11 年

的工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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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有數點一般性的看法，我覺得是應該提出來的。第一，雖然我們

談論的是知識產權，但當我們提出修正和立法時，我們所做的工作很多時候

是平衡多方面涉及的利益，研究如何找出一條方程式，即使不是大家也同意

的， 低限度也沒有人認真反對。當局有時候太注重現實，卻不太注重原則，

我無意批評當局的做法，它的確有其困難。 

 

 第一，知識產權所涉及的版權，並非一件實物，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實

是由法律訂出來的。在爭取產權時，我們會指控某人偷了自己的杯子，這是

偷竊，所以盜版也是一種偷竊，但其實不是的。大家看看土地業權，也並非

說可以拿走那塊土地，而是有關土地的運用和擁有是有很多不同的權利的。

其實，知識產權或多或少也包含這一類東西。所以，我們那條線要劃在哪裏，

版權或知識產權的定義是甚麼呢？有時候並非一刀切的。 

 

 第二，我們也要明白，版權和知識產權其實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況，便是

它是一種 monopoly（即專利），我們一般的普通法並不歡迎專利，因為當一

種東西要變為專利時，即表示大眾要視之為禁地。當我們把一種東西變成大

眾的禁地時，一定要很謹慎處理，究竟應該達到哪種程度。有時候，我聽到

一些團體的意見，當然，有很多商業機構是各為其主，他們的說法也會很極

端，可是，我有時候會想，我們負責把關的人應否那麼極端地跟從呢？所以，

關於這方面的平衡點，不在於版權或使用版權的人，而是在於一些東西要有

私人專利，以及公眾可以沒有禁忌地自由行使，這兩者之間的平衡才是更重

要的。 

 

 談到知識產權，特別是版權的時候，現時的情況其實已跟數十年前或原

始的版權不同，以前的情況是：藝術家或作家創作了一些作品，由於沒有人

願意出版，結果被人全部偷去使用，他自己卻一點錢也賺不到，所以便很浪

漫地、潦倒地死去。 

 

 時至今天，我們很多時候也不是談原創的作品，而藝術家或作家也不是

沒有辦法保護自己創作的產品。我們不是談論那些作品被人盜版或翻印的作

家，如何一點錢也賺不到，卻讓人藉他的作品發大財。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

題，特別是當我們談論商業的電腦軟件時，就是我們正面對着一個很龐大的

商業王國，他們如何有計劃地創造和建立一些禁區，令人們一方面不能不使

用他們的產品，但同時，當人們一旦使用了他們的產品後，便要受到他們的

控制。我知道很多時候，商業的專利是要用商業的方法來保障的。舉例說，

每種東西都是配套的，如果使用這種印表機，便要配用同一種印墨，如果使

用這種印墨，便要配用同一種紙張。很多時候，尤其是商業的機器，也是採

用這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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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們的設計要視乎人們認為它所值的價錢。如果要使用他們的所

有產品，價錢是很昂貴時，人們自然會不願意使用屬於他們系列的產品，相

反，如果人們認為產品仍然是值得的，便會使用。所以，這並非一種壟斷。

他們所製造出來的產品，甚至要使用他們本身的其他產品才有較好的配合，

但也不能排除別人製造出另一種產品來配合他們的產品，這便是我們在知識

產權以外所談論的一種保障，如何能令發展出來的產品帶來更優厚的利潤，

讓更多人使用。 

 

 可是，現時這些商業王國所使用的工具是甚麼呢？它並非採用商業的方

法來做，而是借助法律來保障其利益。這樣，它使用的是甚麼？是一種建制

的力量，用一種政治力量來保障自己的權利，令其他人也要受它的控制。舉

例說，對於經營生意的成本，甚至學校可否使用甚麼產品，很多時候要待這

些商業王國在賺了很多錢而有社會良心後 ─ 我其實也到過這種場合，有

一些專門製造電腦軟件或負責互聯網工作的人，會拿出一些東西來回饋教育

界或讓其他人自由地使用很多資料，可是，這似乎要等待他們有社會良心以

後才會這樣做。 

 

 當我聽到很多這方面的討論時，特別是看到前來游說我的人背後的龐大

力量，我便覺得社會是不公平的。對於這一點，我覺得我們也要留意，我們

是否太過分，我們看待知識產權時是否有很大偏差呢？ 

 

 另一種情況是，我們並非談論創造性、創作性的東西，我們是談論報道

和資訊。如果一經報道，那則報道便成為禁地的話，我便覺得會對公眾利益

有影響。如果是一個作家或藝術家憑他的想像和天才，從無到有地製造出一

種東西......但報章上所刊載的稿件是從哪裏來的，老實說，那並非記者自

己創作出來的東西（雖然有時候也是記者自己創作出來的），而是因為學者

或公眾人物有一些很值得大眾知道的東西，所以記者便告訴大家，希望社會

知道。如果一經刊登，便表示任何人複製也要得到作者同意的話，換言之，

我的言論在報章上刊登了，便成為公眾的禁地，包括我自己的禁地。我覺得

這樣便真的很過分了。 

 

 此外，我也覺得有些東西是有很大偏差的，便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在

審議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即印刷法律報告會否侵犯版權？這類法律報告本

來正是供人使用，亦很希望供人使用的，因為引用官方的法庭紀錄會令法律

更發揚光大。為何我們很多時候會說香港有關法律的報道不好呢？因為報道

只提到法官說了甚麼，但沒有包括雙方陳辭的重點，這對於我們的法律發展

真的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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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為何會那麼重視這些東西的存在呢？便是因為其重要之處在

於本身的流傳和有很多人使用。如果對甚麼也設立很多關卡，便令人很

難......動輒便指屬犯法，誰也不准使用，這其實是會失去意義的。在報道

的過程中，是有很多人的貢獻和參與，才可以做到的，但在將來使用時，卻

要經過很多重的關卡，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此外，當中也有很多荒謬的地方。當然， 典型的例子，便是那件東西

不是屬於你的，是以抄襲、欺騙和盜版的手法取得，令原作者損失經濟效益，

對於這些，我們是明白的。可是，例如有律師要影印一些東西......每間律

師樓也會花很多錢來設立一間法律圖書館，包括購買一些很昂貴的法律書

籍，很昂貴的法庭報告，以及訂閱及應用一些很昂貴的電子圖書，每間律師

樓和所有大律師的事務所均會花很多錢在這方面。 

 

 當他們開會的時候，因為是一羣人坐在一起，每人面前也要備有有關的

書籍來討論，因為憑空討論是不行的，這便會產生一個問題，這些情況會否

太多和經常發生呢？由於他們經常要處理個案，是否每次也要影印呢？這樣

是否屬經常性呢？例如我們有 10 個人，要影印一宗案例的報告，而該案例

中的法官很“長氣”，報告長達百多頁，我們是否只可影印 3 頁呢？這是不

行的。所以，如果有這種情況，我們其實已花了很多錢，而且是很尊重版權

的，並非故意損害他人的利益，也並非出於一種不誠實的行為而進行影印。 

 

 可是，這樣仍然產生那麼大的問題，我們將來是否要有一些如“安全

港”的定義才可以呢？我覺得事到如今，當然要這樣做，我明白當局是要以

具體的方法來應付，但實際上，對於整個版權的基本概念，到今天已變成一

件很奇特的事。香港並不看重其他的人權公約，但關於商業方面的國際公

約，一律均很重視，所以我們很重視版權和知識產權方面。但是，在那一類

的公約中，財雄勢大的人跟沒錢的人其實是有很大分別的，所以，代理主席，

對於這種趨勢是否健康，我本身是有疑問的。 

 

 就今天的辯論，整體來說，當然是沒有辦法，面對現實的問題，便要用

現實的方法來應付，因此，當局要跟很多人進行討論，直至大家大致上也願

意接受。我覺得當局也很勤勞，因為這項工作已經歷數任的官員，而有關官

員每次也非常耐心，並且很願意作出解釋，這是應該給他們記一分的。 

 

 代理主席，今天談到平行進口方面，我覺得大家對 後的決定均並非很

滿意，但我相信我們也會接受結果。我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一

項很輕微的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屆時會再更詳細解釋，我希望李國英議員

和民建聯的議員再考慮一下，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他們所說的那種壞後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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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上，律師會很投入地提供意見，大律師公會也很投入地提供意見，

正如余若薇議員剛才所說，他們並非為自己提出意見，亦並非為了自己的利

益，而是由於知識產權涉及很多法律上的細節，而他們是這方面的專家，在

這方面特別有資歷和經驗，所以他們覺得要提出自己的專業意見。我覺得我

們是值得很小心地聆聽的。 

 

 對於我稍後提出的建議，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所以我才會以我的名義

提出一項修正案。在整個過程中，我覺得當局其實也很耐心地聆聽律師會的

意見，但如果大家 終有不同意見，也不足為奇。我只希望我稍後較詳細地

談論時，會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因為這的確對條例草案有好處而沒有壞

處。多謝代理主席。 

 

 

方剛議員：代理主席，大概在二十多年前，香港經常受到美國“超級 301 法

案”的威脅。這項法案是專門針對一些保護知識產權比較薄弱，導致盜版、

侵權情況比較嚴重的貿易夥伴，然後向對方實施報復行動，主要是削減出口

國的出口配額；而香港 主要的出口配額便是紡織品。我個人是從事成衣出

口的，所以對這段歷史印象很深刻。 

 

 香港在過去 20 年間，在保護知識產權，打擊盜版、侵權等方面做了許

多工夫，而且相當成功，所以美國政府也無須再利用這項法案來對付香港。 

 

 因此，我是支持這項旨在“為香港提供一個健全的版權保護制度”的

《版權條例》，也希望香港的知識型經濟和創意產業能夠不斷發展，為香港

經濟增值。不過，每項經濟發展都必須平衡，盡量做到維護有關發展內容涉

及的各界利益。我明白要達到平衡利益是相當困難，但絕對不應該顧此失

彼，這便是整個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 具爭議的“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使用

限制”。 

 

 站在批發及零售行業的角度，我是希望香港能夠參考新加坡，全面開放

對平行進口版權產品的限制，尤其是香港和內地關係密切，人流、物流頻繁，

每天進入香港供“個人使用”的版權產品不知多少。但是，考慮到創意工業

是香港經濟重點發展之一，所以，業界才勉為其難接受政府在藍紙條例草案

中提出的、繼續限制平行進口刑責期在 9 個月的建議。 

 

 但是，非常遺憾，政府在討論後期把限制期重新提高至 15 個月。坦白

說，縮短 3 個月，對業界來說是沒有任何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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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版權條例》的訂定，距離今天已有頗長的時間，當時把平行進口

版權作品進口限制的刑責期定在 18 個月，是因為資訊科技尚未如今天般發

達，當時還要把菲林或錄音帶先製作母碟然後再生產，或把設計傳真來、傳

真去以進行校對，所以才有需要用較長時間來限制平行進口在市面上銷售，

藉此保護版權擁有人的利益。 

 

 但是，時至今天，無論是資訊、生產、印刷或運輸等，全部都已經科技

化，速度比當天訂定 18 個月限制期的時候，不知已經加快多少倍。以今天

的科技發展速度和社會發展步伐，3 個月已經是舊片，由越來越多國際首輪

電影紛紛採取全球同步上映便反映到了這個實際情況，批發零售商其實只能

夠賣些冷門產品。其次，不能忽略的是，15 個月的刑責期後，仍然有民事責

任。 

 

 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我曾會見不同的利益關注團體，也見過版權擁有

人，他們表示目前面對 大的挑戰和沖擊，是資訊科技帶來的沖擊，以及在

一些版權保護仍不完善的國家，盜版和侵權產品普及所致。因此，他們希望

在平行進口方面可以監管得更嚴格，讓他們可以盡量保住本地零售市場的份

額。 

 

 在我熟悉的時裝業，業內人士常在其他市場面對被人抄襲的問題。所

以，我絕對尊重從事創意產業的人。但是，我們應該從問題 嚴重的方面來

着手，而不是從 容易的方面着手。從事影音產品批發及零售的業界也向我

大吐苦水，指出今時今日香港市面所賣的唱片和影碟，只不過是 10 年前的

一兩成而已，即使是原裝正版，銷路也在下跌。原因是甚麼呢？眾所周知，

鄰近地區的盜版產品和低價正版產品充斥，加上網上合法和非法下載渠道

多，而且快、靚、正。所以，事實反映很多傳統行業正受到數碼化及資訊化

發展的沖擊。 

 

 我們明白，版權擁有人不放心把限制期放寬，是由於過去對一些在限制

期內平行進口的版權產品的訴訟，都因為政府原本法例過於迂腐，要求版權

持有人必須上庭作供，導致只有 3 宗個案能夠成功檢控，而裁定罪名成立的

更只有 1 宗。所以，對於今次的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容許版權擁有人或其代

理人代為作出誓章，我和業界都表示支持，我們希望當有關的保護法例能更

有效地保障版權擁有人的權益後，會令他們放心，然後會同意放寬平行進口

的限制。 

 

 雖然條例草案 終是將限制定在 15 個月，但我和業界仍誠懇地向政府

提出，希望政府今後繼續研究放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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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知道局長稍後回應議員的時候一定會說，政府會不斷就平

行進口進行檢討。雖然局長即將退休，但政府依然會有效地運作。所以，我

希望政府當局在今天通過條例草案的同時，能夠承諾在若干時間後，便會就

進一步縮短平行進口刑責期進行檢討，尤其是當政府成功在“數碼環境中保

護知識產權”一項取得進展的時候，能夠進一步放寬平行進口，讓零售行業

能夠有空間繼續經營。 

 

 後，我想在此向局長表示，過去 3 年在立法會與閣下有良好的合作，

祝願局長退休生活愉快。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首先，我要申報我本身是香港知識產權會的董事之一，該會

專門負責宣傳知識產權的工作，這點我想先說清楚。我接下來的發言，是代

表自由黨說出我們對條例草案的看法。 

 

 剛才已有 3 位自由黨的同事發言，他們主要是從本身的功能界別的角度

發言，大致上他們的原則並沒有重大矛盾 ─ 儘管有，也只是小矛盾，我

稍後會說一說。基本上，自由黨覺得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自由黨一向支持政府對創意工業的重視，覺得保護知識產權及發展創意

工業是有極大的相關，而且更絕對不能低估。所以，由 1997 年起當我擔任

《版權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至 2000 年，甚至到了今天，我們對這題目仍

然非常重視。 

 

 今次爭議較多之處，剛才多位議員已討論過，或許讓我不厭其詳地討論

自由黨對董事或合夥人負上刑責的關注。我們明白，在工作地方，僱主和僱

員均有責任，對此原則，我們絕對同意。不過，我們覺得，很多時候，使用

軟件的是員工，僱主不會直接使用軟件。如果員工真的拿了一隻侵權的光碟

返回公司使用，僱主也未必會知道。遇有此情況，事實上，如果把罪名強加

於僱主身上，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我們當然亦瞭解現行法例訂下了一定的

規格，說明僱主的責任一如我們的同事剛才所說般，支出確能證明僱主已負

了責任，可以免責。但是，我們始終較為關注大家所說的中小型企業（“中

小企”），很多中小企真的不大知道，也不明白新法例通過後對它們的影響

有多大。 

 

 所以，我們希望再次強調，政府必須在這方面的教育工作多用心機，而

並非只在網上刊載一篇文章，便希望他們自己會看到及懂得當中內容。政府

真的要主動地向各行業的中小企“解畫”，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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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亦獲得政府承諾，會進行這方面的工

作。不過，我希望局長稍後發言時，會對此“多加幾錢肉緊”，這是我們非

常關心的問題，而出事的也往往就是在這些方面。 

 

 第二點是關於水貨。由 1997 年至今，當每次談論到版權問題，便會就

水貨問題爭拗一番。為何會爭拗一番呢？原因很簡單，是因為利益所在，大

家的矛盾很大。消費者希望 好能像其他知識產權及貨物般，當局完全放寬

水貨的進口。但是，知識產權的擁有者及創意工業的人則會反對，尤其是因

為香港的情況較為特殊，我們周邊多個地方均擅於製造侵權物品，以致侵權

物品特別容易假借水貨之名而進口，充斥市場，這對整個業界亦有一定影響。 

 

 與此同時，大家也聽到方剛剛才所說的零售界的看法，如果不准水貨進

口，零售界的貨源便會減少，而且凡新產品必須經代理或版權擁有人才可獲

得，將令貨品減少，更會令價格提高。這些爭拗由第一天開始至今，前後已

有 10 年，現時仍在爭拗。到了今天為止，我相信政府似乎已聽取了意見，

原本它想把刑責期限由 18 個月縮短至 9 個月。或許我再說一些歷史。 初，

即在 1997 年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限制的，但後來政府在年期上作出限制，

如果水貨在版權作品發表後 18 個月內進口，便是侵權；但如果是在 18 個月

後，便不屬侵權，所以，政府是以時間來決定是否侵權。政府今次本來想把

18 個月的期限縮短至 9 個月，以放寬限制，但創意工業方面的人士卻極力反

對，而代理人方面亦有一定的聲音。所以，政府似乎已接受了這些意見，把

期限由 18 個月縮短至 15 個月， 低限度以表示政府有誠意放寬，只是礙於

實際情況而已。 

 

 我們可否說創意工業的工作者是杞人憂天呢？我不能完全說是，但正如

我剛才所說，鄰近地區的情況真的令人很擔憂，究竟那些貨品是翻版還是水

貨呢？有時候也未必能清楚劃分。所以，他們也未必過於顧慮。不過，在某

程度上，我覺得這亦反映出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創意工業並未成熟。事實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在開放版權時，是逐步進行的，如果一下子開放得

太多，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為侵權產品造成了缺口。 

 

 所以，我們自由黨覺得 15 個月的期限勉強可以接受。不過，正如方剛

剛才所說，我們並非不同情，因為消費者及零售商均希望政府能進一步考慮

這個問題。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看我們本身的創意工業，而且不單

是創意工業本身的發展，與創意工業有關的所有商業活動的發展也是重要

的，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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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或許粗略地談談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我本來不想現在談

論，因為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們會就修正案較詳細地發言。不過，我

想指出我們對她的修正案有一定的保留。我們曾與業界方面商量，一些專業

人士也要求我們盡量支持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但當業界與我們討論時，很

多人要求我們不要支持該項修正案，原因是該修正案可能會是好心做壞事。

我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才闡述。 

 

 後，代理主席，我想指出，原則上，大家不會有太大異議的一點，便

是知識產權應由產權擁有者全權支配。當某人創造了一項作品，或某人出品

了一項作品並由他所擁有，那麼，我們沒有理由說，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喜

歡把別人的作品怎樣怎樣處理而奪去其“話事權”，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但是，在某程度上，我也同意吳靄儀議員剛才所說，由於社會及科技的發展，

加上資訊流通，我們在各方面的需要會令這個基本原則，在某程度上須作出

平衡。儘管如此，我們自由黨覺得大原則是，我們堅持知識產權始終由知識

產權者擁有，這個大原則也是大前提。所以，我們不能說社會上有大多數人

或某個政治力量表示，這些知識產權作品應讓他們使用，便讓他們使用的，

不是如此簡單地由大多數人來決定，便可奪去別人的產權，事實上，是有一

個原則性的問題。 

 

 很可惜，時至今天，我覺得在香港知識產權這個概念仍未能深入民心。

事實上，對於一般人來說，如果當產權是實物，大家會很清楚，實物屬於某

人便是某人的。但是，由於知識產權的實物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其中價值

的一小部分，反而它的抽象或 abstract 的部分，即當中的所有心思、創作所

得的結果、在實物以內的東西，背後其實付出了很多抽象的努力和心血，很

多時候甚至是嘔心瀝血的。這些價值是一般人和消費者所不知道，或他們不

想接受這些價值佔了一大部分。 

 

 我也說過 近發生的一件事，那是關於一個攝影展覽會，某攝影師免費

提供他的攝影作品作展覽之用。展覽完畢後，負責該展覽的人要求該攝影師

把作品送給他們，任由他們如何處理。由此可見，他們不明白知識產權根本

並非在於那些相片，而是在於相片之內。但是，一般大眾對這個概念是很模

糊的，更遑論更為複雜的法律理念。我們每次討論這個題目，每次都感到很

辛苦。 

 

 我希望政府能正視這個問題，如果基本上社會對抽象的知識產權或

property right 是甚麼並不清楚，我覺得整個社會是不會珍惜知識產權，也不

會保護它，而只會站在對立面，想與知識產權的創造者或擁有人打對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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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會考慮為了保障創意工業、保障那些人才，或令他們得

以發展和發揮，我們每個人都要做足工夫。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在教育工作方面多加一把勁，不要以為發表一些文

章，呼籲市民要珍惜知識產權便可，不會是如此簡單的；而是要想清楚如何

把一個不容易明白的概念，令社會上所有人都真正明白究竟是怎麼的一回

事。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我沒有參加這個法案委員會，但對整項條例草案的

精神和原則，是全力支持的。 

 

 代理主席，我 近在處理一宗投訴個案，涉及學術機構涉嫌剽竊或作假

的問題，在範圍上與這項條例草案有點關係。從這些問題，顯露出這項條例

本身仍有不足之處，所以，我透過今次二讀來提出一些觀察和意見，希望局

長可作為參考。當然，這意見未必可即時處理條例現時的不足之處，但作為

一項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條例，我的意見也具有參考的價值。 

 

 代理主席，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不單在於商業價值，但今天的條例草案，

重點很明顯具有濃厚的商業意味。當然，商業價值和創作的重要性，跟創作

的投資和回報，以及對尊重創作人有必然的直接關係，也是極為重要的，要

支持這個原則，無可置疑。 

 

 然而，保護創作人在創作後的得益和對其創作的尊重，固然重要，但如

果創作人有剽竊或作假成分，而有關條例也沒有任何針對和懲罰的話，知識

產權只是保障其利益。如果創作人在作假和剽竊的情況下仍然出版，又無須

處以任何懲罰的話，在某程度上，條例和法例，予人存在漏洞的感覺，甚至

可能被指責為縱容或容許他人透過作假而謀取利益。 

 

 其實，在雜誌或在報章作假，是受到其他有關條例的管制，但對於書籍

或學術研究剽竊或作假，據我 近查詢，似乎並沒有任何制度來處理。由於

一些香港浸會大學（“浸大”）的學生發現其中醫學院在國際雜誌上所刊登

的一些研究論述，原來有嚴重問題，其中也涉及一些數據的重複使用或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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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有剽竊或作假的成分。經投訴後，有關的權威學術雜誌 近也發表

公開聲明，並撤回有關文章。 

 

 大家均理解，權威的學術雜誌要撤回一份文章，是極為罕有的，也必然

是文章本身有作假、嚴重道德問題或學術研究問題才會撤回。任何一個國際

權威雜誌要刊登一份研究文章，必然經過一個委員會仔細研究和遴選後才刊

登，所以文章在被投訴及調查後 終被撤回，在學術界是一件很嚴重的問

題，對香港某些學府而言，也可說是一個極大醜聞。 

 

 可是，這件事在香港似乎連漣漪也沒泛起一個。早前，有份報章曾作有

關報道，但 奇怪和令人感到不安的，有關學術機構在自行進行調查後，認

為沒問題。雖然有關文章或研究有剽竊及作假成分，但為何有關的本港大

學，竟然在調查後表示沒有問題？既然沒有問題，刊登的權威學術雜誌為何

又要撤回文章呢？大家是否有不同的尺度量度，也有不同的標準呢？ 

 

 從這個問題，局長，顯露了香港究竟有甚麼機制來處理這些問題？如果

是保護知識產權，是尊重知識產權，是否對一些作假的學術研究或產品，應

該有懲罰性的機制呢？全部沒有，是嗎？例如我們買一本書，原來書本內某

些資料作假，也無計可施，除非提出民事訴訟，對嗎？報章或雜誌作假，

後會透過傳媒機構或透過新聞方面作出懲罰。可是，一本書的價錢並不便

宜，可能超過 100 元，當中的內容可能作假......我數年前買了一本由一位

很有名的人撰寫的書，我不想在這兒透露他的名字。其後，我再買另一些書

本，發現這本著作有八成抄襲內地一些參考書籍，他引述的內地主要文章，

差不多有九成是引述另一本書的。 

 

 所以，很多這些作假或並非真正研究成果而刊登的書籍，在保障方面，

還及不上購買一罐豆豉鯪魚。一罐豆豉鯪魚，可能只需款數元，它已列出當

中的全部成分及所含物質，並受到有關標籤的條例所管制，但購買一本書，

如果內容虛假，卻完全沒任何懲罰性的條文。 

 

 此外，更令人感到憂慮的是，在處理投訴方面，學術界也似乎沒有任何

機制。我今早曾詢問李國章局長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學府以每年數以十

萬甚至百萬元的年薪來聘請學者作研究，當這些研究結果有剽竊和作假成分

時，也似乎沒有特別的機構處理 ― 除了學校自行調查。如果某些大學的

主要負責人或校長，為了維護學校聲譽而刻意將罪證或情況隱瞞時，也沒有

其他機構處理。這些個案很多均涉及公帑的使用，甚至 後可能令香港蒙

羞，但在香港卻無任何制度處理。雖然這項條例涉及版權的問題，也涉及尊

重知識產權的問題，但對一些不尊重知識產權而弄虛作假的，卻沒任何懲罰

性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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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過浸大的問題後，認為這項條例日後有任何修訂時，可考慮其處

理範圍應否考慮這方面的因素。我認為要尊重知識產權的話，不應單單針對

商業利益、創作人所得到的回報和尊重，也應針對一些不尊重知識產權的

人。如果他們利用知識產權來謀取個人利益，對於這些不誠實或虛假的情

況，也應有一些懲罰性條文，令這項條例更為平衡。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保護知識產權，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時髦的行為，好像環保一樣。

所謂知識產權......一抬出“保護”兩個字，大家當然要尊重，我相信不會

有人說他不尊重知識產權。不過，曾幾何時，大家都應該記得（我忘記了是

否毛主席說的），便是知識產權這種東西，是資本主義社會剝削第三世界國

家、落後國家窮人知情權的一種手段。 

 

 大家回看歷史，現在流行集體回憶。當年，在五六十年代，我還在求學

時，大家沒有錢買參考書，我當時在攻讀飛機工程。香港即使是晨衝書局，

亦只有一間分店有出售那些參考書，但我也不能買到，因為沒有錢。那麼，

我們靠甚麼呢？我們只好去台灣，拜託機師、同事等替我們到台灣買翻版

書。我不知道在座有誰曾經受益於台灣那些翻版書？我們當年沒有錢時，便

是這樣讀書的了。當年那些紅色、綠色、黃色的翻版碟，有很多在廟街也可

以買到。我們今天的音樂創作人，很多很可能都受益於那些所謂翻版碟，引

發起他們的創作靈感，令他們今天成為了音樂大師。 

 

 所以，知識產權一定要平衡。即使今天的世界衞生組織，也認為就一些

諸如治療愛滋病的藥物而言，知識產權擁有者是巧取豪奪，所以容許一些落

後國家製造翻版藥物，這是事實。我是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談到知識產權，我當然不可以說我不尊重知識產權，否則便會很矛盾。 

 

 我們要看一件事。我也是這個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我很懶惰，很少開會，

但真正原因不是我懶惰，而是我開了數次會議後，發覺委員都是為業界發聲

的，我便孤掌難鳴。即使是民主派的兄弟，大家也說尊重言論自由、尊重知

識產權，他們都被業界游說了。為甚麼我這樣說呢？我很不滿的地方是，政

府......其實今次要讚政府，將“水貨”的刑責期限由 18 個月縮短為 9 個

月。我其實覺得是不足夠的，但在法案委員會中並沒有人代表消費者的權

益。現在，刑責期限改為 15 個月，而 初談的是 12 個月。對於改為 1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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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是不接受的，現在更要改為 15 個月，我覺得不如不改好了，15 個月

跟 18 個月有甚麼分別呢？ 

 

 談到“水貨”，我不明白如何能夠侵犯知識產權？“水貨”是正版，

“水貨”已經付足版權費，香港沒有出售......香港有很多書也沒有出售，

很多電影也沒有上映，例如我想看甚麼電影或劇集，我到 HMV 或其他大規

模的連鎖店去，即使我肯付出數百元，但也買不到，有些人卻可以在深圳買

到。為甚麼不可以讓那些“水貨”進口呢？“水貨”如何侵犯版權呢？這一

點我也是不大明白。所以，我覺得今次的條例草案是有問題的。問題是法案

委員會的同事已經同意了，整個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均被業界游說了，所以我

一談到“水貨”便氣憤，我不知道“水貨”跟知識產權有甚麼關係？ 

 

 有人曾說，好像是湯家驊議員說的 ─ 我是說好像，這是可以澄清

的，我們的《議事規則》是容許澄清的 ─ 他跟漫畫商說，台灣運來的漫

畫，要取得版權、要翻譯，9 個月的刑責期限哪裏足夠呢？我便問湯家驊，

誰會看 9 個月後的漫畫？你是否明白？9 個月後的漫畫也會有人看的嗎？我

只 舉 出 一 個 例 子 ， 我 不 想 冒 犯 湯 家 驊 議 員 ， 大 家 都 知 道 我 和 他 是 好 朋

友...... 

 

 

（湯家驊議員要求澄清） 

 

 

代理主席：你是想要求鄭議員澄清，還是你自己想澄清？ 

 

 

湯家驊議員：我澄清他所說的話是不正確的。 

 

 

代理主席：你要求他澄清他自己說的話？ 

 

 

湯家驊議員：我要求他澄清。 

 

 

代理主席：還是你想澄清？鄭經翰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 

 

 

鄭經翰議員：我沒有甚麼要澄清。我不知道要澄清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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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湯家驊議員，你要求鄭經翰議員澄清哪方面呢？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他剛才發言時提及我的那部分並不正確，他沒有理

由誣衊我，把一些我沒有說過的話說是我說的。 

 

 

代理主席：你稍後是否想有機會澄清你自己說過甚麼話嗎？你是否想有這樣

的機會？ 

 

 

湯家驊議員：是的，沒錯。 

 

 

代理主席：那麼，你先讓鄭議員發言完畢。 

 

 

湯家驊議員：OK。 

 

 

代理主席：鄭議員，請繼續發言。 

 

 

鄭經翰議員：我不應該提湯家驊議員的名字，我可以收回，大家是兄弟。有

一位議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議員，他是法案委員會中一名委員，他說有人

游說他，說以從台灣進口的日本漫畫而言，9 個月的刑責期限是不行的。我

是從事出版的，我是資深出版人，曾是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的主席。台灣

人去日本取得漫畫版權，翻譯成中文。那位代表業界進行游說的議員說，香

港人到日本不能取得有關的版權，所以要到台灣進口“水貨”來香港出售。 

 

 當然，我覺得“水貨”是應該沒有規限的。政府說由 18 個月縮短為 9

個月，我便問，9 個月後的漫畫有誰會看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不明白有誰會看 9 個月後的漫畫？有的，我們有時候到理髮店理髮會看“老

夫子”，那是十多年前的漫畫，但那些不是買的，只是在沒有事可做時才拿

來看而已。 

 

 所以，我個人對這項條例草案感到很遺憾。我覺得在審議條例草案時，

沒有人 ─ 這是我自己說的 ─ 除了業界的利益外，沒有人考慮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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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市民的知情權，這些均沒有受到保障。所以，我只想強調這一點 

─ “水貨”不是侵權，“水貨”是正版，這一點我始終不明白。我覺得政

府反而有考慮過消費者的權益，很想將 18 個月減為 9 個月。其實，政府的

目的是想再縮減至 6 個月，但政府在提出條例草案時，知道業界的回響一定

很大。為了在立法會游說議員支持，所以政府已經很合理地提出縮減為 9 個

月，但後來卻變成 15 個月。 

 

 基於這個原因，我反對二讀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湯家驊議員，你是否想澄清你自己的發言？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我本來是不想發言的，但我覺得鄭經翰議員有點曲

解了版權法例的需要。 

 

 首先，他剛才說我曾說過那些話，但那些話並非我說的，我只是複述向

我游說的出版商的看法而已，那些並不代表我自己的看法。不過，我的看法

也相差不遠，但我是基於另一些原因才有那些看法的。 

 

 其實，版權法的原旨 終是要保障藝術創作人，讓他們可以繼續發表作

品。這些藝術創作包括文字、繪畫、電影及音樂，尤其現時在音樂方面，是

有很多多元化的創作。 

 

 究竟如何達致這個平衡呢？一方面，我們要令他們的創作得到合理回

報，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着重消費者的權益。不過，消費者的權益並非絕

對的。很簡單的一個道理是，如果消費者得到絕對的法律保護，令創作人沒

有生存空間，消費者 終是會受害的，因為他們得不到、也無法享用這些創

作人所創作的作品，而香港的漫畫便是屬於後一類。 

 

 據我理解，他們的憂慮是無論採用甚麼論據，他們認為 終的結果也是

他們無法生存。如果他們無法生存，即使消費者的權益是多麼大、多麼強，

終受害的還是消費者，因為他們不可以再次受惠於這些作品，不可以再看

到這些作品。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一隻生金蛋的雞殺掉，以為取了這隻金

蛋便是一種適當的做法。 

 

 當然，很多出版商、出版者或創作人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有很多他們自

己的理論，未必得到其他人認同，但 終的衡量方式便是要看看這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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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香港來說，是否有他們作出貢獻的地位？第二，他們所面對的困難，

是否一些實質的困難呢？如果法律對他們的保障不足，會否令這個行業消失

了呢？我認為我們在立法時， 有需要考慮這方面，而不是純粹說平行進口

只會對消費者有益，我們不認同出版商的言論，就這樣便把問題掃進地毯底

下。 

 

 代理主席，我想說的便是這些。 

 

 

代理主席：是否還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鄭經翰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鄭經翰議員：我可否澄清湯家驊議員的說話？ 

 

 

代理主席：你要澄清他誤解了你所說的部分？ 

 

 

鄭經翰議員：不是，我想辯論，我可否跟他辯論呢？ 

 

 

代理主席：你可以澄清他誤解了你所說的部分。 

 

 

鄭經翰議員：不是，我覺得問題是，湯家驊議員誤解了的部分是......  

 

 

代理主席：他是否誤解了你的說話？ 

 

 

鄭經翰議員：他把平行進口......我說的平行進口跟創作是沒有直接關係

的。台灣拿這些“水貨”回來...... 

 

 

代理主席：鄭經翰議員，你現在不是澄清他誤解了你所說的部分。你只須說

出他誤解了你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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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議員：他是誤解了“水貨”和創作的關係。水貨和創作......翻譯漫

畫何來創作呢？ 

 

 

代理主席：這已經是辯論了。鄭經翰議員，你現在是跟他辯論，他沒有誤解

你的說話。 

 

 

鄭經翰議員：那麼，我可否再次發言呢？ 

 

 

代理主席：你不可以再發言了，請坐下。 

 

 

鄭經翰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還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工商及科技

局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代理主席，首先，我要衷心感謝《2006 年版權（修訂）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單仲偕議員及其他委員，以及其他議員剛才的發

言。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在 2006 年 3 月於

立法會首次二讀，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法案委員會召開了 24 次會議，就條

例草案的內容作出詳細和深入的討論，並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全

賴法案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的支持和配合，條例草案才可以在今個立法年度內

恢復二讀。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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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想在此感謝各相關的版權擁有人組織和使用者團體。在今次的修例

工作中，各相關團體一直踴躍發表意見，令我們能透切地瞭解業界的運作和

擔憂，以及使用者對合理和公平使用版權作品的訴求。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亦舉辦了公開聽證會，在過程中收到逾

百份意見書。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的立場往往截然

不同。正如很多議員剛才提到平行進口貨應否設有限期的問題，對於限期應

為多久，過去 10 年根本沒有共識。我相信現時這項建議亦不容易得到大多

數人的認同，所以要在當中求取共識和平衡也殊不容易。經過多番的討論和

修訂，並經法案委員會審慎地平衡了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的權益後，我們擬

訂了一套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我知道個別團體、個別議員，甚至我

自己對某些建議條文也可能不大滿意，或許仍有意見，但我相信大家 後也

會同意，當前的條例草案和一籃子的修正案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方案，我不希

望我們為求有一個更完美的方案而不盡快立法，我相信這個得來不易的方案

是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在目前階段來說可以得到大部分議員支持的平衡方

案。 

 

  今次的修例工作意義非常重大，是近年《版權條例》檢討的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主要的修訂建議可以分為 4 方面。第一，條例草案載有一籃子的建

議，加強香港的版權保護，有助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和創意產業。條例草案

通過後，亦會令香港的《版權條例》完全符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互聯網

條約》的標準。第二，條例草案將會令我們的版權豁免制度更見靈活，更能

照顧使用者合理使用版權作品的需要，利便教育和知識的傳播。第三，條例

草案亦適當地回應了社會對平行進口版權作品自由流通的訴求。稍後我也會

就這方面再作補充。第四，條例草案可以加強執法成效，對付侵犯版權的罪

行。 

 

  主席，我將會就條例草案作重點的匯報，包括就一些過去曾反覆討論的

事宜，解釋政府的政策和立場，並對議員和相關團體的一些關注，作通盤的

回應。 

 

  首先，就版權保護方面，余若薇議員剛才也提及，當前的條例草案實際

上是將《2001 年版權（暫停實施修訂）條例》（下稱“暫停實施條例”）內，

對業務 終使用者管有侵權複製品刑責範圍的暫停實施安排，正式納入《版

權條例》。這表示有關的刑責只適用於 4 類版權作品，即電腦程式、電影、

電視劇或電視電影，以及音樂紀錄。 

 

  這項修訂源於 2001 年，當時，在有關刑責正式生效後，公眾廣泛關注

如果這項刑責適用於所有版權作品，對資訊流通和課堂教學會引來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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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此，立法會通過了暫停實施條例，將刑責的範圍暫時局限於上述 4 類

版權作品，待政府完成了諮詢和檢討後，再制訂長期的安排。 

 

  經過多年來的廣泛諮詢和討論，我們認為將有關刑責範圍維持於上述 4

類版權作品是合適的。在過往的討論當中，書籍出版商曾多次建議有關刑責

亦應適用於載於書籍的版權作品，但有鑒於書籍的內容大多數與資訊和知識

傳播有關，如果在業務中管有一份書刊的侵權複製品便可能觸犯刑事罪行的

話，恐怕有違社會就確保資訊流通和知識傳播所表達的訴求。因此，我們沒

有接納書籍出版商的建議。 

 

  出版業表示在業務中複製和分發印刷作品的嚴重侵權行為，對業界的發

展有很大的影響。就此，為了回應業界的關注，條例草案引入新的“業務

終使用者複製／分發侵權複製品刑責”。該刑責適用於 4 類印刷作品，即報

章、雜誌、期刊或書本。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使用者組織關注這項新增的刑責會

影響日常的業務運作和妨礙資訊的傳播，吳靄儀議員剛才亦就這方面發言。

我要指出，新訂的刑責並沒有將所有複製或分發行為刑事化，該刑責旨在打

擊在業務中定期或頻密地進行，且導致版權擁有人蒙受經濟損失的侵權行

為。同時，為了回應使用者對資訊傳播的關注，條例草案引入了“安全港”

條文的概念，即如果侵權活動並沒有超越“安全港”下的數字界線，則有關

刑責並不適用。 

 

  余若薇議員及吳靄儀議員剛才關注建議的刑責可能會影響法律界的運

作。我想指出，根據現行《版權條例》第 54 條，任何人為了司法程序的目

的而作出的作為，均不屬侵犯版權，而且這項豁免是要利便司法程序的進

行。我相信該豁免已經涵蓋法律界使用版權作品的大部分需要。 

 

  可是，業務 終使用者如果有需要在業務中定期或頻密地複製以供分發

或分發上述 4 類印刷作品的複製品，便應向版權擁有人申請授權。現時，相

關的複印授權組織已經推出了一些特許計劃，供使用者申請。我亦想藉此機

會再次促請有關的授權組織與使用者團體協商簽訂方便和合適的特許安

排，如有需要，政府很樂意協調雙方的洽談。 

 

  當有關的刑責獲得通過後，我們會即時開展制定“安全港”規例的立法

工作。在 2005 年年底推出這項刑責的建議時，我們初步提議了相關的“安

全港”數字界線，但有關版權擁有人認為建議的界線過於寬鬆。另一方面，

業務使用者卻擔心一些為了在業務內傳播資訊，而並不構成嚴重侵權的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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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發活動，將會被納入刑責範圍內。我們在訂定有關的“安全港”規例

時，會盡可能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 

 

  此外，我們也留意到某些分發複製品的模式，例如經內聯網分發與傳統

的分發實物模式大為不同，因此就這些分發平台擬訂的“安全港”數字界線

也須作特別處理。同時，就這些分發方式而言，現時或許尚未有特許計劃涵

蓋，如果我們把刑責範圍擴大至包括這類分發活動，使用者在難以取得授權

的情況下，為免引致刑責，可能會全面停止有關活動，因而影響資訊的傳播。

因此，我們會藉規例訂明新增的罪行就某些分發平台暫不適用，直至上述兩

項問題獲得解決為止。 

 

  在書籍出版業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中，業界依然關注到新增的刑

責不適用於非牟利或政府資助的教育機構，他們要求有關的豁免不適用於教

科書和其他的教學材料。我們認為業界的建議實際上會令上述的教育機構難

以使用有關的豁免，為了確保擬議的罪行不會妨礙課堂教學，我們不能接受

有關的建議。不過，我想藉此機會強調，擬議的豁免只針對新增的刑責，如

果這些機構作出侵權活動，仍須負上現行《版權條例》下的民事甚至是刑事

法律責任。 

 

  我亦很高興告訴大家，在政府的積極協調下，非牟利的中小學已在去年

與書籍版權擁有人簽訂了新的複印特許協議，我們會繼續鼓勵業界和教育機

構透過特許安排，處理版權作品的限量複製需求。 

 

  在加強版權保護方面，條例草案的另一項重要，而我明白是相當富爭議

性的建議，便是就業務 終使用者盜版活動引入“董事／合夥人刑責”。建

議的目的是為了加強機構的問責性，並鼓勵機構以負責任的態度管理業務，

以防止在業務中發生盜版活動。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這項建議時，有委員擔心這樣會將舉證責任轉移到辯

方，過於嚴苛。在此，我想重申，被告人的舉證責任只是在援引證據方面；

被告人如果能提出足夠證據，就他沒有授權其機構進行有關的侵權行為的事

實帶出爭論點，便可移除有關的舉證責任。 

 

  此外，有委員建議我們應該讓董事和合夥人更確切知道可採取甚麼預防

措施，以避免負上刑責。為回應這方面的關注，我們將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如果被告人能舉出證據，證明他已安排有關機構撥出及

使用財務資源，或已支出款項以取得足夠數量的正版版權作品或適當的特

許，則已視為足夠證據，免除有關的舉證責任。換句話說，控方須提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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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有關的董事和合夥人授權其機構進行侵權行

為，被告人才會被入罪。 

 

  在討論相關的條文時，法案委員會的委員，特別是梁君彥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和黃定光議員，多次強調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宣傳這項刑責

範圍和影響的重要性，並要求政府制訂指引，協助商界制訂措施防止觸犯業

務 終使用者刑責，以免董事和合夥人誤墮法網。我們完全認同這方面的工

作的重要性，亦感謝法案委員會向我們提出的寶貴意見。在條文獲得通過

後，我們會廣泛宣傳新增刑責的範圍和影響，加強向商界，特別是中小企介

紹有關防止業務 終使用者盜版活動的措施，包括如何確保機構使用正版軟

件，然後才會提出條文的生效日期。 

 

  為了配合版權擁有人拓展數碼銷售渠道，條例草案就規避科技措施的作

為、製造和經銷規避器件等活動增訂了民事責任，並就一些商業性質的活動

引入刑事罰則。 

 

  在擬訂這些反規避條文時，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對數碼版權的保護，另一

方面，也須確保條文不會妨礙使用者合理使用版權作品，或窒礙科技發展。

因此，我們在引入新的法律責任的同時，也適當地就這些條文提供例外情況。 

 

  我想強調，使用者不應規避保護版權的科技措施。新訂的反規避條文，

將會更全面和有效地打擊各類的規避活動，以保障版權。引入例外情況的條

文只是確保一些合理和合法的活動，例如密碼學研究和使用平行進口版權作

品等，不會受到反規避條文的限制。各例外情況的條文都經過小心擬定，以

防止被濫用。 

 

  此外，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有關條文時，各相關的代表團體就條文的內容

提交了很多意見。在多番討論和磋商後，我們將會提出多項的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在無損使用者使用版權作品的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使有關條

文的運作更有效。 

 

  其中一方面的修正是回應業界的強烈要求，將第 273A 條下的反規避作

為的民事責任和第 273B 條下的製造和經銷規避器件或提供規避服務的民事

責任，與規避者是否意圖侵權脫。這項修正案是顧及到科技的發展、業界

新發展數碼銷售渠道的模式，以及業界投放大量資源開發保護版權的科技

措施等因素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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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使用者在進行《版權條例》下的“允許作為”時不會受到反規

避作為條文的影響，我們會提出修正案，如果《版權條例》下的“指明圖書

館及檔案室”規避保護版權科技措施，而有關的規避作為的唯一目的是要進

行《版權條例》下某些與存檔或貯存作品有關的“允許作為”，即《版權條

例》第 50、51 及 53 條，則不會引致民事責任。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有關條文時，關注到“指明圖書館”的範圍可能涵蓋

了一些牟利的私人圖書館。我想指出，現行《版權條例》第 46 條賦予工商

及科技局局長，即將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權力，就《版權條例》第

47 至 53 條的“允許作為”，藉憲報公告“指明圖書館及檔案室”。直至該

項公告刊登以前，我們的立法意圖是現行《版權（圖書館）規例》下適用的

圖書館，在過渡期間應可進行條例下的“允許作為”。因此，這些圖書館亦

應在反規避作為的新增豁免範圍之內。我們會在日後展開另一項立法工作，

制訂“指明圖書館和檔案室”的範圍。在該項立法工作中，我們會檢討《版

權（圖書館）規例》下有關圖書館的範圍是否仍適用於現今的情況。 

 

  如果反規避作為的條文獲得通過，我們會盡快開展工作，根據第 273H

條的機制，制訂第一張例外情況的清單，然後，有關的反規避作為條文才會

生效。在制訂清單之前，我們必須及必定會廣泛諮詢公眾及版權擁有人組

織，以確保建議合理及盡可能照顧到各方的關注。 

 

  我知道有部分版權擁有人擔心制訂例外情況的機制會被濫用或有關的

工作會有所延誤，令到反規避作為的條文遲遲未能生效。對此，我想強調政

府必定會盡快開展有關的工作，並會致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 15 個月內向

立法會提交政府的第一張例外清單建議。 

 

  至於就新增的有關規避活動的民事及刑事責任提供豁免條文方面，我想

扼要匯報兩項修正案： 

 

(一) 為了讓使用者可以取用平行進口版權物品，條例草案原來的第

273F(11)條訂明，如某科技措施包含地區性編碼或其他科技措施

以控制地區性的市場劃分，則打擊商業經營規避器件或服務的刑

事條文並不適用。鑒於有版權擁有人擔心這項條文的涵蓋範圍過

廣，我們建議修正其範圍，如果某規避器件或服務的唯一目的是

為克服按地區控制市場劃分的科技措施，則有關的豁免條文才會

適用。舉例來說，商業經銷一些經過改裝的電腦遊戲機，讓用家

同時可以用該遊戲機玩盜版和平行進口電腦遊戲碟，則經銷這些

遊戲機，或提供這類商業改機服務，可構成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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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例草案中原來的第 273F(12)條，將一些防止使用者為私人遷就

時間的目的而錄影廣播及有線傳播節目的科技措施，豁免於打擊

商業經營規避器件或服務的刑事條文之外。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有

關條文時，廣播業表示，隨着科技匯流，就不同媒體平台傳遞的

版權作品採用相同的科技措施越趨普遍，第 273F(12)條的豁免會

容許某些可破解用於保護多項版權作品的科技措施的規避器件

在市場上銷售。有鑒於業界現時的運作情況，訂立第 273F(12)

條在實際運作上或會產生問題。考慮到現時業界的做法已提供適

當的安排，讓使用者可以為私人遷就時間的目的而錄影廣播及有

線傳播節目，因此，我們建議刪除這項豁免條文。假如將來使用

者為私人遷就時間目的而錄影的權益受損，而業界又未能自願提

供適當安排以回應使用者的訴求，我們會考慮透過第 273H 條的

機制訂立例外情況。 

 

  另一項加強版權保護的建議是為影片及漫畫書的版權擁有人引入租賃

權，讓他們可以就電影及漫畫書的商業租賃活動徵收版權費用。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有關的條文時，有委員擔心建議是否會涵蓋一些非商

業租賃活動。我要指出我們的立法原意只是涵蓋商業的租賃活動，有關的條

文經過小心制定，以達到上述的立法意圖。 

 

  此外，漫畫業指出，有店鋪提供漫畫予顧客在店內閱讀，並藉此收取費

用，而這類商業活動未有納入租賃權的範圍內會產生法律漏洞，間接鼓勵現

有的出租漫畫店鋪轉用這種形式經營。在考慮過有關的情況後，我們將會提

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這類漫畫商業租賃活動納入租賃權的範圍

內。 

 

  我亦在此再次促請版權擁有人盡快就有關的租賃特許安排與租賃店進

行商討，以便這些租賃店在條文生效後可繼續合法地經營其業務，而版權擁

有人亦可從中得到合理的回報。在有需要時，政府會協調雙方商談。我們會

視乎雙方討論的發展進度，訂定租賃權條文的生效日期。 

 

  在改善現時的版權豁免制度方面，版權擁有人擔心，為教育用途的公平

處理條文可能被個別人士誤用或濫用，因而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利益。他們尤

其關注到條文在教育機構網絡環境應用的情況。 

 

  我們雖然不認同公平處理條文可豁免版權擁有人指稱的濫用情況，但我

們理解他們的疑慮，因為相比於發放實物複製品，經網絡發放複製品的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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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較大。為鼓勵教育機構妥善管理其網絡上的版權材料，我們稍後會提出

相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此外，我們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開展宣

傳及教育活動，向教育界和學生詳細介紹有關條文的適用範圍及情況，制訂

適當的指引，以便他們更容易掌握豁免的範圍。 

 

  條例草案其中一項極具爭議的建議，是有關放寬對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

限制。條例草案原本的建議可分為兩方面：(一)在指定的情況下，免除業務

終使用者輸入或管有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民事及刑事責任；(二)將平行進

口構成刑責的期限由現時的 18 個月縮短至 9 個月。 

 

  就這課題，法案委員會收到大量的對立意見。一方面，版權擁有人強烈

要求維持現狀，他們指放寬平行進口的限制會嚴重影響本地製作，引致失業

問題。另一方面，版權作品使用者，包括消費者的組織則要求放寬對平行進

口的限制，讓貨品自由流通，令市面上有更多和更便宜的版權作品可供選擇。 

 

  在此，我要指出，香港是全球 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讓貨品自由流通

是我們特區政府的既定政策，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完全免除有關使用平行進口

版權作品的限制。然而，當我們朝着這方向邁進時，社會整體也不應忽視放

寬平行進口限制對創意產業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多個創意產業，包括電影

業仍然倚重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定價的做法，藉此收回投資成本並再投資於

新創作。 

 

 我剛才很細心地聆聽了方剛議員的發言，當然亦很細心地聆聽了周梁淑

怡議員的發言，在這方面，我更完全感受到在平行進口方面，的確是不同的

業界有不同的意見，我在此再次重申，我們會繼續將我們的目標定在完全免

除有關使用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限制，但恕我不能在現階段作出任何具體承

諾，何時進一步再放寬，畢竟這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問題，始終要在立法會

以至社會整體得到共識，才可進行。因此，在現階段考慮了法案委員會的意

見，考慮了相關團體多次討論的結果，我們建議將平行進口的刑責期修正為

15 個月，始終也是向全面放寬邁出了一步，雖然對我來說是很小的一步。至

於放寬一般業務 終使用者、教育機構及圖書館使用平行進口的限制，則維

持條例草案的原來建議。 

 

  在審議有關平行進口的條文時，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儘管《版權條例》中

對商業經營平行進口版權作品已訂有民事甚至刑事責任，但有關的舉證要求

似乎過高，往往導致難以提出訴訟或檢控。版權擁有人亦強烈要求政府處理

有關的問題。有見及此，我們將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引入新

條文，利便打擊商業經銷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執法工作。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133

  在現行的《版權條例》下，平行進口版權物品是指屬第 35(3)條下的侵

權複製品，而該複製品是在製作它的所在地合法地製作的。就某版權作品的

複製品是否在製作地合法地製作，一向以來，我們的立場是取決於是否獲得

當地的版權擁有人的同意下製作，而當地須有版權法律保障和有關的版權期

限並未屆滿。 

 

  香港律師會（“律師會”）對何謂“合法地製作”持不同意見。該會認

為合法地製作應只限於由香港版權擁有人授權製作的情況。換句話說，如果

某版權作品的版權在海外和香港由不同人士擁有，律師會的建議會令那些獲

海外版權擁有人授權在當地製作的複製品定為盜版物品。這項建議與我們一

貫的立場並不一致。我們認為，這類獲海外版權擁有人授權製作的複製品是

合法地製作的，即使海外的版權並非由香港的版權擁有人擁有，也不應視為

盜版物品，我們的取向與國際的做法一致。在法案委員會討論相關條文時，

委員知悉我們的立場與律師會的詮釋出現基本上的分歧。為確保法律條文的

明確性，我們將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版權條例》下加入

合法地製作的定義，以明確表明我們一向的立場。 

 

  此外，律師會對政府就合法地製作擬議的定義表示關注。律師會擔心，

在一些涉及盜版活動的個案中，有關定義會讓被告人有機可乘，藉訛稱有關

的複製品並非盜版，而是合法地製作的平行進口版權作品，增加控方舉證的

難度，因而削弱香港版權擁有人打擊盜版物品的活動。該會建議引入條文，

讓在製作當地的相關版權擁有人或其代表可以藉提供誓章作為證據，表示有

關的複製品並非合法地製作，而無須提交進一步的證據。該條文會將援引證

據的責任加於被告人身上。我們不認同擬議的定義會帶來律師會所指的問

題，亦對建議的誓章條文能否帶來實際的幫助存有很大疑問，我們已經向法

案委員會提交了書面回應，詳細地解釋我們所持的理由。我知道吳靄儀議員

將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加入有關的誓章條文。政府

的立場是反對這項修正案，我會在討論該修正案時詳細解釋政府的看法及反

對的理據。 

 

  我想強調政府將會繼續致力打擊盜版活動，並會密切留意有關的執法情

況，如日後出現運作和執法的困難，定必會諮詢相關團體，檢討是否應該提

出利便執法的措施。 

 

  我知道陳偉業議員剛才說了很多有關弄虛作假的事件，並問及為何侵犯

版權不可以有更嚴厲的懲罰式條文等，由於時間所限，且我未能掌握充分的

資料，恕我未能在此詳細回應，儘管我有時覺得弄虛作假可能很多時候也是

很有創意的，亦不一定會侵犯版權。我現時主要是討論有關侵犯版權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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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在某情況下，侵犯版權亦會構成刑事責任，當然在一般侵犯書籍版權

的情況下，的確只會構成民事責任，但對於應否就此提出刑事責任，我相信

這亦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問題。 

 

  主席，很抱歉，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解釋有關條例草案和我稍後將會

提出的修正案。我剛才的發言正正顯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很多

建議其實也涉及非常複雜的細節。我相信透過條例草案的實施，香港的版權

保護制度將會提升至新的台階，並鞏固香港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國際地

位，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會帶來即時以至長遠的利益。同時，從我剛才的

發言大家也知道，在很多具體條文落實以前，我們仍然會與有關團體及立法

會議員商討，制訂有關細節。我們亦會開展一系列宣傳及教育活動，以確保

在任何一項條文生效前，工商界，特別是中小企，以至一般巿民，都會充分

瞭解個別條文對他們的日常商業運作、日常生活，包括購買任何物品所構成

的影響。 

 

  很多議員剛才提及，而我亦非常認同，我們在一羣非常優秀、專業的公

務員的協助下，政府得以和有關團體及議員攜手合作，完成這項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亦非常艱巨的工作，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事實上，對我來說，

在我離任之前，我覺得這是非常榮幸及欣慰的事。因此，我衷心希望各位議

員投票支持條例草案和政府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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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鄭經翰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

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

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

員、梁家傑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湯

家驊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9 人出席，47 人贊成，1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9 Members present, 4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o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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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06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6 年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6、9、10、21、23、25、26、28、29、30、33、36、38 至 43、

46、54、58、59、60、62、63 及 64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該等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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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至 5、7、8、11 至 20、22、24、27、31、32、34、35、37、44、

45、47 至 53、55、56、57 及 61 條。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刪去第 14 及 50 條，以及修正其他剛

讀出的條文，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些修正案已

經由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我現在只是扼要說明一些主要的修正案。 

 

 在業務 終使用者複製和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刑責方面，對條例草案第 24

條的修正案包括改善建議的第 119  B(1)條，以更清晰明確地反映我們的政

策，即任何人如果在業務上定期或頻密地為分發而複製，或分發在 4 類印刷

作品發表的版權作品的侵權複製品，導致該版權擁有人蒙受損失，無論有關

的侵權作為是否就同一版權作品而作出，也可能觸犯刑事罪行。 

 

 在董事合夥人的刑責方面，修正條例草案第 22(4)及 24 條，訂明如果被

告人能夠舉出證據，證明他們已在機構內作出一些指定安排，便可豁免有關

的舉證責任。當中的政策考慮和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我在恢復二讀辯論階段

已經詳述，我現在不重複了。 

 

 對於就條例草案第 56 條有關反規避活動的條文作出的多項修正，我只

想提出主要的建議。第一，修正建議的第 273  A(1)及 273 B(1)條，把有關的

民事責任和規避者是否意圖進行侵權活動脫鈎。 

 

 第二，修正建議的第 273  B(1)條，就在非業務情況下分發規避器件，達

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作為，引入民事法律責任。這項修正旨在回應版

權擁有人關注到這類分發作為，即使不屬於商務性質，但亦可能對版權擁有

人造成極大損害。 

 

 第三，對建議的第 273  D 至 273  F 條有關規避活動的民事及刑事責任的

豁免條文，作出多項修正，包括在恢復二讀辯論時介紹的兩項主要修正，即

有關第 273  F(11)及(12)條，以及多項旨在令條文更有效運作的技術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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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修正建議的第 273  H 條，賦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可以在他信

納反規避條文的應用相當可能會對版權作品的使用造成不利的影響，而該等

使用並無構成侵權的情況下，就建議的第 273  A 至 273  C 條訂立例外情況。

這項修正讓我們可以在第 273  A 條生效前，訂立第一張例外情況的清單，並

令條文的運作更見靈活。 

 

 接着，我想說有關平行進口版權物品的修正案。條例草案第 7(2)條的修

正案是把平行進口的刑責期，由條例草案建議的 9 個月修正為 15 個月。我

們又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5、44 及 45 條，就在某國家、地區或地方合法地

製作版權作品的複製品或是表演的錄製品，提供定義，以明確表達我們一向

的立法原意，避免任何團體或個別人士再有疑問。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時，已

詳述這兩方面的修正案的考慮和建議，我在此不重複了。 

 

 後，我還想說有關利便打擊商業經銷平行進口的執法措施。現在就平

行進口版權作品採取檢控行動，必須證明：一、有關複製品是否由外地輸入

香港；二、假如該複製品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犯版權。我們針對上述

兩項元素增訂的利便執法條文是，第一、修正條例草案第 7 條，以增訂推定

條文，訂明如果光碟未附有特許製造者的代碼，或是版權作品複製品載有標

籤或標記，顯示該複製品只限於在香港以外地方銷售或在香港以外地方製

作，即可以推定有關光碟或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建議的推定條文只會對被

告人施加援引證據的責任。第二，修正條例草案第 27(4)條，以增訂條文，

讓版權擁有人可以誓章方式證明，如果某複製品是在香港製作，便會構成侵

權。 

 

 這項措施可以減輕版權擁有人，特別是海外版權擁有人，就這類個案須

出庭作供的負擔。上述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所以我希望各位委

員支持各項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第 3 條（見附件 I） 

 

第 4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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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見附件 I） 

 

第 7 條（見附件 I） 

 

第 8 條（見附件 I） 

 

第 11 條（見附件 I） 

 

第 12 條（見附件 I） 

 

第 13 條（見附件 I） 

 

第 14 條（見附件 I） 

 

第 15 條（見附件 I） 

 

第 16 條（見附件 I） 

 

第 17 條（見附件 I） 

 

第 18 條（見附件 I） 

 

第 19 條（見附件 I） 

 

第 20 條（見附件 I） 

 

第 22 條（見附件 I） 

 

第 24 條（見附件 I） 

 

第 27 條（見附件 I） 

 

第 31 條（見附件 I） 

 

第 32 條（見附件 I） 

 

第 34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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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條（見附件 I） 

 

第 37 條（見附件 I） 

 

第 44 條（見附件 I） 

 

第 45 條（見附件 I） 

 

第 47 條（見附件 I） 

 

第 48 條（見附件 I） 

 

第 49 條（見附件 I） 

 

第 50 條（見附件 I） 

 

第 51 條（見附件 I） 

 

第 52 條（見附件 I） 

 

第 53 條（見附件 I） 

 

第 55 條（見附件 I） 

 

第 56 條（見附件 I） 

 

第 57 條（見附件 I） 

 

第 6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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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第 14 及 50 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第 14

及 50 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 3、4、5、7、8、11、12、13、15 至 20、22、24、31、32、

34、35、37、44、45、47、48、49、51、52、53、55、56、57 及 61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吳靄儀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MS MARGARET NG: Madam Chairman, I move further amendments to 
clauses 2 and 27 of the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06 (the Bill).  The 
substantive amendment is to clause 27(5) which adds a new subsection (2D) to 
section 121 of the Ordinance.  The rest are consequential to this amendment.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142

 It is a small but necessary amendment urged upon us by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Law Society) in the submissions to the Bills Committee.  It 
provides for Hong Kong and overseas owners to adduce evidence by affidavit 
that they did not authorize an alleged infringing copy of the copyright work.  
Once the affidavit or affidavits have been made, an evidential burden is placed on 
the defendant.  He will have to adduce evidence that the copy of the work was 
made with proper author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with us, that 
there is no breach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affidavi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merely goes to 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defendant, 
which the defendant can easily displace if the copy is authorized. 
 
 This amendment is made necessary by the liberalization of parallel import 
under the Bill, in which "parallel import" is defined as goods lawfully made in 
the place where it was made.  So where there is a split copyright ownership, 
even though the Hong Kong copyright owner did not authorize the making of the 
goods, it may still be authorized goods and lawfully sold in Hong Kong.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he protect his right against a 
pirated copy?  The Government says he usually relies on internal evidence, 
namely, comparing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alleged infringing copy or pirated copy 
with the authentic goods.  But why should the taxpayer go into the expense of 
doing so when there is a simpler method of proof?  More important still, why 
shoul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charge depend on how clever the pirated copy 
is?  Does it mean that the law can only tackle crude forgeries but not 
sophisticated ones? 
 
 Moreover, with the whole regime of parallel import, there must be 
stronger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a stron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copyright.  The importer should ensure that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copyright 
goods he sells is clearly ascertained, and that there is proper warranty that its 
making was authorized in that place.  Such a system is simple and practical.  It 
protects the consumer and the distributor.  Whenever a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ther the goods were authorized, the importer can easily produce the warranty, 
and if the warranty was itself fraudulently given, he will always have recourse to 
the law and compensation.  This is what we should like to see in Hong Kong.  
It ensures respect for copyrigh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ives greater choice to the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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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rt from the practical reason, there is also a reason of principle.  The 
law must give real protection where it recognizes rights.  If ownership of the 
Hong Kong copyright is recognized, then it must count for something.  We do 
not go so far as the Law Society in holding that "lawfully made" goods must 
refer to goods authorized by the Hong Kong copyright owner.  The Hong Kong 
copyright owner must have a standing in the law which is better than the 
non-owner, he must be placed in a better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pirated goods. 
 
 Madam Chairman, I should just explain, in case there is any 
misunderstanding, that under the proposed subsection (2D)(c)(ii), it is not 
suggested that the Hong Kong copyright owner can depose to the fact that no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copyright has authorized the making of the goods.  One 
can made an affidavit only as to what is within one's own personal knowledge, 
and I am sure the Law Society fully appreciates that.  Proposed subsection 
(2D)(c)(ii) provides for other affidavits from other copyright owners to be made 
where appropriate.  Thank you.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第 27 條（見附件 I）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想很簡單地提出自由黨對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的看

法。這是一項非常技術性的修正，而以我的理解，它其實是賦權版權擁有人

用 affidavit 說明某種貨品是侵權貨品。這其實與所謂的“ lawfully made”是

有關連的，因為雖然並非直接提到“水貨”，但卻涉及大量“水貨”的進

口。這些貨品很可能大多數都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製造，然後運入香港。大

家也知道，現時的政策可從現行法例反映出來。如果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

亦將以時間作為限制，即是說如果在 18 個月內有“水貨”進口，即屬侵權，

但超過 18 個月便不再是侵權。現時建議把時限縮短為 15 個月。現行的“水

貨”政策便是這樣決定是否侵權。 

 

 但是，按照現時的說法，版權擁有人可以用 affidavit 說明貨品是未獲授

權製造的，即未獲授權在境外製造，因而指該產品屬侵權。首先，用時間釐

定貨品是否侵權是違背原則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關於版權擁有人方面，

業界曾向我們反映，從法律觀點來看，版權擁有人是應獲賦予這種權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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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就此與業界商討，他們並不覺得有需要作出如此安排。他們認為現時

的做法，即海關通常會邀請專家證人（ expert witness）證明有關產品屬侵權

產品，已是很可靠的做法。他們所擔心的是，如果在法例訂明所謂 affidavit

的安排，往往會令他們（無論是 licensee，即被授權人或版權擁有人）有需

要向法庭提交 affidavit，反而令事情複雜化，而且更會對整個過程，例如在

時間方面，造成不便。 

 

 因此，自由黨不能夠支持這項修正案。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吳靄儀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很簡短地回應周梁淑怡議員。 

 

 今次這項修正案，其實只是為版權持有人提供更多保障而已。我們已問

過署方，而署方的回覆是沒有需要。如果我們要分辨一些貨品是真貨還是假

貨，是冒牌還是真正的“水貨”，從貨品本身的一些特點便可看得出來。很

簡單，如果得知香港的版權持有人並沒有授權別人製造，而外地的版權持有

人亦沒有授權別人製造，這裏便有一項假設，便是如果貨品是未經授權製造

的，那麼如何證明它是真貨呢？可是，如果某人所進口的是真貨，這樣便很

簡單了，他只要說出貨品是在哪裏製造及他是獲授權製造的，這不就能了事

嗎？ 

 

 事情便是如此簡單，我相信周梁淑怡議員提及的業界並沒有諮詢他們的

法律顧問。為甚麼他們不為自己的權利爭取更多保障呢？舉例說，在零售商

方面，做法也很容易，我剛才在演辭內已說過，便是如果沒有“水貨”，誰

擁有這裏的版權便可以授權，沒有版權便不得授權。但是，由於出現“水

貨”，以致有真正的“水貨”，也有冒牌貨，因而令情況變得相當複雜。故

此，我們才建議以誓章的方式，令事情簡單化。 

 

 有趣的是，周梁淑怡說這樣會令事情變得複雜化，但李國英議員剛才卻

說這做法太簡單，容易被人濫用。事實上，不用猜測了，乾脆問自己的律師

吧。自己的律師已從事版權工作多年，他們提供的意見恐怕也不會是騙人的

吧。 

 

 所以，主席，很不幸，如果真的是因為這樣的理由而不支持，便會令納

稅人多付了金錢，而版權持有人則少獲得了一些保障。我希望議員可以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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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這當然是一項技術性的修正案，但它是出自對這些法例有技術認識的

法律界，我希望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多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我純粹想告訴吳靄儀議員，當我們諮詢業界時，業界是絕對

知道所謂得到更多法律保障是怎麼樣的一回事。所以，我覺得說業界並不認

識，好像在說他們甚麼也不懂似的，而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法律知識，所以他

們便不贊成。給他們更多保障，有何不妥呢？律師當然認為這樣會給他們更

多保障，而他們只是要多做點工夫而已。可是，他們卻認為所給予的，根本

不是他們所需，並認為保障已經足夠。如果在條例加入有關規定，反而會出

現一個可能性，便是法庭或被告人會要求他們多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可能會

令律師費增加。我相信業界十分清楚知道究竟所給予的所謂更多保障，是有

需要還是沒有需要的。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並不同意吳議員的修正案。 

 

 首先，我想指出，我們一向有考慮應否引入誓章條文的做法。誓章條文

的作用，是利便宣誓人可以代表版權擁有人作出陳述。如果符合現行《版權

條例》第 121 條下的若干指明條件，誓章內的陳述在有關的法律程序中可獲

接納為證據。 

 

 香港終審法院過往的判例也訂明，有關條文會向被告人施加援引證據的

責任，即被告人須舉出證據，就誓章內的陳述的真實性帶出疑點，以推翻有

關陳述的真實性假定。在現行的《版權條例》下，我們是容許透過誓章證明

版權的存在及擁有權。 

 

 我們亦在條例草案中建議容許透過誓章，證明被告人沒有得到版權擁有

人的特許，進行該條例第 118 條下有關製造和經銷侵權複製品的違例行為；

或在平行進口的個案中，證明如果涉案的複製品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

權。我們引入這些條文，主要是考慮到在實際的執法經驗中，出現了一些執

法或運作上的問題，因而須增訂誓章條文，以幫助解決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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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贊同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並不認同政府擬議

的“合法地製作”的定義，會帶來吳議員及香港律師會（“律師會”）所擔

心的實際執法困難。 

 

 此外，我們對建議的誓章條文能否帶來實際的幫助，存有很大的疑問。

首先，從實際角度來說，擬議的“合法地製作”的定義旨在清晰表明一向的

立法意圖，並無引入新的政策，更不會影響現行的《版權條例》對版權擁有

人的保障。我們過往在對盜版複製品採取執法行動時，並沒有遇到吳議員或

律師會所提出的問題。 

 

 在過往涉及盜版複製品的案件中，檢驗員 ─ 即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

到的 expert witness ─ 會提出證據，顯示有關複製品的特徵及與正版複製

品的不同之處，從而證明其為盜版複製品。法庭一般也會接納檢驗員所提出

的專家證據。事實上，按地區分割版權擁有權的情況非常罕見，如果版權擁

有人有全球的版權擁有權，便可以管理某些特許持有人，並清楚地瞭解正貨

產品的特點，而代表版權擁有人的檢驗員亦可以指出某些產品是否盜版物

品。 

 

 另一方面，即使沒有引入有關的誓章條文，但如果被告辯稱有關複製品

是在製作地方合法地製作，便須援引證據，他是不能夠純粹作出聲稱而不援

引任何可信證據的。如果他已援引證據，並就有關的複製品是合法地製作帶

出爭論點，那麼任何透過誓章條文而施加的舉證責任，便即獲免除。據我們

所知，現時並沒有其他國家、地區或地方訂有類似的利便條文。 

 

 基於上述原因，政府並不支持這項修正案。我們希望各位委員反對吳議

員提出的修正案。正如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時指出，政府承諾會密切監察執法

情況。如果日後遇到任何實質問題，我們會諮詢相關團體，檢討應否引入利

便執法的措施，包括研究是否適宜引入誓章條文及有效的做法。我想補充一

句，我的回應當然已獲得我們局內負責法律工作的同事的同意。多謝主席女

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的回應，其實多少也受到香港律師會（“律師

會”）早前所提出的一些意見影響，我剛才在恢復二讀辯論時已略為提過，

便是律師會認為“水貨”的“合法地製作”應該是指由香港的版權擁有人

所授權的，故此他們才有這樣的立場，而誓章證據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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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公民黨並不是認同律師會所指，一定要

是本地的版權擁有人批准在本地製造的才是正式的“水貨”。這問題其實已

經不存在，我們只是提出一項利便執法的措施，正如局長很清晰地說過。署

方反對的 主要原因，是認為沒有這必要。為何沒有這必要呢？因為現時已

有另一途徑分辨“水貨”，即分辨真正的“水貨”及冒牌貨。有關的程序是

怎樣的呢？便是由專家驗證有關的特徵。可是，大家也知道，由專家驗證有

關的特徵，第一，費用高昂；第二，需時很久。有見及此，這次署方才會修

改第 121 條，以採用誓章證據，而我們亦是針對這方面才提出誓章證據的。

如果事情可以很簡單地用誓章解決，我們既可節省金錢，同時亦可保障版權

擁有人的權利。 

 

 因此，主席，我覺得政府的反對立場很可能已受一些與我的修正案無關

的因素影響。事實上，即使純粹是看怎樣做較容易、可以節省更多金錢和更

方便執法，這項修正案也應該獲得接納了。我希望本會同事會支持我的修正

案，它是有百利而沒有任何弊病的。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吳靄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吳靄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argaret 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吳靄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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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

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

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

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陳偉業議

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國雄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

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5 人贊成，20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0 人贊成，9 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

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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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20 
against them;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0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nine against them.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negativ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及 27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2 及 27 條納入

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2A 條 修訂詳題 

 

 新訂的第 2B 條 文學作品、戲劇作品、音樂作品或藝術作品的版

權期限 

 

 新訂的第 16A 條 立法會程序及司法程序 

 

 新訂的第 16B 條 在一般印刷過程中使用字體 

 

 新訂的第 18A 條 被識別為作者或導演的權利 

  

 新訂的第 18B 條 被識別的權利必須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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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的第 18C 條 權利的例外情況 

 

 新訂的第 18D 條 反對作品受貶損處理的權利 

 

 新訂的第 20A 條 對合作作品適用的條文 

 

 新訂的第 20B 條 在死亡時轉傳精神權利 

 

 新訂的第 34A 條 民間傳說等：不具名的未發表作品 

 

 新訂的第 34B 條 “發表”和“商業發表”的涵義 

 

 新訂的第 34C 條 簽署的規定：對法人團體的適用範圍 

 

 新訂的第 46A 條 與版權條文中的詞句具有相同涵義的詞句 

 

 新訂的第 51A 條 立法會程序及司法程序 

 

 新訂的第 60A 條 加入附表 1A。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剛讀出的新訂條文，有關的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引入各項新建議，由於有關條例的

詳題須予更新，條例草案新訂的第 2A 條便就此作出有關的修正。 

 

 為了教學的目的而訂定的公平處理條文，以及為密碼學研究而就規避

作為的民事責任提供的豁免條文，兩者皆適用於指明課程的情況。指明課程

的定義包括根據新訂的附表 1A 所列，由當局發出或審批的課程指引所發展

的課程。附表 1A 訂明，成員由行政長官委出的課程發展議會。如果該議會

日後更改名稱或有關課程的發展機制有所改變，將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可藉在憲報刊登公告，修訂該附表。 

 

 其他新訂條文均為技術性的修正，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上述各項新訂

條文，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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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剛讀出的新訂條文，予以二

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2A、2B、16A、16B、18A、18B、18C、18D、20A、20B、34A、

34B、34C、46A、51A 及 60A 條。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訂條文。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2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2B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6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6B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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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18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8B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8C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8D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20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20B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34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34B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34C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46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51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60A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

訂條文。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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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06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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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TSING SHA CONTROL AREA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4 月 18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8 April 2007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劉江華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我稍後會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過往的商議

要點。不過，由於這次可能是廖秀冬局長 後一次在本會發言，我想藉此機

會感謝局長過往在交通運輸方面的貢獻，特別是在兩鐵減低票價一事上盡心

盡力。我希望這事在本年年底會有成果，並祝願局長在以後的日子路路暢通。 

 

 主席女士，八號幹線是一條策略性道路，貫通沙田及北大嶼山。八號幹

線連接青衣及北大嶼山的一段，屬於青馬管制區的範圍，已於 1997 年通車。

八號幹線青衣至沙田段現正施工，並將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分階段通車。

為了確保在交通管制和事故管理方面的成效及效率，當局建議把八號幹線青

衣至沙田段劃為一個單一管制區，即青沙管制區。 

 

 參照青馬管制區的安排，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工作，會以公

開競投方式外判給營運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

維修，以及規管管制區內的交通，提供所需的法定基礎，這與青馬管制區及

其他政府隧道的做法相若。 

 

 在商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曾研究應否制定條文，以便當局在營運者有

失責行為時，撤銷其營運權，藉以保障政府和公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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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表示，日後與營運者訂立的管制協議，會詳細列明營運者在管

理、營運及維修青沙管制區方面的職責和義務。如果營運者不盡責和及時履

行協議所訂的任何義務或職責，政府有權單方面終止協議。管理協議的有關

條款會適當地保障政府和公眾的一般利益，以及確保營運者的表現令人滿

意。由於管理協議的有關條款內容非常詳盡，所以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在條例

草案加入相同的條文。 

 

 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有何措施，防止營運者所僱用的任何人員及其他獲

授權人員，在履行其職責時濫用權力。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條例草案第 11(1)

條，獲授權人員在履行其職責時所發出的任何命令、指示、要求或指令，必

須公平及合理，而且須關乎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或維修，或管制區內的

交通管制、限制及安全。因此，獲授權人員濫用權力的情況應不可能出現。 

 

 法案委員會亦非常關注當局如何釐定日後使用隧道的收費。政府當局表

示，八號幹線長沙灣至青衣的路段將不會收費，因為車輛可經西九龍的支路

駛離八號幹線，而該路段的主要替代路線均無須收費。然而，當局建議就使

用沙田至長沙灣的路段收取費用。這項安排與其他主要替代路線（即獅子山

隧道、城門隧道及大老山隧道）目前的做法一致。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

案第 26(1)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例，以訂明使用費及其他費

用和收費，並就繳付該等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和收費的事宜訂定條文。在條例

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政府當局會先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然後向本會提交

有關的附屬法例，並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主席女士，就修正案方面，當局將於稍後時間動議一項技術性修正。這

項修正案與本會於 6 月 14 日通過一項重組政府總部的決議案有關。依據該

重組計劃，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得以行使關乎運輸事宜的法定職能，將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移轉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政府當局因而須就條例草案第

1(2)條及第 2(1)條中“局長”的定義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對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提述修正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法案委員會支持這項修正案及本條例草案。謝謝主席女士。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並沒有加入這個法案委員會。但是， 近在處理一些

問題時，我覺得有關條例草案中某些地方或須重新處理。可是，現時已到了

恢復二讀辯論的階段，於此時才提出任何修正案，可能未必適當，但既然發

現了新的問題，便應盡量在條例草案處理期間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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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主要是由青馬管制區和《青馬管制區條例》引起。如果大家熟悉青

馬管制區的話，青馬管制區在大嶼山北面所佔的範圍不少，而青馬管制區的

南面則有一條村名叫草灣村。草灣村已存在數十年，當中有一條道路名叫草

灣徑，行人可由青馬管制區旁直接步行至草灣村。上星期六，我和數個政府

部門曾到那裏作實地視察。 

 

 現時有關條例的 大問題是，它授予有關機構極權，負責管理有關地

區，任何人想經過管制區到其他地方，也是完全被禁止的。上星期六，我和

十多名村民和政府部門的代表一起乘車往該處，如果當地村民想乘巴士在青

馬管制區下車，然後經過那裏再步行到其他地方，是完全被禁止的。 

 

 大家也知道，青馬管制區甚至是將來的青沙管制區內均有不少可能是遊

人會到的地方，例如青馬管制區內大部分地方都很接近郊野公園，但如果想

乘巴士在青馬管制區下車，然後再到附近的地方行山或釣魚，亦會完全被禁

止。 

 

 近，草灣村的居民乘車在青馬管制區下車，然後想步行往草灣村時，

卻被青馬管制區的管理員制止。換言之，現時有些居民會因有關條例授予該

管制區的絕對權力，可以說是有家歸不得。我在上星期六實地視察後，也認

為當年立法會審議有關的條例草案時確有疏忽，漠視了一些村民的權利。 

 

 我在這兩天剛完成草擬一封信，寄交運輸署署長、路政署署長和新鴻基

方面，希望他們在有關條例獲得修訂前，在行政上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不應

因為該管制區的權力而令社會上一些設施，或是一些可供人使用的地方，被

禁止使用。 

 

 我剛才提出的問題，當然未必與《青沙管制區條例》存在直接的、必然

的關係，但卻跟《青馬管制區條例》授予的權力，以及由於行政控制而導致

村民有家歸不得的現象和情況有關，我認為這是絕對不能接受和容許的。 

 

 大家也許並不熟悉草灣村，現時草灣村唯一的通道，是必須經過青馬管

制區，再經由行人路前進。數年前，那裏仍有街渡，但由於經營出現虧損，

因此街渡在兩年前已被取消。 

 

 所以，既然今天討論這問題，希望局長可以在離任前，研究有何方法可

即時處理。該村的居民在現代社會竟然有家歸不得，真的十分荒謬。不過，

更荒謬的是，在審議《青馬管制區條例草案》時，由於很多道路須重組，於

是政府拆了舊有的草灣徑，並重新興建一條新路。可是，這條重建道路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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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點到了青馬管制區卻被鐵絲網重重圍住，即是說，道路建成了但卻未能供

人通過，並受限於青馬管制區以致無法進入。 

 

 當然，這是很細微的事，對嗎？但是，在處理方面卻顯然出現疏忽和遺

漏，才會導致一些市民受影響。當然，受影響的市民並不多，但如果這方面

也可以一併處理，便不會令小部分市民因整體發展而受到不必要的禍害。 

 

 另一個考慮的問題是，既然興建了這麼好的道路和橋梁，便應該充分發

揮那個地方的重點。以往要到大嶼山北部是很困難的，現在既然青馬大橋可

以直達，沒理由有這麼多巴士可以到達青馬管制區，但在該處下車再往行山

卻是完全被禁止的，我認為這情況不能接受。由於有關條例存在不足之處，

所以便令如此不健康和不合理的情況，繼續合法地存在。 

 

 我認為日後在有需要時，政府應重新檢討有關的條例，並作出修訂，令

這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得以改善。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感謝《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劉江華議員及各位委員，他們很認真及有效率

地審議條例草案。 

 

 八號幹線屬於一條策略性道路，貫通沙田及北大嶼山。八號幹線的西段

連接青衣及北大嶼山屬於青馬管制區的範圍，並已於 1997 年通車。八號幹

線餘下的青衣至沙田路段正在施工，全長約 15 公里，是由 3 條隧道、1 條橫

跨藍巴勒海峽的昂船洲大橋、4 條高架道路，以及多個交匯處和支路所組成。 

 

 八號幹線青衣至沙田路段將會分階段完成。沙田至長沙灣的路段預計會

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通車，而南灣隧道及位於青衣的高架道路預計會在明

年年底啟用，昂船洲大橋則預計會在 2009 年年中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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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在交通管制和事故管理方面有成效及有效率，八號幹線的青衣至沙

田路段會成為一個單一管制區，即青沙管制區。與青馬管制區及其他政府隧

道的安排一樣，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工作均會以公開競投方式外

判予營運者，而整條八號幹線的擁有權則仍屬於政府。 

 

 在青沙管制區通車後，不單可讓車輛經青衣和長沙灣直接往返赤角及

新界東北，還可擴大道路容車量，以應付獅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城門隧

道、長青公路、長青隧道及青葵公路沿線不斷增加的交通量。 

 

 條例草案的條文與《青馬管制區條例》大致相若。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

過程中，我們因應委員的提問，就管制區界線的釐定、在管制區內封閉道路

及對營運者施加罰款等條文，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而委員亦支持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 

 

 關於剛才陳偉業議員提出的問題，其實無論是青沙管制區或青馬管制

區，在高速公路步行，對行人和駕駛者均會構成危險。他剛才提到某條村落

的小路，便正是為此而被堵塞，我相信這問題必須小心研究。陳議員已去信

運輸署署長，我相信這件事必定會得到適當的處理。 

 

 根據政府總部重組計劃，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

長所行使有關運輸事宜的法定職能，將移轉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而當中亦

涵蓋了條例草案賦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法定職能。因此，我稍後會在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一項修正案，將條例草案內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局長”的提述修正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主席，條例草案為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提供了所需的法定基

礎。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予以二

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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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TSING SHA CONTROL AREA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青沙管制區

條例草案》。 

 

 

秘書：第 3 至 31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 至 31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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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1 及 2 條。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 及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鑒於政府總部的重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所行使有關運輸事宜的職

能，將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移轉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因此，我建議修正

條例草案第 1(2)條及第 2(1)條中“局長”的定義，將對“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局長”的提述修正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I）  

 

第 2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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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1 及 2 條納入本

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

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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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TSING SHA CONTROL AREA BILL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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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政府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第 54A 條提出的決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立法會在本年 5 月 23 日的會議上，分別通過《進出口（修訂）條例》

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兩項法案。兩項條例中分別載有條文，授權工商

及科技局局長藉憲報公告條例的生效日期。《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亦賦予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其他職能，包括可為施行該條例訂立規例。 

 

 根據政府總部政策局的重組計劃，原來工商及科技局的工作，將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交由新成立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立法會已於本月 14 日

通過一項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決議案，把本來由原有政策局局長行使的

相關法定職能，自 7 月 1 日起轉移至新政策局局長。然而，由於政制事務局

局長向立法會預告動議有關決議案時，上述兩項條例仍未刊憲，所以條例中

的相關條文，並沒有納入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決議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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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我現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54A 條動議一項決議

案，把上述兩項條例中“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職稱，由 2007 年 7 月 1 日

起改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以便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可以在

7 月 1 日之後，行使這兩項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和執行條例中訂明的職責。是

項決議案純屬技術性質，不會對有關條例所訂明的法定職能作出任何實質改

變。所以，主席女士，我很希望議員通過這項決議案。 

 

 因為這是我離任前的 後一次發言，請容許我把以下說話記錄在案。我

希望多謝主席女士，並多謝每一位議員 ― 不論在席與否 ― 在過去多

年來對我的支持和批評。你們的支持、批評和意見，令我的智慧有所增長，

脾氣好了很多，在人生的路途上，多了很多甜酸苦辣，但亦令我度過了一個

非常豐盛、對我來說有點意義的人生階段。多謝主席女士，多謝議員。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 ─  

 

(1) 將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憑藉 ─  

 

(a) 《2007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2007 年第 8 號）得

以行使的職能移轉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而為使該

項移轉能切實施行，修訂該條例第 2 條，廢除“工商及

科技局局長”而代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b)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2007 年第 9 號）得以行使的

職能移轉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而為使該項移轉能

切實施行，修訂該條例下述條文，廢除所有“工商及科

技局局長”而代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i) 第 1(3)條； 

 

(ii) 第 2(1)條中“局長”的定義； 

 

(2) 在增補而非減損《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23 條的

規定的原則下 ─  

  

(a) 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前由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前局

長”）依據根據本決議移轉的某職能或在與該職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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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的情況下合法作出的任何事情，或依據該職能或在與

該職能有關連的情況下就前局長而合法作出的任何事

情，在該日並自該日起（如為該項移轉的目的而有需

要，或因該項移轉而有需要）視為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新局長”）作出，或就新局長而作出（視屬何

情況而定）； 

 

(b) 在緊接 2007 年 7 月 1 日前可由並正由前局長依據根據

本決議移轉的某職能或在與該職能有關連的情況下作

出的任何事情，或依據該職能或在與該職能有關連的情

況下可就並正就前局長而作出的任何事情，在該日並自

該日起，可由新局長繼續進行，或就新局長而繼續進行

（視屬何情況而定）； 

 

(c) 在緊接 2007 年 7 月 1 日前須由並正由前局長依據根據

本決議移轉的某職能或在與該職能有關連的情況下作

出的任何事情，或依據該職能或在與該職能有關連的情

況下須就並正就前局長而作出的任何事情，在該日並自

該日起，須由新局長繼續進行，或就新局長而繼續進行

（視屬何情況而定）； 

 

(d) 在不局限 (a)、 (b)及 (c)節的原則下 ─  

 

(i) 任何設定或產生法律權利或義務且符合以下說明

的文件、協議或安排 ─  

 

(A) 提述前局長，或由前局長代表政府擬備或訂

立；及 

 

(B) 在緊接 2007 年 7 月 1 日前有效，或將在該日

或之後生效， 

  

（如為本決議將前局長的職能移轉給新局長的目

的而有需要，或因該項移轉而有需要）在該日並自

該日起，須在猶如對前局長的提述包括對新局長的

提述的情況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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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前經指明或訂明以供在與本決

議移轉的前局長某職能有關連的情況下使用的任

何表格或格式，即使載有對前局長的提述，在該日

並自該日起仍可使用，而該等提述須解釋為對新局

長的提述。” 

 

（各位議員擊桌示意） 

 

 

主席：我相信各位議員也希望我代表大家，第一，感謝局長過去多年來就立

法會各項議題作出貢獻；第二，希望局長事事如意，時常開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就批准《2007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3 號）規例》及《2007 年毒藥表（修訂）（第 3 號）規例》而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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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以我名義提出

的議案。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制訂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規

管藥劑製品的銷售及供應。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及《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載列一個毒藥表及數個附表。毒藥表內不同部分及各附表

上的藥物，在銷售條件及備存紀錄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在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銷售日期、購買人的姓

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該藥物的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則須

有註冊醫生、牙醫或獸醫的處方，才可出售。 

 

 鑒於兩種藥物的註冊申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建議，在毒藥表的第 I 部

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及附表 3 內加列兩種物質，規定含有這些

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於藥房出售。 

 

 我們建議修訂規例在今年 6 月 29 日刊憲後即時生效，以便盡早對含有

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並讓這些藥劑製品早日可在市場銷售。 

 

 上述兩項修訂規例是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擬定。該局根據《藥劑業及

毒藥條例》成立，是負責規管藥劑製品的法定機構，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

界和學術界。鑒於上述藥物的效用、毒性和潛在副作用，該局認為必須作出

有關的擬議修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上述議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7 年 6 月 5 日訂立的 ─  

 

(a) 《2007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3 號）規例》；及 

 

(b) 《2007 年毒藥表（修訂）（第 3 號）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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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修訂《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准許進入）公告》而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在議程內的議案。 

 

 這項議案是有關《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准許進入）公告》。所述的

是甚麼呢？由於我們較早前在本會通過了一項關乎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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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例，因而訂立了一項基本法律，接着便是處理一些附屬法例以配合所有

交通或安全、秩序等情況。其中是政府現時提出的公告，說明一些法例指定

的人在指定條件下，已獲批准使用禁區。換句話說，那些人根據那些條件正

常地使用禁區內的通道，不會構成非法進入禁區。主要的就是這些。 

 

 我在審議公告的過程中發現，有兩處須作技術上的改善，因此，我想提

出修訂，使公告更臻完善。首先，我要先聲明，這些修訂絕非表示要阻礙深

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的流通，剛好相反，我很歡迎設立這個口岸區，兼且希

望可以盡快令中港雙方有一個更便利的關口通道，讓市民也可有多一個方便

進出內地的途徑。 

 

 至於我提出的兩項技術上的修訂，第一項是關於駕駛者的。根據公告，

所批准的是，在任何情況下，他只限於留在車輛的 接近範圍。這是基本的

批准。大家會問，為何會有這個“ 接近範圍”？司機駕車離開口岸時，會

到達廈村交匯處，那裏只有一條路，司機是不准離開車輛的。為何訂明是“

接近範圍”而不是在車上呢？ 

 

 按我所瞭解，如果車輛“死火”，司機也須下車換車胎，這是理所當然

的。如果限定司機只能坐在車上，那麼他便不許打開車門走下車子了，對嗎？

但如果車輛真的“死火”，司機得揭開汽車罩看看哪裏有故障，難道不是這

樣做的嗎？由於司機必須離開其車輛，因而便有訂明所謂“ 接近範圍”。

不過，當發生一些所謂“大吉利是”的特別情況，例如車輛開始着火，或可

能有意外發生，司機擔心其車輛變成了危險處所而必須盡快離開時，司機便

無法留在硬性限制的“ 接近範圍”，那麼在法律上究竟可否有合理的辯

解，容許司機作法律上抗辯呢？因為如果司機說，我看着車輛爆炸，難道我

還必須留在 接近範圍，讓自己也被爆炸致死？我是否可以離開該處呢？政

府曾解釋說，當然，如果在所提出的這樣一個例子裏，政府是會明智地執法

的，它可以行使酌情權處理，因此不會提出檢控，你們不要當警察是不講道

理的。 

 

 可是，我們現時談論的是法律，不是談人治。如果法律的所指，沒有訂

明合理辯解、合法理由等，那麼，這些條文很可能是採取一個很嚴格的詮釋。

法律上亦可以因應一些緊急的情況，有關人士須離開“ 接近範圍”，而訂

明例如“合理辯解或合法理由”等條文，使法律上 後仍容許有抗辯的理

由。當然，那項抗辯理由仍必須由辯方提出，才能決定究竟那個抗辯理由是

否成立，而並非由控方提出的。 

 

 第二點我要提出的是，按照現時整套的法律所構思，任何來自中國內地

的人經過這個新口岸來到港方口岸區這邊，是要乘搭一種交通工具離開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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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到達廈村的公共運輸交匯處，是從一個方向一直向前的。又或轉過來說，

任何人從廈村交匯處進入港方口岸區，是乘車到達深圳那方的口岸，那是前

往另一個方向，兩個箭咀，是一來一往的。 

 

 不過，確實會有一個情況是，有一個人從內地經深圳口岸來港方口岸

區，但他突然因某種原因或遇上很緊急的情況，例如接到電話指他尚有合同

還未簽妥，無論如何也要他折返把合同簽好；或有家人突然入了醫院；又或

他忽然想起一些忘記辦理的事情，總之基於種種原因，他不想繼續乘車往廈

村，再由廈村返回原處，因為這車程是無謂的，於是他便轉身返回內地。根

據現時這禁區的這項例外，原來是不容許他這樣做的，他這樣做是觸犯法例

的，因為他在停留的那數秒鐘已經被視作在禁區內非法逗留。 

 

 因此，我不禁要問：為何法例要這樣訂明呢？因為以實際物理角度，在

實際情況裏他是做得到的。根本上，他已通過移民局走了出來。他本來是應

該乘車離去的，但他不乘車，而只是立刻像其他從廈村乘車進來的旅客般，

立即返回，又一次經過港方移民局和內地的查檢單位，實際上他是做得到

的。可是，原來在法律上，他如果真的這樣做，便是違法。政府指出，如果

該人真的有特別理由，例如“大吉利是”，該人的母親突然在內地去世，他

當然要立即返回，沒理由乘車往廈村，然後再由廈村返回的，這實在是很無

謂。如果他這樣跟警方解釋，警方是不會控告他的。政府還舉出了一些例子，

指例如有些人乘車，本來是前往上水的，卻因睡着了，錯過車站，發現到了

羅湖後，怎麼辦呢？這些人又不是過境，於是便要返過來，理論上，他們應

要投案，向警察投報自己進入了禁區，卻不是要過境。這類情況多的是，每

天都有很多這些“失魂魚”，警察當然也不會控告他們。 

 

 可是，我認為如果有一個人原本真的有動機要前來香港，但他臨時改變

了動機而想返回內地，而實際上他是可以做得到的，那麼為何一定要他浪費

兩程車資乘車往廈村，再由廈村乘車返回，這是不必要的。在討論過程中，

政府曾經提出過一個論據（不過，他們也沒有詳細爭辯）：這樣的做法會否

跟走私活動有關呢？ 

 

 我也曾詳細研究這情況，不過，我認為他如果真的進行走私活動，會在

那裏立即折返的，他必須有一個接頭人。何謂接頭人呢？即一個由廈村進入

這裏的人。例如，走私者想交付一些有稅物品與接頭人，該接頭人須從廈村

到禁區，即港方口岸區，然後返回，那麼，接頭人過了境後亦可以連這一程

車費也省了，便立即返回。如果有此情況，那接頭人由於不是直線跟箭咀向

前走，他是進入口岸區後立即返回，當局經觀察整個過程後，便可以此為證

據檢控他。該人會被控告甚麼罪？就是非法逗留禁區。為甚麼呢？因為他不

是過關，對嗎？因此，即使發現有此情況，仍然是可以加以打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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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事實上，現時已規定我們根本不能在 24 小時內多次攜帶免稅品

入境，即不能如此獲得免稅的。我們每天都能找到很多這類犯例的人，並向

他們發出警告或罰款，這些事情是早已經有的。因此，不能視乎特殊原因向

市民提供若干利便，我認為是不應該的。故此，我的第二項修訂提出，如果

真的有人過了境，卻突然想起必要返回內地，他便無須一定要乘車前往廈

村，然後由廈村乘車返回口岸區才過境，應當作他仍符合在禁區內的例外，

准他如此逗留在禁區公告的准許範圍內。 

 

 其實，就這兩項修訂，政府是持着同一個論據。他們表示，你們審看這

些條文，的確看得很細緻，不過，你們說到這般技術性的事宜，我們根本上

是可以酌情處理的，不會如此橫蠻無理的。但是，我則認為法律歸法律，如

果我們看到某種情況，可以的話，便應該準確地訂明有關行為在法律上屬於

犯法的，便作犯法處理，不犯法的便訂明不屬於犯法，並列明抗辯理由，這

樣才能體現法治精神。 

 

 我謹此提出技術上的修訂，希望可以完善這方面的公告。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於 2007 年 5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深圳灣口岸港

方口岸區（准許進入）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 年第 75 號

法律公告），在附表中 ─  

 

(a) 在第 1(b)、2(a)(ii)及 (b)、3(a)(ii)及 (b)及 5 項第 3 欄中， 在

所有“離開”之前加入“在無合理辯解下”； 

 

(b) 將第 3、4 及 5 項重編為第 4、5 及 6 項； 

 

(c) 加入 ─  

 

3. 僅為返回深圳，經由旅檢  該人須不作無故拖延而 

 大樓進入香港後身處禁區  離開禁區。”。 

 內的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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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我現先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涂謹申議員動

議的議案發言。 

 

 在本年 5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

在 5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的 5 項有關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的附屬法例，其中

一項是《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准許進入）公告》。 

 

 關於涂謹申議員建議修正附表第 1、2、3 及 5 項的第 3 欄，訂明有關人

士不得在無合理辯解下離開車輛的 接近範圍，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解

釋，第 3 欄所載的條件旨在防止身處禁區的人離開其車輛的 接近範圍，以

免他們在禁區內遊蕩，影響禁區的秩序。在執法時，警方會行使適當酌情權

和充分顧及個案的情況，特別是必須合理地行事。遇有特殊情況，例如在發

生緊急事故時，警方會行使酌情權，不會對在技術上違例的人提出檢控。 

 

 當局認為，如果涂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可能會出現不同人有不同理

解的情況，因而與執法人員甚至與其他乘客發生不必要的爭拗。這樣會增加

執法的困難，以及對所需的警力造成影響。 

 

 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認為，大部分的緊急情況會受普通法下以必要作

為一般的免責辯護規定所涵蓋。涂議員的修訂未必有需要。 

 

 至於涂謹申議員另一項修訂建議，讓經由旅檢大樓進入香港的人可獲准

立即返回深圳，政府當局表示，警方在執法時會行使適當酌情權，並充分顧

及個案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合理執法的需要。遇有特殊情況，顯示有人在進

入邊境管制站後確有需要緊急折返，警方會行使酌情權，給予所需的批准。

當局指出，涂議員的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可能會造成漏洞，讓別有用心而

折返（例如走私或進行“水客”活動）的人有機可乘。 

 

 接着，我會說一說民建聯對涂謹申議員兩項修正案的看法。 

 

 涂謹申議員對有關法例確實審議得很仔細，亦提出了一些另類的觀點。

基本上，我們在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亦曾就該兩項修正案交換了意見，仔細

當然是其中一方面，但是否有需要又是另一考慮。第一項修正案提到所謂

接近範圍的問題。涂議員也舉出數個例子，例如有碰撞，並發生爭執，這又

如何呢？又或是車輛的燃油耗盡了，難道要司機一直的坐着，連燃油也不添

加嗎？又或是司機肚痛、肚瀉，難道不讓他離開，連上廁所也不行嗎？正正

就上述這數種情況而言，我也瞭解了過往的做法。由於現時口岸的安排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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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全新的安排，過往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安排，而我亦相信出現肚瀉、可

能不夠燃油或與人發生碰撞的情況，是無日無之的，但從過往的情況來看，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一個市民受到阻撓而不能離開車輛。因此，我覺得這項修

正案是沒有需要，有關安排在過往已行之有效，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其實並

不是一種新的做法，所以，我基本上不同意這項修正案。 

 

 第二項是有關入境後折返內地的情況。原本的條文也是取自其他口岸的

相關條文的。當我們細閱有關條文，便會發現基本上，該條文的原意，亦即

其中一項功能，便是令一些“水客”沒有那麼容易可以走私，甚至是杜絕這

些“水客”走私。涂議員當然也明白及理解，我們不容有“水貨”，亦希望

可以加以杜絕，因為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影響。涂議員剛才提出一個例子，

指香港要抽稅的貨品其實不多，因此，進入香港方面，不會有太多這種情況。

可是，他不要忘記，這其實是雙向的，香港可能有較少貨物須繳稅，但內地

抽稅的情況卻是相當多的，如果大家到羅湖車站看看，每天其實也有很多這

類“水客”往來的。 

 

 因此，如果要真正杜絕這情況，這項條文是必須存在的。可是，對於另

一些情況，即如涂議員舉出的例子，如果有急事、親人有病或諸如此類，而

須立即折返，過往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這些情況在口岸是無日無之的，我

也遇過這種情況，即在到達時，突然發覺遺漏了一些東西，必須折返，執法

人員是完全容許的。這種行使酌情權的情況，基本上可以運作，大家亦相安

無事。就這兩項修正案提出的情況，基本上，我們過往沒有收到市民認為有

所不便的意見。我們很明白涂議員的用意，但如果是沒有需要，甚至有時候

可能會助長一些非法活動時，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多謝主席女士。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這項附屬法例其實是執法部門在深圳灣口岸港方口

岸區執法的其中一項重要附屬法例，法例本身不容許有任何漏洞，以免令人

有機可乘，進行任何非法活動。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的，跟我們自由黨的看

法一致。 

 

 這項決議案在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會議內，已很詳細地討論。對

於涂議員的建議，在會上，警務處已很清楚地向我們解釋了，經由深圳灣口

岸旅檢大樓進入香港的人，在入境後，如果必須在進入香港前，立即返回內

地的話，他們是可以採取現時其他口岸的相同做法，即按本港《公安條例》

第 37(2)條所訂明，申請禁區許可證。可是，如果有突發事情，好像涂議員

和劉議員所說的情況，我們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跟警方聯絡。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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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議員所說般，這些個案很多，是無日無之地發生的，但警方也可以很容易

處理。警方會行使酌情權，協助有關人士，這種協助並不會抵觸任何法律，

有關人士亦不會被檢控。 

 

 我們自由黨認同當局所說，要在法例清清楚楚地列舉出所有例外情況，

以及無法預見的情況，的確是沒有可能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就涂謹申議員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准許進

入）公告》提出的修正案，我們表示反對。 

 

  就涂議員關注的情況，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已作出相當充分的討

論。現在，我想重申政府的立場。 

 

  首先，涂議員認為，附表第 1、2、3 及 5 項所載的條件（即司機或乘客

不得離開車輛的 接近範圍）欠缺彈性，未能顧及可能需要作出撤離的緊急

情況。他建議修正附表 1、2、3 及 5 項的第 3 欄，訂明有關人士不得在無合

理辯解下離開車輛的 接近範圍。 

 

  我們必須強調，有關規定旨在防止身處禁區的人離開其車輛的 接近範

圍，以免他們在禁區內遊蕩，對禁區的秩序造成不良影響。“ 接近範圍”

視乎事實和程度而定，並非硬性規定的距離。執法機關會作出合理判斷，以

達致維持禁區治安的目的。 

 

  跟執行其他法律一樣，警方會充分顧及每宗個案的情況，適當地行使酌

情權。在發生緊急事故時，警方有責任防止人命損傷。有關人士遇有緊急事

故，有合理需要離開有關車輛時，警方會酌情處理，不會因有關人士技術上

違例而提出檢控。事實上，普通法接納以“必要”的條件，即 necessity 作為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175

一般的免責辯護，即 defence of necessity。被告可以基於有必要（例如生命、

財產、安全或健康受到威脅）作出有關行為，作為抗辯理由。 

 

  根據過去管理陸路口岸的經驗，我們認為目前已有行之有效的機制，可

以處理司機或乘客在有需要時撤離車輛的緊急情況。我們無須修訂公告，明

文規定不得在無合理辯解下離開車輛。如果涂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可能會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理解，而導致司機或乘客與執法人員發生不必要的

爭拗。這些爭拗會不必要地增加執法的困難，耗用警力並且影響執法效率。 

 

  涂議員關注的另一情況，是經由旅檢大樓辦理香港入境手續的人士可能

因特殊情況需要立即返回內地。他建議在附表中加入新的第 3A 項，訂明經

由旅檢大樓進入香港的人可獲准立即返回深圳。 

 

  有關公告旨在發出一般性許可，讓真正過境旅客及其他相關人士（例如

接載這些乘客的巴士司機），無須根據《公安條例》第 37(2)條的規定申請

禁區許可證，便可進入和離開港方口岸區。一般旅客在旅檢大樓辦理香港入

境手續，是以進入香港為目的。公告充分地處理了這一般性的情況。要利用

這一般性的許可公告處理一些在剛進入香港便須馬上折返內地的特殊個

案，我們覺得並不適合。 

 

  一如前述，警方在執法時會適當地使用酌情權，充分顧及個案的具體情

況和需要。如果旅客在進入管制站後確有需要緊急折返內地，警方會酌情處

理，容許該旅客折返。 

 

  涂議員建議的修正案有可能造成漏洞，把剛入境香港便須馬上折返內地

的特殊例子“常規化”；有可能讓別有用心的人在管制站穿梭，進行走私或

運“水貨”的活動。 

 

  涂議員所關注的情況可以利用現時行之有效的機制處理，無須修正附屬

法例。同時，涂議員提出的修正建議，有可能造成執法上的困難。 

 

  為有效管理深圳灣口岸，警方在有關禁區有效執法的能力至為重要。經

詳細研究後，政府反對涂議員就公告提出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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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首先，我聽到同事對我的第二項修訂使用了“造成漏洞”

的字眼，但他們完全說不出有甚麼漏洞，而我卻能詳細說出怎樣能防止漏洞。 

 

 我以為我的同事未必有能力像擔任過入境處處長、現在一併統領海關和

警方的局長般來想像各種情況，我想，是我的同事說不出而已，他們可能真

的未必想得到有關情況。然而，局長統領數十萬人的紀律部隊，尤其是派駐

口岸區的人員可以向他提供意見，理應是可以說得出有甚麼漏洞的。如果他

能說出一個漏洞， 少也能說服我的同事，立此存照也好，可是，他只說有

可能造成漏洞。 

 

 對此，我未免 低限度要表示失望，說得坦白點，就是局長根本上說不

出來。局長，你窮盡數千名關員、數萬名警察、數萬名入境處人員的思考，

加上你以前曾任處長，也想不出一個漏洞？我覺得為官者如果只能提供一個

這樣的答覆，是不負責任的，亦是對提出修訂的議員一個很大的侮辱。 

 

 如果局長連一個漏洞也說不出，只是說有可能造成漏洞，我現在卻能夠

說得出，如果根據原有未經修正的條文，在該等情況下，是必須行使酌情權，

而不是在緊急的情況下，法律容許該人離開車輛，也可被當作無罪。這樣是

人治的概念，不是法治的概念。 

 

 我們很多同事和局長的論據都是：彈性判斷，視乎事實與程度，行使酌

情權，我們的警方、我們的執法人員，是會合理處理的。這是甚麼態度？如

果我們草擬法例時，遇到一些情況，挖空心思，也不能以高技巧劃定合法與

非法的界線，我們可能便有需要按這些論據提供這個答案，以此作為補充。

但是，如果現時已經有一項修正案提出，是可以劃定這條界線的話，我們斷

斷不應該說這是不應該採納的，而純粹靠酌情權行事即可。 

 

 剛才，各位同事也聽到，局長和我們的同事屢次強調 ─ 是不會的，

酌情權是行之有效的。對此我真的感到很失望。我舉一個例子，有些同事提

出（局長也提過，不過，局長說得含糊一點而已）普通法中的 defence of 

necessity，劉江華議員在代表法案委員會發表報告時引述法律顧問所指的

“大部分的緊急情況”，很老實說，我覺得我們的法律顧問是頗老實的，因

為我自己也詳細研究過很多案件。其實，提出一項這麼小的修正案，卻要做

這麼詳細的研究，而政府又不做這些工夫，已經令我覺得很失望了。誠然，

說過“大部分” ─ 但記着，只是“大部分”，而“大部分”並不等於全

部。因此，當遇上“大部分的緊急情況”不能夠涵蓋的情況時，怎麼辦？又

行使酌情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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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提出合理辯解，有些同事便說，合理辯解是人言人殊的，各人會有

不同的理解。局長是這樣說的。不過，我希望各位同事明白，合理辯解不是

我創作的，在我們法例的第 1 章至第一千多章中，有無數的地方、無數的情

況都訂有容許提出合法理由、合理辯解這類的所謂例外條文。如果你們說，

凡有這樣的條文，便會人言人殊，出現不同理解，造成執法困難，那麼全部

法例條文豈不都執法困難？這沒有可能的。如果要就《公安條例》執法（也

快到七一大遊行了），屆時的情況可能有多少千名警察對着多少萬名羣眾，

然後有很多情況均會容許提出合理辯解、合法理由的，那麼，那些情況又是

人言人殊嗎？ 

 

 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對局長說，你採用這樣一般性辯論的層次和深度，

是真的看不起你的對手。 

 

 局長只覺得，反正他也會有足夠的票數，已經數過票，是一定會獲得通

過的，其他議員所提的也不用理會了，須予理會的議員只有數位而已，他只

須隨便回應一下我便算。作為局長，這樣的理性思辯、這樣的思維邏輯，似

乎低了一點。我期望局長可以深入一點。如果局長經過深入的研究，提出深

入的論據，是完全能夠駁斥我的，我願意收回修訂。但是，局長以這樣的論

據，是完全沒有任何力量的論據，便想藉兩三句說話完事，在我們這個會議

過程紀錄上，未免對我們的政府顯出一些情況：是否沒有人手，是否有人做

事馬虎，或是有甚麼原因呢？ 

 

 有些同事說，遇着有人肚痛、發生撞車事件等，便會用酌情權。其實，

這些情況全部已經談論過了。可是，如果法律上可以訂明而不訂明，要動輒

行使酌情權，那麼，這是人治，不是法治的社會。 

 

 這令我聯想到（剛剛有些同事現時在席，我便多說兩句）昨天我們審議

地鐵附例時，也談論到一個緊急情況。那真的可笑，是這樣列明的：“緊急

及意外情況除外”。為甚麼呢？因為平常沒事發生時，當然不可以在列車正

在行駛中上車或下車，但如果有需要時，則屬例外。甚麼是有需要時呢？便

是遇上緊急及意外情況了。是有這樣列明的，所以這不是一項很特別的條

文。有關干擾閘門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閘門夾住了一名小童，那麼還不把

閘門撬開嗎？當然是要這樣做的。 

 

 所以，情況就是，如果那件事是屬於必須有的，便請大家作認真考慮，

即使大部分情況均可以普通法下的抗辯理由涵蓋得到，而只有少許涵蓋不到

的情況，是否應考慮使用一些合適的字眼來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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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到底，一切皆源於要為胡錦濤而啟用該通道，所以，每個事項

都辦得十分倉卒，不停趕工，不得討論，就是這樣了。根本上，政府律政司

內有數百名律師，他們絕對可以想出一條界線來分開容許或不容許的行為，

是可以做得到的。當局 少也應該解釋一下究竟“合理辯解”還是“合法理

由”較可取，這些都是有充足的案例的。可是，連一紙文件作解釋也沒有，

反正修訂不會有足夠票數來通過，所以便不用解釋了。解釋又有何用呢？我

們的政府就是這樣了；一切就是要趕及本月的 27 日、28 日。 

 

 後，主席，我深知道這項修正案無論如何都會被否決的，不過，我覺

得如果法例本身是應該予以修改，而議員又能夠說得出一些情況，政府是應

該用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以比較相同層次的深入程度來進行這項辯

論，備妥文件，作出解說、辯解，以推動這個互相思辯的過程，務求令有關

法例更完備，不能輕輕帶過，數夠票便算。 

 

 我對今次的辯論感到很失望，我希望政府甚或律政司的同事將來能夠就

這些問題進行詳細研究。尤其是我們還有其他的法案要審議，我們是應該採

用嚴謹的態度來思考、審議的。就這些修訂，我確實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究

竟應該怎樣做，這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其實，以政府的資源，它應該可以

研究得更深入。 

 

 於此，我有一點感慨，因為今年剛好回歸 10 周年，以前殖民地政府律

政司的辦事態度不是這樣的。如果他發覺某項建議所要說的是甚麼，例如他

明白我想訂明合理辯解，他可能會說，不過，這樣草擬得不大好，可否以另

一方式草擬呢？甚至他可能會取去修正案的主旨，然後由他自己提出修訂；

又或許他會取去修正案進行研究，然後告訴我：我不知道修正案能否通過，

不過，我告訴你，即使要這樣修訂，你採用這個字眼會比採用原來那個字眼

好云云。不過，在現時的政府裏不會有這樣的 partnership，不會有這樣的合

作關係，因為我們的政府要強政勵治，行政主導，這就是現時的政府了。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179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

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

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

玉議員、譚耀宗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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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6 人贊成，17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9 人贊成，8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7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8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eight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第一項議案：長者貧窮。 

 

 我現在請馮檢基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長者貧窮 

ELDERLY IN POVERTY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謹動議有關長者貧窮的報告的議案。 

 

 我首先以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有關長者貧

窮的報告”是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的第三份報告。小組委員會的第

一份報告是有關在職貧窮的研究，而第二份報告則是有關婦女貧窮的研究。

該兩份報告已分別於 2006 年 2 月及 7 月提交立法會。 

 

 為進行長者貧窮的研究，小組委員會曾搜集非政府機構的意見，並與相

關的政策局／部門進行討論。 

 

 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的推算，香港的人口將會按每年平均

0.7%的增長率增長，到了 2033 年，人口將達 838 萬人，而預期壽命亦會繼

續延長，女性為 88 歲，男性為 82.5 歲。統計處亦推算，到了 2033 年，每 4

名香港人便有 1 人年屆 65 歲或以上，而年齡中位數將為 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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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委員會曾就統計處的數據進行分析，並發現在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人口中，有兩成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而超過半數的長

者也有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在過去 10 年增加的低收入住戶

中，超過六成是因為退休長者住戶數目增加所致。與此同時，接近半數公營

醫院的病床天數是由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使用。 

 

 根據上述數據分析，隨着人口老化，如果長者患病或無法自我照顧，並

須依賴公共資源提供援助，老化便成為問題。鑒於傳統退休年齡為 60 至 65

歲，而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 79.5 歲，女性則為 85.6 歲，年長一輩的退休

生活將長達 20 年或以上。如果他們沒有經濟能力來應付漫長退休生活的基

本需要，問題將變得十分嚴重。 

 

 小組委員會認為，長者貧窮的現象是由多項社會、文化及制度因素所造

成，而造成長者貧窮的主要因素包括： 

 

(i) 長者的社會保障援助不足；  

 
(ii) 退休保障不足； 

 
(iii) 醫療和護理開支造成沉重負擔；及 

 
(iv) 長者的長期院舍護理和支援服務不足。 

 
 在 2000 年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前，大部分工人均未

能分享退休保障。由於現時的長者並沒有參加強積金計劃，他們因而未能從

計劃中受惠。對於那些在年輕時未能累積足夠的儲蓄以安度晚年的長者，他

們在年紀老邁時便會面對嚴峻的財政困難。 

 

 小組委員會認為，政府應採取防範措施，預防長者陷入貧窮的情況及紓

解貧窮長者面對的問題。就這方面，小組委員會提出了 25 項建議，我將它

們歸納為八大範疇： 

 

(i) 向長者提供財政援助； 

 
(ii) 向長者提供醫療服務； 

 
(iii) 向長者提供護理和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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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向長者提供院舍護理服務； 

 
(v) 照顧長者的住屋需要；  

 
(vi) 向長者提供退休保障；  

 
(vii) 向長者提供經濟保障；及  

 

(viii) 在社會提倡積極健康的老年生活。  

 

 由於報告已詳細羅列該 25 項建議，我在這裏只想特別強調以下數點： 

 

(i) 為鼓勵長者尋求社會保障援助，政府應放寬高齡津貼受助人的入息

和資產限額、延長每年的離港期限和把綜援養老計劃的適用範圍擴

大； 

 
(ii) 為確保長者獲得適時和負擔得起的醫療，政府應考慮向長者提供半

價公營醫療服務，並盡快設立公營中醫診所及牙科診所； 

 
(iii) 為應付人口老化對護理和支援服務的需求，委員亦建議政府應加快

提供資助安老院宿位，把輪候時間縮短至少於 1 年，以及考慮向長

者提供直接資助，讓有需要的長者可入住具水準的私營安老院；及 

 
(iv) 為促進“居家安老”的目的，委員亦建議優先配給公屋予有長者的

家庭，讓較年輕的家人可以照顧長者。政府亦應增建獨立的小型公

屋單位，並放寬長者申請公屋的資格，讓擁有破舊私人物業的長者

也可申請公屋，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主席，我想強調，消除貧窮，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政府當局、非

政府機構及社會各界必須共同努力和合作，真誠地為社會上處於較弱勢的一

羣提供機會，並在政策及措施上消除和避免製造不公平的現象，這樣社會各

階層才可以在不同的領域上發揮所長，推動社會及經濟各方面的進步。滅貧

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消除造成貧窮的人為及社會因素，是各先進社會努力

不懈的目標。我期望政府當局及社會各界不會只停留於扶助貧困人士，而是

更有遠見地敢於消除造成貧窮的種種不公平因素。 

 

 主席，以下我會以個人或議員的身份就議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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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小組委員會的第三份報告。我在此多謝曾經在立

法會向委員表達意見或提交意見書的團體。 

 

 一如之前提交的兩份報告，這份報告綜合了立法會內不同政黨、不同立

場的議員的意見，並就長者貧窮的成因、現況和建議達成共識，而不同或有

保留的意見也在報告中註明。所以，我希望我的原議案能夠獲得大家的支持

和通過。雖然我知道議會內有些議員或政黨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希望他們

後仍會支持這份報告，不要弄至兩敗俱傷，以致得不到任何結果。 

 

 我亦有需要向公眾及政府發出一個清晰的信息，便是香港這麼富庶的社

會 ─ 以 GDP 計，我們在 2006 年的人均收入超過 27,000 美元，換言之，

按人頭計算是每月 18,000 元。如果是一個四人家庭，每月的收入便應為

72,000 元 ─ 可是，我們仍有 100 萬人口是生活在每月收入僅 5,000 元或

以下的家庭。當然，如果長者是生活在這些家庭裏，他們的生活便更困難。 

 

 大部分長者之所以貧窮，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大食懶”或不努力；

相反，香港之所以能夠從一條小漁村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大都會，便是過去

數十年來，有無數工人默默耕耘的成果。在缺乏全面的勞工及退休保障的情

況下，這些曾經為我們修橋起路的工人及為幫補家計而穿膠花和剪線頭的婦

女，他們一直默默工作，並接受低工資、長工時，滿以為在退休後可以靠自

己的積蓄度過餘生，但這微薄的積蓄根本無法應付過去數十年的通脹。長者

貧窮並不是長者本身有問題，而是過時和不合理的社會政策所造成的。我們

的社會是否真的如此冷漠無情呢？我們是否真的可以漠視過往曾為建設香

港而作出貢獻的人，任由他們在年老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呢？ 

 

 有關這份報告的建議，我想特別提出兩方面：第一，是向長者提供的醫

療服務。大家也知道，多個團體及長者在兩天前來到立法會，要求增加中醫

門診服務。政府在 2001 年的施政報告中曾經承諾會在 2005 年年底前，開設

18 間中醫門診，但可惜在兩年後的今天，卻只開設了 9 間（但承諾會開設

18 間的）公營中醫門診診所。雖然政府承諾會再增加 5 間，即合共 14 間，

但距離所承諾的還欠 4 間。我和民協要求政府要認真瞭解長者的需要，並盡

速在各區設立中醫門診。 

 

 我和民協均要求當局改善門診電話預約服務，雖然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已於上月中加推 3 項改良措施，但仍然未能解決弱聽的長者使用這項

服務的困難。民協建議當局協助弱聽的長者直接登記、增加門診輪候名額及

增設長者門診專線，讓有需要的長者可以使用公立門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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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是人口老化問題。我們已多次在這個議事廳內就這項議題進

行辯論，但政府依然是議而不決。雖然曾特首曾經指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嚴

重，但人口老化是世界性的趨勢，它本身其實並非洪水猛獸。 重要的是政

府必須未雨綢繆，立即制訂適當的政策，配合社會的轉變。 

 

 現時的長者、家庭主婦和低收入人士皆不能受惠於強積金，我和民協要

求政府盡早制訂並推行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以即時為長者（特別是貧窮的長者）解決他們的貧窮問題，這樣更能配合香

港人口變化的需要。 

 

 後，我想提醒大家，政府在 10 年前曾以“照顧長者”為其中一項策

略性政策目標，務求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我希望在慶

祝回歸 10 周年的各種歡呼聲中，政府不要忘記它從前曾答應和公開作出的

承諾。在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今天，還有一羣被遺忘的長者正等待我們制

訂長遠的政策，以幫助他們。我再次呼籲不同政黨的同事今天支持我的原議

案，促請政府正視長者貧窮的問題，落實報告的建議。 

 

 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通過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長者貧窮的報告，並促請

政府落實該報告所提出的建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

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周梁淑怡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周梁淑怡議員：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相信大家也很清楚，而馮檢基

議員剛才亦說了很多。此外，隨着人口老齡化而帶來的貧窮問題，我相信大

家也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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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 新的數字，截至今年 5 月，長者的綜援

個案有多達 152  810 宗，高佔全港 293  952 宗綜援個案總數的五成二，而現

時 60 歲或以上的綜援受助人的數目則為 187  050 人，佔全港五十一萬六千多

名綜援受助人總數的三成六。此外，還有不少情願依靠每月領取數百元“生

果金”過活、自力更生，也不願意領取綜援的貧困長者。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大家也知道，不少老人家為了自食其力，不惜在街上執拾紙皮維生，而

近更有報道指一名駝背拾荒婦，在車與車之間衝過對面馬路撿拾紙皮時被

車撞死，情景確實令人感到非常心酸。 近亦有報道指，新界西的屯門和元

朗一帶出現黑市拾荒者集團，跟拾荒的老人家爭食，這些都令我們意識到不

少老人家的晚景非常淒涼。 

 

 根據推算，到 2033 年，香港 65 歲以上的人口會增至 27%，即約每 4 個

香港人中便有 1 名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而年齡中位數亦會上升至 49 歲。至

於老年撫養比率，即每 1  000 名 15 至 64 歲人士與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

率，亦將由 2005 年的 164 上升至 2033 年的 428。 

 

 我列舉以上種種數字和現象，無非是要說明一個事實，便是近年香港人

口老化的問題確是越來越嚴重，而社會的負擔亦可能越來越沉重。立法會研

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亦注意到老人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並於 近完成

一份報告，當中提出了 25 項建議，希望可以預防及紓緩長者貧窮的問題。 

 

 我也是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亦非常同意社會應該幫助老弱無依的長

者。對於報告所提出的絕大部分建議，自由黨原則上都是非常支持的，例如

報告中 (c)項建議把綜援養老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港外所有地方，而不是好

像目前般只限於廣東省及福建省。對於那些打算回鄉養老的老人家來說，這

不單提供了方便，亦會令他們更為安心。 

 

 又例如，有關簡化醫療收費減免的申請程序，以及把收費減免的適用範

圍延展至中醫診治的建議，我們也是非常贊同的，因為一來老人家病痛會較

多，二來他們大多數較信賴及已習慣光顧中醫，這項建議正好切合長者的需

要，並能減輕他們的醫療開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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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自由黨一向認為，面對人口老化及社會福利開支急劇增加的問

題，政府應善用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長者。如果我們不問需要、不問貧

富，一律大派福利，只會大大增加我們以至下一代的負擔。正正是這個原因，

自由黨對於報告中的 3 項建議尤其不同意，以下我會集中說明這數處我們不

同意的地方。 

 

 對於小組委員會建議檢討和放寬長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規

定，自由黨並不同意，因為綜援一向是以家庭為申請單位，而其本身是有互

相照顧的意味的。如果要有所改變，一來容易衍生濫用的情況，二來亦會變

相助長子女不供養父母的風氣，反而不利家庭和諧。但是，正如我剛才所列

舉的一些數字，長者綜援類別佔整體綜援個案超過一半，可見有需要的長者

是不會被現時的制度摒諸門外的。 

 

 此外，報告中 (t)項有關檢討僱主根據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

為僱員作出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可用作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款額的安

排，自由黨也是不同意的。原因是僱主在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方面為僱員作

退休計劃供款的對沖機制已實施多年，一直運作良好。況且，現時的運作模

式是當時的共識，也是政府當初游說僱主加入強積金的重要理據，如果現在

貿然改變遊戲規則，僱主便變相要作出相當多的額外供款，一來會大大增加

僱主的負擔，二來也對他們有欠公平，我相信這會引起相當大的回響。 

 

 對於報告中 (u)項建議考慮為長者提供全民退休保障，自由黨也是不同意

的。我們目前已有僱員和僱主一起供款的強積金，為二百四十多萬名在職人

士提供退休保障，如果現在又提出新猷，只會製造混亂。況且，當時大家已

就退休保障形式進行過一番相當激烈的爭辯和辯論， 終大家也同意實行今

天的強積金計劃，而沒有採納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這是考慮到公平性和會否

對我們下一代造成沉重負擔的問題而作出的決定。 

 

 舉例說，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提出不論貧富，無須審查，給予所有年

滿 65 歲的長者每月 2,500 元或 3,000 元養老金，並建議全港二百多萬名“打

工仔”，將半數強積金資產貢獻出來，以成立全民退休保障，這豈不是要求

他們貢獻自己辛辛苦苦累積下來的私產供別人養老？試問各強積金供款人

又會否認為這方案對他們是公道的呢？如果在強積金以外另設一套強積金

計劃，大家又是否負擔得來呢？ 

 

 代理主席，正如我在開始發言時提到，自由黨同意本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已經非常嚴峻，而長者辛勤半生為我們的社會作出了不少貢獻，到年老時自

然應該得到適當的照顧，特別是那些無法自給自足或缺少子女支援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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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更須得到社會的幫助。我們支持按實際需要，向有需要幫忙的長者盡量提

供各項適切的協助和支援。所以，我們同意檢討在綜援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

發放的每月津貼是否足夠，好讓這批勞碌大半生為香港默默作出貢獻的老人

家可以安享晚年，不用再為生計而頻撲或煩惱。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促請政府”之後加上“基於協助真正有需要人士的原則”；及在

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不應考慮下列 3 項建議：(一)檢討和放寬長

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規定；(二)檢討僱主根據強積金計劃為

僱員作出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可用作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款額

的安排；及(三)考慮為長者提供全民退休保障”。”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一個社會是否關心愛護長者、是否盡力使長者免受貧窮及病痛的折磨，也是

這個社會是否公義仁愛的體現。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及相對富裕的社

會，但由於人口持續老化及經濟結構急劇調整，整體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而長者貧窮的現象亦正在不斷惡化。 

 

 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今次提交的“有關長者貧窮的報

告”，探討了長者所面對的問題，並提出了一整套協助貧窮長者的策略及措

施。這些建議與民建聯一直的主張是一致的，希望政府能夠及早落實這些建

議。 

 

 在討論長者貧窮問題時，社會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綜援受助人身上。但

是，除綜援受助人之外，還有不少長者的生活是非常貧困和艱苦的。雖然長

者有少許積蓄，但這些作為唯一的“老本”，如非必要，他們也不敢動用。

所以，在日常生活上，他們一直都是很慳儉的。例如，我在探訪時看到有些

老婆婆在家裏煮食時，連煤氣爐或石油氣爐也捨不得用，只用火水爐；在用

電方面，他們亦非常環保，只有很微弱的燈光；在用水方面，很多時候也很

節約，他們無非是希望盡量減少這些開支。雖然有些老人家背脊也彎了，人

又纖瘦，但仍要推着大木頭車四處撿拾紙皮和鋁罐，希望藉此增加收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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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此外，有些長者雖然與子女同住，但他們子女

的收入只是僅可應付開支。除了提供三餐外，根本沒有餘錢可改善父母的生

活，再加上他們的子女由於各種原因，不肯簽紙表明自己無法供養父母，以

致長者因不符合社會福利署的要求而未能申請綜援，所以他們的生活依然艱

難。 

 

 要解決長者貧困的問題，政府是不能依靠單一的綜援制度的。現時高齡

津貼及綜援金制度存在的問題是，高齡津貼的金額不足以應付生活，而長者

申請綜援金的要求亦過嚴。因此，要幫助清貧長者，政府必須設立一些長者

生活補助計劃，為一些未能申請綜援的清貧長者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援。政府

在 2003 年已表示要檢討高齡津貼制度，但由於當時政府財赤嚴重，以致遲

遲未能推出新措施。可是，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已大大改善，應有足夠的能

力推行新政策，協助貧窮長者。在資助模式上，可以參考如幼稚園學券制的

做法，我們相信這些方法均值得嘗試，而且應該會成功。政府可以代用券的

形式，協助清貧長者支付各類必要的開支，這樣既能幫助有真正需要的長

者，也能保障財政資源的有效運用。 

 

 除了提供現金援助外，政府亦應從租金援助計劃及醫療費用津貼入手。

政府應放寬長者申請公屋租金援助的限制，尤其是對受重建影響的長者，必

須設立租金減免計劃，讓他們真正能夠改善生活環境。在醫療費用方面，政

府亦須為清貧長者提供較寬鬆的醫療費用寬免辦法，避免增加他們的醫療負

擔。此外，加強公立醫院的中醫服務和設立中醫醫療費的寬免制度，也是一

項非常急切的工作。 

 

 另一項長者特別關注的事項，是高齡津貼的離港限制。隨着內地各項社

會設施逐漸完備，越來越多香港長者希望到內地生活。可是，政府仍然堅持

270 天的離港限制，結果令不少希望回鄉養老的長者卻步。政府除了要進一

步取消有關限制外，亦須加強與內地各省市在醫療、社會服務及支援方面的

合作，讓有需要的長者自由選擇一個更適合他們生活的環境。 

 

 今次的報告亦特別列明，要求政府檢討和放寬長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

綜援的規定、檢討僱主的強積金供款與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對沖安排，以

及考慮為長者提供全民退休保障，這 3 項措施皆是民建聯一貫的主張。 

 

 扶貧工作是一項長期性的社會工程，而要援助貧窮長者，政府必須有目

標、有方向、有重點，才能夠收到政策的實效，以及讓每一位曾為這個城市

的發展付出汗水及青春的長者，分享到美好的成果。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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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關於長者貧窮的問題，我認為 重要的是改善他們

的居住環境，特別是在安老院舍方面， 重要的是多建一些舒適的老人院，

要空氣清新，環境幽靜，在設計上配合退休的生活，並設有小社區的規劃配

套，為他們提供適當的休閒設施，甚至是社區娛樂設備，更須預留地方讓探

訪的家人居住。這樣才可令長者安享晚年，心情愉快，更不會感到被人遺棄，

或是有孤獨的感覺。 

 

 由於長者要跟家人分開，獨自居住在安老院，在感覺上已不大好，如果

再加上環境擠迫，衞生條件不理想，情況便更差，令老人抑鬱的個案有上升

趨勢。特別是一些貧窮的長者，因為他們只能入住一些環境較差的老人院，

他們患抑鬱的機會亦增加，甚至會對他們的健康造成影響。 

 

 因此，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應多下工夫，政府應以長者安老院的模式，

興建一些提供護理服務的安老院舍，由中西醫定期到診，並適當地交予一些

NGO 營運，好讓長者申請入住，逐步取締現時開設在舊式唐樓，各方面的條

件均較差的老人院，從而整體改善安老院的住宿環境。 

 

 我希望局長有參觀過我設計的屯門盲人安老院，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安老院可以達到這個標準，這些安老院便能長遠應付至 2033 年超過 200

萬名 65 歲以上長者的需要。 

 

 其實，現時有很多老人問題，特別是虐老的個案越來越多，這些也是因

為居住環境不理想引致，這個問題是可以理解的。起居飲食的地方太狹窄，

一間屋內居住的人數太多，發生碰撞的機會亦自然增加，很多老人問題亦隨

之產生。 

 

 雖然我也支持滅貧小組報告書內的建議，優先配屋予跟長者同住的家

庭，鼓勵年青的照顧長者，弘揚中國的傳統家庭觀念，孝順父母的美德，但

我更支持興建更多特別為健康長者而設的獨立公屋單位，令長者無須跟其他

人共用設施，讓長者有較多私人生活空間，減少因居住環境擠迫而發生的問

題。 

 

 我也認為應在《建築物條例》上多加考慮。現時的公屋設計，礙於廚房、

廁所均須有固定間格的規定，使很多公屋單位也過於狹窄，可用的空間反而

不足。在這方面而言，我看到很多其他國家也會採用開放式廚房等，這對上

述問題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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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到日本考察長者屋的建築問題，他們採用多元化的方式處理。其中

一個是我很欣賞的，他們稱為“二世屋”。 重要的是在編配房屋時，盡量

安排兩代家庭居住在附近，在方便他們互相照顧之餘，同時又可保留各自的

生活空間，即使有爭執，也可返回自己家中冷靜一下，另一方面，由於住在

鄰近，所以便可發揮一家人互相幫助的精神，令社會更為和諧。 

 

 代理主席，其實，政府只須改善老人住屋的問題，即可大大減少處理不

斷上升的老人抑鬱、虐老、家庭暴力等問題的開支，繼而便可將資源集中在

長者福利的撥款上，徹底解決長者貧窮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在這方面認真檢討其政策方向。我謹此陳辭。多謝

代理主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本人首先感謝本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全

體委員在過去超過半年時間所作的努力。本人雖然不是小組委員會的成員，

但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基層的貧窮問題。其中，長者貧窮的問題近年在社會

上可謂日趨嚴重，且在可見的將來，這個問題只會進一步惡化，所以政府實

在有責任及早制訂長遠的政策，解決長者貧窮的問題。 

 

 今天，香港人口老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不足 30 年後，香港便有超過

四分之一的人口達 65 歲以上，老年撫養比率也由 2005 年的 164 急升至 2033

年的 428。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 2006 年第一季，香港約有 111  400 名

65 歲或以上的獨居長者，約佔長者總人口 13.9%。可見長者貧窮問題牽涉層

面之廣及問題的嚴重性。過去，香港一直未有完善的退休保障，令長者退休

後仍然要憂慮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現時香港 45 歲至 59 歲的人口約有 124

萬，當中便有近七成沒有退休保障，他們將在未來 10 年步入退休年齡，也

可能成為潛在的長者貧窮問題。 

 

 是次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一共提出了 8 方面共 25 項建議，期望政府當局

能多加考慮。其中，在放寬長者申領高齡津貼方面，尤其是有關取消離境限

制，工聯會在近年差不多每次財政預算案公布前也提出這項建議，只可惜政

府遲遲也沒有採納這項建議。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長者選擇回鄉養老，他

們往往須隔一段時間便舟居勞頓，回港領取高齡津貼，我們實在於心何忍

呢？因此，特區政府如果仍然不取消“生果金”的離境限制，實際上便是留

難和歧視本港的長者在一國之內養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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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對於自由黨的修正案，本人實在感到莫名其妙。過去，在福

利政策和扶貧問題上，自由黨經常提出他們獨特的見解。可是，過去就小組

委員會報告作出的議案辯論，卻絕少出現像今次的修正案的情況。自由黨提

出的修正案表明不應考慮放寬長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規定，不應考

慮檢討強積金累算權益可作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以及不應考慮

為長者提供全民退休保障。代理主席，3 個“不應考慮”實在保守得太絕了！

為何連考慮也不行呢？ 

 

 代理主席，本人認為在放寬長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規定，這項

建議確實可以幫助一些雖與子女同住，但卻沒有得到他們供養的老人家。再

者，放寬這項規定所涉及的開支對政府來說，也是很有限的，但對老人家而

言，就是一個較安穩的生活。為何政府不可考慮呢？為何自由黨不准考慮

呢？為何不能支持這做法呢？ 

 

 在檢討強積金累算權益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方面，近年，經濟環境

改變，不少“打工仔女”均遭遇裁員、遣散等情況，如每每裁員遣散，強積

金和遣散費都作對沖的話，“打工仔女”大部分的退休保障便已被沖到“鹹

水海”，到了真正退休時便變得沒有保障。因為被裁員後，很多工友都難免

要靠這筆遣散費來支持眼前兩餐的生活，而被迫犧牲退休後長遠的生活保

障。自由黨說不考慮這點，我覺得也有點道理，因為自由黨是代表商界的利

益，我還可以理解這點。可是，其實為何不能研究、討論和考慮呢？我覺得

商界實在自私得過分。 

 

 至於全民退休保障方面，自從七十年代起，工聯會便一直致力提倡一個

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及早解決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問題，

但當時的政府 終沒有採納，白白浪費了設立全面退休保障制度的黃金時

間，直至 2000 年特區政府才推行強積金計劃。可是，這仍然與我們提出的

勞資官三方供款，兼顧失業、醫療、退休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有着很大的距

離。 

 

 因此，本人認為上述措施均應予以考慮。何況，小組委員會提出的 25

項建議並不是要求全數執行，只不過是要求政府考慮落實而已，要求考慮便

是要讓社會有充分的機會討論。所以，如果自由黨連考慮的機會也不准許，

連考慮的機會也不能接受，這是否制訂公共政策應有的實事求是及持平的態

度呢？我很希望自由黨能改變這種態度，讓大家也有考慮和討論的機會。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本會今天辯論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長者的貧窮

報告，在時間上恰巧是在政府扶貧委員會發表其工作報告之後，我比較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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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報告，發覺兩者有明顯的分別，這點不足為奇。因為前者是一份由代表民

意的立法會屬下的小組委員會所撰寫的報告，而報告亦無須尋求小組委員會

委員的一致共識，但後者的成員則是政府委任的，報告要得到委員會通過，

無可避免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妥協。 

 

 我同時是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我比較兩份報告的建議的目的，並非要

指出差異，褒貶內容，反之，我重視的是兩份報告共通的地方，我相信一些

得到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認同的長者服務發展方向，政府是沒有理由不盡快

落實，讓長者能盡早受惠的。 

 

 有哪些長者服務是兩份報告的共識呢？在這方面，我沿用扶貧委員會的

分類。在社交需要方面，扶貧委員會在報告中建議提倡社會共融和鼓勵長者

參與社會活動，這與立法會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制訂具體措施以提升長者融

入社會能力的建議是一致的。在醫療需要方面，兩份報告均認為要改善醫療

收費減免的申請程序，大家都同意進一步紓緩長者醫療費用的負擔，只是大

家對惠及長者的範圍和紓緩負擔的程度意見並不一致，有需要進一步磋商。

在經濟需要方面，盡早為未來長者提供經濟保障亦是大家共同關心的課題，

雙方的建議可能有所差別，但既是共同關注的課題，亦可盡快推動社會討論。 

 

 兩份報告共通之處可以盡快着手落實，但這並不表示兩份報告在結論上

有差異之處，政府便可撒手不管。在立法會滅貧委員會報告中有一些很好的

建議，是不包括在扶貧委員會的報告中的，研究逆向按揭的可行性便是其

一。過往，立法會亦曾提出有關問題討論，但政府的態度是逆向按揭屬市場

行為，應由市場決定。可是，顯然，現時市場上這方面的服務並不普遍，但

隨着人口老化，我相信社會對逆向按揭有很大的需求。如果市場未能提供這

方面的服務，政府便應推動發展，以至鼓勵銀行家，以社會企業的形式支持

逆向按揭服務的發展。畢竟，逆向按揭不純是一盤在商言商的生意，而是關

乎老有所養的長者經濟保障，亦不是政府以一句市場行為便可推卸的責任。 

 

 代理主席，放寬長者回鄉養老領取綜援金和高齡津貼的限制在扶貧委員

會的報告中亦沒有提及，但這方面的需求是不少長者的共同願望。以中港兩

地的融合程度，我認為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應有更闊的思維，要長者長途跋涉

來回中港兩地以符合領取綜援金和高齡津貼的規定，並不是一個以民為本的

做法。 

 

 上星期，政府統計處（“統計處”）公布了反映本港貧富懸殊的堅尼系

數，系數為 0.533，處於歷史的高位。統計處處長解釋，一人長者住戶的增

加是堅尼系數擴大的原因。處長的解釋已說明了當下的社會狀況，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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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可激化社會矛盾的問題，如何做好安老服務亦已迫在眉睫，不應再作

拖延了。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我是立法會滅貧小組的成員之一。我在此發言，說

明工聯會支持小組的整份報告......不好意思，我還未戴上咪高峰，我重新

發言。 

 

 

代理主席：請你把擴音器夾在衣服上。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規矩的。 

 

 

陳婉嫻議員：OK，代理主席，已經 20 分鐘了。代理主席，立法會滅貧小組

的成員之一，我在此發言，說明工聯會支持小組整份報告的建議，並且希望

當局能夠考慮今天的原議案，落實報告中提出的所有措施和建議。 

 

 代理主席，立法會滅貧小組今次提交有關長者貧窮的報告，是我們這個

小組提交的第三份報告，之前我們提交過兩份，一份是有關在職貧窮，另一

份是有關婦女貧窮。事實上，相比於之前的兩類人，即在職貧窮的“打工仔

女”及貧窮的婦女，貧窮長者的生活和處境是更令人感到憂慮的。為甚麼這

樣說呢？因為前兩者，即在職貧窮的“打工仔女”及貧窮婦女仍有工作能

力，如果政府真的有整個決心要解決在職貧窮和婦女貧窮的問題，在在可以

採取很多措施，例如設立 低工資作為基本上保障工具，建立更多經濟元素

以提供較大的找尋工作空間等。政府如果採取了那些措施，老實說，他們自

然能夠脫貧。不過，政府未有行動，所以他們的生活也是很困難的。 

 

 但是，相比之下，長者已沒有工作能力，老實說，很多時候，年紀較大，

能力便減弱。可是，現時，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年紀雖大的老人家，

為了生活，仍須做一些好像拾紙皮等辛苦的工作。本來，退休之後，他們原

本可以安享晚年，不過，如果家中的子女基於各種因素，沒法給他們提供支

持，他們很多時候便只好依賴政府，所以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代理主席，政府日前公布本港的一項堅尼系數，顯示出貧富懸殊。 新

的數字為 0.533，比 2001 年的 0.525 再擴大了一步，由此可見，本港貧富懸

殊又再擴展。事實上，香港這數年來雖然經濟好轉，但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

仍是沒有跟得上甚至享受現在的經濟成果。很多時候，我們可見（正如剛才

也有人說過），基層市民的在職貧窮呈現在工時長、收入低，一般每天按時

薪工作 12 小時也只能每月賺 4,000 至 5,000 元，較好的則有 6,000 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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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說，很多時候，以這份薪金，要養活一家數口已經很緊絀，如果還要兼顧

家中老人，便會覺得很困難。實際上，我們從地區上所見或聽前來立法會的

團體所說，很多時候都發覺有這些情況存在，即是說，憑月薪 5,000 至 6,000

元或多一點，怎能養活這麼多人呢？另一方面，老人家要面對這樣困苦的生

活時，他們自己也會想辦法協助解決家中的困難，包括正如我剛才說到外面

拾紙皮，做兼職等，很大年紀的人也會做這些工種。 

 

 所以，在這情況下，加上香港人口老化，我們可以預見未來這類情況會

越來越嚴重。為甚麼我這樣說呢？我們現時看到的老人，是戰後當時為香港

作出不少貢獻的香港市民，他們由於種種因素，在退休後仍須過着很貧窮的

生活。假如當時有一個退休保障，很老實說， 少能掌握着一點保障的話，

生活也會好一些，但現在卻是甚麼也沒有；如果他們的子女經濟狀況欠佳的

話，困難便更大了。此外，有些沒有子女的獨居長者，生活亦是很困苦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這些情況，政府亦看得到。其實，想退休生活好，要具

備 3 方面：強積金、私人儲蓄、社會福利的安全網，這是世銀提出的準則。

實際上，政府也覺得在這方面所提供的是不足夠，特別是看到現時的情況，

便知道為長者解決貧困的做法是不足夠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就現時的 MPF 而言，對在職的低收入人士在將來的

退休生活上的幫助，沒有人敢說是 OK 的，更差不多可肯定他們會步今天貧

窮長者的後塵。現在已經退休的貧窮長者便更沒有條件。即使現在有些可能

是由 2000 年開始供 MPF 的低收入人士，他們在供款十年八年後退休時，生

活亦不見得好到哪裏。此外，家庭主婦本身也沒有參加 MPF 的。所以，面

對這樣的情況，如果大家都希望能解決人口老化和長者貧窮的嚴重情況的

話，我覺得政府是有需要考慮包括......我知道中央政策組方面曾經進行過

一些研究，至今已經進行了一年多，但所得出的結果還未提交立法會。既然

政府也察覺到問題存在，即是說要就存在的狀況尋求解決辦法，我便希望政

府真的早些把研究結果提交上來。 

 

 代理主席，我剛才已說過，不過，還想強調的一點就是，即使是月薪 7,000

元、8,000 元或 1 萬元的人士，如果以現在退休保障局的對沖基金向他們“對

沖”幾次，相信 後都有可能成為窮困的老人家。所以，全民退休保障已經

是非常急切的了。 

 

 此外，我還想談談另一個問題，是有關日前立法會有關 panel 開會時，

討論的貧窮長者的醫療問題。醫療亦是局長很熟悉的題目，人年紀大了，身

體自然會多毛病，申領綜援的老人家可以獲得免費的公營醫療服務，但邊緣

的貧窮老人家又如何呢？申領綜援的老人家要看中醫時又如何呢？這些在

在都有需要我們整個社會作出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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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代理主席，對於馮檢基主席今天提出的原議案，我們是百分之一

百支持，但對於自由黨所提出的“不應考慮”，剛才王國興也充分說過了，

我們是不會支持的。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對扶貧這個課題，無論對象是長者、失業人

士或單身家庭，一貫的態度都是認為要善用社會資源。換言之，有需要的人，

我們會幫助，但不是凡屬於該幾類的人士我們全部都幫助的。 

 

 這兩年，我參加了立法會滅貧小組委員會，也參加了政府的扶貧委員

會，而自由黨也成立了一個扶貧基金。自由黨在這兩年來已幫助了數十位長

者，都是因為政府未能幫助他們，或其他機構無法資助他們，在這情況下，

我們為他們購買了助聽器、洗衣機、風扇、雪櫃及煮食用具等，我認為我們

是真正的說得出做得到，我們真的曾經幫助有需要的長者，確為他們做了一

點事。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剛才已代表自由黨，說出我們其中的 3 項反對

理由。我剛才聽到王國興議員似乎認為，我們在修正案中所提出的建議莫名

其妙、不知是何原因。由於我原本的演辭沒有準備就這一點作出回應，所以

我請林健鋒議員在稍後就王國興議員對馮檢基議員原議案的發言作出回

應。我希望王國興議員明白，有時候，他認為莫名其妙的事，除了從勞工界

的角度來看外，從其他方面來看會更易明白。 

 

 代理主席，自由黨對報告第 5 章建議部分第 5.1 段的其中 6 項建議，有

所保留，而文件中也寫明我們是有所保留。在這方面，我們雖然沒有提出反

對，但我想解釋一下為何我們對這數點有保留。第一點是 (b)，是關於檢討離

港期限的問題。自由黨認為，現時已放寬至在 1 年內不可離港超過 240 天，

即在 1 年內，長者可以有 8 個月不在香港，我們認為這已是相當寬鬆，無須

再進一步放寬至例如 300 天，或根本不在香港居住的也可獲給予有關福利。 

 

 第 5.1(f)段的寫法是：“考慮以半價收費在公營醫院和診所向所有長者

提供醫療。”請留意當中有“所有”這兩個字。我剛才已說過，我們認為社

會資源有限，如果要向全部長者提供福利，是否等於搞泛福利主義呢？在這

情況下，是否不論貧富，對所有長者都只收取半價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

們認為是不可行的。相反，我們認為對於有需要的長者，應該增加資助，而

不應向富裕的長者也提供福利。同一道理，對於第 5.1(g)段，我們也有保留，

當中建議在全港 18 個地區設立公營中醫診所及牙科診所。我們認為應該在

長者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設立便可，無須在所有地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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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第 5.1(h)段，當中建議資助長者在全港 18 個地區尚未設立中醫

診所及牙科診所前，對長者提供資助。我們認為這個對長者提供資助的概念

是不論長者的負擔能力，所有長者均獲資助。所以，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對

這點也是有所保留的。 

 

 接着是第 5.1(o)段，向長者提供直接資助，並容許他們選擇 切合其需

要的住宿院舍。我們當然同意政府現時要加建安老院舍的宿位，以縮短長者

的輪候時間。但是，在向長者提供直接資助方面，我們認為同樣要視乎長者

的經濟狀況及實際需要而定，而並非不論貧富。九龍塘區也有很多安老院

舍，是否連居住在該區豪宅的，也獲資助入住隔壁的安老院呢？我們認為這

樣“一刀切”的向所有長者提供資助是不合理的。 

 

 接着， 後一點是第 5.1(x)段，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交通津貼，以鼓勵

他們參與社區活動。請注意，當中有“有需要”這個字眼，即並非資助所有

長者。但是，為何我們對這點也有保留呢？便是由於有“社區活動”這些字

眼，我們很難衡量給予他們交通津貼後，他們是否真的參與社區活動。不過，

在這一點上，自由黨一向鼓勵公共運輸系統向長者提供交通優惠，讓長者可

以較易融入社會，這點我是想再澄清的。 

 

 代理主席，總的來說，自由黨一向認同要幫助社會上 有需要受助的

人，但不支持那些不論貧富、一律“派錢”的做法，我們覺得這是泛福利主

義的方案，因為這肯定不是正確善用公帑的做法。 

 

 我們認為政府實在有需要先研究當中的一些機制，找出現時在這 85 萬

名 65 歲以上的長者當中，在扣除了那 163  000 萬名已領取綜援的長者外，還

有多少人因沒有領取綜援而生活陷於困境，真正需要我們為他們做點事的長

者。然後，我們集中火力，向這些長者提供援助，這才是 為合理的。所謂

集中火力，便是增加資助，即報告內所要求的，再增加一些，我們是會支持

的。 

 

 這既符合社會資源運用的方法，又令商界覺得所繳稅款能真的幫助有需

要的人。多謝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因為長者貧窮的報告

內容基本上與民主黨的長者政策不謀而合，立場相當一致。 

 

 新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本港在全球 長壽地區榜上已經超越日本，位

居第一，男性平均壽命 79 歲，女性平均壽命是 85 歲。隨着近年經濟環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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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目前本地有超過 96 萬名 65 歲以上的長者，當中約有三成生活於貧窮之

中，代理主席，是有三成生活於貧窮之中。隨着未來人口加劇老化，到了 2032

年，每 4 人便有 1 人超過 65 歲，問題將越來越嚴重，情況令人非常憂慮。 

 

 我們長期要求政府提高“生果金”及長者半價醫療優惠，從經濟及醫療

方面切實紓緩現時長者的生活困境。 近，我們在社區收集到過萬名長者的

簽名，並在剛過去的周末帶領近二百多名長者，在 33 度的高溫下遊行至政

府總部請願，基本上就是要求政府為長者增加資源，一方面是增加長者“生

果金”，另一方面減少長者的醫療收費。 

 

 隨着今年財政盈餘豐厚，政府既然有能力大幅加薪予公務員，為何不考

慮檢討現時只有約 700 元的“生果金”，並向長者收取半價的醫療費用呢？

長期得不到改善的貧窮問題，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蒙羞，聯合國 2002 年在審

議香港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便對香港的貧窮問題表

示積極關注，政府是簽約地區，絕對有責任盡快紓緩老人貧窮問題。 

 

 香港回歸 10 年，回想當初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提出“老有所依、老有所

養、老有所為”的政綱，說得何其動聽，但可惜，今天仍有數萬貧困長者，

每天在觀塘、深水埗及元朗等地區掙扎過活。因此，政府對他們施以援助，

實在是急不容緩。除了經濟問題外，長者對現時不斷增加的公共醫療收費亦

感到非常擔心，領取綜援的長者當然沒有問題，但因有入息而無法領取綜援

的長者，在面對高昂的專科診症及住院收費時，只會令他們諱疾忌醫。儘管

是 200 元的急症室收費及觀察病房收費，對長者也有相當的阻嚇作用，以政

府現時的財力來說，只須少收 4 億元的醫療收費，便可令超過 60 萬名長者

受惠。 

 

 代理主席，另一方面，我們亦十分同意報告所建議，研究 ─ 我們只

是說研究，而不是要即時實施 ─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這能填補現時強制

性公積金未能為家庭主婦、兼職員工提供保障的漏洞，確保他們在步入老年

期後能得到適當的照顧，另一方面，根據多項調查發現，長者 關心居住的

問題，但一般老人家很怕入住安老院，歸根究柢，在於監管不足，服務質素

參差。私營安老院佔全港安老院七成，現行的實務守則並非法例，阻嚇性有

限，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加強監管。 

 

 至於建議讓長者申請綜援時，應只獨立計算其資產，讓長者可獨立申請

綜援。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代理主席，因為政府現時實施以家庭為本的綜援

政策，目的是鼓勵子女供養父母。但是，有不少老人家雖然與子女同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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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並沒有供養他們，如果他們想申請綜援，便須以書面提交一份子女同意

書，然後社會福利署才會考慮他們的綜援申請。所以，讓長者以個人身份，

按其經濟狀況申請綜援，是相當迫切的。 

 

 此外，代理主席，我還想談談長者護理的問題。 

 

 在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的情況下，資助安老院宿位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政

府近年不斷削減福利開支，導致輪候冊上的人數不斷創新高。根據資料顯

示，現時長者等候入住宿位的“人龍”仍然不斷延長，由 9 個月至 38 個月

不等，有很多人等不到，已經去世。漫長的輪候時間對長者來說，是近乎一

種折磨。我們要求將輪候時間縮短至 1 年之內，正如輪候公屋的時間不會超

過 3 年，我希望局長能向下一屆的局長說清楚這一點，並作出服務承諾，讓

長者無須等待長時間才能入住。 

 

 代理主席，社會是否進步，並不是取決於 富有的人擁有多少財富或每

年的生產總值增加多少，而是在於 弱勢、 貧苦的社羣能否得到社會應該

給予的關懷和照顧。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的辦事處 近舉辦了一項活動，有些長者來參加。

當中有一位姓陳的婆婆跟我傾談，她的樣貌看來不是很大年紀，我估計她約

有六十多歲，在交談下，才知道她已經有八十多歲。 

 

 在我們的交談當中，她說了一句話，令我聽後感到很心酸和不開心的。

她表示不希望太長壽。我問她為甚麼時，她答說長壽只是一種折磨。她表示

年青時和丈夫一起辛勞工作，丈夫後來去世了，她的子女已經成長，各有自

己的家庭，收入只夠自己家庭的生活開支，不能資助她，而丈夫的遺產，使

用了十多年，已差不多用盡。她現在八十多歲，無法工作，不得不向政府申

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可是，現時的綜援水平實在是很“難

捱”，她生病想求醫時，在醫療方面......我們在這議會內也不斷討論，求

診的預約問題相當複雜，很多長者也不能成功預約。他們可以怎麼辦呢？可

能要向私家醫生求診，她因此便認為現時越長壽，便越受折磨。 

 

 代理主席，這事實上是真的，因為小病不求醫，自然會變大病，而大病

又自然會變成沒命，這是很清楚的道理。但是，如果他們無法預約，也不想

向私家醫生求醫，這樣拖延和累積下去，是多麼淒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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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長者的問題當中，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同事剛才也

提過，我們的人口老化情況非常嚴重，不單如此，長者貧窮的情況也非常嚴

重。由於越來越多長者在臨近退休年齡時積蓄不多，或之前未必有工作，令

貧窮的情況非常嚴重。我記得策略發展委員會也曾討論這問題，月入少於

4,000 元的長者，在 1996 年時只有八萬五千多人，但至 2006 年，有多少人

呢？有十八萬七千多人，可想而知，數字不斷上升的情況是十分嚴重。 

 

 因此，我覺得我們今天真的要考慮如何解決這問題。談到長者貧窮的問

題，在更深層次來說，不單是長者貧窮，長者晚年生活是否有尊嚴，才更是

一個問題。田北俊議員剛才表示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提出很多點建議，他原則

上並不反對，但如果全部的工作均要做，他覺得似乎是浪費公帑。如果不是

給予有需要的人，人人均有資格領取的話，似乎不太好。 

 

 代理主席，無論如何，如果作為社會給長者的回饋，我覺得不一定要窮

人才可以取得，任何一位長者其實也有權利取得回饋。至於長者是否領取，

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我們的高齡津貼，即“生果金”，70 歲以上的人是不

論資產也有資格領取的。這便是對長者的一種尊敬，亦讓他們有尊嚴。事實

上，長者過去對社會貢獻了很多，所以我們向他們作出回饋。至於他們是否

領取，那是另外一回事。 

 

 舉例說，如果田北俊議員年屆 70 歲，我覺得他未必會領取老人津貼，

但他有這個權利，這已經是重視他過去的貢獻。因此，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只贊成給予有需要的人，我覺得大家也可以作出討論。如果是按一個

循序漸進的形式，先照顧有需要的人，我也不反對在社會有資源時才慢慢處

理。但是，長遠來說，如果也不這樣做的話，我原則上是不會贊成的。正如

我剛才所說，這是基於對長者的尊嚴或回饋，我覺得每人也要平等地享有這

種權利。 

 

 談到貧窮的問題，代理主席，現時 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政府很多時候

也很倚賴 MPF，即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這方面出現了一個很大的

問題，是我們一直也在討論的。代理主席，我相信你也知道，強積金對兩類

人 不利，一類是臨近退休才供款的人，他們在供款後也沒有甚麼效用，這

是第一類人。第二類人便是婦女，她們不是沒有工作，她們只為家庭工作，

而且是 24 小時工作，不過，她們沒有供款。 後，當她們到了晚年時，只

得向人討錢，但不是向政府或強積金討，而是向丈夫或子女討，在向兩者也

討不到時，便向政府申領綜援，這個問題是一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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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我們還倚賴現時這種強積金模式的話，是不能照顧到這一羣

人的。所以，我們必須實行一個全民退休保障，這樣便每人也有均等的機會，

領取共同的金額，以保障他們的生活。我希望每人領取的水平也一樣，不會

有參差，令他們的生活水平有保障，這是我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我很希望局

長向接任的局長提出這件事，因為新班子強調以專業務實和有承擔來處理未

來事務，我希望他們是能夠真正做得到。（計時器響起）......代理主席，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想感謝馮檢基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他

的小組委員會也為老人貧窮的問題做了很多工夫。 

 

 老有所依、老有所養，曾經是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不過，不知道為甚麼，過了數年，這個口號再已沒有在政府的施政報告中討

論，這裏有兩種可能︰第一，基本上，老人的問題（包括老人貧窮問題）可

能已得到解決；第二，政府對於老人或長者貧窮的問題可能已沒有新計劃。

當然，如果說是第一種可能，我認為沒有人會相信，否則，今天在立法會門

外也不會有那麼多請願人士，而各個政黨也走出來，要求我們今天要在此接

納扶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提議協助貧窮長者的各項設施。 

 

 剛才多位同事已說了，基本上，如果看香港 近 10 年，長者在社會上

所得到的照顧是沒有增加的。當然，政府會列舉出一大堆數字，包括對老人

的財政支援和醫療福利，可是，大家也知道，在香港，第一，老年人口正不

斷膨脹，將會由現時約 12%至 13%，增加至將來的 20%，甚至到 2033 年會增

加至 25%。面對如此高企的數字，究竟我們現時所做的其實是否足夠呢？ 

 

 首先，我想談談有關財政的援助。現時主要的財政援助是社會保障計劃

和強積金。今天，就下一項議題，我們會討論強積金，基本上，強積金肯定

不能幫助香港大部分人作養老之用，這計劃作出的貢獻可能對於長者或將來

退休人士的幫助很少，也許對於財經界的人來說，它卻可以提供一個很大的

市場，否則，我們稍後也無須討論為何須要求減低徵款，因為事實上，很多

錢正是被他們吞去了。 

 

 然而，政府卻無視強積金的不足，也無視綜援計劃並不能幫助很多人。

以綜援為例，只要家庭成員不肯自願申報其所有資產，並承認無法供養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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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基本上，該名有關長者是無法做任何事情，或自行申請綜援的。無論

我們在立法會就此討論了多久，或有多少長者要求改變這項計劃，政府事實

上仍然是聽了等於沒聽，始終不願意改變這計劃的申領方法。 

 

 很多團體亦說了，我們要進行籌辦保障計劃並不困難，現時也有各方人

士組織起來爭取設立一項長期退休金計劃，只要政府願意啟動這項計劃，將

來這項計劃一定會較強積金做得更好。可是，政府並沒有這樣做，而這計劃

是否新的呢？ 

 

 我們看回鄰近的地區，例如日本、歐美、加拿大等國家，均把這項計劃

付諸實行。以日本為例，是由政府主導，而且有部分注資的退休計劃，肯定

較香港現時的計劃周詳很多。事實上，如果這些長者沒有獨立的能力，包括

獨立的經濟支援，很多問題也會產生。 

 

 現時，政府在提供綜援方面有一點很差的地方，就是除了在申請方面可

能會對部分長者構成負擔外，也附帶着一個標籤，這個標籤會令很多長者在

很貧窮的情況下也不願領取綜援，甚至有些七八十歲的長者寧願拾紙皮、拾

荒也不願意領取綜援。但是，這是否一個好現象呢？我們的社會是否到了如

此麻木不仁的地步？連對待這些長者，也要以一些關卡來阻止他們取得所需

的照顧，一是迫使他們在失去他們的尊嚴的情況下領取綜援，一是迫使他們

做一些只有低微收入的工作，包括拾紙皮等。這是否一個仁義社會、公義社

會想達致的目標？當然不是。 

 

 第二，是有關提供給他們的醫療服務。 近，智經研究中心已說了，政

府有計劃......不是政府，智經已有計劃將來以供款來協助 65 歲以上的長

者獲得長期住院和醫療上的開支，對於很多長者來說，他們一聽到便真的

“有得震、無得瞓”，為甚麼呢？這樣其實是否揭示了將來如果智經這項計

劃（大家也知道，他們是被稱為政府的智囊，其主席現在也出任了特首辦的主

任了）真的落實，是否會有更多政府的醫療服務要長者透過戶口來承擔呢？

這樣做又是否公平呢？我們未必會同意要向所有長者提供百分之一百的豁

免，也未必同意不管他們有沒有錢，也要向他們提供全面資助。但是，肯定

是不應該把沉重的負擔加諸長者身上的。 

 

 近，大家也可能有留意到，有很多住院問題其實是解決不了，也有很

多病人是無法出院的， 主要的問題是政府沒有足夠和較好的院後服務，包

括資助院舍、日間照顧等服務，令他們能安心出院。所以，如果政府仍然好

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樣片面地，而沒有一個整體方向來處理長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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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由醫療服務帶來的負擔只會惡化。我希望所有同事也能接納和通過這

份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我聽到田北俊議員說自由黨相當好，幫助了數百人，但是，我很希望他

除了幫助了數百人外，也能夠通過......是數十人吧？......通過這份報

告，因為這樣其實已能幫助很多人了。當然，我不會拒絕或反對他幫助了數

十人，但請他支持議案（計時器響起）......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代表公民黨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及小組委

員會的報告，反對自由黨周梁淑怡提出的修正案。田北俊議員剛才發言時表

示，反對小組報告中的 3 點，因為他擔心會變成泛福利。我相信自由黨是

懂得看數據的，其實這並非一個福利問題，因為只要看看那些數字，便會知

道我們正面對着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第一組數字，多位同事剛才其實已提到，我們 近看到 新的一個

“超英趕美”的數字，便是香港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達 0.533。就第二組數

字，也有同事說過，便是香港長者的貧窮率高達三成，根據社會福利署，由

1996 年至 2003 年間，長者領取綜援的人數上升了五成。就第三組數字，亦

有同事提及，便是我們人口老化的問題，到了 2033 年，每 4 名香港人便會

有 1 名長者，平均撫養率是 1 名勞動人口對 4 名長者。 

 

 對於另一組數字，我特別想提出，也是我這次發言特別想談的，便是貧

窮女性化的問題。其實，我們看到現時超過八成半的拾荒長者均是女性，年

齡是 70 歲以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委託中文大學進行的研究發現，這些女

性長者中，有八成是與家人同住，並非獨居。可是，因為家人沒有供養她們，

或根本家人本身也自顧不暇，令家中長者須依靠拾紙皮維生，當中有一半長

者每月收入只有數百元。由此可見，即使長者與家人同住，大部分也因為政

府對家庭的支援不足，而難以維持生計。這亦可反映為何小組委員會報告會

有一項建議是，要檢討和放寬長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規定。所以，

對於自由黨不能支持這項建議，我感到很遺憾。 

 

 其實，外國及本地學術機構均指出，世界上出現了長者貧窮女性化的現

象，我覺得這個問題在香港是特別嚴重的。香港男性的壽命已較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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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是 79.5 歲，女性的壽命則更長，是 85.6 歲。代理主席，你也知道，女

性在這方面的韌力一向也特別超卓，可是，當她們沒有工作 ─ 即使有工

作，退休後還有很長時間要繼續維持生活，如果在扶貧方面做得不好，其實

終也會加重社會的負擔。 

 

 由於社會普遍性別定型，女性一般成為家務料理者，不論階層，其實大

部分均是沒有工作的婦女，所以，強積金對她們來說並沒有幫助。政府在 2004

年指出，女性長者使用整體醫療服務比率比男性高出一倍，換言之，婦女不

受現有醫療退休計劃所保護，但偏偏她們的醫療開支較大。因此，政府有需

要制訂長遠政策，盡早考慮、諮詢及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或全民醫療保障。所

以，對於自由黨不支持小組委員會報告的這一項建議，我同樣感到非常遺憾。 

 

 香港轉型成為國際金融及服務業都會，在經濟繁華的背後，我們可以看

到，以往默默為香港經濟付出過的女性，由於八十年代開始工廠北移，被迫

失業。轉工的女性，卻往往因年齡、資歷等原因，可能被迫從事低技術的兼

職、散工，投入低保障行業如清潔，甚或離開勞動市場，全職料理家務。這

些婦女其實也同樣須得到社會各方面措施的益惠，以幫助她們在老年時得到

照顧。 

 

 核心家庭及無子女家庭亦越來越多，單身長者人數將會持續上升，加上

女性在社會上處於較不利的位置，政府應盡快落實相應措施，例如降低女性

申請高齡津貼的年齡，應盡快獲考慮或推行，鄰近地區如新加坡亦已將女性

申請高齡津貼的年齡降至 60 歲。 

 

 在家居護理方面，照顧長期病患長者的，往往是家庭主婦。社會普遍傾

向家居、社區養老，但偏偏現時對家庭的支援卻嚴重缺乏。社區日間護理設

施不多，分布不平均，對家庭財政支援也不足。研究指出，長者使用醫療服

務的比率，較一般人高八成，在政府對家庭並無任何補貼的情況下，對絕大

部分市民來說，這會構成沉重的財政壓力。 

 

 理工大學在 2004 年的研究指出，超過七成照顧長期病患長者都是女性，

大部分在照顧一段時間後，她們本身也出現很多問題，例如頭痛、肩痛、關

節痛等徵狀，這亦造成醫療的負擔。 

 

 因此，在沒有醫療津貼下，往往便形成惡性循環，猶如抱薪救火，薪不

盡、火不滅，問題是不會自動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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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強調我們的社會要和諧，但真正的和諧社會，是一個要做到老有所

終，以及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因此，在這方面，我希望自由

黨不單考慮幫助數十名或數百名長者（計時器響起）......而是能夠全面地

考慮問題。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我媽媽是女人。在這個世界，有誰不是由媽媽生下

來的呢？從我們眾多同事的發言中，可知道長者貧窮的後果。在清貧的長者

中，很多都是當過媽媽或當過別人太太的女性。 

 

 這個社會，對於這羣人不聞不問或少有聞問，或只是聊備一格地制訂綜

援。大家知道甚麼是綜援嗎？當中有數種援助，是將 5 種援助結合一起，而

結合起來共有多少款額呢？ 

 

 其實，在現時討論這問題也頗諷刺。我們知道董建華先生上台時曾說過

要安老，我們有同事也當過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先生曾誇下海口表示，

不單止要老有所養，還要老有所為。但是，現時的長者所為何事呢？ 

 

 我今早上班時看見一位長者，他不是女性，是男性，在垃圾桶內尋找東

西。我看見跟我一同等候升降機的主婦很鄙夷地凝視着他，好像在說：“為

甚麼他要在垃圾桶尋找東西？弄至污糟邋遢。”其實，那位長者已很守規

矩，沒弄至四處骯髒。試想想，為甚麼這位長者要大清早起來在垃圾堆中找

東西呢？正是因為他貧窮。 

 

 今天我們辯論的題目是長者貧窮，我們看看政府做了甚麼工作？我們先

不要說其他的，首先看當局作長遠計的所謂強積金。強積金的第一個關鍵

是，它不是一個為退休或年老的人而設的保障，而只是為有工作做的人而設

的。我們也不說當年強積金的問題，由於當年恐怕老闆不應允，恐怕不夠票

數，而建議可作對沖，把一切也沖走了，我們亦不計算這些。 

 

 我要問一句，強積金管理費那麼高昂，“沖”來“沖”去，“沖”了以

後，究竟還有多少剩下來呢？如果一位深愛着太太的長者拿着強積金，究竟

那是足夠他使用還是足夠他的太太使用呢？單是這點已知道，現時政府和商

界不肯修改強積金制度，它將無法全面保障退休長者。所以，強積金制度不

改為老休金制度，是說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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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自由黨的同事表示，當初並非這樣，現時要提出改革，要供強積

金的人士拿一半出來作新的安排，是否對這些人士不公平呢？可能是不公

平，因為他們當初也不知道合約是這樣的。但是，我要問一句：莫非他們是

這樣涼薄嗎？他們拿一半出來，自己也可拿回約 3,000 元養老，他們不會贊

成嗎？這完全是說不通的。這問題已討論了超過 10 年，但政府從未進行過

一項全面諮詢，而只是任由長者繼續受苦。 

 

 當我們的特首誇誇其談大談人口政策，呼籲市民生育 3 個小孩時，他可

曾想過，當年生育六七個小孩，為香港提供廉價勞工或為香港提供一些由基

層爬上成為精英人士的長者的收場？如果有幸，他們的子女收入較多，他們

可能好過一點。但是，廣大婦女的子女已經為這個社會提供了大量財富，她

們的子女也分不到財富，而令她們在年老時無所依靠，或其子女養不起自

己，又不肯聲稱不能供養自己的父母。這樣的一個制度，有人竟然也會歌頌。 

 

 如果實行老休金制度，變成是一種福利，便好像在太陽光線照射下，每

個人都照射得到，這便沒有這個問題了。也不要說太多高深的道理了，一個

老休金計劃，只不過是向有錢人拿取 3%收入，大家分享而已，為甚麼不可行

呢？ 

 

 其實，我們的社會已對他們太好了。兩年賺取五百多億元的地產商，自

稱胖至襪也穿不下，而賺到笑嘻嘻、口水也流下的財團， 近在股票市場亦

賺取了很多，為甚麼他們不可以拿出 3%的收入來呢？其他人也須拿出 3%，

這並非是累進性的。所以，對於自由黨的修正案或自由黨發表的言論，我不

能苟同，這證明了為富不仁。 

 

 我希望政府能夠研究這問題，但很可惜，扶貧委員會已“完蛋”了，因

為唐司長已官升一級，無須以這個玩具來為他爭取民望，這便是小圈子選舉

的醜惡。我知道長者沒空出來參加七一遊行，但我希望他們的子女能出來參

加七一遊行。 

 

 

代理主席：梁國雄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梁國雄議員剛才說長者無暇參與七一遊行，但他們是很空閒

的，而且一定會去，因為今年的遊行由他們帶頭。所以，我呼籲長者出來參

與七一遊行，他們可以帶頭。不過，代理主席，我覺得今天有關長者貧窮這

項議案......我們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做了一份報告，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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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出了很多建議。但是，我對政府 失望的是，正如梁國雄議員剛才所說，

扶貧委員會的任期現已完結，沒有人理會了。不過，即使扶貧委員會的任期

尚未完結，我們以前所說的已成歷史。那時候，扶貧委員會的任期還未完結，

扶貧委員會的主席是唐英年，很可惜，他今天不在這裏。即使扶貧委員會的

主席還是他，代理主席，我們感到失望的是，我想問局長，在長者貧窮的問

題上，整個扶貧委員會曾否落實過一項建議，紓緩長者的貧窮呢？  

 

 對於低收入的人，政府給予他們跨區交通津貼。雖然我們不滿意當中的

細節，但也總算有一項跨區交通津貼；兒童有兒童發展基金，但在長者貧窮

方面，整個扶貧委員會卻是完全交白卷。 

 

 在香港 貧窮的人口中，這羣長者佔了一個很重大部分。大家看一看我

剛拿到的香港住戶收入分布，這是新鮮出爐的，其中有一項分析，便是有關

全香港 窮的兩成家庭，其收入中位數只有 4,200 元；在 窮的兩成人口中，

有三成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這份報告特別指出，在 窮的人口中，長者所

佔的比例是頗大的，它採用的字眼是“頗大”，但其實應該不止是“頗

大”，而是“特別高”。在 窮的兩成人口中，三成是長者；然後，在較富

有的三至八成中間的人口中，長者只佔 9.3%；在 富有的人口中，長者只佔

6.6%，但在 窮的人口中，長者則達三成。因此，大家從數字可以看見，長

者貧窮根本是香港貧窮人口問題中 嚴重、 嚴重的一環。當然，大家可能

覺得長者貧窮是社會現象，因為長者不能出外找到工作，退休後又沒有退休

金，所以香港的長者真是貧窮的，他們有些節省着用“生果金”，有些則可

能要靠綜援。 

 

 可是，代理主席，我們是否太過有愧於這羣長者呢？扶貧委員會沒有為

他們訂立過一點措施，甚至 簡單，我們今天提出了 3 項建議，自由黨完全

反對，他們還特別寫明不要實施這 3 項建議。我想告訴自由黨主席田北俊，

這 3 項建議其實是解決長者貧窮的 重要支柱。首先，自由黨反對全民退休

保障計劃，但其實全球都在說退休金，全球都有養老金，唯獨香港沒有，我

們對得起我們的長者嗎，代理主席？我們香港的長者年輕時在工廠做工、在

建築地盤做工，辛苦了四五十年，為何 後連一點退休金也沒有？有些人可

能有長期服務金，有些人則可能沒有。他們甚麼都沒有，到退休時一點退休

保障也沒有。 

 

 有時候，我看見外國的長者，他們過的是休閒的退休生活，較諸香港的

長者，我們香港人是否應感到慚愧呢？香港社會這麼富裕，我們是否感到慚

愧，愧對我們的長者？香港今天的繁榮他們有分建設，但我們 後卻沒有任

何制度，可讓他們過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對於社會這樣的做法，我們是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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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的太可耻呢？政府到了現在還說要研究。中央政策組說研究長者退休、

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他們研究了多少年？我從 2000 年開始聽他們說研究，

但他們至今仍未交出一份功課。在這方面，我們對政府其實是完全、非常、

徹底地失望的。 

 

 我對自由黨也感到失望，為何他們不支持一個正常社會所應有的退休保

障？他們說這是泛福利，莫非他們想叫長者自力更生嗎？當然，他們可以說

長者應該靠子女，但是否所有長者都可以靠子女呢？如果長者不能靠子女，

那可能是因為子女本身也是貧窮的，連自己的家庭也照顧不來，又或許他們

並沒有子女。那麼，為何我們的社會不能照顧那些長者呢？為何不能“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呢？為何當我們說要給予長者福利時，他們便說那是泛福

利呢？長者真的有需要獲提供福利。我要很驕傲地告訴香港市民，長者是應

該享有福利的，他們為何不可以享有福利呢？他們是應該有的。 

 

（田北俊議員舉手示意）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田北俊議員：是的。我要求澄清李卓人議員剛才指我所說的那一點。我的說

法是，對於有需要的長者，我們是會給予福利的。我是要就此提出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李卓人議員的發言時限尚未完結，請停止計時。田北俊議員，你

要求澄清他誤解了你所說的話，對嗎？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由於主席從前說過這些必須即時澄清，不能讓他坐

下，另一位議員開始發言後我才澄清，所以我要求即時澄清。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我想解釋，如果你是因為不明白，要求李卓人議員

澄清他所說的話，他便要現在立即澄清，但如果他是誤解了你所說的話，你

可以在李卓人發言完畢後才站起來，澄清他誤解了你發言的部分。 

 

 李卓人議員，你的發言時限還有 56 秒，你可以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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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謝謝代理主席。我其實是問為何長者不可享有福利呢？當然，

你說有需要的長者才有福利，但如何劃這條界線呢？全球所有長者根本都有

福利，社會根本應該是這樣的，所有長者都應享有福利。他們貢獻了一生，

到了 後，我們應該假設他們退休後是可能沒有錢的，因為他們退休後不工

作，當然便不能賺錢了，那麼，我們為何不可以照顧所有長者呢？ 

 

 第二點是有關強積金和遣散費對沖的問題。如果強積金和遣散費對沖，

工人拿取的遣散費，根本便是其強積金戶口中的全部款額，到他們退休時便

一毛錢也沒有了。如果我們要求脫鈎，其實便是要令長者有較好的將來。這

些措施本身都是希望讓長者可過有尊嚴的生活。因此，我希望政府（計時器

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田北俊議員，你是否想澄清李卓人議員誤解了你

發言的部分？ 

 

 

田北俊議員：是的。李卓人議員剛才說自由黨和我反對向長者提供那些福

利。我想澄清他是誤會了我們的說話。對於有需要的長者，我們是支持給予

他們福利的，但我們並非好像李卓人議員和其他議員所說般，認為應向所有

在香港年齡達 65 歲或以上的八十多萬名老人家，每人派發 3,000 元。此外，

我要再次澄清一點，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地方好像李卓人所說般那樣派發福利

的。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我也想談談有關 OPA 的問題。李卓人議員剛才說

世界其他地方的老人家，到了 65 歲便可以拿到 3,000 元，我相信這是有一

些誤導。我相信全世界的國家也並非採取這種制度，向老人家派發此金額的。 

 

 對於王國興議員和余若薇議員批評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不贊成

“檢討僱主根據強積金計劃為僱員作出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可用作抵銷長

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我認為也是不公道的。他們經常說不明白為何

他們要這樣說和這樣做，我也不明白為何他們經常說不明白。或許他們在多

一點瞭解當時的討論過程和內容、當時各方面的關注，以及在立法會討論、

後通過的情況後，便有可能明白了。 

 

 代理主席，大家都知道，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當年成立時，各

方面也曾就這個問題展開過冗長而激烈的爭議， 終同意作出現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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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政府當年亦已解釋得很清楚，容許僱主可用強積金僱主供款的部

分，對沖僱員離職時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這並不是一項新生的事項。大

家可以看回以往的紀錄和討論，這是很清楚的，代理主席。 

 

 根據政府早已確立的政策，僱主為僱員提供認可的公積金供款，可以用

作抵銷《僱傭條例》內規定僱主應付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1995 年，當時

的立法局在討論有關強積金的法例時，議員對於強積金制度應否沿用這個抵

銷的做法，曾有過一番深入辯論，亦討論了頗長的時間，前立法局 終決定

繼續實行這項安排。 

 

 事實上，政府當初同意沿用這項對沖安排，目的是要避免僱主在負擔僱

員 5%的強積金供款時，還要有額外的負擔，而這項對沖安排，自從強積金在

2000 年年底實施以來，一直行之有效。如果現在又說要推倒重來，便等於把

當年在立法會內的共識，即大家共同贊成做這事的目的，毀於一旦，而且亦

會加重僱主負擔，要僱主給予雙重福利 ─ 代理主席，我重複，要僱主提

供雙重福利，這是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沒有的，這會令香港很多的中小企可能

無法承受高昂的勞工成本...... 

 

 

李卓人議員：我想要求澄清，要求他澄清。 

 

 

代理主席：你想要求林健鋒議員澄清？   

 

 

李卓人議員：是的。  

 

 

代理主席：林健鋒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 

 

（林健鋒議員搖頭） 

 

 

代理主席：他不願意，請你坐下。林健鋒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林健鋒議員：也會大大影響了香港現時的營商環境。我們現時正在一個好的

復甦環境下，我相信我們不應過分變動現在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免影響外資

及香港的營商環境。這對廣大的“打工仔”也是沒有益處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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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舉手示意）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你是否要提出規程問題？ 

 

 

王國興議員：是的，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你要提出甚麼規程問題？請你說出來。 

 

 

王國興議員：我想要求澄清，是由我澄清。 

 

 

代理主席：你要求澄清？ 

 

 

王國興議員：不是，是由我澄清，可以嗎？ 

 

 

代理主席：是澄清你所說的話？ 

 

 

王國興議員：是澄清林健鋒議員剛才的發言。 

 

 

代理主席：你不可以澄清林健鋒議員的發言。你可以澄清你自己的發言，但

你的機會已經過去了，因為你之前已發言，請坐下。 

 

 

張超雄議員：有時候，我也不太明白為何自由黨對於社會保障和福利範疇的

認知度是如此低 ─ 對不起，代理主席，你老人家也是自由黨的成員。 

 

 剛才田議員或林健鋒議員發言時，說不曾聽聞有些先進國家的人民一屆

某年齡便能自動取得一個金額，例如 3,000 港元。我想問一問自由黨，他們

可否舉一些例子，是先進國家沒有這樣一個制度的？這些例子很難找到，因

為甚少先進國家或地區是沒有一個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全民性退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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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的意思是當人民每屆某個年齡，通常是 65 歲，便一定有權取得退休

金，無論他們有否工作，也自然具有這項資格，這便稱為全民性。至於金額

是否一定有三千多港元，則那又未必一定。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李卓人議員剛才跟我說，他母親去了美國超過 20 年，一直都在領取美

國的退休金，他母親從沒有工作。當然，我是更清楚，因為我曾在美國十多

年。我以前一直從事的社會服務，服務對象不少是移民美國的長者。一個全

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是當人民每屆某年齡，他們便自然得到基本金額，好

讓他們有一個 基本的生活保障。這差不多是必然的事，我們從沒有想過為

何可以沒有，這其實是香港的特性。或許有機會我們須跟自由黨交流，讓他

們理解其實世界很多國家都有向其人民提供一些基本保障，令長者不用擔驚

受怕，擔心基本生活可能朝不保晚。我們覺得一個社會發展至某一個經濟水

平，便不會再容許其人民在這樣的狀態下生活。所以，我真不明白為何他們

似乎對世界的狀態有很大誤解，以致要就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提出這樣的一項

修正案。事實上，馮檢基議員只不過是說考慮而已，但原來連考慮也不可以。 

 
 老實說，我也不明白林健鋒議員剛才所說的雙重福利是甚麼意思。他剛

才似乎是暗示跟他們修正案的第(二)項有關，他說當強積金制度跟遣散費對

沖時，如果要僱主負擔兩方面，那便是一種雙重福利。主席，這是荒謬的。

理論上，強積金是保障一些退休人士，在他們年老不能工作賺錢時，可以有

一筆積蓄，令他們的退休生活受到保障。至於遣散費，那是當一間公司面對

經濟困難，須遣散員工時，讓員工有基本金額可以過渡，收入不用一下子由

有變為零，令他們全家或個人陷入貧窮狀態。那麼，兩者有甚麼直接關係，

主席？是沒有。為甚麼會對沖呢？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對沖。 

 

 因此，自由黨修正案的第(二)項其實根本是說不通的，因為兩種保障的

主要目的不同。是否有重疊呢？當然可能會有。如果員工已屆退休年齡，又

剛巧被遣散，他所需要的保障大致上可能也是一致，但這只是小部分的例

子。即使如此，兩者的目的其實也不同。從一般的退休金而言，是指當長者

屆某個年齡，我們便要為他們提供 基本的生活保障，至於那些在職，但突

然受遣散的人，他們過往的功勞應該獲得承認，所以給予他們的補償應屬額

外的補償，不是跟退休金對沖的。因此，在強積金的制度下，即使是年屆退

休年齡的“打工仔女”，他們的強積金也不應跟遣散費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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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當中大部分

其實也是一些很基本的建議，我相信如果我們把這些建議跟世界各個先進地

方相比，我們真的會感到十分汗顏，因為當中的建議真是太謙卑了。如果自

由黨或其他人對建議有所誤解，又或是一些根本對社會保障制度、對一般福

利不認識的朋友，他們可能以為這些是甚麼重要的建議，但實際上，當中只

不過提出了一些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需要，例如包括可否向中醫求診、

社區上的照顧、院舍宿位供求遠遠不足，以致要把輪候時間減至少於 1 年。

主席，我們的要求如此低，真的是教人見笑。可是，如果看回政府對我們這

份報告的回應，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就任何一項具體建議作出正面回應。 

 

 主席，我們回歸已 10 年，經濟發展至今天，對於今天的香港和現時的

政府所給予長者的待遇，我是感到羞耻，而我亦為我們長者貧窮的情況感到

悲哀。我希望自由黨和有關人士警醒一下，我們要正面面對長者貧窮的問

題。多謝。（計時器響起）......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談到貧窮，這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現時，每天有

3 萬名兒童因為貧窮而死亡，即每 3 秒便有 1 名兒童死亡。在東南亞，每年

有 50 萬名 5 歲以下的兒童因為貧窮而死亡；全世界有 10 億人的生活水平是

每天 1 美元。聽了這些數字，香港政府應感到很鼓舞，因為香港人的情況較

這些人好。自由黨可利用這些數字說香港的長者也不是很悽慘，因為跟世界

上這些貧窮地方比較，香港的長者真的是好得多。 

 

 香港的貧窮問題，特別是長者的貧窮問題，究竟應怎樣作比較呢？讓我

們看看一些發達國家。數位朋友，特別是民主派的朋友，他們都用了很多數

字，說明其他發達國家如何對待他們的長者。 

 

 回看香港的情況，我們是落後於其他已發展的地區，而香港的情況之所

以令人感到憂慮和感到問題嚴重，便是因為香港的貧窮問題，特別是長者貧

窮問題，惡化得極為迅速。翻閱政府統計處資料，10 年前的堅尼系數是

0.483，但去年已提升至 0.533，升幅十分驚人，充分顯示了香港的貧富懸殊

問題越益加劇，以及香港的貧窮問題越見惡劣。另一個令人感到焦慮的數字

是，每月收入低於 4,000 元的家庭，由 10 年前佔 6.7%，增至去年的 9.2%，

增幅極為巨大和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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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在扶貧方面制訂了甚麼政策呢？扶貧委員會開了多次會議，但

後的結果也是令人感到失望的，特別是針對長者貧窮的問題，缺乏任何具

體實質改善。主席，我曾在議事堂，特別在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辯論時多次指

出，政府作為一個管治組織，一定要以公共財政方法處理貧窮問題，看看怎

樣在稅務方面把資源分配和再分配，令在現時的制度下、在現時的經濟模式

下，一羣能力較弱的市民，特別是長者，無須因為能力問題、身體問題，以

致無能力找到一份合理和薪酬符合水平的工作，被迫生活於貧窮線下。這是

政府應有的責任，但多年來，我們的政府卻完全漠視這項基本責任。 

 

 在經濟不景時，政府以財赤為理由，說因為《基本法》規定要量入為出，

所以不可照顧有經濟困難的人。到經濟轉好，今年便派錢，一派便是數百億

元，包括減差餉兩個月和退稅。我們很多議員也很雀躍，只有 3 位議員反對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如果真正關注貧窮問題，便應該反對政府派錢；如果真正關注長者貧窮

問題，便應該要求政府不要派那 200 億元、不要退稅、不要豁免兩季差餉，

把那筆錢用作照顧貧窮的人，特別是生活在貧窮中的長者。政府又要派錢，

又要照顧長者貧窮，以致很多時候有些措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 

 

 所以，要處理貧窮問題，必須有一個明確、鮮明的立場。在財政處理上，

政府必須承擔開支，而並非到了處理財政時，便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但實

際上卻又要撥款照顧長者，特別要處理長者貧窮的問題。 

 

 我們社民連在上次財政預算案辯論中也具體要求政府特別為基層市

民，撥款 200 億元成立一個改善生活的基金，當中針對低收入人士很多的實

際需要，包括為一些不能拿取綜援的人提供醫療津貼；為不能領取綜援的傷

殘人士提供醫療費、交通費；為不能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單親家庭提供各種津

貼，以及為低收入的在職人士提供改善生活的援助。 

 

 其實，以香港財政狀況而言，即使不全面改革稅制，只是利用現時的盈

餘，已有足夠能力和財力改善這羣貧窮的人，特別是貧窮長者的情況，問題

是立法會議員的政黨，是否有足夠和強烈的意志，迫使政府這樣做？如果來

年提出財政預算案時，政府不能處理貧窮問題，特別不能解決長者貧窮問

題，我希望今天支持這項“長者貧窮”議案的議員，可以全面就財政預算案

投反對票，給予唐英年一個清楚的信息，否則，只是小罵大幫忙， 後又支

持財政預算案，那是解決不了貧窮問題的， 後是縱容了政府，讓貧窮問題

繼續存在。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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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議員：主席，今年是今屆立法會的第三個立法年度，也是第三次就退

休金問題進行辯論。大家的發言，我其實不知聽了多少遍，而我自己想說的，

也說了很多遍，我是否應繼續說下去呢？對此我也有疑問。我原本不打算回

來發言的，但聽罷一些人的發言，卻令我熱血沸騰。 

 

 這些人，這些富貴的議員，他們一是無良，一是厚顏無耻，一是無知，

但我絕對尊重他們，因為在香港，能賺到錢的一定不是蠢人，他們一定是很

聰明的。他們有錢，為甚麼被稱為富貴議員？當然是因為他們有錢，有錢的

人當然是很聰明的，否則，他們怎麼會有錢呢？這個世界很公平，香港這個

自由經濟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很公平的，他們一定很聰明。 

 

 他們在發言中說，不知道全世界哪個地方的人民在屆 65 歲後可領取退

休金。讓我隨便說出一個地方，就說加拿大吧，我剛剛從加拿大回來。我看

到很多老友，我的老友真的很老嗎？他們較我年長數年，已屆 65 歲，我今

年是 61 歲。他們已不用工作，兩夫婦每人拿取二千多元退休金，這便是加

拿大的情況。 

 

 我 近看報，知道香港的人均 GDP 名列前茅，香港人較加拿大人還要

多錢，為甚麼我們沒有全民退休金制度呢？他們怎樣可以走出來，站起來厚

顏無耻地問，全世界哪裏有這樣的事？張超雄議員剛才引述了李卓人議員

說，李卓人議員令壽堂已在領取退休金。所以，美國有全民退休金制度，到

處都有。不過，有些地方是沒有的，我知道埃塞俄比亞便沒有，但香港是否

要跟埃塞俄比亞比較呢？當然不是。所以，我覺得只可說一句，他們一是無

良，一是厚顏無耻。 

 

 第二點也是我們每年也討論的。大家都知道，香港之所以有今天，全部

都是因為我們的長者辛勞工作，他們做製衣的做製衣、做玩具的做玩具、做

“山寨廠”的做“山寨廠”、打石的打石、建隧道的建隧道，香港才有今天。

他們退休後，我們可否讓他們過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呢？這一點是我們每年也

討論的，再說下去，我也覺得自己是越來越老，越來越長氣了。 

 

 我看見周一嶽局長坐了在這裏。我每年都冒犯他一次，不好意思，今年

又要冒犯他。董先生 初委任他時，他站出來，全香港的人也拍掌，因為他

說要為長者爭取福利。現在我恭喜他獲得連任。我不知道他怎樣做好這份

工？不過，今年我也奉勸他不要說得太多。他說得出便要做得到，否則，怎

樣做好這份工？他從前說的東西已不關他的事，因為勞工及福利局不關他的

事，他脫難了。所以，我可以向周一嶽局長保證，明年就這個問題，我不會

再冒犯他一次，因為他根本交不出成績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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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甚麼雙重福利、對沖，那更是離譜。這些當然不是雙重福利，而是

單方面剝削，怎可以對沖呢？強積金是大家的供款，跟遣散費、長期服務金

是兩碼子事，這又是偏幫僱主的做法。所以，討論這些，第一是有傷和氣，

第二是沒有意思。 

 

 這項議案辯論，在立法會內是沒有約束力的，老兄。這不是政治問題，

我們又不是在討論普選、六四或七一上街。通過這項議案可以讓選民看見，

代表新界西的直選議員很為窮人着想，既支持要有強積金，又支持要有退休

金，他是舉了手通過議案的，只是政府不執行而已，將波交給曾蔭權行政長

官。我們為甚麼不這樣做呢？為甚麼不責罵周一嶽局長，指責他沒做好這份

工？這樣做多好，但卻就是連這個姿態也不願擺出來。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如

何向選民交代？他們是否以為每名選民都是富貴的？不是的。 

 

 我們 近沾沾自喜，因為 Fortune Magazine 在 1997 年說香港已死，但

他們 近都平反了，說香港並沒有死。人人都拿此出來談，在議會也討論過。

香港當然不死，20 年來也不曾這麼好，股票市場一天成交近千億元，聯交所

呈現“水浸”。然而，有沒有人記得曾有人說車毀人亡呢？當年說車毀人

亡，但現在卻沒有車毀人亡，是否又應站出來更正這一點呢？當年討論老人

金時，有人曾說會車毀人亡，是否港澳辦的人員這樣說過？總之說此話的是

國家幹部，請他們把說話收回吧。既然人家也可以收回香港已死的說法，我

們又是否可收回車毀人亡這句話？香港並沒有車毀人亡，我們其實一早便應

該有老人金。如果有老人金，我們今天便不用在此討論了。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辯論很簡單、很公道，大家不用爭辯，又不用站起

來澄清，說大道理，因為公道自在人心。在電視旁的觀眾、閱報的人、留意

立法會會議的人，稍後投票後便都會知道結果，不用說太多。誰反對，誰贊

成，代表了誰是真真正正為長者、為基層爭取權益的。 

 

 沒有問題的，李嘉誠可領取老人金，田北俊議員可領取老人金，我也可

領取，人人皆可領取，亦可選擇不領取，或在領取後捐出來，為甚麼要說沒

有能力的人或有需要照顧的人？任何人也懂得說，現在根本很多人也有需要

照顧，我們為甚麼要迫長者領取綜援呢？綜援變相變成老人金、退休金，但

大家是否知道，有些人可能裝蒜，扮作不知道，便是長者領取綜援是有附帶

條件的，他們的子女要填一張表格，申明他們不孝，不供養父母或沒有能力

供養他們，還有一點更糟的，便是不准他們同住。這是甚麼？這是甚麼世界？ 

 

 我們經常站起來說公義，但只是口裏說。說當然是天下無敵，問題是做

起來卻有心無力；做起來也不是有心無力，而是完全違背自己的良心。我怎

麼可以坐在這議會內，跟這類人坐在一起呢？我真的沒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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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稍後看看誰支持議案，誰反對議案，那是代表了他們的立場。所以，

巧立名目、說得天花亂墜等又有甚麼所謂呢？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謹此

陳辭。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的立場是很清晰，我們支持長者，如果有需

要的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這點是很清晰的。 

 

 對於張超雄議員剛才的說法，我不知道他是否刻意誤導，但確實有誤導

的效果。我們當然不會知道李卓人議員母親逝世時的情況。在美國實施的

social security（社會保障），是一種供款退休制度。有能力的人在退休前會

透過自己供款，在退休時所領取的退休金，當然是自己的供款；與此同時，

對於沒有能力供款而要依靠政府照顧的人，政府會給他們退休金。這正正是

自由黨所要求的做法，換言之，不是每一個人到了若干歲數，便可以自動領

取退休金。 

 

 事實上，如果所有香港人都可以領取這種福利，便會為香港帶來沉重的

經濟壓力。再者，《基本法》也說明，香港是實行低稅制，所以，我們應該

量入為出。當然，有些議員要站在道德高地，認為 好是人人都可領取這些

福利，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會，議員在提出建議時，雖然可以提出人人都

有這些福利，但我們的財政收入又會怎樣呢？ 

 

 當然，剛才多位議員均提到我們強積金所作的對沖，而林議員剛才也提

及。在立法時，我們曾清清楚楚說明要對沖，現在不能夠、亦不該善忘，把

這件事忘記，還要“洗牌”重新來過。當時雙方在議會上曾經過很多爭拗，

才達致共識，而且所達致的不單是共識，更是一項法例。可是，現在卻在這

裏爭論為何要對沖，這顯然是對香港法律不尊敬，而這種做法亦不公平。 

 

 我再次重申，自由黨是支持我們的長者要過一種有尊嚴的退休生活，而

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政府應該慷慨地提供給他們一種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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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在現今很多文明社會中，人們會視老人福利為一種驕傲，

但很可惜，在香港，特別是在議事廳內，竟然有人會視老人福利為一種負擔

或壓力。我聽到有同事說，他們支持老人在年老時要有尊嚴。我想問一問，

不知道我們的同事曾否在街上看見一些老婆婆推着五六呎高的紙皮箱或揹

着一個袋拾汽水罐？她們的尊嚴在哪裏？如果我們真的堅持香港的老人要

過着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當看見這些人在街上過着這樣的生活，我們會否撫

心自問，所說要支持老人有尊嚴的理想，有否達到？如果沒有，應做些甚麼？ 

 

 主席，上述這些畫面，並不是拍戲，而是每天很多人都會看見的情況。

這些畫面其實是這個社會良心的反映，是這個社會核心價值的寫照。沒錯，

在我們的街道上，勞斯萊斯的比例是全世界 高的，但我們的貧富懸殊也是

嚴重的。所以，坐在這個議事堂內空談希望我們的長者過着一種有尊嚴的

生活，對不起，我認為這種做法有點兒過分。 

 

 主席，社會福利不是責任，而是必須做的事，且也有憲法上的根據。主

席，我們經常被人批評不懂《基本法》，或許，我在這裏提一提那些忘記了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的各位朋友；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

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主席，剛在兩個月前，特首告訴我們，香港是前所未有的成功，我們的

國民生產總值達前所未有的高峰。主席，這令我想起查理‧狄更斯《雙城記》

開始時的兩句話：“這是 好的時刻，也是 壞的時刻。”當我們看見 壞

的時刻，我們應撫心自問可以做些甚麼，而不是坐着空談。剛才鄭經翰議員

也指出，很多人說得很動聽，但有時候說得政治不正確。其實，在這個議會

內，我們作為議員，作為民間代表，應合力向政府游說和施加壓力，令政府

做點工夫。政府較議員聰明得多，政府 低限度懂得說道理。董建華先生，

人人都說他不是個很好的特首，但 低限度，他懂得說道理，他也曾表示，

政府的政策，應是老有所養，這也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體現；而這種體現，可

能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只有香港沒有，因為一踏進深圳便已有。這究竟是

我們的榮耀，還是我們的耻辱呢？但是，很可惜，政府雖然較議會廳上的議

員好一點，懂得說道理，但卻不懂得做。 

 

 其實，很多政策的實施無須花很多金錢，由於我餘下的發言時間不多，

我只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的居屋政策。 近，我收到很多投訴，

因為位於新界東的大埔，現時人口急劇老化，而且較其他地方急劇老化得更

厲害，為甚麼呢？因為新界東很多屋邨已有相當樓齡，在八十年代因清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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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徙置及迫遷等原因而搬入那些屋邨的家庭，子女現已長大成人，要分開

居住了。按照房屋署現時的政策，如果他們一起申請，便會盡量將他們編配

在鄰近的屋邨居住。 

 

 當子女長大，想申請新單位時，當局確曾表示會盡量把他們編配到附近

的屋邨，但可惜房屋署的分區方法很古怪，在新界區而言，是分為南北兩區，

而不是分為東西兩區。主席，在新界地區，我們其實有兩條幹線，是由南至

北行走，而並非由東至西行走的。所以，當北區的子女長大了要申請新單位

時，很多時候，雖然他們的父母或長者居住在大埔，但卻被編配到天水圍，

這是同區，不過，對不起，沒有交通；或許有交通，但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

試問子女如何照顧他們的長者？如果要改善這些問題，主席，其實不用花太

多錢，只須把官僚規定略為簡化或改變一下，或已可幫助很多人，因為不是

每個子女都像議員般，對自己的老一輩漠不關心的。 

 

 其實，香港社會上有很多人是關心長者的，如果真的關心長者，政府只

須提供少許幫助，便已足以令很多長者過着一種有尊嚴的生活。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當到了 2033 年，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人數，將會超過 200

萬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將較現時增加超過一倍。更值得留意的是，長者貧窮

的人數正在上升。根據社聯的研究，達 65 歲的低收入住戶人數，在過去 10

年約增加 9 萬人。策發會的文件亦顯示，在過去 10 年增加的約 102  000 名低

收入的住戶中，有 60%是退休長者。隨着人口漸漸老化，加上經濟轉型，從

前的謀生技能已漸失去價值。我們可以清楚預見，貧窮長者的人口將會上升。 

 

 對於長者貧窮這個嚴峻的社會問題，特區政府必須正視，並須制訂適切

的紓解貧窮的政策，讓從前曾為香港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人都能安享晚年。

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我們是不應該容許“路有凍死骨”的情況出現。雖然政

府或會說現在並沒有“路有凍死骨”，但如果藉着回歸 10 年的日子，我們

檢視一下董先生在 1997 年發布的安老政策中所說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屬、

老有所為”的措施，我們便不難覺得，在這 10 年中，似乎看不到有甚麼事

情發生，因為只要當我們視察一下老年人口較多的區域，例如黃大仙、觀塘

等，便很容易會看到一些彎腰 90 度的公公婆婆，一面推着比他們自己還要

重數倍的木頭車，一面撿拾一些紙皮、垃圾為生。這些畫面，正如很多同事

所說，都是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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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認為政府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應該考慮加強以家庭為核心的支

援網絡，提供誘因，令家庭成員照顧其年長的成員。有研究顯示，如果長者

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適當的家庭照顧和支援，這對於他們的精神健康會有正

面的影響，大大減少他們患上老人癡呆症或抑鬱症的機會。從整個社會資源

的角度來看，如果長者得到適切的家庭照顧，用於長者身上的公共醫療費用

亦可大大減少。從這個角度來看，主席，用於長者身上的，不可簡單地視為

一種開支，而是一種社會投資，而這種投資會令整個社會都得益。 

 

 現時政府當然亦有透過一些措施，例如稅項寬減，以鼓勵有長者的家庭

照顧年老的成員。但是，政府有否想過，有些家庭為了要照顧長者，其年輕

成員根本上要放棄出外工作，以留在家中照顧他們呢？在這情況下，政府提

供的稅項寬減根本起不了甚麼作用。為了進一步鼓勵家庭成員留在家中照顧

長者，政府可以考慮給予留在家中照料長者的人額外的稅項寬減。 

 

 主席，我鼓勵政府在不同的政策範疇，提供誘因予家庭，令家庭成員以

家庭為核心，關懷和照料長者；與此同時，政府須有兩手準備，萬一長者得

不到家人的照顧和供養，政府必須提供安全網，以免長者頓失所依。不過，

如果長者要申領綜援，由於社會福利署（“社署”）在計算入息時是以家庭

為單位，因此，社署會要求子女出示一些俗稱“衰仔紙”的文件，可是，子

女會因種種理由不肯寫這些證明書，例如不想失去供養父母的免稅額、不想

失去面子，甚至由於彼此關係非常惡劣而不想理會父母等。所以，這些長者

如果要申領綜援，亦不會成功。這些無稽的政策，有必要即時檢討和加以糾

正。 

 

 主席， 後，我想就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作簡短的陳辭。在目前人口老化

的前提下，全民退休保障的研究實在刻不容緩，而且不應像議會中某些同事

所說，中產人士又要被人“打劫”強積金。其實，我認為有很多中產家庭，

父親出外工作，母親留在家中照料孩子及打理家務。試想想，現在的強積金

計劃根本與這些家庭主婦無關，她們不會被強制儲蓄，但如果她們沒有貢獻

自己的時間及犧牲出外工作的機會，那些男人又如何能安心在外工作呢？所

以，在這前提下，根本不存在誰“打劫”誰的強積金這回事。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反對周梁淑怡議員的修

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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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馮檢基議員就周梁淑怡議員的修

正案發言。 

 

 

馮檢基議員：主席，就周梁淑怡議員修正案提出的 3 個觀點，我想在此作出

一些解釋或答辯，我很希望自由黨同事 ─ 雖然現時他們已無人在席，但

也能理解和聽得到。 

 

 第一，關於全民的退休保障，他們表示不同意，但這點其實已在報告內

提到。我也希望她瞭解我們在會見民間團體時（一個民間團體和社聯也提出

民間一些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他們也不光是呼籲政府撥款，而是採用三

方供款的方法來處理全民退休保障問題。所謂三方供款，是如果把長者綜援

和長者“生果金”等包括在內，政府要撥出款項的數目根本上不多，唯一是

“打工仔”和老闆方面，究竟他們是從現時供款的 5%中抽出部分，還是額外

再供款呢？我們可以再討論和研究這點。由於使用的政府撥款不多，其實是

可以做得到的。 

 

 關於這問題，第二，現時的強積金其實有很多缺點，剛才很多同事也指

出家庭主婦和長者均沒有包括在內。 

 

 第三，收入 5,000 元或以下的人也沒有包括在內。在這羣人年老時，會

有甚麼安排呢？即使是收入 5,000 元以上，供款比率也很低，縱使他們儲蓄

20 年或 40 年後，他們能取得的款項也很少。以 6,000 元收入為例，強積金

供款是每月 50 元，三四十年後，他們取得的款項可能及不上綜援， 後也

是要由政府幫助，也是要給予他們金錢的援助。 

 

 因此，我們一定要面對和處理這個問題，不可以就此擱下，而報告也只

是採用考慮、研究、檢討這類字眼。我希望自由黨的同事能真正看清楚問題。 

 

 關於修正案的第二個觀點，即僱主把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與強積金對沖

的安排，我不想作詳細解釋，因為剛才已有多位同事談過， 重要的是，我

認為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處理遣散和勞工的問題，另一個則涉及退休

的問題。雖然當年在設立強積金時定下這樣的條件，但這已是多年前的事，

面對越來越多的長者問題時，這安排是否可以再提出來討論，還是在檢討後

才決定究竟是否不值得改變呢？縱使當年有政府、勞方和資方三方的共識，

但面對着時代變化，人口變化，在適當時間作出檢討，也是未嘗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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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點，是關於申請綜援究竟應以家庭為單位，還是以長者個人為單

位？大家都知道，申請綜援的長者中，有一半是單身的長者。現時，長者較

難與子女家庭一起居住，雖然實際上可以，但要在政府有豁免或寬免情況下

才行。 

 

 在真正作出申請時，現時制度的缺點是，第一，要其他家庭成員 ─ 我

們俗稱“衰仔紙” ─ 即其子女、親戚已表明不供養，長者要全部自給，

如果沒有錢便由政府協助。對一些人而言，他們很不願填寫這些所謂的“衰

仔紙”，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替長者申請綜援， 終出現的情況是，困難不

在於家庭，而在於長者，以致他們要節衣縮食，正如有些同事所說，即使是

70 歲仍要撿紙皮賺錢。 

 

 另一個缺點是，一些經濟不佳的家庭，他們被迫寫了“衰仔紙”後，便

強行 ─ 不管他們願意或不願意 ─ 把長者放在安老院，即為了領取這

筆款項而安排長者自己租住地方或在公屋內獨自居住。這些長者所得到的，

除了這筆款項外，家庭之間的關係，家庭之間互相愛護、關心等反而得不到，

便是因為要領取這筆款項。所以，我認為報告內的這項建議，也是值得考慮

的。 

 

 對於她修正案提出的 3 點，我是不同意的。多謝。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謝議員剛才的發言。就滅

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長者貧窮報告的各項建議，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及其他

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在本年 5 月出席該小組委員會會議時，已作出了詳細的回

應。我今天會就有關建議作重點回應。 

 

  一直以來，政府在維持低稅率的同時，亦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一個安全

網及不同的服務，包括社會保障、公共醫療服務、資助安老服務，以及資助

房屋等，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及特別需要。 

 

  我要強調，政府對長者的承擔一直不斷增加。在 2007-2008 年度，政府

為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及各類資助安老服務的開支，預計達 160 億元，較

2006-2007 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 3.7%，當中尚未包括公共醫療服務及公共房

屋的開支。剛才有議員表示，這些不是開支，而是投資。我也同意這點，因

為這些投資令我們的長者在全球長壽排名中，佔第一、二位，但我們同時認

為長者的生活質素有改善的空間。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金及公共福利金計劃是香港社會保障制

度的主要支柱，兩者均無須供款。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建議我們檢討綜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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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每月津貼金額是否足夠。綜援受助長者所獲發的標準金額

已較其他類別受助人為高，他們亦享有多項特別津貼，以及長期個案補助

金，足以應付長者的基本及特別需要。現時，一名單身長者的綜援金額平均

每月約為 3,740 元。 

 

  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建議我們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高齡津貼的每年

離港日數限制。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我們已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每年離

港寬限，由 180 天放寬至 240 天，讓受惠人有更多時間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旅

遊、探親或短期居住。另一方面，我們亦須確保公帑用於把香港視作永久居

住地，以及與香港有緊密聯繫的香港居民。上述措施已兼顧這兩項因素，並

取得平衡。 

 

  政府每年會按照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變動來調整綜援標準金額及

公共福利金，以維持金額的購買力。 

 

  目前，綜援長者回鄉養老計劃只涵蓋廣東及福建兩省，原因是這兩個省

份為絕大多數綜援長者的原居地，佔總人數 95%以上，可見計劃已照顧絕大

多數綜援長者的需要。鑒於將綜援長者回鄉養老計劃擴展至國內其他地方或

全球各地，在行政和監管上均會有實際困難，加上擴展計劃會對財政造成重

大影響，所以我們並不支持這項建議。 

 

  與家人同住的申請人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規定，是符合綜援計

劃的政策目標，即向 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這項規定同時鼓勵家庭成員互

相扶持，並防止有人濫用綜援，推卸照顧家庭成員的責任。在特殊情況下，

如果理由充分，申請人可獲豁免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的規定。 

 

  在香港，長者的退休保障建基於三大支柱，即綜援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

劃下的高齡津貼、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以及自願性私人儲蓄。

在強積金制度實施之前，法例已容許僱主就註冊退休計劃作出的供款，對沖

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強積金制度容許僱主將這項沿用已久的抵銷程序，延

伸至強積金計劃，是經過廣泛諮詢後，各方努力達致的成果。取消對沖安排

會為僱主帶來顯著的成本影響，對僱主（尤其是佔全港商業機構 98%以上的

中小型企業）影響深遠。檢討強積金制度下的對沖機制是一個複雜的課題，

須有勞資雙方的同心支持，惟目前各方在此問題上仍未有一致的意見，因此

政府現時沒有計劃檢討這個對沖機制。 

 

  政府現正進行“香港退休保障的三根支柱的可持續性研究”，預計於

2007 年完成，並會考慮有關研究的結果，然後決定如何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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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層醫療服務方面，現時大部分服務均由私營市場提供。加強基層醫

療特別是預防性護理，會是我們醫療服務改革的一個重點，我們正在制訂這

方面的詳細建議，以推廣家庭醫生服務，並顧及長者對基層醫療的需要。同

時，我們會確保公營普通科門診作為醫療安全網的一部分，能夠充分照顧有

需要的病人，包括低收入家庭、長期病患者、弱勢社羣、貧困老弱的長者等。

近，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已計劃試行為長者預留電話預約門診籌額。

我們亦陸續在公營基層醫療服務引入更多家庭醫學的元素，提升服務水平。 

 

  在現時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所有綜援受助人均免繳公營醫院及診所

的醫療費用，無須作出任何申請。 

 

  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關注非綜援受助長者申請醫療收費減免的程序。對

於非綜援受助人提出的申請，醫管局按照既定的評審準則和申請程序，核實

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獲得減免，防止欺詐個案。我們會盡力取得適當的平

衡，不時作出檢討，減省一些不必要的規定，方便真正有需要的病人獲得援

助。事實上，我們在過去數年已實施了多項改善計劃，讓長者病人更易受惠

於醫療收費減免機制。舉例來說，我們已把沒有接受綜援而又有確實需要經

常覆診的長者病人獲批收費減免的 長有效期，由 6 個月延長至 12 個月。 

 

  就開設更多中醫診所的建議，自 2003 年年底以來，政府已在 9 區開設

了共 9 間中醫診所。我們正積極計劃在長者人口比例較高的另外 5 個地區共

增設 5 間中醫診所，有關的撥款建議已獲財務委員會通過。至於餘下 4 區的

4 間中醫診所，我們會因應人口（包括長者）的需要，繼續物色合適的選址。 

 

  綜援受助人使用公營中醫診所獲收費豁免。政府亦鼓勵負責管理公營中

醫診所的非政府機構，向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長者提供優惠。此外，現時

亦有多間非政府機構營辦的中醫診所，提供免費或低廉的中醫服務。 

 

  我們對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提出向所有長者提供半價醫療服務的建議

有所保留。現時公立醫院及診所的收費由政府大幅資助，平均補貼率高達

95%，收費相當廉宜，綜援受助人及有經濟困難的病人更可獲收費豁免。因

此，有經濟能力的人，不分年齡，均應繳付他們負擔得來的醫療費用，進一

步減低收費既不能解決問題，亦無助於改善醫療服務質素。我們認為更有效

的做法是針對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提供所需的援助，這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公

共資源，因此，我們現時並無意為所有長者提供半價優惠，不過，正如我在

扶貧委員會中承諾，我們會研究如何進一步紓緩有需要的長者及病人在醫療

費用方面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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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長者都身體健康。我們一直致力推廣“積極樂頤年”，並建立

長者的正面形象。於 2006 年及 2007 年間，政府與安老事務委員會共同推出

了多項推廣“積極樂頤年”的活動，包括銀髮市場展覽會、退休前準備工作

坊、長者學習試驗計劃、電視宣傳短片及電視節目“黃金歲月”。我們會繼

續這方面的工作。 

 

  除了“積極樂頤年”外，社區安老、持續照顧，以及集中資源協助亟需

援助的長者，都是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原則。我們為社區內的長者提供受資

助的社區照顧服務；至於有長期護理需要而未能在家中獲得充分照顧的長

者，我們向他們提供受資助的住宿照顧服務。 

 

  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加快提供資助安老宿位，把輪候時間縮短

至少於 1 年。政府在過去十多年已為長者服務投放大量資源。受資助安老宿

位數目已增加 60%，由 1997 年的 16  000 個增至現時的 26  000 個。我們在未

來兩年會額外增加超過 800 個資助安老宿位。我們亦會繼續提升私營安老院

舍的質素。 

 

  政府已於 2007-2008 年度增撥 1.5 億元，加強長者照顧及支援服務，其

中包括加大力度接觸獨居長者和隱蔽長者（這項佔 3,800 萬元）、加強對長

者出院後的支援（這項佔 9,600 萬元），以及在新的特建院舍增加受資助安

老宿位的數目（這項佔 1,600 萬元）。 

 

  面對人口高齡化，安老服務必須建基於一個可持續的融資模式。單靠不

斷增加提供資助社區照顧及院舍服務，不足以應付不同背景的長者的不同需

要。我們會繼續推廣個人、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以滿足長者的需要，

並鼓勵公營及私營安老服務均衡發展，令長者可以在優質的自負盈虧及私營

院舍宿位方面有更多選擇，以及根據醫療改革及融資研究的發展及結果，為

長期護理服務制訂可持續的服務及融資模式。我們會與安老事務委員會繼續

研究有效方法，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 

 

  在房屋政策方面，房屋委員會已制訂了多項政策，照顧長者的住屋需

要，包括： 

 

─ 推行多項優惠長者的配屋計劃，讓合資格的長者申請人可獲提前配

屋、選擇市區的單位，以及讓年長父母及年青家庭獲配市區以外同

一屋內的兩個單位； 

 

─ 通過實施加戶、調遷及合戶等計劃，方便年青子女照顧年長父母的

生活需要；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225

─ 自 2002 年起，在公屋樓宇採用無障礙通用設計，讓年老或身患殘

疾的居民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居住；及 

 

─ 居於公屋的長者租戶，如果證實家庭成員之間存在嚴重且根深蒂固

的不和，或具有其他值得體恤的理由，並通過經濟狀況評審和沒有

擁有住宅物業的規定，以及獲社會福利署推薦，房屋署會安排分

戶。如果有情況嚴重的個案，有關人士，包括長者，均可申請體恤

安置。 

 

  總括來說，透過現時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機制，以及由政府大幅資助的

公共醫療、安老服務及資助房屋，政府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基本及特別的生

活需要。我們會繼續探討如何更有效地支援有需要的長者，協助他們應付生

活所需，令他們的生活質素得以提高。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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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

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周梁淑怡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江華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張

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5 人出席，6 人贊成，9 人反對；

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1 人贊成，14 人反對。由

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6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4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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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對周局長的答覆感到失望，因為他的發言，大部分是

我們小組委員會今年在討論時，署方或政府部門重複所說的，即整年來也沒

有甚麼進步，對政策、對關懷長者方面的進步也很少。除了剛才提到的房屋

政策是新的......我們找不同的部門討論長者問題，在房屋方面有數項新出

現的政策外，大部分的工作是已進行中的。 

 

 更令我們感到失望的是那個對長者退休保障的檢討，當局原本告訴我們

會在 2005 年年底作出公布，隨後說會在 2006 年，現在已經是 2007 年，已

經延遲了一年多，研究報告竟然現在還未發表。雖然我們的小組委員會已研

究了差不多半年，但政府有這麼多全職的人員，為甚麼退休保障計劃的檢討

需時那麼久呢？這是令我們感到失望的。 

 

 我要重申，小組委員會覺得面對長者越來越多和貧窮的問題，有數大範

疇是政府不能不理會的，一是經濟上的支援，二是醫療，三是住院，四是要

生活得有尊嚴。由於我只剩餘很少的發言時間，我不會詳細討論，我只想再

次強調，經濟對長者來說是 重要的。如果他們的經濟有問題，不論是向誰

要錢，長者的尊嚴也會受到影響。 

 

 主席，我還剩餘一些時間，我想向自由黨游說，雖然他們的修正案無法

獲得通過，但仍希望他們能夠支持我的原議案。大家也知道，原議案的內容

已包括自由黨議員的不同意見，包括不同意的意見、保留的意見，甚至是半

接受、半不接受的意見，我們其實已把所有意見加入議案。他們支持原議案

並不會影響他們向政府表達意見，我希望自由黨也能表決贊成議案。我們希

望今天的議案 低限度能夠為長者表達我們立法會對政府的提議和要求。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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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elina CHOW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

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

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

梁家傑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5 人出席，15 人贊成；而經由

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15 人贊成。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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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and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6 were present and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議員擊桌示意） 

 
 

主席：現在剛好是晚上 8 時 50 分，我認為我們可以在今天午夜前完成餘下

的一項議程。我們繼續會議。 

 

 

主席：第二項議案：降低強積金管理收費。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降低強積金管理收費 

LOWERING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ANAGEMENT 
FEES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香港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加上出生率偏低，令香港的人口急

劇老化，估計到了 2033 年，65 歲以上人口會由 2006 年佔人口總數的 12.5%

升至 27%，平均每兩名就業成人便要供養 1 名長者，負擔極大。如果市民沒

有為自己退休生活作好積穀防饑的準備，退休後的生活質素可能會大幅下

降。 

 

 在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前，大部分香港“打工仔”一

直也沒有足夠的退休保障，而實行了 6 年半的強積金，已惠及二百四十多萬

名“打工仔”，讓他們透過有計劃的儲蓄及投資，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作籌

謀。到今年 3 月為止，強積金的資產淨值已經達到 2,111.9 億元，平均每名

“打工仔”已有近 88,000 元積蓄。表面看來，成效亦算不錯，但如果不是

強積金的受託人“食水太深”，收取高昂的管理費用，則每名“打工仔”的

積蓄數目應該會更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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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日前公布，本港強積金管理收

費比率分別佔供款額的 0.41%至 4.19%，收費 高為保證基金， 低則為股

票基金，平均為 2.06%。對比歐美的退休金計劃，一般只收取 0.4%至 0.6%

的管理費，香港受託人的收費是明顯偏高，尤其一些低風險產品例如保本基

金，很多時候只是把供款用作購買定息產品或債券，不會牽涉複雜的程序，

收費根本沒理由高於其他的投資項目。 

 

 其實，受託人管理費過高這個問題，即使是積金局本身也察覺得到。積

金局新任主席范鴻齡先生早前便表示受託人收取的管理費過高，一定要作出

改善。 

 

 那麼，管理費過高，對“打工仔”的退休權益會造成多大的侵害呢？根

據一些專家計算，以一名每月由僱主僱員合共供款 2,000 元的市民為例，假

設每年回報率 5%，以供款 40 年計算，如果不用繳付管理費，他到了 65 歲可

以領取供款時，本應可取得 305 萬元退休積蓄。可是，如果管理費每年收取

1%，強積金便會“縮水”約 23%，即有 70 萬元會落在受託人的口袋裏；如果

收 2%，則“縮水”情況更為嚴重，會有近 40%，即約 120 萬元會被受託人“一

句唔該”便取走了，辛苦供款的“打工仔” 後只能收到 180 萬元，真的是

“蜜蜂採得百花蜜，為誰辛苦為誰忙”。原來強積金到頭來變成了受託人的

“蜂蜜”，滋潤了他們的錢包。 

 

 為何強積金受託人的管理費如此昂貴，卻可以在 6 年半以來也不用作出

調整呢？原因很簡單，便是缺乏競爭。根據過往經驗顯示，強積金的“自願

供款計劃”及“保留帳戶”由於可以讓僱員自行選擇，受託公司因為要競爭

而願意透過減低管理費來爭取客戶。例如有受託人為吸引僱員把保留帳戶

“過檔”，管理費可由 1.95%減至 1.5%。 

 

 那麼，我們可如何促進競爭呢？我想其中一個可行的辦法，便是一如積

金局正在構思的模式般，讓僱員有權選擇“僱員供款部分”的受託人，並規

定只許每年調動 1 次累積供款，而僱主供款的部分則維持不變，仍繼續由僱

主選擇受託人。 

 

 我們認為，這方案可達致的良好效果包括：(1)受託人所收取的管理費

必須具競爭力；(2)有關基金的投資收益或回報必須令人滿意，否則，受託

人可能會失卻僱員供款部分，因為僱員會選擇把這部分轉移至另一受託人管

理，原本的受託人如果要留住僱員供款部分，便必須想想如何可收得便宜一

點，做得好一點。至於僱主方面，由於他們只是每年調動款項 1 次，所以即

使他們要繳付額外的行政費，這費用亦理應不會太高，這樣，僱主既不會有

太大的承擔，而僱員又可選擇新受託人，這可說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231

 自由黨認為這是一個恰當的安排，因為僱主承擔了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

遣散費，而這些支出是與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分對沖的，因此，讓僱主有權

選取其認為穩妥的受託人，這是無可厚非的。至於僱員則可享受更大的選擇

自由，同時可因此而增加競爭，從而降低管理收費，即是僱員和僱主均可同

時受惠。 

 

 不過，即使實施這項計劃，我們在此亦希望提出一些我們要小心處理的

地方。例如，業界擔心，假如全港超過 200 萬供款人巧合地在同一時期內轉

換受託人，須把舊基金沽出，然後再入市的話，便很容易引致投資市場的波

動。單以強積金的累計資產值超過二千一百多億元計，在開放僱員選擇部分

後，將會有六成資金（即約 1,260 億元）可以自由調動，而選擇香港股票的

又約佔 27%，萬一在同一時間內要沽貨，涉及的資金是 340 億元，對金融市

場的影響是絕不能忽視的。所以，在考慮容許供款人自由選擇受託人時，必

須防止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或任何不必要的沖擊。 

 

 主席女士，自由黨相信只要透過引進適量競爭，便 低限度可令受託人

設法減低管理費。情況一如樓宇按揭市場般，過去的 優惠利率是要加 2%

才可得到按揭，但在取消利率協議後，樓宇按揭利率已變成是 優惠利率減

2%至 3%，這明顯是透過競爭令消費者得益。 

 

 如果僱員和僱主兩部分供款被蠶食的機會或程度能減至 低的話,自然

會有利僱員的退休保障。對於僱主而言，由於供款被蠶食的機會減低，在強

積金戶口對沖長期服務金時，要再補貼的機會亦會相對減低，這對僱主亦有

利。因此，我們絕對贊成積金局多想辦法，透過早前透露的擬議安排 ─ 當

然亦要再詳細研究有關的細則 ― 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減低強積金管理費

的水平，免使僱主和僱員的“血汗”供款被基金的管理費所蠶食。 

 

 除了引入競爭外，我們相信增加強積金運作的透明度，尤其如果各間受

託人徵收的管理費、投資回報等資料能公開向市民發布的話，“打工仔”在

衡量他們的收費與表現水平後，自然能選出一個符合“心水”的受託人。這

些資料的披露，在某程度上會對各受託人造成壓力，但壓力是好的，因為有

了壓力，他們便須做到 好。 

 

 除了管理費過高問題令強積金供款“縮水”外，不少基金的投資回報率

亦偏低，這亦是廣為人詬病的。根據積金局的 新資料，強積金制度在 2001

年開始至今年 3 月底，在扣除收費後的年均回報為 8.21%。但是，仔細觀察，

有數種基金的平均回報率其實也很低，以債券基金回報率為例，即使是參考

2001 年至 近的 2007 年數字，也只有 3.31%，如果是首 6 年，更只有 3%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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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至於保證基金，更只有 1.86%。反觀由香港滙豐控股編制的一項指數顯

示，不含日本的亞洲貨幣債券，單是 2001 年至 2006 年的年均增長便達

9.28%，為何強積金的回報這麼低呢？ 

 

 其中 諷刺的，當然是保本基金竟是名副其實的僅能保本，每年平均只

有 1.18%的回報率，連“紅簿仔”的利息也不如。例如，銀行 1 萬元以上的

存款利息現時亦有兩厘二五，遠高於須“專業”基金人才管理的保本基金。

我們並不是說不用有強積金的安排，我們只是質疑，如此簡單的保本基金，

為何它的管理費會如此高，但收益卻會如此低呢？ 

 

 其實，不少學者或專家認為，可適當增加強積金基金的選擇。例如目前

的股票基金屬較主流的基金類別，僅限於美國、歐洲及亞太等地區，而近年

表現優異的國家，例如日本、南韓的基金選擇卻不多。但是，公開市場上其

實還有其他基金，例如行業基金（例如健康用品基金等）、新興市場（例如

拉丁美洲、東歐）基金、商品基金（例如能源基金）等可供選擇。所以，只

要在不抵觸現行不可投資對沖基金等大原則的規定下，小心批准一些經過甄

選後的優質基金，讓市民有更多選擇，從而提高回報率，是天經地義的。  

 
 很多人皆說單靠強積金的收益不足以應付退休開支，所以會另作儲蓄和

投資。另行儲蓄和投資當然是市民大眾的權利和選擇，但我認為我們不能就

此便把強積金擱置一旁，不聞不問，我們必須更好地監察這一筆用來“防

饑”的穀。 

 

 所以，我希望能透過今天的議案，喚起市民對自己的強積金的關注，趁

積金局計劃修例增加透明度的機會，積極監察各基金的表現，包括管理費及

回報率等，從而為自己選擇 有利的退休保障投資計劃或信託人。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所收取的管理費用偏高及投資

回報未如理想，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採取相關措施及締造有利條件，以

促進強積金管理市場的競爭，從而有效降低強積金計劃的管理收費，

並適度增加其投資項目的種類及靈活性，加強監察其投資效益，以防

止僱員及僱主就強積金供款的“血汗錢”遭到蠶食，並提高強積金保

障僱員退休生活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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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陳鑑林議員及王國興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

案，而梁君彥議員會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以及林健鋒議員會

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

辯論。 

 

 我會先請單仲偕議員發言，然後請陳鑑林議員、王國興議員、梁君彥議

員及林健鋒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請各議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對於自由黨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我們非常歡迎，也歡迎

對這項議案作詳細討論。不過，我想提醒自由黨，他們當年在審議條例草案

時，反對僱員有權選擇強積金，今天似乎有點貓哭老鼠，反過來問為何不容

許僱員自由選擇。他們當年是提出反對的。 

 

 第二點，大家都明白，必須有一個穩定的長期投資，然後才有一個較理

想的回報，今天大家可能會覺得 8.21%不理想，但如果政府當年在自由黨的

壓力下，在 SARS 期間停工，相信連現時的 8.21%也沒有。所以，他們應想

一想以前曾給予政府甚麼壓力。 

 

 保本基金，剛才也討論過，是回報率 低的。這點要拜陳婉嫻議員所賜，

當年政府也受到工會壓力，要成立一些較穩妥的基金，便弄出了一個保本基

金，回報低，費用高，害苦了不少“打工仔”。不過，這是投資的問題。 

 

 主席，今天的焦點......議題是正確的，是關於回報和費用。第一，回

報不夠理想，費用卻高。如果要回報高，要看投資策略，至於費用低，則要

透過競爭。強積金自 2000 年推行至今已有 6 年時間，在實行的過程中，暴

露了不少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是關乎強積金的透明度較低，管理費過高

的問題。這些問題，以往在立法會也討論過不少時間。去年，我也在立法會

的質詢時間中追問政府有關強積金的收費問題，但政府後知後覺，直至強積

金新主席范鴻齡公開表示，基金受託人管理費過高，當局才開始正視這個問

題。這個問題，我們其實在 10 年前辯論條例草案時已指出，為何不容許僱

員選擇強積金管理人和受託人等。所以，今天我有點氣憤。 

 

 強積金目前有 10 個核准的受託人，接近超過 400 個成分基金，競爭是

有的，但強積金的收費仍然高踞不下， 大的問題是，真正的受益者無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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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受託人，可以選擇受託人的，卻並非真正的受益人，自然無法透過市場力

量，調低水平。現時強積金的做法，是由僱主選擇基金受託人，但收取的利

益卻是僱員。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澄清了我的修正案。按我的修正案，當然

理想的是僱員可以就僱主的部分作出選擇，但由於現時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

對沖，僱主因而也可能會擔心，如果僱員選擇高風險的基金，在回報低時，

便無法對沖了，所以堅持僱主部分由僱主選擇。作為一項妥協性的改善措

施，我也可接受，民主黨當然接受，這 低限度容許僱員部分......當局在

上次回答質詢時也澄清過，大概佔四成左右......這也是一個改善。 

 

 當然，我認為 理想的，還是僱主部分也由僱員選擇，因為僱員是 着

緊其長期權益的。僱主在選擇時會有多重考慮，包括今天早上，譚香文議員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也指出，這裏會否有一些邊際利益，即僱主在選擇某個基

金時或某個服務提供者時，會否有些相連服務，即一些 back door（後門）好

處給予僱主等。 

 

 主席，我們認為今天這項議題是遲來的春天。我們慶幸有一位新主席，

他剛上任接受訪問時已擦出火花，這項辯論其實在 10 年前已開始。不過，

政府當年因為數方面的因素，第一，在彭定康時代有所謂供款方案，後來因

為不設立中央公積金，所以變成了現時的強積金，更要僱主、僱員、工會等

數方面一起妥協，但長期以來，如果要令人退休而有生活保障，其實是越早

實施計劃便越好。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檢討，不單能讓僱主有選擇，更重要的是透過積金

局公布......在外國，例如澳洲，也有相關例子，容許相關的監管機構在網

站上公布 低限度兩個數字，包括各服務提供者的基金回報率（即其 rate 

return），以及其相對的費用（即 total cost 或 fees）。如果有這樣的排名

（ ranking）排列出來，例如現時有三百八十多種 ─ 當然這些數字是已

audit 的，僱員便自然可獲得更多資訊，讓他們選擇適合他們的基金。當然，

即使他們知道哪些基金適合他們，他們也須有權轉換基金。不過，如果轉換

過於頻密，在每次轉換基金時必然牽涉費用，所以政府或積金局可建議他

們，大概每年可轉換 1 次。 

 

 我認為作為一個起步，基金轉換不可太頻密，否則會勞而無功，因為每

轉換 1 次也要花錢。我認為有需要求取這個平衡。此外，我認為強積金可多

做一項工作，便是定期公布， 低限度在網站上每年公布數百種基金的回報

率，以及其收費 ─ 我指的是總費用。透過這個比較和披露，在強積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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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基金的披露守則內加入相應條文，會令透明度增加，令僱員檢視基金時，

有更充分的基本知識，從而令基金汰弱留強。透過市場力量，才能提高回報

率。 

 

 我還想回應一下王國興議員關於監管收費的問題。如果他們徵詢供款人

士或“打工仔”對於監管高收費的意見，他們當然會贊成這樣做，但他們只

是再次好心做壞事，因為是監管不來的。為甚麼呢？我們 重要的是看兩

點，如果收費低，但回報也低時，也是勞而無功的。Miriam 剛才亦指出，有

些基金的回報只有 3 厘。即使收費是 0.5 厘，3 厘減 0.5 厘，也只有 2.5 厘。

相對而言，如果回報有 8 厘，但費用 2 厘，還有 6 厘收益。 

 

 其實，我們要從兩方面看，不單是看收費 ─ 但回報是監管不了的，

可否強制監管回報率呢？如果有，我也會購買這種基金。現時的保本基金只

是保本，不是保證回報基金。所以，在監管收費上，這個 slogan（即口號）

是好的，問題是怎樣監管這項收費。透過市場披露，透過透明度，透過市場

競爭，我相信是一個方法。不過，王國興議員的心意是好的，因為我也不希

望“打工仔”被基金或受託人魚肉，所以，對於他的修正案，民主黨只能棄

權。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只澄清了這項妥協，令我的修正案只讓僱員選擇僱

員部分，我相信在政府提出修例時這點是較為可行的，這可令有關制度......

當僱員部分實施後，經過一段時間......這也並非完全沒有理據的，如果從

另一角度，僱主在僱員已作出選擇時，例如有 2  000 名僱員，可能便要處理

200 個基金，但在僱主部分，一個基金便可處理這 200 個僱員的計劃。按照

初的概念，在行政方面可以有一定的省減，但假如僱員有選擇時，他始終

要選擇 1 對 20、或 1 對二十多、或 1 對 200。因此，有關的行政費用會因僱

員的轉換而有一定的增加。 

 

 我謹此陳辭，稍後會提出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談到強積金的問題，我相信大家也會記得 10 年前，即

剛好是 1997 年時，我們也在審議這項條例。在 1998 年 4 月 1 日的一次會議

上，我們幾經辛苦才通過現行條例。當然，在審議過程中，我們花了很大的

精力，就如何令強積金整體更為完善，提出了很多的意見。可是，即使我們

當時提出了很多意見，但卻沒有被政府接納。不過，當我們談到僱員可選擇

計劃的建議，我們看到政府已樂意走前一步。這是在 10 年以來，以及從強

積金實施了 6 年的經驗中，看到整體趨勢是有這樣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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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強積金的統計數字，截至今年 3 月底，強積金的保留帳戶已有 230

萬個，相比於 2004 年同期的約 110 萬個，我們看到在 3 年間增加了逾一倍，

這個增幅可說是非常驚人。 

 

 本港的強積金發展歷史雖然很短，只有六年多的時間，但撫今追昔，我

們在 1998 年通過這項條例時，已認為強積金的保留帳戶將會構成一個很重

大的成本管理問題，甚至在投資方面構成不利因素。因此，我們當時已建議

政府應設立以僱員為主導的“紅簿仔”制度。當時，我們把有關制度簡稱為

“紅簿仔”，讓大家明白每名僱員也有自己的戶口，僱員的戶口供款可以隨

時跟隨僱員轉至其他僱主，而僱員亦能容易追查自己的投資情況。 

 

 後期，我們把所謂的“紅簿仔”戶口制度，引申成為所謂可攜性的個人

戶口制度。當時，我們亦指出只有這個方法才可有效地提高市場競爭，從而

有助改善服務及降低強積金的收費。從近年強積金的發展情況來看，整體強

積金市場缺乏明顯競爭，我們知道現時只有 19 個強積金受託人，所提供的

所謂基金、計劃等數目很少。再加上僱員和僱主均為同一戶口供款，而僱員

更沒有選擇，只可從受託人中揀選某些計劃，整個市場可說是沒有任何競

爭。不論是銀行或受託人，也不用推行改善服務的工作，甚或降低其服務收

費，但那些供款仍然是會不斷存入的，我們也看到更換受託人的情況，在過

去這段時間是很少出現的。因此，即使管理費高企，亦一直沒有調減，大大

蠶食了僱員滾存的退休金。 

 

 在 1998 年，我們曾提出這樣的警告。我們除了顧慮“拒載”、高收費

的問題外，亦提出基金投資可能會被收費蠶食，如今便看到我們是看對了。

因此，我們認為民建聯在可攜性個人戶口制度的建議，是十分正確及有遠見

的。 

 

 民建聯在上星期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調查，以瞭解現時一些“打工仔”

在投資強積金方面的一些意向。結果顯示，在 564 位有效的受訪者中，接近

七成四的人表示自己從沒有轉過強積金的投資成分組合。其中有 41%覺得沒

有這樣的需要，26%表示從沒有想過，另外的 20%更表示不知道如何轉換，8%

覺得很麻煩，因為要填表、提取和找另一間公司等，所以感到很麻煩，因而

不願意轉換。 

 

 此外，我發覺原來有六成人從來也不知道自己的強積金受託人收取多少

管理費。他們是不知道的，可能受託人曾提供有關數據，但他們卻沒有看，

因為滾存的數字（即個人的款額）並不大。再者，要到 20 至 30 年後，那筆

錢才會屬於他們，才會真正由他們自己掌握，所以，對很多人來說，該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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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存放在戶口內的錢，他們是完全不關心的。此外，也由於他們無權處理

那些錢，他們只能把錢放在戶口，老闆每月發工資，他們便供款。 

 

 從這些結果可見，僱員對強積金制度無疑是產生了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大家不要以為他們不理會是因為信任，實際上，他們覺得那筆錢並不屬於他

們。可是，我們認為僱員實應更關心那筆錢。現有的機制是存有問題的，因

為僱員本身無權“話事”，這種情況降低了市場的競爭，市場的宣傳，繼而

令僱員對強積金的認知程度降低。他們根本不懂如何選擇，如果有機會讓他

們轉換，他們也未必會選擇轉換，因為他們對市場瞭解不多。因此，我們認

為要提高僱員對強積金認識的積極性，便必須容許僱員擁有選擇強積金受託

人的權利。事實上，在僱員受訪者中，有 75%贊成應該讓他們有選擇的權利。 

 

 主席，我們認為特別是在現時經濟環境好之際，僱員轉工的頻率會越來

越多，一個人在兩三年內可能會轉工兩次或 3 次。按照現行的機制，將來這

類小額“呆帳”，即不活躍的戶口會繼續增加。因此，我們相信只有可攜性

個人戶口制度，才可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如果市場不開放的話，我們相信不止不能降低收費，就是整體的

服務水平亦不會得到提高。因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如果不改變這制

度，對我們的影響也會很大。大家也知道，現時強積金的滾存數量已越來越

大，截至今天為止，已有二千多億元。在那二千多億元中，我們的平均服務

費即使只是 2%，每年便已是四十多億元。換言之，整體僱員累積盈餘的二百

多億元中，有四十多億元是用作管理費的。 

 

 我們認為這數額相當大，所以我們很希望政府在今次的討論中，可以採

取放寬的意向。我們認為那是往前走的重要一步，我們很希望在繼續走下去

時，可以逐步放寬。我們亦聽到有僱主認為，每年應先讓僱員提取自己那一

筆供款，然後存入自己的戶口，但我們覺得這做法不太好，不過，在目前來

說，我們也會接受的。可是，我們亦希望往後僱員可獲准就自己每月的供款

選擇受託人。我們認為這樣才有助提升強積金市場的競爭力。 

 

 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帶來了一個錢罌來講解我的修正案。 

 

 大家都知道強積金有一句口號 ― “積金為將來”，即儲蓄是為了預

備日後的生活，積穀防饑是令日後退休後的生活有所保障，但問題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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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可以做到“積金為將來”呢？目前的強積金制度有甚麼是要改善的

呢？我認為有數項問題是有需要改善的。 

 

 第一項問題，我認為要解決強積金被行政費和管理費“抽水”的問題。

一方面，我們每月供款，僱主和僱員每個月作出供款；但另一方面，我們看

到強積金的漏洞，原來信託人可以透過行政費、管理費，在強積金內大幅“抽

水”，而且所抽取的幅度也不少，平均是 2%。2%大約是多少金額呢？如果以

現時強積金累積至 2,111 億元來計算，每年便有 40 億元被抽去，這個幅度

是十分驚人的。 

 

 此外，我們再看看回報方面，如果有 4%回報的話 ― 我們看到一般是

這個回報額，可能有些會更多 ― 但是，如果被抽去 2%、3%，該名“打工

仔”又剩餘多少呢？只餘下約 1%。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政府必須解

決強積金被不合理地“抽水”的問題，然後才可以保障僱員的權益。這是第

一項問題，我希望政府真的要認真考慮。 

 

 第二項問題是，在現時的強積金制度下，僱員無權揀選信託人，好像封

建時代的盲婚啞嫁、媒妁之言般，由僱主來決定，而僱員是無權揀選信託人

的。這個制度同樣必須改變，因為僱主揀選受託人的時候，往往是以與他有

商業關係作為優先考慮，他沒有考慮到僱員也應該有選擇權。因此，我很希

望政府在這方面也作出修改。否則，對於“打工仔”來說，這是不公道的。 

 

 主席女士，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從強積金成立的第一天開始，

已經讓辦事處的所有僱員自由揀選受託人，而且我們把僱主供款的部分和僱

員供款的部分，讓僱員集體投票，讓他們揀選受託人。我們的同事都很開心，

他們後來告訴我們，由於他們可以“自由戀愛”，自由揀選受託人 ― 當

然他們是集體揀選，同事透過投票揀出受託人 ― 便可以選擇一些回報

高，以及認為可信賴的受託人。他們更告訴我：“如果日後你‘執笠’，沒

有錢支薪給我們，我們也無須害怕，因為我的回報率也不錯”。我們認為政

府應該推廣這種做法，不要好像封建制度般，僱主可以選擇，而僱員則不能

選擇。當然，一年選擇一次，也是很合理的。 

 

 我想說的第三項問題是，要有透明度，要有知情權，如果是有高的透明

度、知情權的時候，便能令監管更有效果。其實，我的修正案所說的規管，

正正是針對這一點，這跟要具名披露是相關的。現時政府和積金局都沒有具

名披露，所以，現在對 6 類基金的行政費及管理費如何、回報如何等，只考

慮要公布也是不足夠的。其實，現時有近 400 個各種名目的基金，應該全部

都公開，屆時“打工仔”便可以自行參考，他們不單可以看到管理費，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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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有關的風險、資產、回報率，以及歷年的表現。所以，當有了這個透

明度的時候，對於“打工仔”來說，保障便會大很多。 

 

 再者，我認為還要解決拖欠強積金供款的情況，希望政府加大力度來打

擊那些無良僱主。這種情況，不單是“抽水”，而是“掠水”。強積金本來

應由“打工仔”供一部分，僱主供一部分，這些均是薪金的一部分，為何現

在會出現疏漏，讓僱主可以拖欠供款呢？現在有 10 天的結算期，又有 1 個

月的繳款期，當有投訴時，還有兩個月的時限，讓積金局作出調查，合起來

差不多是 100 天的時間。我們發覺有一些無良僱主，當你投訴並催促他們繳

款時，他們便供款，這變相便是分期付款，是真的沒有道理的。 

 

 此外，我們看到積金局的統計，在 2004-2005 年度總共有 10  594 宗投訴，

而上年度則有 10  647 宗投訴，平均每天接獲 40 宗投訴，當中七成是欠供強

積金的。為何那些無良僱主會這麼肆無忌憚的呢？便是因為懲罰輕，以及從

來沒有嚴厲懲罰過他們。根據統計顯示， 高罰款額平均不超過 3,000 元，

那麼他們又何須害怕呢？便繼續拖欠供款。所以，“打工仔”的強積金不單

被“抽水”，還要被“掠水”。 

 

 其實，強積金本身的定義便是薪金的一部分，欠薪 7 天便是犯法。為何

政府會縱容那些無良僱主拖欠供款，可以 1 個月又 1 個月地拖欠呢？ 

 

 我們 近曾召開記者會，談到有一宗真實的個案，該名無良僱主從去年

到現在一整年也沒有就強積金供款。但是，當有員工向積金局投訴時，該名

無良僱主便威脅有關員工，表示要把他辭退。在這種情況下，明顯看到政府

的這項法例是異常疏漏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考慮修改法例，應該把欠供強

積金跟欠薪看齊，拖欠 7 天便是犯法。同時，亦要把刑罰提高至罰款 35 萬

元及監禁 3 年，這樣才能有一點阻嚇作用。 

 

 再者，為了令“打工仔”能夠及時知道僱主有否依時供款，我們 希望

的，當然是仿效“紅簿仔”的形式，一本簿傍身，便隨時可以查知。但是，

政府則表示這樣做是有困難的。不過，可否採用卡的形式，或可否設立熱線

呢？我們知道積金局現正就此進行當中，但希望能夠盡快實施。 

 

 單仲偕議員剛才表示，我的修正案中所提出的規管，好像很難做到似

的。其實這是錯誤的，在我的修正案裏已說明，如果情況持續沒有改善，便

要求政府考慮立法規管，為何民主黨對此還是有保留呢？我也覺得很奇怪，

希望民主黨改變他們的立場。如果我們透過進一步披露、進一步執法，也無

法改善情況的話，政府確實有需要考慮立法。好像現在這個漏洞般，我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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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果立法的話，局長便可看到這個漏洞會被堵塞，“打工仔”無須再被人

“抽水”，又無須被人“掠水”。 

 

 謝謝主席女士。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強積金不是政府的福利，而是由僱員和僱主一起一

分一毫地所作的儲蓄，用作僱員將來退休生活之用。所以，當積金局主席范

鴻齡表示，現時強積金基金收費透明度低，甚至把這條數計算出來，指僱員

辛苦供款 40 年後，居然有三成八變成管理費，落入受託人個人的口袋，這

引起了社會很大反應，紛紛要求受託人下調收費。連日來我們聽到很多意

見，劉健儀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正好給大家一個機會討論一下這個問

題，讓大家一起替積金局想想辦法，為市民的利益爭取更大保障。所以，這

項議題不是一個政黨之爭。 

 

 自由黨基本上接受單議員的修正案，但由於修正案中沒有明言是否只容

許僱員就其本身累積權益選擇受託人，所以，我代表自由黨作進一步修正，

以便說得更清楚。 

 

 對於積金局構思容許僱員自行選擇受託人公司，把自己供款部分轉往心

儀的受託人公司，自由黨認為是合理的。因為適當地增加受託人之間的競

爭，是可望降低管理費。但是，有一點單議員是沒有看清楚的，其實，現在

受託人的部分，僱主是向某一受託人供款，而僱員則向另一受託人供款。所

以，僱主無須增加大量的行政工作及費用，正是各得其所。 

 

 單議員所工作的大機構，也是在強積金內的其中一個 大的受託人及管

理人，如果這間公司批准其所有僱員在數十個受託人中自行揀選的話，我想

它的行政工作必定會大大增加，甚至會應付不來。 

 

 我們將可轉換部分局限於僱員供款這部分，是由於另外一半是由僱主付

錢供款的。所以，我們不能夠抹煞僱主參與的角色及選擇權。 

 

 每間公司都有不同的行政運作、福利政策及風險承受能力，應該容許僱

主有權因應受託人的表現、收費及配套服務等，選擇公司認為合適的受託

人。如果僱主要供款，但無權選擇受託人，似乎於理不合。正如王國興議員

剛才所說，當我們揀選了受託人公司後，僱員也可在受託人所提供的基金內

挑選基金，所以，僱員是有選擇的，並非要完全聽取僱主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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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容許僱員每隔多久才可以轉一次受託人，我認為不應該太頻密，而

早前積金局建議的 1 年 1 次，我認為是合理的。 

 

 至於單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及在《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加入新條

文，規定各受託人要進一步公布性質相近的成分基金的收費水平，相信這有

助增加基金收費的透明度，不過，我們擔心，所謂“性質相近”的定義有欠

清晰，流於空泛，例如是按風險、投資區域，還是投資工具來劃分，均有不

同的結果，這樣可能會出現有 19 間受託人，便有 19 套不同的分類方法，這

不單混亂，也會讓受託人有藉口不就某一個基金提供收費資料，或是以有利

自己的歸類方式來公布數據。 

 

 因此，我所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便是要求他們提供管理的各個 ─ 

我重複是“各個” ─ 成分基金的收費水平，令僱員掌握更全面的資料。

積金局作為一個中立機構，又可利用這些資料，從一個更客觀的角度進行對

比， 終讓僱員能更清晰地進行比較，揀選心目中的受託人，以及強積金計

劃。 

 

 主席女士，政府經常呼籲大家，買基金、買股票，要問清楚，又說投資

可升可跌，不要人云亦云，變成“羊咩”。強積金並不是政府的福利，而是

僱員努力地一分一毫地儲起、用作將來退休之用的儲備，所以，我們除了要

知道受託人收多少管理費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它是否有能力幫我們

賺錢、賺錢能力是高還是低？ 

 

 事實上，今年首季，便有本地基金管理公司負責人撰文，舉出兩個很極

端的例子，顯示如果一個投資組合全部買入 好的 8 隻基金，另一個則全部

買入 差的 8 隻基金，兩者的回報分別為 67.34%及 26.36%，相差高達 41 個

百分點，但它們的市場風險居然一樣。可見，在選擇強積金受託人時，除了

要看管理費外，還要看基金投資的表現，同樣是很重要的。 

 

 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積金局應該規定受託人公布自己的成績、長遠回

報，就好像銀行、保險公司、理財顧問向客戶推銷理財產品時，也會有詳細

的分析，又會定期向客戶跟進及匯報其投資情況，並且用統一、易明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全面開放的金融市場也可以做得到，為何我們的受託人做不到

呢？此外，這也可以方便積金局有效地督促強積金，提高回報，而僱員在拿

着自己的供款時，也不會“盲舂舂”，變成積金計劃中的“迷途小羔羊”。 

 

 事實上，強積金經常被批評回報偏低。在 2006 年，強積金雖然有 15.91%

的 高回報率，但如果我們自己做投資，單是投資在股票市場，恒生指數上

升 34.2%，國企指數大升 94%，深滬指數更上升 121.02%。很明顯，強積金投

資是跑輸大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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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說，有競爭，才有進步，創造條件，引入高透明度的運作，讓

強積金受託人以管理費和投資回報率來增加客戶，他們自然會更積極地管理

好轄下的基金，令僱員和僱主同樣受惠，令“打工仔”的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在我正式談論今天我提出修正修正案的原因之前，

我想簡單說一說現時強積金的投資成果。雖然去年股市非常暢旺，港股屢創

新高，今年更一度衝破 22  000 點這個歷史關口，不少投資者大有斬獲，而這

亦同時帶挈強積金的每年平均回報上升了約 1 個百分點，達 8.21%，但這筆

數其實“只得個‘睇’字”，“打工仔”放在強積金的錢，隨時會因為強積

金受託人每年收取的基金管理費而不見了一大截。 

 

 因為管理費 高竟達 4.1%，平均則約為 2.06%。如果 1 名“打工仔”每

月有 2,000 元供款，每年回報 5 厘，40 年後，他理應有 300 萬元的累積供款，

如果管理費收 3 厘，“打工仔” 後只會有 150 萬元左右。退休後的老人家

較體弱多病，我相信原本的 300 萬元可能只剛好足夠他們的生活。但是，現

在只剩下六成或一半，便會變得捉襟見肘了。 

 

 其實，香港的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已是不爭的事實。以美國為例，當地

僅收 0.4%至 0.6%的管理費，但服務卻比香港更多元化，包括可以隨時在網

上買賣基金。與本地比較，盈富基金的管理費只有 0.05%，相比之下，某些

強積金計劃下的恒生指數基金，管理費更高達 2%，比起盈富基金的管理費，

高出四十倍之多。 

 

 可見，強積金不但未能完全為市民累積應有的財富，令市民老有所依，

反而令市民多年辛苦累積的血汗錢，慘遭高昂的管理費所吞噬。 

 

 假如強積金的回報率理想，管理費雖過高，但市民也可能會認為值得。

但是，事實上，強積金的回報率一直不甚理想。例如，去年雖說強積金的平

均回報率有 15.91%，但我們不要忘記，正如梁君彥議員剛才所說，恒指在同

期勁升超過 34.2%。小市民隨便投資一隻大藍籌或紅籌，也可以輕易取得相

同或更高的回報。 

 

 我們再看看各種基金在這 6 年的平均回報，除了股票基金和混合資產基

金取得高達 8%的回報外，其餘的保證基金、保本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的回

報，分別只有 1.86%、1.18%及 1.06%，真是少得可憐，扣除了高昂的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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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賺反蝕，變成本金也保不住，成本更難以彌補。相反，如果小市民把

錢存放在銀行收息，甚麼也不做，可能回報率比強積金還高。現時有些銀行

推出數年期的存款證， 低認購費只是數萬元，每年利率有 4%，數年後便可

“財息兼收”，不用怕被管理費蠶食得一乾二淨。 

 

 所以，當局是否應該考慮放寬強積金的投資項目，讓基金可以選擇類似

特定的紅簿仔戶口，無須一定透過基金投資，以免市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

用作養肥基金經理，而自己到頭來卻所餘無幾。 

 

 以下，我想談談我修正陳鑑林議員修正案的原因，這是因為陳議員提出

建立可攜性個人戶口制度，但並沒有說明只限於僱員累積投資的部分。 

 

 主席女士，正如大家都知道，強積金的管理費是非常高昂，是會蠶食僱

員退休保障的權益。“打工仔”勞碌半生，以為年老時可以依靠強積金來生

活，可以不用依賴他人照顧，安享晚年，但隨時會因強積金的管理費高昂而

得不到應有的合理回報，這無疑未能符合當初成立強積金的原意。 

 

 所以，我們也同意要給僱員多些選擇，希望透過加強競爭，有效降低強

積金的管理費用。為免大量增加僱主的運作成本，我們認為，其中一個方法

便是讓僱員可自行就其本身的供款部分的累積權益，選擇喜歡的受託人，而

僱主供款的部分，則繼續交由僱主負責。 

 

 我們認為，這個安排也是合理的，因為僱員和僱主可分別就其供款部

分，作出自己認為 合適的安排，正是各得其所。雖然強積金 終會作為僱

員退休保障之用，但僱主其實是要付出一半供款，如果僱員為僱主工作一段

時間後離去，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分，是可以用作與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遣

散費對沖。 

 

 當然， 大的問題是如何同時處理 10 個不同信託人，我相信，這也會

增加成本（計時器響起）......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覺得這個題目 ─ 我應該怎麼說好呢？是不單

指行政費的，同事今晚涉獵的範圍亦已超出了行政費。我聆聽着每一位同事

的發言，其中重申我們於 1995 年審議有關 MPF 的條款時所提出的各種意

見，不過，當時的情況卻跟今天的不一樣。MPF 由 2000 年起實施至今已經

7 年，我們當年說的問題，現在已經一一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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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仲偕剛才誇獎我有魅力，令許仕仁當時答應推行我提出的保本計劃，

但他當時答允我的，並不是現在已經變種的保本計劃，那是兩碼子的事。我

們當時提出的保本計劃，原意是政府可以......現時有兩項計劃，一是行業

計劃，另一是集成計劃，我們建議政府多推行一項保本計劃，由政府當莊家，

這便等於智利政府的做法一樣，當基金在投資過程中出現問題或本金不足

時，便由政府包底，當局當然不答應，許仕仁怎會答應呢？單仲偕要記着這

個故事才好，不要只是記得一些，而記不起全部。 

 

 另外的保本計劃便是與“紅簿仔”的利息掛鈎，但當局也不同意， 後

推出名為保本的計劃，實際卻並不是保本的計劃，與我們工聯會原本提出類

似中央公積金的類型......我們說，如果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可以同意有一

些能如此欣賞、所謂留待“基金佬”處理、回報較中央公積金為佳的計劃，

我們可以試試看，但為甚麼不能多推行一項類似保本的計劃呢？我十分記

得，當時引用的智利經驗，還好像是由立法會進行研究提出的，只是政府當

時沒有理睬我們。所以，我十分希望單仲偕把故事記得詳細一點，不要把我

說得那麼有魅力。 

 

 主席女士，行政費也是我們當時曾經討論的，我們說如果行政費將來吞

噬了本金，怎麼辦呢？政府當時真的沒有聆聽我們這派的意見。現在，好的

不靈驗，醜的卻靈驗了，行政費達到二點多，如果以世界上，外國同類基金

（例如美國公司的退休金）來說，我們看到有些管理費也是低於 0.5 的，我

相信當中一定有很多故事。 

 

 所以，老實說，如果政府面對現在的狀況還不出手處理......我們工聯

會當時已經表示不欣賞 MPF，我們一直說要推行中央公積金才能解決問題，

只是當時在立法會和經濟環境好之下 ─ 我還記得審議條例草案期間，當

時的主要官員是陳甘美華，她帶來了三十多個基金，一再重申該等基金如何

優勝過中央公積金，說私人基金怎麼怎麼好，加上社會的輿論，有一些中產

人士甚至認為我們不相信政府的投資，只是信基金等。 

 

 基於這些原因，政府當時推出 MPF 計劃，在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例如我們支持中央公積金，不過，由於法例來到我們手上時是上一個立法

局......我們在 1995 年支持立法局通過了，我們作為法案審議者的便提出

了這些問題，不過，政府當時沒有聽我們的話，以致出現了現時行政費的問

題，出現了保本計劃不是保本的問題，出現了基層勞工 後可能連“這棵

菜”也沒有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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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十分記得，MPF 剛成立不久，政府為了平息我們數位勞工

界議員的怨憤，便找我們參加類似的諮詢委員會，還要拍攝短片，要求我在

短片中說出講辭：“退休有保障”，我說我不會照說的。許仕仁現時的秘書

關太是當時 MPF 的秘書，她還向我們提供講辭，但我們說是不照着說的。 

 

 基本上，我覺得有“這棵菜”只是比沒有的好，如果甚麼也不做便更

差，所以有總比沒有好，不過，真的要做得好，政府應該承認一點 ─ 政

府可以不推行整套 CPF，而只是推行一部分或三分之一，即集成計劃、行業

計劃再加上保本，由政府當莊家或 後包底，但是否可以這樣做呢？我覺得

這是政府值得考慮的。 

 

 如果政府今天不解決問題，我可以預告，到下一個 7 年、10 年，屆時基

金會運作得更大，但我們又會再看到今天的故事，屆時基層同樣......很老

實說，今晚這麼多同事發言，還未談及通脹。我們在審議當時已經提到，如

果面對着通脹，可能會把供款也吞掉，屆時連“那棵菜”也沒有了，怎麼辦

呢？所以，我們才會提出保本計劃，才提出由政府當莊家，才提出智利的經

驗，才提出“紅簿仔”利息等。不過，政府全部也沒有應承。 

 

 無論如何，計劃走到今天，我們對於新的主席范鴻齡先生主動揭發這個

問題，覺得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希望政府會加以處理。我現在又預言另一

件事，如果繼續對沖、對沖、對沖，（我是不應該“發火”的）我覺得這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主席女士，我為甚麼這樣說呢？（我要心平氣和，先停一

停。） 

 

 如果一個人一生之中做過數份工作，而很不幸地，每次也要領取長期服

務金或遣散費，即這個人 後到打工生涯完結時，是甚麼也沒有的。我曾經

在委員會階段提出修正案，大家也知道結果是怎樣的了 ─ 是失敗告終

的。我後來再提出，又是失敗的。如果政府今天再不正視對沖的影響，我覺

得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它對香港的未來，也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所有

“打工仔” 後連“那棵菜”也沒有了，全部款額被對沖沖走了，我們的貧

窮“打工仔”屆時便等於今天的貧窮老人， 後只有領取綜援過活了。 

 

 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所以我再三勸諭政府，到了今天的討論 

─ 我很多謝劉健儀提出管理費用從另一角度討論此問題，其實，到了現在

這個時間，也應該將其他問題再討論得清楚一些。否則，退休有甚麼保障呢？

嚴格來說，只是益惠了中間的那些受託人而已，我覺得對基層、對勞工是沒

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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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是討論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管

理收費的問題，這其實是強積金的其中一個問題而已。在結構上，強積金本

身是不妥的。 

 

 我當年其實也反對設立強積金，理由有數個：第一，強積金理論上是工

人的退休保障，但大家也知道，對於低薪工人，即使在 40 年內作出 5%供款，

所儲到的強積金仍是非常少，可能在數年內便用光，結果也是得不到退休和

生活的保障。雖然強積金的原意是希望解決工人的退休問題，但其實是不行

的，因為低薪工人的收入根本太少，不能獲得保障。至於中等收入的中產類

別，他們可以自行購買基金，也可自行儲蓄，中等收入的人是否真正可以得

到協助呢？也是很有限的。 

 

 強積金不但未能協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還有一個大問題 ─ 我

當年曾想提出修訂的，便是遣散費和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但我的修正案被否

決了。因此，我更反對這項強積金制度，因為工人的遣散費本來是應由僱主

支付的，現時則變為由僱主的強積金供款支付工人的遣散費。在工人真正退

休時，也是分毫也得不到。 

 

 我覺得政府也很虛偽，它告訴工人這筆錢不能在失業時領取，必須到 65

歲退休時才可以取回，除此以外，工人一定要在離開香港、永久傷殘不能工

作或永久不工作時才可取回。可是，當他們遭僱主遣散時，便可取回本身的

強積金，以對沖僱主的供款部分，這是否虛偽呢？雖然政府口頭上很關心工

人的退休保障，但在遣散費和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政府一點也不關心工

人，根本只是關心僱主，讓僱主無須支付遣散費。 

 

 我剛才沒有機會發言，幸好現在有機會發言了。林健鋒議員剛才提到甚

麼雙重福利，我覺得完全是廢話。怎可能是雙重福利呢？無論怎樣，僱主以

往也須支付遣散費，也須提供這項福利。遣散費和強積金的目的是兩碼子

事，在經濟突然出現轉型或失業時，遣散費的目的是讓工人可以維持生計。

可是，強積金的目的是讓人在退休後、年屆 65 歲時得到的保障，兩者完全

是兩碼子事。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指是雙重福利，我覺得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們當年反對強積金，是覺得香港要真正解決工人的退休問題，根本應

該採用上一項議案所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或全民養老金的方法，這也是

全世界行之有效和 普遍採用的方法，便是僱主、僱員和政府在一個“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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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一同供款，然後在開放水喉後，所有長者便即時可以得到退休保障，在

我們的“打工仔女”年老時，由下一代來供養我們。這其實是 合理的制

度，也不用考慮在儲蓄強積金後，供款會被行政費或管理費佔用了一大截。 

 

 因此，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其實是財富大轉移，是由窮人的口袋轉移到富

人的口袋，窮人的錢轉移到基金，它們便發大財了，但窮人辛辛苦苦的儲蓄 

─ 大部分或四成款項......大家也知道，在收取 2%行政費後，便等於把整

個退休金的 後保障款項減了四成，每年 2%便等於數十年後整筆錢的四成，

這是大家在立法會上計算，也是政府所提供的數字。請大家想想，這是多龐

大的財富大轉移，窮人辛辛苦苦儲蓄，原來有四成付了給基金。因此，我不

知道強積金的目的，究竟是為了工人退休，還是有更多錢讓基金可以投機，

然後把錢由工人的口袋轉移到基金。 

 

 強積金在結構上是不妥的，現在便有人建議，對於這個管理費問題，我

們可以採用透明度高的方法或市場的方法。可是，我覺得香港太過盲目信奉

市場，如果市場讓工人有選擇，我不會反對，但屆時也會衍生其他問題。雖

然工人的選擇可能增加了，但我們不要以為提供了選擇便會由市場把一切弄

妥，管理費也會因而下降。在提供了選擇後，只不過是有更多的促銷方法，

不但不會令管理費減少，更隨時會增多，為甚麼呢？據我想像，如果僱員可

以自行選擇，大家便會在西洋菜街等地方看到大量的 road show 攤位，它們

售賣的產品會多加一項，例如選擇某某強積金，便承諾有若干回報，管理費

低廉，兼送電話之類。錢從何來？基金公司要僱人來促銷，還有手提電話和

電視等贈品，錢從何來呢？還不是從投資和管理費來的，而且管理費不可能

會低。即使是有透明度，它也可能告訴大家，管理費只是小事， 重要的是

看回報，如果回報高，多少管理費也沒有問題。它們必定會這樣說的，因為

我也懂得這樣說。雖然行政費是 2%，但回報率有 10%，還兼送一個電話，在

10%中減去 2%，也還剩下 8%。所以，管理費是不會下降的。 

 

 因此， 後的結論是強積金是不行的，因為一開始時便已不對勁。多謝

主席。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強積金在香港實施 6 年，原意是讓僱員及僱主透過

每月的供款及投資，在數十年後退休的時候，可以收回一筆可觀的錢財，安

享晚年，無須擔心日常的生活開支。可惜，強積金公司一直收取高昂及不合

理的管理費，管理費佔總資產值的百分比平均高達 2.06%，令“打工仔”辛

勤賺回來的“血汗錢”，以及從投資所得的累算權益均大大受到蠶食，不少

投資收穫已經“進貢”給基金公司， 賺錢的是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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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高昂的問題，即使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主

席范鴻齡也看不過眼，並在 5 月中提出，要讓僱員有權選擇強積金公司，希

望透過市場力量增加競爭，從而推低基金的收費。 

 

 主席女士，兩星期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我的口頭質詢時，透

露政府及積金局初步考慮的方案，是容許僱員就着僱員自己的供款部分的累

算權益，自行選擇強積金計劃，並且每年可以轉 1 次。這無疑是一個折衷方

案，我相信積金局是考慮到來自僱主方面的很大壓力，因為僱主不希望僱員

就整筆包括雙方面的供款，均可以選擇基金公司，才提出目前的建議方案。

今天早上的電台節目有一位市民指出，如果基金公司本身是銀行的話，可能

會向僱主提供“着數”，例如提供較優惠的利率、較低的銀行利率、較低的

保費等，而換來的是較高的基金管理費。僱主可以選擇這些公司，而不顧及

僱員權益的。 

 

 我認為，只有容許僱員有權就整筆供款自行選擇強積金公司，才會令供

款發揮 大的投資效用。因為根據政府及積金局的建議，僱員只可以就自己

的累積供款選擇基金公司；缺少了僱主的一筆供款，可以投資的數額便少了

一半。 後，“打工仔”的累計收益，較包括整筆供款的收益，一定會少了

許多。僱員的退休保障一樣收不到 大的成效。 

 

 況且，如果推行政府及積金局的建議，每名僱員日後是否會同時擁有兩

個強積金戶口呢？是否一樣增加僱主的行政收費呢？日後又會否出現一種

不公平的現象，便是僱主供款的管理費仍然偏高，而僱員供款的管理費則因

有競爭而達到預期效果，從而得到降低呢？如果是這樣，屆時強積金的管理

情況會否很混亂呢？ 

 

 以上一連串的問題，會令整個退休計劃同樣不能盡善盡美。與其如此，

政府及積金局為何不再多加努力，游說僱主容許僱員就雙方的供款，一併自

行選擇強積金公司呢？ 

 

 主席女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dward PRESCOT 近訪港時，也提到

香港強積金的管理費達到 2%，實在是太高和不可接受。他還指出，美國當年

的情況跟香港現時的情況也非常相近，但當美國開放選擇權後，管理費很快

透過市場的競爭，從 2%降至 1%，甚至 1%以下。由此可見，開放選擇權讓“打

工仔”有選擇，可令“打工仔”的退休生活得到 大的保障。 

 

 其實，如果僱員從強積金所得到的退休收益不足夠， 終導致老年時要

申請綜援、申請“生果金”，政府也同樣要增加社會福利的支出，這筆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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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人口老化，數額會很可觀。我相信，政府也不想看到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與其如此，政府為何不今天就未雨綢繆，積極游說僱主及商界，讓僱

員有權選擇強積金公司呢？這對於政府其實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政府可否承諾，如果實施上述“中間落墨”的方案後，在兩三年內再檢

討這個方案的優點及缺點？政府又可否承諾，定出一個時間表以訂明何時是

讓僱員把僱主供款的部分也可一併自選強積金公司的時候？我希望政府稍

後回應我剛才提出的所有疑問時，可作出解答。 

 

 多謝主席女士，我謹此致辭，支持原議案，以及單仲偕、陳鑑林的修正

案。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在發言前，我先要申報，我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積金局”）董事局的成員。雖然我在董事局的時間非常短，但在這

有限時間的觀察裏，我認為積金局追求的目標與今天的議案是一致的，即使

是修正案內提出的建議，積金局亦在積極研究之中，相信今天的議案是有助

積金局進行未來的工作的。 

 

 去年，立法會辯論李卓人議員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議案時，我建議

要全面檢討整個強積金計劃，當時我的關注點並不是基金的管理費蠶食僱員

的供款，而是認為“打工仔”的職業失去了穩定性、勞動市場聘用條件也有

重大改變，以至金融市場風險日增均對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帶來了巨大的沖

擊。 

 

 事實上，不單是強積金的管理費蠶食僱員的供款，通脹亦可能令僱員的

供款血本無歸。作為對退休保障計劃的一個 低限度要求，便是僱員供款本

金不會在退休時受到損害，但強積金要達到這個目標也不明朗。即使僱員投

資 保守的保本基金，也可能出現保本不保值的情況。積金局現時規定，如

果基金回報未達訂明的儲蓄利率，便不能收取行政費用。問題是即使不收取

行政費用，也並不等於僱員的強積金不會遭蠶食。眾所周知，通脹也是蠶食

僱員退休金的因素。在通脹周期，一個可能的情況是儲蓄利率追不上通脹，

但由於強積金的管理已達不低於訂明儲蓄利率的目標，結果僱員的強積金可

能受到管理費和通脹的雙重蠶食，保本基金達不到保本的效果。要改變這狀

況，便是把保本改為保值，一個可行方法是把投資收益與通脹掛鈎，如果收

益低於通脹，亦同樣不應收取行政費用，以減少僱員退休時其退休金的購買

力萎縮的風險，這才是保本基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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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議案建議增加強積金管理市場的競爭，而增加競爭與僱員選擇基

金的權利是密切相關的。現時，大部分僱員並不甚關注自己供款的強積金的

投資管理，變相放棄了自己的選擇權，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僱員工時長、

工作壓力大、無閒暇，以致不願在寶貴的休息時間再放精神研究強積金的投

資。此外，對大部分基層僱員而言，他們缺乏投資基金的基本知識，不知如

何作出選擇，這亦是原因之一。 

 

 主席女士，一切可增加強積金透明度、增強競爭、讓僱員有更多選擇的

方案，固然可加以考慮，但更大的透明度、更多的選擇亦往往會帶來更大的

責任，在作出基金管理的種種改善時，如何加強對僱員的教育和宣傳，令僱

員增加對自己的強積金的警覺及對強積金投資的瞭解，也同樣重要，否則，

即使我們進行很多有關增加強積金管理的競爭及其他的改善措施， 後也只

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多謝主席女士。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的辯論議題是關於強積金管理費的問題。為何大家

要關心管理費的問題呢？正如多位同事所說，是因為管理費正在蠶食強積

金，故此很擔心我們的“打工一族”到了退休時，強積金會變成所餘無幾，

不能達到真正的效果 ─ 即到了年老時，強積金本來是可以幫助我們退休

的。 

 

 主席，強積金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但問題在於，當只談到管理費時，

我們便會說不如更公開地讓員工有機會選擇，這樣可能有辦法解決高管理費

的問題，希望將來的回報會更多。可是，主席，就強積金來說，問題是否只

是管理費蠶食我們的強積金如此簡單，而沒有其他問題存在呢？主席，其實

不是的，當強積金開放後，衍生的問題可能會更多，因為可能出現很多促銷

手法，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會用甚麼手法來同樣蠶食我們。此外，如果他們可

以不斷推銷高風險的產品，我們到 後可能仍然是血本無歸，仍然沒有錢收

回也說不定。 

 

 不單是這樣，當我們談退休保障，我們也只是談現時這羣人，還有很多

人也未能照顧到。例如我剛才在上一項議題也曾說過，有一羣主婦是沒有參

加強積金供款的，她們退休的時候該怎麼辦呢？又或是那些較遲才供強積金

的人，回報率那麼低，他們怎麼辦呢？我們仍未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再者，

現時仍然有很多老闆甚至不願意替僱員供款，這種情況也是存在的。不單如

此，主席，還有很多老闆強迫僱員成為自僱僱員，以便連供款也不用了，那

麼，那些僱員退休時該怎麼辦呢？我們又可否置之不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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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成立強積金制度，便是希望幫助僱員解決退休問題。我們剛

才在上一項議題已提出，年老人口不斷增長，如果我們仍然只規限於目前強

積金的保障範圍，其實仍有很大羣人到年老的時候是沒有退休保障的。對於

這些問題，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是否也不管呢？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只針

對管理費問題而作出一些補救措施，我認為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是

“斬件”式地處理問題而已，是不能全面解決我們“打工一族”的退休問題

的。 

 

 事實上，現時我們所看到的問題實在非常多，真的可以說一句“未見其

利、先見其害”，很多害處不斷湧現。今天只談管理費，可是，我們剛才談

及的很多工友、被迫轉為自僱的僱員，以及很多沒有供強積金的人，他們該

怎麼辦呢？現時政府仍好像是袖手旁觀，不予以理會，我們不應該是這樣

的。當我們談論全面退休保障制度時，應該要顧及每一個人才對，為何現在

只對一些人有利，對其他人卻不利呢？ 

 

 此外，就我們現時關於強積金的討論，政府也是站在一旁，甚麼也不參

與。今天，我 擔心的另一件事（我希望它不會發生）便是管理人或受託人

萬一出現問題，陸續“完蛋”的話，那怎麼辦呢？工友所供的款到哪裏去

呢？可能會全部沒有了，屆時又怎麼辦呢？我們的政府也是不管的。主席，

我考慮得可能較為負面，可是，對於我們今天談論的議題，如果不談得較負

面，便沒有意思了，因為如果光談正面的東西，便不用再談，可以“收工”

了。 

 

 可是，問題正是存在着，正如我們在 1996 年及 1997 年討論這個問題時，

也覺得強積金制度衍生出來的問題是非常多的，我們看到很多將來必然會發

生的問題，現在也陸續發生了。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不憂慮負面的問題。

然而，很可惜，今天的議題只能處理一小部分的負面問題，很多事仍未能處

理，那怎麼辦呢？ 

 

 我很贊成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這根本是結構性的問題，所以，當年我

是投反對票，不贊成有強積金制度的。我贊成中央式的強積金制度，即是我

們所說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我相信這樣才可以令每一名市民在年老時有所

保障，但現在我們並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能達到甚麼呢？正如我剛才

所說，很多人到年老時是完全沒有錢、沒有保障的，可能仍然要領取綜援金，

這制度其實有甚麼好處呢？ 

 

 如果政府真的要檢討強積金制度，我建議要全面性地進行檢討，採用另

一種制度，以一種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形式，讓我們每一名市民在退休時也

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使他們的退休生活質素和水平也能得到保障。否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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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樂觀的，因為即使我們談論如何能遏抑管理費，以降低......我覺得這

似乎只是一廂情願地希望提高回報率。可是，市場便是市場，市場的變化是

千變萬化的，我們如何知道將來會怎麼樣呢？我們真的不能保證。除非政府

可以在各方面插手處理，但對於這個問題，政府永遠也是以旁觀者的心態和

角度來處理，這才是令人感到憂慮之處。 

 

 主席，我只能在此再說一遍，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我

們將來的年老問題仍然存在，不能獲得解決，這個重擔 終依然要由政府來

負責。既然如此，為何不及早改變這個問題，重新檢討強積金制度，令這全

民性的保障更完善和更有效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主席女士，民主黨今次提出的修正案，是容許僱員自行選擇強

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受託人，但卻沒有特別指明僱員可以自行選擇的

強積金計劃是來自僱員的供款部分，還是僱主的供款部分，原因是我們希望

給予一定的彈性予當局作出改革。先容許僱員轉換僱員供款部分的受託人，

是取易不取難的做法，但並不等於我們認為僱員原則上不能選擇僱主供款部

分的受託人。 

 

 假如政府的建議落實，僱員可以就自己的供款部分選擇強積金計劃，亦

即只有六成的強積金權益可以自由在受託人之間調動，仍有四成會由僱主控

制，換句話說，部分強積金計劃在僱員無權選擇受託人的情況下，仍然可能

面對管理費過高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 理想的做法，還是讓僱員可以同

時替自己和僱主的供款部分選擇強積金計劃。 

 

 當局認為與強積金結構 為相似的，便是澳洲零售離職金計劃。離職金

於 1992 年成立，全部供款由僱主負責，僱員無須供款，僱主供款後可以取

得稅項寬減。2005 年，澳洲推行了離職金改革，容許僱員就僱主供款自行選

擇受託人，這跟政府在新建議中只容許僱員就自己的供款部分自行選擇受託

人有很大的分別。 

 

 這亦點出了現時強積金的問題：就是在強積金制度中，僱主的供款部分

可用作抵銷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所以僱主有權參與選擇受託人，結果是僱

員不能調動僱主的供款部分。這樣的安排明顯是政治妥協的安排，是政府當

年為了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向僱主團體屈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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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僱員一生中不幸有數次被裁的紀錄，僱主部分的供款便會用作遣散費和

長期服務金，致令僱員在退休後可以得到的收益大減，影響他們的退休生活。 

 

 日前，所謂特首智囊的智經研究中心主席陳德霖（即候任特首辦公室主

任）公布醫療融資方案，建議引入性質與強積金相近的醫療儲蓄戶口。我們

不知道這是否政府先試水溫的舉動，但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政府認真汲取強

積金的教訓，尤其是有關收費的問題，不要為了急於推行醫療融資方案，作

過多的政治讓步，避免“強醫金”重蹈強積金的覆轍。 

 

 強積金的收費還有不少漏洞，值得當局重視。強積金推行初期，香港經

濟仍未復甦，加上市民不熟悉制度，很多僱員為了不想自己的供款蝕光，多

會選擇“保本基金”，即使年輕的都是這樣，而保本基金其實只是要求基金

賺取與“紅簿仔”利率相若的回報，目標實在不難達到。受託人在此情況

下，幾乎是無本生利，在差不多毫不費力的情況下“穩袋”有關的管理費。

在現時“紅簿仔”利率甚低的情況下，再要扣除受託人的管理費，僱員所得

的實在所餘無幾，有關的回報亦可能較市民直接將金錢存入銀行作定期存款

為低，因為市民無須向銀行支付任何管理費。一個本來是幫助僱員儲錢的計

劃，結果反過來蠶食了僱員的供款，對僱員十分不公平。 

 

 此外，我們還關注到將來僱員一旦可以每年轉換基金一次，受託人會否

收取過高的手續費？手續費的金額是多少？受託人會否在合約中加入種種

附加條款，以阻止僱員轉往其他的受託人，以致僱員的強積金權益受損？這

些問題在在有需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仔細研究，以免“好心做壞

事”，令僱員在改革中得不償失。 

 

 我謹此陳辭。 

 

 

湯家驊議員：主席，強積金收費高昂，其實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競爭不足。

如果我們要與其他行業比較，香港汽油行業缺乏競爭的情況或可與其相比。

要改善這個情況，其實要裏應外合，兩方面也要處理。第一、就是讓消費者

有選擇；第二、為市場定下公平競爭的環境。 

 

 主席，至於消費者的選擇方面，很多同事也在這方面發表了意見。大部

分同事也支持 少應由僱員自行選擇受託人。但是，主席，這並不足夠的，

因為目前強積金的投資公司，主要是以大公司作為爭取生意的目標，這些投

資公司的推銷手法只集中於一小撮的公司，而提出的優惠亦只是對大僱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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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僱員沒有真正實質的利益。譚香文議員剛才亦提及，如果將供款分開

處理，將來將會非常混亂。我們相信是應該由僱員自己選擇的。 

 

 我剛才聽過自由黨同事的發言，這些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一直也與我們

的有分歧。梁君彥議員剛才指應由僱主決定，因為是僱主出的錢；他又說如

果容許僱員不斷轉換受託人，公司的行政費便會非常高。主席，這兩個也不

是理由。當然，僱主是有出錢，但 終受惠的是僱員，那為何要慷他人之慨

呢？此外，主席，所謂的行政費用也只是一些誇大其詞的藉口。因為，即使

如現時的建議般容許僱員每年有 1 次更改受託人的機會，所需的費用也不是

太高，況且投資公司或積金管理人員也會協助公司辦理有關手續，電訊業的

情況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至於市場方面，主席，現時可以經營強積金生意的投資公司相當有限。

在這方面，有同事提出立法規管，王國興議員便有這樣的提議，其中一項提

議便是就行政費用設定上限。可是，主席，我們認為這些均不是可行的解決

方法，因為大家也知道，如果將行政費用設定上限， 終的結果便是各間公

司的行政費用也接近這個上限。因此， 終的解決辦法仍然是靠市場競爭，

使不同公司提供真正具有競爭力的費用。因此，我們認為強行以法例訂下收

費上限，並非一個真正圓滿的解決方法。 

 

 主席，我們認為 好的方法其實便是開放市場，令市場有真正的競爭，

這樣才可以透過市場的力量令行政費用降低，亦令消費者有所選擇。老實

說，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有得揀，至係老闆”，雖然是“打工仔”，但

在退休後，他也想做一做老闆，總不希望一世打工，連退休後也仍然受制於

僱主的選擇的。我希望在這方面要增加透明度和競爭性。 

 

 主席，怎樣才可以做到這點呢？其實，我們在立法會也討論了很久，而

特首亦承諾會推行全面的公平競爭法。此舉有兩個好處，首先，當強積金受

託人公司真的有壟斷的行為時，我們便有一定的標準和法定能力調查壟斷的

行為，希望消除任何合議定價或合謀維持高水平收費等不可接受的違反公平

競爭的行為。另一方面，我們亦可透過公平競爭的要求，希望不同公司提高

其運作的透明度，將真正的收費資料、回報、利率計算方法，以大家均可以

明白的方式羅列出來，讓香港市民自行選擇。 

 

 當然，投資的對象不同或投資的市場不同時，數字上當然會有少許不

同，但從“打工仔”的角度而言， 重要的只是回報率有多高。李卓人議員

剛才說過，如果真的要開放市場的話，很多錢便可能會花在賣廣告或拉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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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上。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主席。不過，我們 着緊的是回報率，因為如

果行政費用高的話，真正的回報率便會被蠶食。如果回報率高的話，即使要

向受託人多付一點行政費用，很多市民也可能會覺得是值得的，因為受託人

為他們賺到較多的錢。那又有何不可呢？這是一個商業社會，如果大家認為

這是一個合理的交易，雖要付出較高的費用，但能夠賺取較高的回報，那又

有何不可呢？我覺得這是讓僱員有選擇的一個好方式。 

 

 因此，主席，我們認為 好的方法，莫過於建立一個有真正競爭的市場，

讓“打工仔”有選擇，希望可以在退休後做老闆。 

 

 

黃定光議員：主席，為香港“打工仔”未雨綢繆、積穀防饑、保障他們未來

退休生活的強積金自成立以來，不時受到勞資雙方和社會輿論的關注。早

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新任主席范鴻齡先生質疑，強

積金資產總值持續增長，如今已達 2,100 億元以上，受託人的收費因此而大

為增加；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教授亦批評香港的強積金收取的

管理費用實在太高。因此，近月來，有關強積金的管理收費問題已引起廣泛

的討論。我要申報，我是積金局非執行董事，身為積金局非執行董事，對此

事當然極為重視。 

 

 強積金於 2000 年成立之初，一方面，當時這是新鮮事物，而強積金的

資金金額在成立之初是非常少的，另一方面，參加計劃的受託人亦要投放相

當的資源，以設立各項準備工作，而且為確保僱員有回報保證，所以便要提

供一定的誘因，吸引金融界參加。據瞭解，當時因此而沒有在法例中就有關

管理費用設定限制，而由業界自行釐定，主要是依靠市場力量來訂定費用的

種類及水平。 

 

 現時，強積金的收費平均開支比率約為 2.06%， 高達 4.19%，較美國

收取 0.18%、澳洲收取 1.53%的管理費，明顯是高了。事實上，不同地區的

退休金制度在設計、運作模式、收費結構及機制及計算方法皆有不同，實在

難以作實際比較。無可否認，基金的收費會對僱員的 終權益造成影響，但

如果只着眼於收費，而抹煞基金帶來的回報，似乎又有點不公平。所謂“又

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是沒可能的，基金受託人除了要為僱員賺取好

的回報外，亦要收集、持續管理供款，這也涉及一定的營運成本。儘管如此，

這並不代表現時的基金管理收費是合理的。只是，我們認為，既然強積金已

實施將近 7 年，滾存的金額已達 2,100 億元，現在正是時候對有關收費進行

檢討，確保費用減至 低，使市場更具競爭性及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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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指現時僱主會選擇一些與自己有業務往來的受託人作為強積金受

託人，因而忽略了僱員的利益及需要。對此，我並不認同，因為強積金涉及

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對沖安排，僱員將來取得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款

額與其強積金累計權益的差額是由僱主支付的，因此，僱主也希望僱員能獲

得可觀的累計權益，從而減輕支付有關款額的負擔，尤其一些中小型企業，

對支付龐大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有一定的困難。因此，僱主亦希望為員工

提供良好的退休保障，提升他們對公司的歸屬感。我們在某情況下，亦覺得

讓僱員自由選擇受託人、增加其在強積金計劃上的自主權和責任，以及引入

受託人競爭，是有助提高收費的透明度，在市場競爭機制下迫使管理費逐步

降低。當然，僱員不能經常轉換受託人，否則，這會加重受託人的行政負擔，

這對僱員以平均成本法投資的權益亦有影響。所以，建議設立一定的期限，

容許僱員每年或一年半就僱員供款的累計權益轉移至其所選擇的受託人，相

信這做法可平衡僱主、僱員和受託人 3 方面的利益。 

 

 此外，我建議可考慮開放市場，在現行 19 間強積金受託人的市場下，

增加 10 間以內的受託人，以加強競爭，相信受託人會為吸引客戶而減少各

方面的收費。有人指現時八成的強積金權益主要集中在四大強積金受託人手

上，所以，如果沒有誘因，即使增加受託人，也難以加強競爭從而減低收費。

然而，我認為這是由市場機制導向，受託人會自行衡量是否仍有市場開發的

空間，從而決定是否有價值加入強積金市場行列。 

 

 在容許僱員有更大自主權選擇受託人之前，我認為 重要的是做好教育

和宣傳工作，公布有關受託人的資料及收費率，讓僱員意識到可就不同的受

託人及基金作出比較，從而選擇合適的基金。 

 

 後，我反對現時立法規管管理收費，除非上述方法的實施成效不彰，

才作考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自 2000 年 12 月，香港開始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強

積金”）制度至今，已有 6 年半之多，雖然制度在運作上已經成熟，而基金

的資產規模亦日益壯大，但制度本身的問題和漏洞，例如涵蓋面不足、存在

對基金受託人利益傾斜等，卻隨着時間過去而陸續浮現。民協認為，現在是

適當時候就強積金的運作、效用和管理費等問題進行全面檢討，作出相應改

善，使強積金能名副其實地為每一位市民提供長遠的退休保障，讓他們享有

真正安穩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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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要知道強積金制度如何向受託人利益傾斜，只要看看政府較早時

就我的質詢所作的回覆，便可得知。根據政府所說，現時反映基金收費情況

的 理想方法，是採用基金開支比率的方法。截至 2007 年年中，根據強積

金受託人所提供的資料，強積金基金的平均開支比率為 2.06%，而 低及

高的基金開支比率則分別為 0.41%及 4.19%。 

 

 按照現時強積金約 2%的基金平均開支比率計算，舉例如果一名僱員供款

40 年，該名僱員在退休時所獲得的權益，竟可被管理費嚴重蠶食達 40%之多。

簡單來說，假設在沒有任何收費的情況下，該僱員原本在退休時的累算權益

為 300 萬元，但在付出管理費後，該僱員的累算權益只剩下 185 萬元。 

 

 如果以 高的基金開支比率 4.19%來計算，情況更不堪入目，僱員退休

時竟然總共要拿超過六成的累算權益來支付管理費。主席，從上述種種數字

可見，基金收費之高，實在令人震驚。 

 

 當局諉過於基金現時相對細小的資產規模（約 2,100 億元），但事實上，

令收費過高的主因，是選擇權的問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

局”）現時只容許僱主選擇強積金公司，而僱員則無從過問。當中的關鍵是，

僱主選擇受託人時往往不是建基於僱員的利益，而是希望透過選擇受託人例

如銀行等，為公司帶來其他好處，例如在申請相關銀行的貸款時較容易，或

獲得較低的貸款息率。換句話說，強積金公司只須利用“旁門左道”的手

法，便可引誘僱主選用其強積金服務，而僱員的權益卻被束之高閣。 

 

 因此，主席，民協建議積金局必須首先從僱員選擇權方面着手進行改

革，讓僱員取回控制權，使他們可根據自己的 大利益，自行選擇基金受託

人。在這有競爭的環境下，強積金公司必然會調低收費，以加強吸引力，從

而 終達到降低管理費的目的。 

 

 其次，積金局亦應制訂其他措施，包括全面檢討強積金制度的運作，目

標是減低營運成本，從而令相關收費下調。積金局亦必須加強對基金收費方

面的監營，避免任何濫收費用的情況出現。當然，為了讓僱員更容易比較不

同基金及計劃的收費，積金局亦應規定基金管理人以劃一的標準來公布其收

費的詳情。 

 

 主席，除上述提及的管理費過高問題外，強積金制度還有其他不妥當的

地方。例如，由於現時強積金相關的規定過分僵化，以及執法寬鬆，導致無

良僱主可以利用這些漏洞來拖延為僱員供強積金。另一方面，“打工仔”為

怕失去工作，惟有吞聲忍氣，任由僱主無理剝削。因此，民協和我均認為，

必須就相關法例和執法細節作重新檢討，以解“打工仔”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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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一個更荒謬的情況是，現時僱主的強積金供款竟可用作抵銷《僱

傭條例》中規定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此舉明顯是混淆概念，完全歪曲了

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的原意，明目張膽地 ─ 這亦反映在政府的同意下 

─ 犧牲絕大部分“打工仔”的利益，目的只是為僱主減省開支。民協要求

當局必須取消這做法，讓“打工仔”原先擁有的權益得到重新的保障。 

 

 此外，強積金制度由當初的草擬階段至現在加以執行，民協認為政府在

整個制度上皆參與不足，而且缺乏任何承擔。現時，強積金的問題癥結，在

於其涵蓋面不足，有太多的漏網之魚，例如制度並沒有照顧家庭主婦、低收

入僱員及現時的長者的退休生活等。雖然社會普遍肯定他們對“有形的”經

濟貢獻非常巨大，但卻因為無法用傳統方法來估量，加上他們屬非主流制度

的一羣，因而到頭來在年老時得不到安逸。如果單靠現時的福利金制度，可

說是會連基本的生活也不保。因此，民協建議政府應結合強積金和現行的福

利制度，全力推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讓被主流社會遺棄的這一

羣，同樣得到退休的保障。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可以將現在這項議案辯論，看成是上一個議案

辯論的“續集”，因為成立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的原意，本來便是

要保障“打工仔女”的退休生活，防止老年出現貧窮的現象。回顧政府在

1995 年提出強積金計劃時，其中一個爭論焦點，是應該實行私營的強積金，

還是老年全民退休保障的計劃。 

 

 我翻查有關紀錄，看到在有關強積金法例恢復二讀辯論時，當時的立法

局委任議員張建東博士已大力反對強積金計劃，其中一個理由，正是強積金

的投資回報，很容易被通貨膨脹所侵蝕。他當時警告說，甚至連低於通脹 2%

的回報，也沒有任何一個基金經理有膽量作出保證。今天多項議案及修正案

均指出，強積金計劃管理費用偏高，而且投資回報未如理想，只不過是證實

了當天的警告所言非虛。 

 

 事實上，港英政府當年推行強積金的態度，至今仍然令人費解。當時政

府強調，如果立法局不通過強積金，便不會再考慮其他的老年退休方案，但

這絕不是當時市民以至立法局的意願。時至今天，越來越多研究及數據卻證

明，當天只取強積金而排除其他退休保障的做法，並不能確保“打工仔女”

可以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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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即使以供款 40 年計算，退休後的強積金也只能維持退休前

生活的兩至三成水平。強積金不足以維持退休生活，到頭來還是要倚靠老年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來照顧老人家的生計。有學者估計，隨着人

口老化，到 2031 年，領取綜援的老人比例將要升至 24%，累計 30 年來庫房

的承擔將高達 814 億元。如果以 2031 年時的政府財政狀況推算，庫房為此

的額外承擔，將等於當年薪俸稅收入的一成。換言之，根據這位學者估計，

屆時我們（而且是人人）將要為強積金效率不彰，多付一成薪俸稅。 

 

 主席女士，我希望那些經常以維護公平為理由，反對全民退休金的同事

及朋友可以仔細想想，如果全體市民要為強積金計劃失效而多付一成薪俸

稅，這當中又有何公平可言？將四分之一老人家推向貧窮的方案，又如何談

得上公平？與此相比，全民退休保障可以確保所有老人脫離窮網，而主張全

民退休金的朋友，仍然主張保留強積金制度，作為全民退休金的幫補，讓供

款能力較高的人士享有較佳的退休生活。 

 

 主席女士，無論強積金會繼續成為唯一的退休保障，抑或結合全民退休

保障制度，強積金市場的運作必須作出改革，讓僱員可真正享有他們供款的

所得。 

 

 積金局主席范鴻齡先生早前主張，逐步開放由僱員挑選受託人，以促進

強積金管理市場的競爭。由於現時是由僱主代員工挑選強積金受託人，不少

基金公司在推出強積金產品時，其實會一併提供其他投資產品優惠，以致僱

主往往會着眼於這些優惠而挑選強積金計劃，而不是完全站在員工的角度來

比較不同計劃。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應考慮讓僱員有 大的決定受託人權

利，從而保障自己的權益，因此僱員不應只能操縱自願供款或僱員供款的部

分，而應該有權將整個供款交託予心儀的受託人。 

 

 然而，要協助僱員作出正確的選擇，市場必須具備充分的資訊。對於多

項修正案建議公布不同基金的行政費水平，我們認為這有助於僱員在不同強

積金產品中作比較，也是開放市場中不能缺少的步驟，因此我們表示支持。 

 

 後，我還是要強調，我們既已意識到要想方設法，填補強積金制度的

漏洞，為何不能更進一步，同時考慮失業者、低收入人士、年長勞工與主婦

的晚年境況？我們應該趁這個機會正視問題，撥亂反正，確認強積金制度本

身存在缺點，盡快研究引入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配合有充分市場競爭的強

積金計劃，真正保障退休人士的利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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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立法會 近的議案好像是有所配合般，例如現在討

論強積金，便像是續議之前由馮檢基議員提出有關長者貧窮的問題。  

 

 主席女士，我不反對這項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基本上，強積金由開始

到現時，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仍然存在，便是怎樣可以幫助現時在職人士或將

來退休人士可有周全的經濟支持，以安享晚年？ 

 

 由 初設計，經過多年，到了現在，我們今天再回顧強積金，也覺得它

不能助人達成目標。這變成了一個非驢非馬的產品，原本可能是個美麗的誤

會，強積金可幫助香港大部分市民，締造美好的退休保障，但無論我們怎樣

計算，例如入息怎樣等，也覺得事實並非如此。 

 

 所以，如果真的要將整件事做好的話，似乎不該只是調低強積金管理

費，因為這只是一個很細小的環節， 終要做的，是為香港設計一套全面的

退休保障計劃。至於這點，到目前為止也做不來。 

 

 對於強積金管理費的討論，在現階段也有雙重意義， 近被稱為特首智

囊的智經研究中心，推出一項名為“強醫金”計劃。這項就醫療供款的計

劃，其實很多設計、供款，以至收集款項，與強積金計劃也極為相似，因而

令我們對於強醫金或強積金所帶起的問題，亦要作出更為仔細的審閱。 

 

 眾所周知，現時在強積金的安排下，僱員無權決定其強積金的受託人，

也因如此，市場上很多強積金的受託人或其處理的相關公司，目標便是盡量

汲取可能客源，即僱主。對僱主而言，選擇哪個強積金受託人，似乎不太重

要，反正這些錢也要付出，但他們決定後，便直接影響僱員在供款大概 40

年後，可拿到甚麼款額。 

 

 今次的事件有點特別，有關消息其實是政府自爆的，通過強積金計劃管

理局主席范先生，將他認為不能接受過高管理費的意見透露，似乎是政府有

心改變，對此我表示歡迎。但是，這是絕對不足夠的，我認為在這時候，我

們除了做一些小修小補，按強積金的運作，包括將管理費調低，並從一個更

大的市場動力考慮，容許僱員有權選擇其強積金不同的供款計劃外，更應進

取一點、積極一點，重新尋找一套長遠而可行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更為

合適的。 

 

 我不知道稍後局長會怎樣回應。如果他的回應仍然是有關他會做的工

作，似乎意義不大。我認為在這時候，政府應開展關於長遠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的第二輪討論，研究如何將現時不能提供足夠保障的強積金計劃，過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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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能夠保障香港每名僱員，令每名僱員都可有一個較為穩健和實質上可幫

助他們安享晚年的計劃。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新一屆的政府仍有 5 年時間，

我希望局長不要在這次討論後虛應或只口頭承諾他會進行甚麼工作，因為這

是沒有意思的。 

 

 這項議案的其他修正案也指出，有需要有其他條文、公布收費水平和作

出比較等，就這點，我認為應一早便要做，拖延至現時才做，也看見積金局

其實在保障僱員、供款人士，增加其退休金透明度和提供更多資訊等方面，

是做得不足夠的。到了這個階段，大家發覺這個問題不能不改善時，才急急

推出網頁，將這些不同的計劃公布，我認為也太晚了。 

 

 無論如何，我相信這個開展，對於大部分香港受僱人士來說，是個好開

始。然而，這始終無法改變事實，便是當他到了 65 歲，把供款提取後，計

算出是仍然無法為其退休後的生活作出妥善的安排。 

 

 我也不明白政府的想法，當每次討論這事而發覺不足時，當局便表示有

很好的綜援制度。其實，如果要依靠其他計劃，包括綜援，也是無補於事的，

因為綜援亦是使用公帑。政府一方面表示不希望繼續增加這方面的支出，另

一方面，對於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則完全沒有任何新進展，甚至連研究也欠

奉，我認為這是“交白卷”。 

 

 主席女士，我支持這項原議案和有關修正案，也希望有新改變。多謝主

席女士。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first declare my 
interest.  The company which I work for has financial interests in one of the 
major MPF service providers in Hong Kong. 
 
 This motion refers to MPF management fees as being "relatively high", 
and it says that the returns are "less than satisfactory".  I am not sure if all MPF 
service providers would agree with these statements.  I believe that on average, 
MPF charges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mainstream unit trusts or mutual funds, 
which often have front-end charges as well as various annual fees.  As for 
investment returns,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 MPF is a long-term 
retirement savings vehicle.  It is not intended to produce the sort of high, 
short-term returns associated with more risky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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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I do agree with this motion's basic assumption that there may be 
scope for more efficiency, flexibi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MPF system.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is is a compulsory system, and the members of the MPF 
schemes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he best standards of value, service and 
performance. 
 
 One of the features of our MPF structure is that the employer chooses the 
MPF service provider on behalf of all his employees.  In some ways, this is 
more convenient for everyone.  Employees do not have to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 service providers, and employers only have to deal with one service 
provider. 
 
 Recently, however, we have been hearing a lot of demands from 
employees to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MPF service provider, just as they 
can already choose which sort of fund to invest in.  I believe it would be worth 
considering this idea.  It would encourage employees to compare different 
providers in terms of service and performance, and it would give the MPF 
service providers a greater incentive not only to keep their fees down, but also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bout their fee structure. 
 
 But there would be some potential problems.  It might make 
administration more complicated for employers.  That is something we would 
need to address.  Also, some MPF members might want to switch service 
providers quite a lot.  That would push up costs and the cost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employers, and it would also possibly increase their exposure to risk.  
MPF members would have t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in choosing service 
providers and managing their investments in a sensible way. 
 
 I am not saying this is a bad thing.  It would be good if workers take full 
interest in studying different investment options.  But the MPF Schemes 
Authority, employers and those of us in the industry would probably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informed and educated if necessary.  
The bottomline, Madam President, is that giving MPF members more choice 
would increase competition, and that would benefit them.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just like to end with a comment which I 
overheard earlier.  One of our Members here mentioned that there were only 19 
providers, and only four providers controlling about 80% of the marke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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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ember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introduce more competition.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we started with almost 30 providers, but the MPF business is a 
very heavy-loaded front-end business, every provider invests a lot.  Today, I 
can tell you that it is a business of scale, so even if you want to invite 10 
members to come in, no one is prepared to invest that kind of money and time.  
So, unfortunately, it is a business which needs to be of a very large scale, with a 
very large pool of employees.  So, I am afraid you a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ttract any more investments into the MPF.  We have already currently 19 
service providers, it is a very saturated market already.  Thank you. 
 

 

主席：王國興議員，那隻小豬很可愛，但已經放在那裏很久，你可以把它收

起來了。 

 

 

陳偉業議員：主席，就強積金的問題，網民的意見便能充分反映一般小市民

的感受，局長可以瞭解一下。局長較少上網，但希望他聽聽網民的心聲。我

想讀出一些網民心聲，讓局長瞭解一下。 

 

 首先是自稱為“ chinahk30”的網民說，強積金根本是一個官商勾結的大

騙局，一方面讓作為強積金受託人的公司賺取管理費，政府又可以“縮

皮”，唯一受苦的便是被強制供款但不能發聲的小市民。另一位網民“白白

淨淨”說，這不是騙局而是殺局，是“明劏”小市民。“黑魔道士”說，政

府從來沒有騙你，只是硬搶。另一個網民“海盜王”說，政府每件事都以為

是為市民好，怎料做出來的都不知所謂，他們只是用腦子想，但沒有親身體

會問題何在，如果日後再有強醫金，又須有多一筆供款，屆時低下層如何生

活呢？此外，“茄牛飯多汁”說，強積金 大的問題是，我自己的投資組合

回報比它還高，是高出數倍，現時完全有被人硬搶的感覺，還一直說在幫我

們，為我們好。“戰場之狼”又說，把錢全部購買盈富基金(2800)比供款予

強積金更好。 

 

 我們回看強積金的實際情況，主席，這根本是一項高成本、低回報的財

政安排。我們看到 近 1 年，股市已經大幅上升，看看今年的回報便更恐怖。

簡單談談約 20 個強積金的投資管理基金的數字，在二十多個之中，有 2 個

沒有資料。在有資料的基金之中，有 7 個的回報高於 5%，其餘的 13 個則低

於 5%，而當中大部分是低於 3%，有 9 個低於 4%，有些更低至 1.91%，這是

今年年初到 近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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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理解是，今年的股票和很多投資方面，相對地已經較為健康和良

好，股市更升至歷史新高。在這樣的股市情況下，這些基金的回報率仍然這

麼低，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政府根本是在推卸責任，要處理強積金的問題，

其 實 無 須 有 這 麼 多 管 理 基 金 ， 這 根 本 便 是 一 種 利 益 輸 送 ， 正 如 網 民

“ chinahk30”所說，根本是一個騙局，政府是透過強積金，向投資基金輸送

利益。 

 

 不知道將來這些投資基金會聘請多少負責金融管理的退休政府官員，我

們知道很多地政總署的退休高官也替地產商工作，例如成立顧問公司，擔任

地產商的顧問。我也要查一查，看看當年負責制定強積金的金融高級官員，

有多少直接或間接因這些基金而獲得輸送利益或回報。此外，一個很簡單的

例子是，我們 近看到我們偉大的祖國發行人民幣債券，利率為 3%，如果同

時計算人民幣的升值，回報率便會是 8%。 

 

在強積金方面，根本政府本身便可以當莊家，無須輸送這麼多利益給眾

多管理機構，亦無須令問題複雜化。政府有很多法定機構，我記憶 深的是

在開展機場核心工程時，政府本身不發行債券或只發行很少債券，之後無論

是地鐵公司也好，九鐵的發展計劃也好，也是向其他財務公司借貸，有些借

貸的利率甚至高達 7%至 9%。 

 

 如果以債券的形式集資，讓市民得到 3%至 5%的回報，很多市民都很開

心，而很多基金也會很樂意購買政府的債券。但是，看看香港整個情況，基

本上是放縱、縱容和鼓勵管理機構透過管理過程謀取暴利，而 後損失的是

小市民。強積金是一個很清楚和很明顯的例子，政府便是利用這種做法，令

小市民受損，令這些管理機構明目張膽地扼殺小市民的血汗錢，賺取高昂的

管理費用。 

 

 所以，主席，如果政府不痛定思痛，全面檢討強積金的安排，特別是基

金管理方面的做法的話，我相信將來出現強積金受託公司獲暴利而小市民回

報低的問題時，必然構成民憤。所以，如果將來這些管理基金再出現問題，

民怨便會更深。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田北俊議員：主席，陳偉業議員剛才在發言中所說的理由，在十多年前，當

年立法局辯論對退休人士或受僱人士在退休時如何作出保障的時候，已曾出

現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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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很多人表示，是否有需要成立強積金呢？很多公司本身根本已有

退休金供款，而很多僱員自己理財，不管是買樓還是買股票，投資回報率一

定高於把供款交由基金管理，自由黨當年正正是以這個理由來反對成立強積

金的。 

 

 陳偉業議員卻用這個理由，倒過來引證說根本不應制訂整個計劃。凡是

這些基金，當然是回報率低的；凡是相關供款的受僱人士，當然覺得自己公

司以前所能給予的回報率較高，或自己投資的回報率較高的，為甚麼要加入

這個所謂強積金或 MPF 計劃，以這樣的層次，涉及龐大的投資額，回報率

一定是低呢？ 

 

 這正正說明， 好是讓所有受僱人士自己理財。如果公司本身有提供退

休金的，便有退休金；如果公司沒有這項安排，便一定要補足工資，否則僱

員會轉向另一間公司工作，不再受聘。 

 

 現時很多公司的退休金回報率是遠遠高於現時政府的這項計劃，問題分

別在投資有彈性，他們可以買股票，可以買窩輪，而我們在 MPF 的概念下，

很多事也不能做。當然，政府現時進行檢討，我們是很支持的。 

 

 在強積金方面，以往的做法，是為了令僱主不用太擔心那筆錢會有所損

失，如果讓僱員選擇管理公司，而全部僱員也選擇風險高的，僱主必有損失。

現時這項建議是在中間落墨，僱主部分由僱主選擇，僱員部分由僱員選擇。

陳智思議員剛才提出的一點也值得留意。對中小型企業而言，如果一間公司

只聘請十多人，本來由一間公司選擇變成由十多人選擇，當中的程序也有點

麻煩，而管理公司也可能會表示戶口數量太小。如果這十多名僱員，每名僱

員均選擇不同公司來管理其供款部分，試想想行政費用會是多少？對受託公

司而言，是否值得這樣做？正如陳智思議員所說，例如有十多間受託公司，

而某僱主聘請了十多名員工，恰巧員工每人也選擇不同的受託公司，試想

想，該名僱主屆時應怎麼樣遷就？情況是僱主選定了一間公司，而 19 名僱

員則選擇 19 間不同公司來管理自己的供款。不過，既然有這樣的建議，我

也覺得是好的。如果僱主全權話事，為了令自己的供款部分“不出事”，他

會選擇 穩健的銀行來管理供款，而其中數項投資項目，大致上也會頗為保

守，沒有一項真的可以賺取大量金錢。假如僱員可選擇的話，受託人可能會

製造一些新產品出來，而回報率是高一點的。 

 

 我也經常舉例說，金管局的回報率不夠高，而美國數所著名大學，例如

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其回報率是百分之十幾，連續二十多年如是，所涉

及的是百多億元。他們有這樣高的回報率，我相信香港受僱人士一定“流口

水”。不過，當中也是有其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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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各位議員也要留意，是沒有這樣的絕對好處的。要風險低

但回報率高，是沒有這回事的；一定是回報率高但風險高，回報率低但風險

低。當回報率很高時，我們可能留意到風險很高。無論怎樣，現時社會上有

一個共識，便是讓受僱人士選擇，而自由黨是絕對支持的。有少許改進，總

比沒有改進好。但是，就我剛才指出的具體情況，到實際運作數年後再作檢

討時，我們可能又看到新建議同樣是會出現問題的。 

 

 

陳偉業議員：主席，田北俊議員可能錯誤地引述了我的意思。 

 

 

主席：那麼你可以澄清你被誤解的部分。 

 

 

陳偉業議員：主席，雖然我批評強積金，但我並非反對強積金。我只是反對

將強積金交由私人機構管理，認為應由政府中央管理，主席，他錯誤理解我

的意思。 

 

 

張超雄議員：主席，對於強積金的立場，我罕有地跟自由黨的立場一致。 

 

 十多年前辯論時，我是以學者的身份及以社會保障學會成員的身份反對

強積金，原因正正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局面，因為我們看到強積金並不能真正

保障 有需要的羣體。事實上，收入 低的羣體或今天有迫切需要的老人

家，根本完全無法受惠於強積金。 

 

 今天，我們的議題是討論強積金的管理費過高。在其他方面，我想我們

沒那麼厲害，但我們的管理費水平在世界上卻是首屈一指的，甚至連諾貝爾

獎的得主也要提到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詳細地看過數據，一位有“股壇長毛”之稱的 David WEBB

在他的網頁內，以 3 篇文章詳細分析強積金的多種問題。其中，他以一個表

清楚列明，如果強積金的管理費是 2%，而投資回報率是 5%，每投資 1,000

元，5 年後便要付上 111 元的管理費，40 年後，整體投資被扣除的比例便達

到 55.4%。 

 

 這並非匪夷所思的，事實上，根據官方（即積金局） 近的資料顯示，

現時管理費已達到 2.06%，可是，這 2.06%其實還有些誤導，因為這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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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包括買賣和佣金等其他管理費用，所以 David WEBB 估計實際的管理費

水平已平均達到 2.5%。主席，如果按這個水平來計算，40 年後會被蠶食了

多少呢？是 63.7%，即如果本來投資 100 元， 後會被蠶食 63.7 元。大家想

一想，這樣只是管理費而已，而且還假設有 5%的回報，要是沒有的話便更糟

了。這樣的退休保障算是甚麼保障呢？ 

 

 我們整個制度根本是畸形的，一個原本是為公益，即所謂 for public 

good、為社會上 有需要的人提供退休保障的計劃，我們卻交由私人管理，

然後完全合併於金融市場內，這種制度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當時政府大力推

廣的時候說是有的，的確是有的，便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一個叫智利的南美

國家，而智利當時為何要推行，當然是被美國操控。事實上，美國的金融市

場基本上操控了該國整個退休金市場。至於智利的例子是成功還是失敗呢？

很對不起，主席，直至今天，也是相當失敗。不過，即使是失敗，當地的管

理費亦沒有我們的那麼高，還是比香港的低。大致上， 終約有三成的養老

金，會進帳成為基金公司的收益。我們仿效智利，而我們的管理費果然可以

“青出於藍”。 

 

 此外，將養老金交由私人機構管理的例子，也不是完全沒有的，只是通

常是在提供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外的個人自願計劃推行。我們現在向智利學

習，而根據智利的經驗，他們有大部分（超過一半）的養老金被 3 間大管理

公司操控，但本港四大受託人則掌握了八成的強積金。陳智思議員亦坦然指

出這些公司是不會增加的了，這也是事實。現時其實出現了寡頭壟斷的情

況，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會怎麼樣呢？本港的“打工仔女”沒有選擇，而智利

的僱員每年有權轉換兩次投保公司，但我們現在還在討論稍後讓僱員可以選

擇每年轉換一次的建議。 

 

 說到行政費，以美國的公營行政費作比較，根本是無法比較的，公營制

度的行政費是 0.01%，數十年後，被蠶食的投資額也只有大約 2%，相對於我

們剛才所說的六十多個百分比，完全無法比較。因此，就成本和效率的角度

而言，私人市場是否一定較公營運作好呢？很明顯不是的。即使我們與其他

國家的私營投資作比較，例如很多人熟悉的 Vanguard Index Fund（先鋒指數

基金），其管理費平均是 0.25%，如果是被動的管理費，平均只是 0.18%。  

 
 今天這個局面是荒謬的，我們一方面說“打工仔女”自己要好好選擇，

不要被人誤導，但另一方面，我們卻沒有提供選擇。事實上，這方面的透明

度是非常低的。到了今天，每名“打工仔女”在強積金的投資中，有多少被

用作行政費是無法得知的，但那些都是我們辛辛苦苦賺回來的“血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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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今天不大肆改革，增加其透明度，以及着實研究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我恐怕市民只會得到一個印象，便是強積金對他們來說是“搵笨”的。 

 
 多謝主席。 

 

 

譚耀宗議員：主席，強積金制度至今已實施了 6 年半。在過去數年，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集中對新制度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及推

廣，因此，強積金的參與率現時已高達 98%。隨着制度的成熟及市場的深化，

僱員對於本身權益保護的意識也提高了。因此，政府未來的工作重點應該以

加強保障僱員的強積金資產為主，除了要加大執法力度，杜絕僱主拖欠供款

的違法情況外，政府必須收緊對強積金計劃收費水平的規管，提高收費的透

明度，力促基金收費的降低。 

 

 截至今年 3 月，全港的強積金資產已高達 2,100 億元，即是說，每位參

與的僱員平均擁有 10 萬元資產。如何令僱員的資產免受基金收費的蠶食，

是政府及積金局的首要工作。民建聯在 2003 年年中曾經調查 10 間主要的強

積金公司，指出他們的收費制度存在名目繁多、披露嚴重不足、各公司收費

模式欠缺比較基礎，以及變相隱藏收費等問題。積金局因此在 2004 年推行

《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統一了受託人必須向準備參與計劃的成員提

供的收費表的格式。但是，這項措施只能夠幫助僱員在選擇成分基金時，能

夠對不同基金的收費情況作出比較而已。 

 

 對於已加入計劃的僱員，自己的強積金戶口究竟每年繳交了多少費用，

這肯定是大家 想知道的資料，但偏偏在這項資料上，直至目前仍然很少強

積金公司會在給予大家的周年權益報表內或以其他途徑向大家交代一下。這

種漠視僱員權益的情況是非常不合理的。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4 年

提出的“關於職業退休金規管核心原則的建議”，強積金計劃等退休金計劃

的權益報表，應載列供款存入帳戶的日期及價值、投資表現、收益及／或虧

損，以及帳戶的所有交易（買賣）紀錄。現時，香港大部分的強積金公司所

做的，連上述國際公認的 低標準也未能達到。隨着強積金資產的不斷壯

大，情況令人擔憂。因此，積金局應該從速實行嚴謹的僱員權益披露守則，

要求強積金公司定期向僱員報告從供款中及每單交易中扣除的費用，使“打

工仔”能夠清楚掌握自己的資產動向。 

 

 強積金實施初期，由於資產總值較低，強積金公司為了維持營運開支，

收費比例相應較高，但隨着總資產的增加，整個強積金投資管理行業依然維

持高收費，結果將會蠶食“打工仔”的退休金。根據民建聯過往的調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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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主要強積金受託人中，有一半收取的管理費超逾 2%， 高的達到 4.1%，

按照這個收費比例，“打工仔”多年的強積金供款及收益的其中四成甚至超

過一半款額，將落入強積金公司的袋中。 

 

 現時，強積金總資產有二千一百多億元，以平均 2.06%的收費水平來計

算，強積金整個行業每年便有足足 44 億元的收入。強積金這類強制性的全

民供款不同於市面上普通的投資基金，由於政策的保障，業界的各類經營風

險相對較低，因此有足夠的條件降低收費。民建聯過去提出多種方案，包括

建立“紅簿仔”制度，容許僱員自行選擇基金受託人，以及按照不同類型基

金的風險及投資複雜程度，由政府立法規定其收費水平等，從而促成強積金

受託人減低收費。 近，積金局 ― 包括新任主席 ― 亦公開表示有關

看法，因此民建聯促請政府盡快落實這些措施，從提高強積金收費的透明度

入手，同時容許僱員自行選擇強積金公司，增加市場競爭，利用市場力量促

使各基金公司減低管理費，再透過政府其他方法所作出的規限，從而保障

“打工仔”的應得權益。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劉健儀議員，你現在可就各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很高興今天這項議案，能引起多位議員的關注，

提出多項的修正案及修正修正案。 

 

 對於單仲偕議員及陳鑑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希望容許僱員自行選擇強

積金的受託人，基本上，自由黨並不反對這項建議。但是，單議員和陳議員

的修正案卻表達得不夠清晰，所以我們自由黨的兩位同事，梁君彥議員和林

健鋒議員，分別提出修正修正案，說明可供僱員選擇強積金受託人的做法，

只限於僱員供款部分，而僱主供款部分仍然維持原有的安排。 

 

 我們相信這做法可令僱員有更多選擇，可自行就累積的供款選擇受託

人，並作出調動。我們很希望這種做法可加強競爭，從而降低強積金受託人

收取的高昂管理費，同時又不會大大增加僱主供款部分的風險，而在行政安



立法會 ─ 2007 年 6 月 2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June 2007 

 

270

排方面，工作量也只會增加少許，相信僱員是可以接受的。我們認為這樣做

可在僱主和僱員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亦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至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當中提到要研究建立中央僱員管理服務系

統，集中處理僱主和僱員的供款。雖然這項建議跟以往提出的中央公積金的

理念不同，只由中央機構代為集中收取僱主和僱員的供款，然後交由僱主或

僱員指定的私人積金公司進行投資，但我們認為現時的強積金已運作超過 6

年，由僱主向受託人供款的做法，基本上是運作良好，兼且暢順，而且是簡

單、直接和方便，實在看不到有何需要改變現行做法。相反，在僱主對受託

人的簡單運作模式中，再增加所謂中央交收平台，這種做法可能真的是架床

疊屋了。 

 

 王議員的建議，除了會增加運作的複雜程度外，亦可能沒有考慮到今時

今日的強積金規模其實已不小。請大家留意，現時參與強積金計劃的“打工

仔”達 248 萬人，涉及金額超過 2,100 億元，數目絕對不少，而這個數目還

會繼續上升，所以要中央統一處理如此龐大數目的帳戶金額，又要面對轉換

投資計劃等複雜程式，當中會涉及相當大的行政費用。甚至不知道要購置多

少台超級電腦才能應付，請問費用誰付呢？“錢從何來”又是一個要解決的

大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議題的重點，是如何減低受託人收取管理費的水平，以及

希望提高投資回報率。我看不到成立新的中央管理機構，對這兩方面有何幫

助。我們提出這項議案的目的，是希望改善現有機制，適度地增加競爭，令

管理費有下調的空間，令基金的投資回報可以更好，而並非想推倒重來，全

面改變整個計劃的基礎，這會影響現行計劃 ─ 其實，現行計劃，除了管

理費及投資回報等外，基本上運作良好 ─ 本身的穩定性。其實，現時計

劃的穩定性已很好，我們不想動搖這種穩定性。如果動搖了這種穩定性，可

能會對僱主和僱員均不利。所以，我們不能支持王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剛才多位議員就這項議

案辯論提出的寶貴意見。其實，我覺得如果傳媒可以報道今晚的辯論，二百

多萬參與這項計劃的“打工仔”也會有所得着。我剛才聆聽議員發表很多意

見，當中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即所有參加強積金計劃的僱員，似乎對計劃的

認識是不夠深入。我聽到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出的調查數字，那些金錢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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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那二百多萬名僱員的，他們應該關心自己將來退休時的那筆金錢。因

此，我認為今晚辯論所得着的，是希望那二百多萬名“打工仔”由明天起，

可以更注意自己的強積金投資等各方面的事宜。我稍後會再談談這一方面。 

 

 其實，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夫，

我本身也參與過一些推廣活動，希望“打工仔”認識有關費用和投資決定的

重要性。積金局在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期間，推出了一系列的強積金

投資教育推廣計劃，我曾前往沙田參加，所以，我可以說積金局已盡量推動

這方面的工作，但還須市民自行瞭解整個計劃，因為那筆錢是屬於市民自己

的，他們應該注意。我們當然希望積金局繼續在投資教育及其他方面盡力，

我相信新主席范鴻齡先生一定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剛才有兩位議員提及政府的角色，我一定要代表政府作出反駁。馮檢基

議員說政府在整項計劃成立後承擔不足；梁耀忠議員則指政府袖手旁觀。大

家都記得，自從強積金計劃在 2000 年成立後，在 2001 年、2002 年及 2006

年，我們都根據積金局董事局的建議修訂有關法例，該些建議均希望令計劃

做得更好，隨後亦獲得立法會通過。其中我還記得我在 2002 年剛上任時，

我曾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發言，坦白說，當時我對強積金計劃並不清楚，因

為我只上任了兩星期。然而，當時的修正案獲得立法會的通過。2006 年，我

亦獲得立法會的支持，通過一些修正案。今天，我也在此二讀有關條例草案，

以修訂積金局的一些法例。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因此，對於指政府沒有做工夫、袖手旁觀、承擔不足等的批評，我是絕

對不同意的，可惜的是，馮檢基議員和梁耀忠議員現時均不在 ─ 我的意

思是他們不在席，即暫時離開了會議廳，如果在言語上有誤會，真的不好意

思，可能現在已是 11 時許，所以說話時不太清醒了。 

 

 剛才多位議員談到收費問題。其實，有關收費問題，我在兩星期前回答

譚香文議員的口頭質詢時也曾說過，這要靠市場的力量。代理主席劉健儀議

員剛才也曾提到我們的收費較外國為高，但正如我在兩星期前所說，這是很

難比較的。不過，我們與積金局也同意要採取措施以促進競爭。陳智思議員

剛才說得很好，這計劃剛開始時，有很多信託人，然後越來越少人，由於現

時累積已達 2,100 億元，所以參與者的機會可能亦會增多一些，因為隨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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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越來越大，可能會有機會吸引以往沒有參與強積金計劃的信託人回來這市

場，我亦希望如此。再者，我們的要求亦不是太高，所以，可能會有信託人

看到市場越來越大，便會回來，這會促進競爭。我們剛才亦談到可以讓僱員

自行決定其部分強積金的運用，這亦會對收費方面有幫助。因此，我們在這

方面是會積極跟進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談到投資回報，我認為田北俊議員今晚說的“高風險，高回報；低風險，

低回報”是 正確的，這是定律，沒有低風險，高回報這回事。大家不停在

說只有 8%的回報，我們說的其實是平均數，我手邊剛好有一份某大銀行的強

積金數字。我舉出一些數字，大家便會瞭解到投資有風險。投資要視乎個人

可承擔的風險，也要視乎投資經理的眼光，但投資經理的眼光亦會不好，並

非每年都好的。 

 

 讓我讀一些數字給大家聽，某大銀行投資在股票的香港基金，2000 年

12 月 1 日開始至 2006 年 10 月 31 日，累積回報是 79%，在 2005 年只有 6%。

在同一時間，亞洲股票組合的回報是 76%，但在 2005 年，由於亞洲一些市場

的表現較香港好，那一年的回報為 24%，而香港卻只有 6%。如果投資在北美

洲的股票，回報是 18.7%，在 2005 年則只有稍高於 3%。如果投資在保證基

金，大部分的保證基金主要是債券和現金，保證基金在這期間的回報為

7.6%，而在 2005 年則為負 0.5%。 

 

 由此可見，如果在某一段時間內買入某類基金，回報是要視乎當時的環

境。但是，我非常同意陳智思議員剛才所說，這些投資並非看 1 年或數個月，

而是看長期的，因為這計劃是長期的，所以不應如此看。我剛才所述數字涉

及的時間是 6 年，可算相當長，但大家可以看到，投資回報要視乎個人投資

取向，視乎個人承擔的風險而決定的。因此，不能說投資回報差，不是一定

的，而是要視乎情況。此外，有些投資經理並非每年的表現都同樣那麼好，

所以，也要給他們空間。我們是希望盡量在投資回報方面訂立一些基本規

則，確保資金投放在優質的投資工具，積金局不會讓你投資在高風險的地

方，這也會影響回報。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在投資回報上也存在着這些

影響因素。 

 

 大家亦知道，如果可以教育投資者及令資料披露方面更完善，可以令參

與計劃的僱員獲得較好的回報；如果他們知道應如何投資，回報可能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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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以，在 2004 年，積金局發出有關資料披露的守則，規定劃一的收費

表、周年權益報表及基金便覽，載列收費和投資的表現。 

 

 有關第一階段的比較平台，正如我今天在議會上所說，會在 7 月推出，

比較基金類別 高、平均及 低的開支的資料。在我今天提出的修訂條例草

案通過後實施的第二階段，是會比較每個基金的詳細收費資料。所以，希望

大家看得出，政府與積金局是一直合作做工夫的。 

 

 我們剛才也提到擴大僱員的選擇權，讓他們可以每年選擇受託人一次。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們是要考慮到不能令僱主的行政費用太高。我亦同意田

北俊議員剛才所說，有些規模較小的公司只有十多人，不能令其行政費用過

高，這看法是合理的。當然，我們亦會作全面考慮和全面諮詢。我今晚在此

聆聽了數小時，我覺得議員大部分均是支持我們這項計劃的。所以，積金局

會積極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後，我想指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強積金計劃是很重要的，因為這

計劃影響到二百多萬名僱員、二十多萬名自僱人士及二十多萬名僱主的權

益，所以，我們一定會盡力完善該制度，我們一定會聆聽意見。在座有數位

議員均是積金局的董事，他們會聆聽大家的意見，並積極落實一些好的意

見，好讓本港二百多萬名參與這項計劃的僱員的權益得到保障。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劉健儀議員的議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現時”；在“締造有利條件，”之後加上“包

括改變由僱主揀選強積金受託人的做法，容許僱員自行選擇強積金受

託人，以及在《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加入新條文，規定各強積

金受託人進一步公布性質相近的成分基金的收費水平，”；及在“強

積金管理市場的競爭”之後加上“和方便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僱員作

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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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劉健儀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梁君彥議員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梁君彥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 

 

梁君彥議員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容許僱員”之後加上“就其本身供款部分”；及在“進一步公

布”之後刪除“性質相近的”，並以“各”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君彥議員就單仲偕議員修正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劉健儀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經梁君彥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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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各位議員已獲通知，如果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陳鑑林議員

會撤回他的修正案。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陳鑑林議員因此撤回了他的修正

案，而林健鋒議員亦不可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經梁君彥議員修正後已獲得通

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

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請你不

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單仲偕議

員及梁君彥議員修正的劉健儀議員議案。 

 

 主席，我的修正案內容其實有兩點：第一，是關於建立中央僱員管理服

務系統，集中處理僱主及僱員的供款，對於這一點，我是提出要研究，我亦

留意到自由黨的劉健儀議員剛才對於這個問題表示不贊成，但我想請自由黨

考慮，我提出這一項，只是要求作出研究，難道連研究也不給予機會？我希

望他們能夠支持我的意見。 

 

 再者，我在我的修正案內亦提到另一點：“若情況持續沒有改善，當局

應立法規管受託人公司收取的管理費及行政費”。在這方面，我的前提已說

清楚，如果情況持續沒有改善，才會採取這一步。所以，我亦期望民主黨可

以支持我這項建議，因為我是說如果情況持續沒有改善。我謹此陳辭，希望

大家支持。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就經單仲偕議員及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

如下：  

 

“在“作出比較”之後加上“；此外，政府應研究建立中央僱員管理服

務系統，集中處理僱主及僱員的供款”；及在“投資效益”之後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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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情況持續沒有改善，當局應立法規管受託人公司收取的管理及

行政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經單仲偕議員及梁君

彥議員修正的劉健儀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王國興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Kwok-hi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王國興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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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

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

對。 

 

 

陳智思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霍震霆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

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4 人贊成，11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5 人贊成，

2 人反對，1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1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11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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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健儀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1 分 28 秒。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們今天辯論了超過 3 小時，辯論到連灰姑娘也差

不多要回家了。很多謝有二十多位發言的同事，這顯示同事之間也非常關注

強積金的問題。辯論了數小時， 大的價值在於大家也認同強積金制度出現

了一些問題，而 主要的便是欠缺競爭，因而令管理費偏高、投資回報偏低，

以致僱主和僱員的供款被蠶食。 

 

 其實，強積金是僱主和僱員共同關心的問題，所以，不管議員是傾向支

持僱主或僱員，今天也一起踴躍參與這項辯論，並提出一些意見。其實，我

們也達致一些共識，就是競爭不足，所以要增加競爭，只是方式可能要微調，

因為不同的同事是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他們的意見的。然而，要走近一步，主

流的意見似乎也是要讓僱員參與選擇受託人，不過，是由僱員供款部分開

始，至於其他方面，會在日後跟進。此外，透明度也應增加，這是很重要的，

換言之，僱員和僱主對強積金的認知程度，似乎並不足夠，在這方面要多做

工夫。 

 

 我相信這數點的共識，有助積金局和政府就強積金作出改善。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健儀議員動議，經單仲偕議員

及梁君彥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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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1 時 5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o minutes to Twelve o'clock at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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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吳靄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2) 刪去（e）段而代以 － 

   “（e） 第 27（6）、（7）、（8）及（9）條（在它與新的第 121

（2C）及（2D）條有關的範圍內）；”。 

  
27（5） 在建議的第 121(2C）條之後加入 － 

   “（2D）就證實該作品的複製品為“合法地製作”而言，任

何誓章如看來該複製品是在某國家、地區或地方由代版權擁有

人作出的，或由任何其他享有版權的人作出的，並述明 － 

             （a）該版權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 

             （b）附於該誓章作為證物的該作品的複製品，是

該作品的真確複製品；及 

             （c）附於該誓章作為證物的聲稱為侵犯版權複製

品並非由 

                  (i)     該版權擁有人； 

                  (ii)    任何其他享有版權的人；或 

                  (iii)    在某國家、地區或地方該複製品由任

何由上述的人所特許的人， 

 製作，在符合第（4）款所載的條件下，根據本條例該誓章須在

該法律程序中獲接納為證據，而無須進一步證明。”。 

  
27（6） 刪去“或（2C）”而代以“、（2C）或（2D）”。 

  
27（7） 刪去“或（2C）”而代以“、（2C）或（2D）”。 

  
27（8） 刪去“或（2C）”而代以“、（2C）或（2D）”。 

  
27（9） 刪去“或（2C）”而代以“、（2C）或（2D）”。 

 
 

被否決 

被否決 

被否決 

被否決 

被否決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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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06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2) By deleting paragraph (e) and substituting - 

       “(e) section 27(6),(7),(8) and (9)(inso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new section 

121(2C) and (2D);”. 

  

27(5)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2C) - 

       “(2D) For the purposes of establishing whether a copy of a work was 

“lawfully made” an affidavit which purports to have been made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owner or any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copyright in the country, 

territory or area in which the copy was made and – 

(a) states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owner or any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copyright ; 

(b) states that a copy of the work exhibited to the affidavit 

is a true copy of the work; and 

(c) states that the alleged infringing copy of the work 

exhibited to the affidavit was not made by  

(i) the copyright owner; 

(ii) any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copyright; or 

(iii) any person licensed by either of the forgoing 

persons to make the copy in the country, 

territory or area in which it was made, 

shall,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subsection (4), be admitted 

without further proof in any proceedings under this Ordinance.”. 

  

27(6) By deleting “or (2C)” and substituting “, (2C) or (2D)”. 

  

 

NEGATIVED 

NEGATIVED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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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By deleting “or (2C)” and substituting “, (2C) or (2D)”. 

  

27(8) By deleting “or (2C)” and substituting “, (2C) or (2D)”. 

  

27(9) By deleting “or (2C)” and substituting “, (2C) or (2D)”. 

  

 
 

NEGATIVED 

NEGATIVED 

NEGATIVED 






